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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  

Thursday, 2 April 2009 
 

上午9時正會議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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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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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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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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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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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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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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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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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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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淑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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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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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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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MR RAYMOND TAM CHI-YUE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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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KS IN ATTENDANCE: 
 
助理秘書長李蔡若蓮女士  

MRS CONSTANCE LI TSOI YEUK-LI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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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MRS PERCY MA,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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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 

 
 
主席：各位早晨。本會現在繼續就《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

論。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繼續就《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  

 
 
《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9 
 
恢復辯論經於 2009年 2月 25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5 February 
2009 
 
陳健波議員：主席，早晨，各位議員及政府官員，財政司司長在財政

預算案 (“預算案 ”)中指出，面對金融海嘯的沖擊，香港整體經濟將出

現衰退，預算案將針對有關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議。但是，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預算案公布後引起了各界爭議。  

 
保險業是金融業重要一環，僱用人數，包括代理人、經紀及保

險公司僱員，超過 6萬人。在這次的預算案中，政府並沒有回應保險

業的訴求，令人感到非常失望。在金融海嘯爆發以後，保險業顯得

相對地穩定，這除了有關方面監管得力之外，亦反映出業界多年來

的努力。不過，這並不代表保險業在金融海嘯下沒有隱憂，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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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協助業界更完善其經營環境，加強保險業的抗災能力，令投保市

民得到更大保障。  

 
為了改善經營環境，業界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行政長官已承諾作

出研究的 “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保障基金 ”)。由於經濟持續不景，保

險界希望政府盡快推出保障基金，期望能在動盪的經濟環境下藉此穩定

保險市場，情況一如銀行界的 “存款保障基金 ”，所以業界建議盡快成立

此保障基金，以及建議政府注資。很可惜，政府在回答我的質詢時，只

表示會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而且並

沒有就有關項目預留撥款，即是說短期內政府連報告也未完成，保障基

金更是成立無期。  

 
政府可能認為保險業表現穩健，所以不急於成立保障基金，但這正

好反映政府未能未雨綢繆，只等到問題發生了才解決，變成事倍功半。 

 
保險業亦提出以扣稅方式，向購買保險的市民提供保費開支免稅

額，以鼓勵市民把風險轉介給保險公司，或為自己將來的醫療費或退休

儲蓄做好準備，減少依賴政府，我想這正所謂是 “市民出雞，政府出豉

油 ”。但可惜，政府並沒有接受此建議。  

 
不過，我亦留意到預算案提出將會加強粵港合作推動經濟發展，這

對保險業來說是好消息。財政司司長表明會爭取在CEPA下引進更多在

廣東省先行先試服務業的開放措施，以支持多個香港具優勢的服務領

域。根據現在的CEPA協議，香港保險公司要進入內地市場，必須擁有

50億美元資產，再加上 30年業務經驗，並在內地開設辦事處超過兩年。

在如此高的門檻下，香港本地保險公司是難以進入國內的。  

 
所以，我贊同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並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與國內洽

商，降低保險業進入國內門檻，協助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廣東省開拓業務。 

 
此外，預算案表明會發行政府債券，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該項建議得到普遍支持，而實際上香港此刻正須要鞏固基礎，準備

迎接未來的挑戰。國務院已經宣布要在 2020年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

心，香港如果再不提升自己的實力，將來會難以與上海競爭。所以，當

務之急是要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及發展其他金融市場，而債券市場

便是一項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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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的好處是風險較低，回報一般高於銀行存款，所以市場對它有

很大需求，而政府發行的債券因為風險更低，所以更受各界歡迎。保險

業對政府債券興趣很大，因為保險業經常收到很多人壽資金，須有一個

十分穩健的投資渠道作長期投資，政府債券是其中一項很好的選擇。  

 
不過，市場上對政府發債的目的存有疑慮，因為預算案內並沒有提

及籌集到的資金有何用途。大家要知道，政府在市場吸走一筆資金，會

對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籌集資金須要利息，如果政府純粹為了發

債而發債，而沒有好好利用這筆資金，令資金不能達到 大效益，實在

等於浪費。政府 近才透露，資金將交金管局投資及管理，但這項安排

是否恰當，則仍有待商榷。  

 
預算案進一步落實加強基礎醫療工作，以及推動公私營合作。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在回覆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政府已預留 5.09億元，計劃推

行多項試驗計劃，以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和對長期病患者作出支援，而其

中多項計劃將會涉及公私營醫療合作，以及加強家庭醫療的培訓。對於

當局引入這些新措施，我表示歡迎。  

 
事實上，我在上月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推動全民驗身，政府雖然對

議案有所保留，但政府現提出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和家庭醫學培訓，其實

也代表當局會以更主動的方式照顧市民的健康，其出發點與全民驗身的

議案十分相近。近日，有個別評論認為全民驗身是行不通、辦不到，因

需求遠遠超乎本港公共醫療系統可承擔的負荷；但有關評論其實並沒有

深入瞭解我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方案。我們的方案是建議為市民提供 基

本的檢驗，從而喚醒市民關注自己的健康，而並不是為市民作大規模而

沒有需要的檢查。有關推行實際上亦可交由私營機構分階段實施，所以

不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其實，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非常巨大，

政府願意加強有關服務，做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份預算案備受爭議，是因為在金融海嘯的大環境下，各界都期望

庫房能 “開倉賑災 ”；但財政司司長並沒有像預期中的大灑金錢，而只以

保就業的方式作為抗擊金融危機的手段。我十分理解財政司司長審慎理

財的原則，但我更關注政府的財政政策。從這次的預算案中可看到，司

長在回應金融海嘯的沖擊時，仍然採取比較被動的財政政策。自從金融

海嘯爆發後，面對經濟困局，一向信奉自由經濟的西方國家，都紛紛改

弦易轍，推出主動干預市場的新政策，並獲得一定的效果，成為世界政

治舞台上 新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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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然是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系，經濟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經

濟氣候所影響，但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做好防風措施，協助各行各業度過

難關，而香港目前的做法，似乎是觀望金融海嘯會否有下一波的來臨，

才決定如何應付。這樣的做法是否合適？其實值得我們深思。  

 
我謹此陳辭。  

 

 
林大輝議員：主席，早晨，金融海嘯、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在這個

時候，如果要求司長做一份令大家都會拍掌、都會讚賞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司長，你的困難、你的壓力，

我是理解和明白的。  

 
 可是，我亦很希望政府和司局長明白，在這個時候，市民和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也很期望政府可以帶領他們面對困難、帶領他們面對這

個挑戰，走出谷底，以至安居樂業。  

 
 司長，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積穀防饑是應該的、是正確的。但是，

如果遇上困境、經濟不景的時候，動用儲備開倉救命，改善環境，我認

為也是應該做的。總的來說，一定要做到與市民共度難關，有難同當。 

 
 經濟危機未見底，我實在真的不同意在這個時候大力 “加碼 ”派 “叉

燒包 ”。事實上，政府須有足夠儲備應付隨時發生的第二波和第三波。

但是，小恩小惠，為市民或中小企帶來一些希望，刺激他們求生的意志

和鬥志，皆是應該做的事情。在現時的情況下，中小企根本不會奢望賺

錢，但他們希望可以撐下去，很多 “打工仔 ”也明白，今年可能沒有加薪，

但他們只是不希望失去飯碗，只希望可以保住工作。所以，政府一定要

多想辦法，為他們解決這個困難，不要令他們失去鬥志，好像我們提出

的暫緩暫繳稅，如果真的不能全部暫緩，即使暫緩一半也好。舉例來說，

寬免徵收公屋租金，即使不能寬免 3個月，寬免兩個月也好。又例如有

些企業今年有盈利，如果它們沒有精簡人手，而政府又呼籲保就業的

話，那麼可以考慮給它們一些稅務優惠，減 2%或 3%。在來料加工方面，

政府也知道，內地政府要求他們開始升級轉型，但這個時候，升級轉型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可否考慮讓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受到同樣的稅務

優惠呢？上述各方面的例子，我希望政府會多方面考慮。總的來說，希

望政府多想出一些直接有效的辦法來協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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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不少傳媒和朋友詢問我會否支持這份預算案，有些甚至建議

如果司長不 “加碼 ”，便嚇他一嚇，說會投反對票。不過，我跟他們說，

司長身經百戰，“嚇大 ”的，又怎會怕我們投反對票？事實上，我們作為

議員的，亦不應該靠嚇來做事。我們只能夠做到鍥而不舍地反映意見，

提出我們的意見，從而希望政府能夠集思廣益，完善其計劃，協助市民、

企業，以及中小企紓解困難。  

 
 所以，司長在預算案投票前不作任何修改和調節，我一點也不感到

驚奇。但是，當政府和司長收集了所有意見，作出詳細分析後，我希望

他能夠作出適當的修正，一定要做到以民為本，保企業、保就業、保民

生。就這次預算案的內容，我有些是同意的，亦有很多是不同意的。不

過，我仍然要多謝司長在預算案中採納了不少廠商會，我指的是中華廠

商聯合會和我的意見。不過，這是否有成效呢？便要看政府能否坐言起

行及落實執行。  

 
 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司長今年做了一份赤字的預算，我

認為是很務實的。這亦跟我給司長意見書的第一、二頁所建議的類同，

所以我是表示支持的。我同樣認為，短期性的赤字，並沒有違反《基本

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政府今年所訂出 9,500億元的赤字預算，亦創下了新中

國 60年來的 高紀錄，充分顯示中央亦明白今次的經濟危機非常嚴峻。 

 
 中央訂出這個龐大赤字的目的是希望藉着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刺

激經濟達到全力 “保八 ”，這樣才能夠保企業、保就業、保民生。  

 
 所以，同樣地，在香港面對這場未見底的危機，特區政府亦應該好

像中央政府般，嚴陣以待，希望利用它充裕的儲備，利用公共開支來紓

解民困，穩定民心，刺激消費。所以，即使未來數年有較大的財政赤字，

我認為亦是實際所需的。  

 
 我現在談談政府發行債券的事情。我相信司長也記得，在我的意見

書第三、四頁已詳細解釋我所提出的方案。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政府再

次發行債券是一個 好時機，亦有很多作用。不過，我很希望政府可以

盡快公布詳情，而且考慮把資金妥善地運用。陳健波剛才也提到十分擔

心這些資金會如何被運用。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多些把它用於

工商業發展上，令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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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的意見書第五、六頁所述，個人遊對香港的零售、餐飲、酒

店、旅遊，以至整個經濟體系也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認為除了把現

時的一簽多行及擴展異地辦理簽注安排擴展至廣東省以外，也可以從 3

方面再進一步擴大個人遊計劃：  

 
 第一，我建議中央政府可以放寬內地遊客或旅客攜帶現鈔來港的限

制，例如提高一倍，以鼓勵內地遊客多帶點金錢來港消費；第二，我建

議增加個人遊旅客的來港次數和逗留天數，例如把 7天逗留期延長至 30
天。此外，亦希望中央把個人遊的涵蓋城市，由目前的49個進一步開放

至其他城市。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能積極與中央協調，令疲弱的市道

可以增添更大的動力、令香港的經濟可以更快復蘇，希望司長在這方面

多下工夫。  

 
 預算案第 57段提到，司長會親自督師一個跨界別的督導委員會，發

展會展旅遊及完成會展中庭通道擴建計劃。相信這些將來皆可成為香港

經濟的新亮點。  

 
 可是，我認為除了要針對海外客戶的展覽會外，本地展銷會亦不能

被忽視。好像去年年底廠商會所舉辦的工展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

去年 12月至今年 1月，在 23天的工展會裏，共錄得 216萬入場人次及超過

2.7億元的銷售額，打破了我們廠商會籌辦工展會七十多年來的 高紀

錄。工展會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市民以較便宜的價錢購物，而中小企

亦有機會多做生意和推廣品牌，促進消費、創造就業，為經濟帶來效益。

所以，工展會便是一個活生生撐企業、保就業的例子。  

 
 因此，我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工展會的成功經驗，趕快撥出更多適合

場地給不同籌辦展銷會的機構申請，以及主動提供多些協助，例如調低

展覽費、協助宣傳、提供多些配套設施，令展銷能充分發揮刺激本土經

濟的作用。  

 
 面對歐美經濟放緩及高風險的新興巿場，內地便成為本港中小企開

拓市場的對象。我認為要有效打入內地市場，建立品牌非常重要。我在

財務委員會上，曾就這方面提出一項書面質詢。在工貿署回覆中指出，

在 2009-2010年度，在品牌發展和推廣的預算方面，會撥出 50萬元，但

我認為是杯水車薪。所以，我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廠商會的意見，包括：

(i)設立專項基金，為企業品牌創建和推廣活動提供資助； (ii)設置一個

高層次的常設機構，專責統籌品牌發展； (iii)設立 “品牌創新中心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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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提供技術支援；及 (iv)考慮把品牌正式納入CEPA貿易與投資便利化

措施之一。為了令香港品牌能進入內地市場，爭取 “國民待遇 ”，我希望

政府和內地政府多些溝通，希望中小企可以盡快進入內地的內銷市場。 

 
 不過，整份預算案令我感到 失望和不滿的，便是有關支援中小企

的部分。預算案雖然開宗明義說要保就業，但說來說去竟然還是說那兩

項成效不彰的貸款計劃。我其實已多次強調，要有效保就業便一定要撐

着中小企。香港有超過一半勞動人口受僱於中小企，即有一半家庭的生

計跟中小企能否生存下去息息相關。如果中小企繼續發生倒閉或撐不下

去的情況，我相信失業率也會節節上升，而社會的穩定、民生等亦會受

到影響。  

 
 有副局長還認為這兩項計劃是暢通、運作暢順的，但我無法認同。

不過，慶幸的是，上星期，我聽到劉吳惠蘭局長表示會在 5月底作出檢

討，這總算為中小企帶來一些希望的曙光。  

 
 這兩項計劃已推行了四、五個月，截至 3月 27日，即數天前，只批

出了 116億元貸款給 5 600家企業，僅佔全港 27萬家中小企的 2%，計劃明

顯未能見效。所以，救市如救火，我希望政府可以果斷、有決心，在這

次檢討中作出有效的修正和調節。例如可否考慮直接向中小企貸款、可

否考慮一些措施限制銀行的息率。總的來說，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政府

不能夠穩住中小企，即使政府如何透過不同方法創造短期工作、提供短

期實習機會，也是沒有成效的。  

 
 在整份預算案中，我發現政府其實提出了很多宏觀、有遠見的計

劃，亦有不少地方回應了廠商會的建議。但是，在支援中小企方面，力

度實在很差，也就是我認為這份預算案的 大缺失，令我感到很遺憾。

我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果斷地加強支援，保住就業。  

 
 我想談談政府 近推出的大學生實習計劃。事實上，這項計劃推出

以來，政府收到不同的意見，因為社會有不同的看法，是分歧的。在經

濟環境這麼差的時候，協助大學生就業，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是，

究竟用甚麼方法才是 好、 有成效呢？我相信政府有需要多些從各方

面瞭解，集思廣益，希望能把計劃完善後才推出。所以，我希望政府在

這方面要重新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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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主席，目前全世界各地政府均在絞盡腦汁，想辦法振興經

濟，它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要加快落實大型基建、增建民生設施、發展保

育和環境美化工作等。道理很簡單，在經濟衰退時，只有政府才有強的

能力來進行這些工程，帶動經濟發展。這些工程除了可以產生經濟火車

頭的效用外，也能照顧到民生所需，為未來的發展奠下堅定的基礎。  

 
 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這些已落實有具體時間表的工

程，看看工程的具體計劃、招標方法的程序，有否可以加快的空間。事

實上，特區政府過去在跨境基建上浪費了不少時間。當內地高速鐵路網

在 2012年已經形成雛型時，香港仍然要等 3年才可接軌，這實在令人感

到無奈。在上月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代表中央政府發表工作

報告時更罕有地指出，中央會加快推動港珠澳大橋、港深機場鐵路、廣

深港高速鐵路等基礎建設，這可見中央政府也可以說是看在暗裏，急在

心頭。特區政府理應加快，要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為了妥善和及早處理工程的爭議，當局在面對地區和專業團體等民

間意見時，應該虛心研究，積極回應各種疑問，並提供充分資料，說明

各種方案的優和劣，這樣做才能有效加強溝通，減低市民疑慮，使其更

能貼近實質需求， 終讓工程順利展開。  

 
 就未有計劃的大型基建項目，包括港深機場鐵路、落馬洲河套開發

區，香港也應汲取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的教訓，加強與內地溝

通和配合，盡快落實工程計劃的時間表，使各項工程能及早和有秩序地

展開，尤其要注視到內地建構珠三角經濟和生活圈的 新發展，加以配

合，這樣做才能保持本港與周邊地區人流物流的暢通。要強化香港的交

通樞紐角色，在各個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顯得更為關鍵。否則，我們在

珠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中便會逐漸被邊緣化。  

 
 除了大型基建外，對於地區小型工程，當局也應給予區議會更大的

自主權，讓它們自行聘請顧問，以加快工程展開進度。此外，政府亦須

簡化程序，增聘人手，將目前小工程籌備時間縮至 短。這不單使社區

居民能夠早日享受有關設施，也使相關行業受惠。  

 
 主席，香港作為一個長期以經濟發展至上的社會，不同持份者對於

保育都會有不同聲音。如果要透過良好的機制來平衡各方面意見和利

益，這實在是對政府非常大的考驗。  

 
 民建聯一直認為，保育與經濟發展並非絕對矛盾，只要處理得當，

前者甚至可帶來更大、更長遠的效益。當局近期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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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過實踐和不時檢討成效，相信可在保護建築物和發揮其經濟文

化效益方面，打開一條生路。不過，在協助和鼓勵私人業主保護建築物

方面，當局無論在政策或法律方面，都有一段路要走。  

 
 過去數年，社會就舊區重建出現不少爭議。不論是對市建局的賠償

方案，以至對舊建築、既有文化、商業活動的影響，地區人士都意見紛

紜。一向以來，市建局被批評奉行推土機政策來主導舊區重建，缺乏以

地區為本、自下而上的重建策略。適逢目前當局就市區重建策略進行檢

討和諮詢，我們認為當局應積極鼓勵社會大眾就過去市區重建過程中出

現的一些利弊，進行總結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以便我們更好地規劃未

來。  

 
 主席，以下我想談談關於交通費的問題。一直以來，交通費已經成

為了令廣大市民感到頭痛的問題。在現在經濟嚴峻的時候，我希望司長

能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中拋出真正利民紓困的方案，有一些

切實的措施來幫助基層市民。但是，司長似乎在這方面着墨不多。我們

近看到，失業率達 5%，創了 34個月的新高。 2月份領取綜援個案有

289 000宗，較上月上升 4 500宗，其中失業綜援個案更多了 32 000宗。  

 
 毫無疑問，從以上數字看來，不少香港市民在金融海嘯下，正生活

在水深火熱當中，苦不堪言。可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  ⎯⎯  交通費，

多間主要交通機構自去年開始都陸續加價和取消相關的優惠，令市民生

活負擔可以說是百上加斤。  

 
 就以政府作為 大股東的港鐵公司為例，去年錄得 82億元純利。至

於九龍巴士有限公司，雖然在上年度除稅後虧蝕 5,000萬元，但其母公

司 終仍錄得 4.5億元盈餘。從這些業績看來，似乎未能達到令大家都

信服的非加不可的地步。  

 
 不過，這些有盈利、享受油稅優惠和利潤保證的公共企業卻 “口口

聲聲 ”說要照顧股東利益，要向 “股東負責 ”，漠視了社會的責任，加價

只為了達到它們要爭取 大利潤的目的。  

 
 在這個加價潮下，由港鐵公司於去年年底拉起序幕，宣布不再延續

跟離島渡輪公司合作的票價優惠，又曾一度終止長者優惠。雖然 後因

為社會給予壓力而再度推出這種優惠，但有關優惠條款和細則已大大改

變。之後，多間巴士公司亦紛紛仿效，在加價 2%至 5%後，再分段取消

長線的 “即日回程車資優惠 ”這個方案，這做法即是變相加價。 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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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這些措施是針對長途乘客的，而他們主要是多個偏遠地區的居

民，收入普遍偏低，取消優惠等同直接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可是，政

府卻無視這些企業向草根階層開刀。  

 
 經過半年的金融海嘯的影響，政府終於在上月 26日公布啟動全面檢

討巴士票價機制，要求巴士公司提供有關數據和預測，以評估下調票價

的理據。但是，相關程序非常繁複，估計 少要 6個月才可以落實。現

在已經是燃眉之急的時候了，市民需要的是 “及時雨 ”，而不是要被高昂

的交通費繼續煎熬多半年，希望當局能夠切實考慮，在未有縮短審批時

間的情況下，讓市民有喘息機會。  

 
 司長或許會回應，政府已經在去年 7月份推行 “交通費支援計劃 ”放

寬措施。但是，該措施只限於全港數個地區，而不是覆蓋 18區。昨天，

我們發言的同事都不約而同地要求司長，將這項優惠惠及全港 18區，令

全港 18區有需要的市民都能夠受惠。  

 
 對於司長在預算案中難得提及唯一有關交通費議題的 “擴展學童半

價乘車優惠 ”，我希望政府並非只是單純指將全日制學生特惠車費推展

至前九鐵網絡，而是關顧到所有家庭中有經濟需要的全日制學生。現時

雖然有不少跨境學童來往深港兩地，但港鐵公司堅決地說，覺得羅湖和

落馬洲是跨境車站，所以不能納入學生車費優惠內。十二歲以下的學生

雖然可以享受半價優惠，但 12歲或以上的便要付昂貴的跨境交通費。在

這裏，我們期望港鐵公司可以拿出社會企業良心，將學生特價優惠計劃

涵蓋至這些 12歲以上的跨境學童。又或許，政府會否考慮向家庭中有需

要的學童，提供車船津貼？  

 
 主席，香港已今非昔比，政府過去奉行的 “大市場、小政府 ”原則，

可能只適用於經濟蓬勃的時候。如今全球經濟正受着金融海嘯沖擊，香

港自然未能得到幸免。當各式各樣企業相繼倒閉、失業指數攀升、市民

生活困難的時候，政府是否仍要袖手旁觀？  

 
 因此，民建聯認為，政府在這些時間應該適當地發揮政府應有的責

任，與民共度時艱，例如將現行的交通支援計劃放寬，使全港 18區的合

資格市民皆可受惠。同時，運用政府的方法，要求各間巴士公司及港鐵

公司恢復提供各類型的車費優惠等，減輕市民的負擔，共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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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規劃基建是為了替香港未來發展作好準備，交通費高企是刻

下市民面對的生活問題。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和現時的困難，香港既有

遠慮也有近憂，政府又豈能感到自然自在呢？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主席，特區政府成立了不過 12年，我們雖然已經是第二次

面對金融沖擊，但我們似乎沒有從上次金融海嘯中汲取教訓，而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仍然不足以幫助香港人面對困境的。  

 
 在 1999年，亞洲捲起金融風暴，香港受到炒家沖擊，加上 SARS疫
症爆發，香港經濟跌至谷底。當時，大家從沒有這樣的經驗，因為經濟

一直以來都是向上而沒有向下的，所以被突然到來的風暴吹得不知所

措。於是，大家一起討論貨幣政策、經濟轉型和金融市場的規管，很多

人都希望替香港找到新出路。結果，當局為了維護港幣與美元掛鈎的貨

幣政策，決定以裁員減薪、外判、減服務等方法重拾競爭力。我們雖然

是復蘇了，但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中 遲復蘇的一處，而且 “打工仔女 ”亦
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我們減薪高達五成，基層勞工任人魚肉，甚至

出現了每小時 7元的可耻待遇。有司機為了兼職，日夜工作，引致過度

疲勞而撞車身亡；亦有單親母親每晚只睡 4小時，因長期工作過勞而猝

死。可是，勞工血淚史沒有因為 2004年至 2008年的經濟增長而完結，薪

金從來沒有返回 1998年的水平。反之，在近年來，金融炒買帶來的通脹

令貧富越來越兩極化，貧窮相對以前的情況更為惡劣，基層從來沒有養

生休息的機會，便再次遇上金融海嘯，再度面對失業。 

 

 我們要問，香港經歷了一次風暴，為何對海嘯竟然毫無免疫能力？

經歷了上次沉痛的教訓，為何今次仍然大幅受制於外圍因素？上次銀行

“落雨收遮 ”，加速中小企結業，為何今次同樣沒有辦法令銀行放寬信

貸？上次我們歸咎勞動人口質素欠佳，因此不斷進行培訓工作，但時至

今天，基層勞工為何仍然是首當其衝的一羣？  

 
 原因是特區在 1999年的風暴發生後，政府並沒有汲取教訓，公共理

財只着眼於中短期的收支平衡，沒有因應我們既有的人口概況，推動多

元化經濟來分散風險，更沒有大力投資未來，以致未能有效地從資源、

政策方面提升人口質素。所謂審慎理財，其實是退縮理財。於是，香港

只能等歐美的購買力回升，依賴開放更多自由行。然而，我們仍未找到

適合香港經濟的新路向，亦未能培訓一羣可走出新路向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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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重整香港的經濟。雖然這是刻不容緩的，但在過程中，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香港的管治哲學。英國今天的中間右派也開始說

compassionate economics，這就是在經濟中加入少許仁愛關懷。我們看

到，現時自由市場的供求關係並不能制衡人類貪婪的劣根性。今天，香

港應該在危機之中反守為攻，作出更積極、更前瞻性的部署，以人為本，

制訂一套人文的經濟政策。  

 
 我們看到，由 1980年至 2007年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變化

如何影響香港人。在過去 30年，GDP跌幅 大的當然是製造業，由 22.8%
跌至 2.5%，跌了 20.3%。同期，當局一直大力推動的金融業卻從 1980年
代的 21.7%，當遇到中英談判時便立即跌至 14.5%，我們看到它是沒有甚

麼自我保護能力的。然後，它又慢慢爬升到 2007年時熱火朝天的 29.1%，

累積升幅是 7.4%。但是，金融行業不能吸納多出來的 20%製造業工友。

即使他們接受再培訓，他們也只能從事零售業、飲食業、酒店業或個人

服務業。這兩個行業在這 27年內的升幅總數雖然是 13%，但仍然不能幫

助給淘汰的製造業工友。今天，有一半工友已 65歲了，他們長期失業、

過着貧困的退休日子，而另一半工友則在飲食業當低薪勞工。  

 
 香港金融業的進展沒有為他們帶來好日子。在經濟轉型方面，香港

完全受制於全球化商貿、生產線外移，我們沒有用以人為本的角度來處

理轉型，只是滿足於賣地、印花稅所帶來的公共財政的收支平衡，迷信

於市場機制。不管個別行業的萎縮比勞工流動轉型遠為急促的惡果，亦

為了追求政府收益、減少長期承擔而出售屋邨商場予領匯；把地鐵公司

上市、兩鐵合併。這些私有化計劃雖然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益，但卻令

普羅市民的生活為壟斷者所魚肉，令他們的生活更艱難。我們更沒有從

推動全民就業的角度使每個人都有尊嚴地工作，令他們能夠自食其力，

協助不同行業一同起步。  

 
 主席，我接着會談到金融貨幣政策能如何保障普通市民，能如何做

到以人為本。港幣與美元掛鈎的確為我們帶來穩定信心的好處，但亦有

很多副作用。我們不能獨立按自己的經濟活動表現而發展，這些副作用

為我們帶來很多障礙。可是，過往掛鈎這事情是一個大禁區，不能公開

討論。過往，劉慧卿議員曾提過要做諮詢，她便立即被抨擊得體無完膚，

但現在時移勢易，特首早前亦說過，脫鈎並非沒有可能。昨天，在G20

高峰會的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亦提出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

取代美元的位置。既然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不保，香港便要想想跟

美元掛鈎的政策，並應該早作準備、籌謀。我雖然相信北京政府想在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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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主導權而因此給美國一個 “下馬威 ”，但既然這項議程已經提出了，

我們便要想想當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時，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可是，官

員一直表示這件事不能說，說了會有很大的沖擊，我們的一些議員也是

這樣說的。主席，我們與其採取迴避的方法，在突然公布脫鈎的前夕任

由一些有內幕消息的人趁機謀取暴利，令普羅市民的損失更大，倒不如

鼓勵學術機構進行一些研究，為香港的貨幣政策提出各種可行性，讓社

會市場慢慢消化，減少震盪。  

 
 早作準備，永遠是 好的策略。同樣，香港亦應該早為面對上海的

競爭作出規劃。國家已宣布發展上海為金融中心，而上海和香港都屬於

同一個時區，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過往，我們經常說香港的時區是它作

為金融中心 大的優點，因為在倫敦及紐約停止運作後，我們便馬上緊

接做一個金融市場的營運。但是，如果在同一個時區，上海又成為了金

融中心，我們唯一能比上海優勝的，便是我們的法治、令投資者有信心

的規管、資訊流通的自由，以及我們法律界、會計界專業獨立自主的角

色。有內地來港定居的專業人士叫我們放心，他說上海 20年內也未能追

上我們，因為上海未能建立法治及規管，香港一定仍有一段日子能維持

優勢。可是，雖然上海未能追上來，但難保我們香港不會跌下去。  

 
 我們 近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正正顯示了證監會不能監管，

金管局則進入無人管的狀態。各界現正密切留意仍在聽審的電盈私有化

過程，看看小投資者的利益能否獲得有效的保障。這些均是香港能否維

持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標。香港的金融市場如果仍然只是 “大鱷食細魚 ”的

地方，連上市公司董事禁售期也一波三折，那麼，香港和上海很快便沒

有甚麼分別，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難保。因此，我請政府盡快檢討監

管金融市場的機制，正本清源，以嚴謹的規管換取時間，換取足夠的時

間空間，以發展金融以外的多元經濟。  

 
 談到發展多元經濟，創意產業是 適合我們香港的出路。科技、文

化及市場推廣的結合，正正適合香港地小人多的局限，只要有思想自由

發展的空間、有教育長遠投資，加上香港人沒有歷史包袱，沒有框框禁

忌的性格，發展創意工業其實並不困難。教育是 有回報保證的投資，

但從過往到現在，我們放在教育的資源均比我們的競爭對手少。在 1997

年前，很坎坷的是我們的教育經費曾只佔GDP的 1.8%。在 1997年後，我

們慢慢增加到現在的 3.3%。但是，大約在 2006年時，我們亞洲鄰近的競

爭對手泰國的教育開支佔GDP的 4.2%，韓國佔 4.6%，馬來西亞佔 6.2%。

我們在教育的投資遠遠落後於人，將來的表現亦大有可能落後。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185

 我建議將教育經費逐步增至GDP的 5%。大家可能會問︰要這麼多錢

幹甚麼？要增加 60%？但是，回顧我們的教育政策，其實我們現時仍有

很多問題，新增的資源在大學、中學、小學及幼稚園也用得着。在大學

方面，我們說的當然是擴增學額，亦令學費下調至一個基層家庭的同學

也能負擔的水平。在中學和小學方面，我們需要政府提供上網費用，讓

基層家庭可以有一個較公平的起步點，跟高、中產的家庭有一個比較公

平的競爭。在小學方面，我們仍須大力推行小班教學。在幼稚園方面，

我們的議員近來也說過，在還未推行學券制時，基層家庭反而無須繳交

學費，現在推行學券制後，每月卻要繳交一百多二百元學費。因此，新

增的教育資源，我們是絕對用得着的，也絕對可以令香港將來的競爭力

有所提升。  

 
 教育是長遠投資，要即時解困，便要靠製造就業。民主派向財政司

司長提出 “加碼 ”280億元，其中包括跨境交通津貼、失業貸款、失業保

險，以及製造 6萬個就業職位。在過去一個多月，我們已進行了多項議

案辯論，又反覆討論過，我們亦已向司長提交了民主派的建議。故此，

我在這裏只會重申一個創造就業的原則，便是以製造能長遠改善生活質

素、可持續發展、有經濟或社會效益的職位為先。按照這些原則， 好

的投資便是發展環保回收再造工業，令婦女有較公平的就業機會。其

實，環保工業不單是回收廢物的，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 ”)研發的電動小

汽車MyCar，便是高產值科技的環保汽車製造。我從理大校長方面理解

過，原來MyCar的生產線佔地一點也不多，只是一個足球場那麼大。為

何香港連一個足球場的地方也不能撥出來，以造就一個高產值的環保汽

車製造呢？為何我們連一個足球場也不肯撥出來，以生產一個可以令香

港人引以自豪的品牌呢？  

 
 主席，審慎理財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這不能成為見死不救的藉

口。我們民主派在提出 280億元即時 “加碼 ”後，司長對此感到很害怕，

他怕在 3年後海嘯還未完結，因此要留一些 “彈藥 ”，否則以後無以為繼。

但是，救人真的如救火，我們如果今年不出手相救，恐怕失去信心而引

致的衰退，會比實際信貸爆破的殺傷力更大。  

 
 對於美國在 1930年代的大蕭條，羅斯福大刀闊斧推出了近乎社會主

義的新政、改善福利制度、為青少年製造工作機會、推動基建、投資教

育、推廣文化活動來救市，但他更着眼於救人，更着眼於帶來社會穩定。

今天，香港的政制仍然不民主，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來解決社會的

紛爭，所以我們今天更須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上引入人本關懷。這樣，我

們全體香港市民才可以平平安安從金融海嘯走出來。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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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議員：主席，現時的社會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金融情況不穩定，

失業率繼續攀升。在這個時候，一份好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是應該

可以穩定人心，為社會固本培元的，但我見不到這份預算案發揮了這樣

的作用。在過去多個月以來，我雖然曾跟不少團體會面，它們都向我反

映了不同問題，例如綜援家庭要求學生的上網費、長者要求全民養老

金、殘疾人士及長者院舍的問題，以及露宿者人數激增等，我都有在此

向財政司司長反映過，但這份預算案卻沒有提及。現時，全港有 17 966
位被評定有需要入住護養院的長者，但資助的護養院宿位只有 1 574
個，連同合約安老院的護養名額合共只有 2 011個，即是大概有 18 000
位長者要輪候 4年才可入住護養院。預算案提到會增加 150個資助護養名

額及 500個私院買位，這實在是僧多粥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

社區照顧是重要的，而我希望政府能多請 2 100個社區護理員，以照顧

數以千計在家中輪候護理安老院的長者，以及為他們的家庭提供家居照

顧服務。  

 
 對一些較幸運的長者來說，他們可照顧自己，還不致於要入住院

舍， “生果金 ”就是他們的命根。我們上次雖然幾番爭取， “生果金 ”才增

加至 1,000元，又不用入息審查，但長遠來說，在人口高齡化的情況下，

1,000元對政府及對市民而言，都是很重的負擔，所以業界才一直提出

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建議，以取代現在充滿問題的而只有利於基金公

司的強積金。  

 
 主席， 近申請綜援的數字越來越高，月入低於 4,000元的低收入家

庭數目大幅上升，不少父母寧願 “孤寒自己 ”都要為小朋友的學費及生活

費張羅，見到他們節衣縮食，實在令人感到心傷。經過我們多番反映，

政府仍然不肯給綜援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每月 150元的上網費，而 150

元對低收入家庭實在是一項不少的數目，可能要父母由每月交通費及食

宿費中 “慳 ”出來，但政府卻只在教育局及勞工及福利局兩方推推搪搪。

在某些會議上，政府官員用 “這是一個理想的期望 ”來形容此現象，這令

我們覺得非常憤慨。在這個非常時期，政府其實應該立刻做工作。行政

長官在上年度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開學時一筆過 1,000元的學生津貼，

我們覺得這是一項德政，這德政在今年應該繼續延長。  

 
 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學畢業生的競爭能力較低，在畢業後更難

找到工作。不少青少年經過了一兩年失業，可能已變得低動機、隱蔽、

低學習能力。政府可以撥資源給一些非政府機構，為這類青少年提供職

前培訓或技能培訓。政府過去其實亦有增加一些青少年的職位，我建議

在今年亦應提供 3 000個 program worker的職位，這既有助於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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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製造就業機會。在中小企方面，我其實亦贊成林大輝議員的一些意

見，所以我不會在此詳細地說。  

 
 自從推行幼兒教育學券制後，有家長指出在推行學券制後，以往原

本不用交學費的低收入家庭反而要交多了學費，何秀蘭議員也有提到此

點。這個奇怪的現象在今次預算案中沒有特別照顧到，這更是漠視了市

民的訴求。還有就是露宿者人數的增加，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露宿者

人數的增加其實是十分正常的，而他們跟失業人士一樣，如果數月或半

年沒有工作，這會令他們感到沮喪。政府其實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的，

但預算案中卻沒有特別提到。在現時的綜援制度下，一些回流的露宿者

要等半年才可申請到綜援，於是在現時制度不協調下，他們要忍受數個

月的辛勞。為他們服務的社福機構， 近大家都可能知道，它們都叫苦

連天，因為在現時金融海嘯下它們從捐款方面獲得的收入減少了，它們

藉此賺取利息的股票價格亦下跌，於是它們現在四處張羅。它們營運困

難，自身難保，又如何幫助這羣露宿者呢？我希望政府可以從獎券基金

中撥款支持一些小機構，使它們在面對財政困難時，這樣做也可幫助它

們解決燃眉之急。  

 
 至於殘疾人士院舍方面，政府仍未能回應現實情況。輪候人數 多

的是嚴重弱智人士宿位，輪候時間可能超過 10年， 近有一宗個案輪候

時間超過 12年，而同時輪候人數在過去 10年亦不斷上升，由 1997年輪候

到現在才獲編配宿位，其間對殘疾人士及他們的照顧者所造成的身心壓

力，大家可想而知。除住宿外，殘疾人士的就業都是有需要注意的，尤

其是現時失業率高企的情況越見嚴重。殘疾人士其實提出多年，希望我

們立法實施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 少政府及非政府機構要作榜樣，聘

請 2%的殘疾人士。  

 
 主席， 新的失業率數字是 5%，而且當局亦預言數字有機會再攀

升。政府如果發放 6個月的失業援助金，這對低收入家庭的幫助是十分

大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以為低收入家庭解決因經濟困難而引申的問

題，這有助於維持家庭和諧，所以我在此建議政府應盡快在高危的社區

設立多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金融海嘯是百年一遇的大問題，預算案的措施不應墨守成規，財政

司司長應該 “特事特辦 ”，我們如果今天不止血，問題在明天便會惡化。

救急如救火，政府實在有需要大刀闊斧，支撐我們市民應付困境，希望

財政司司長深思。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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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自從經濟轉型，許多基層工作崗位外移，基層勞工面對失

業、工時長、收入少的困境，十多年來，其實根本沒有多大的轉變。政

府一直不承認勞工被邊緣化的情況存在，在經濟策略上，沒有顧及他

們，以及他們在生活上的需要。近數年，香港雖然全力發展金融業，造

就了從事金融業的人員收入上升，但基層勞工卻未能受惠，貧富懸殊的

距離越來越大。  

 
 香港不單是產業結構單一，政府也說我們屬於開放型的自由經濟體

系。所以，當外圍經濟一有問題，香港便即時大受沖擊。看看今次金融

海嘯，自從去年 9月危機爆發以來，至今已有半年時間，香港的失業率

已經大幅上升至 5%，有近 17萬人失業。基層勞工首當其衝，建造業失

業率已上升至 9.8%，運輸、製造、貿易和飲食業的失業率也超過 5%。

但是，我們看到，一些處於金融風暴風眼的行業，例如保險業、金融業，

其失業率只是 3.2%，低於整體失業率。由此可見，基層勞工的就業，更

容易受經濟動盪的打擊。  

 
 主席，我想先說說本港四大經濟支柱的物流業及旅遊業。就以物流

業為例，運輸業及倉庫業本來可以吸納大量的基層勞工，但金融海嘯令

全球消費下降，需求減少。本港 2月份整體出口下跌 23%，跌幅較 1月份

的 21.8%更大。本港進口與出口貿易業、運輸及倉庫業 受影響，是各

行業職位空缺 “縮水 ”得 厲害的重災區，按年跌幅分別超過 50%。我們

近接獲不少物流業的勞資糾紛，都是牽涉結業的。金融海嘯有可能會

出現第二波或第三波，在此陰霾下，基層勞工的就業前景極不明朗。  

 
 面對金融海嘯的沖擊，全球各國正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

亦難以獨善其身，旅遊業也面臨嚴重的沖擊。根據旅遊發展局的資料顯

示，在本年 1月底農曆年假期過後，訪港的內地客較去年同月下跌了

6.7%。以個人遊形式來港的內地客雖然超過 773 000，但也較去年同期

下跌了 9.6%。其他長途及個別短途地區市場仍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令

旅客人次持續下跌。  

 
 2月訪港旅客下跌了 8.1%。雖然 1月、 2月合計起來，旅客量仍然上

升 1.8%，但這是由於 1月份內地旅客升逾 30%帶動，所以數字看來可謂

表面風光。受惠於內地擴大自由行計劃，這可讓內地更多不同省市的市

民到港旅遊。但是，自由行有別於傳統的旅遊形式，這間接令本地導遊

等旅遊業從業員面對開工不足的困境。加上海外旅客持續減少，本地導

遊等旅遊業從業員的生計可謂日益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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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導遊外，酒店業亦是旅遊發展中重要的一環，但面對訪港旅客

減少，我們的酒店入住率也不斷下降。2月酒店整體平均入住率為 76%，

較去年下跌 4%，房租平均亦下調了 10.4%。酒店入住率和收入減少，

受影響的便是我們酒店業的工友。金鐘一間五星級酒店近日就因入住率

下跌而要求員工每月 少放取 1天無薪假期。這只是情況的冰山一角，

我們酒店業工會已收到 少有 10間酒店已要求員工放取無薪假期。假如

情況持續，我實在非常擔心無薪假期的日子會越來越多，甚至會出現裁

員的情況。我們真的恐怕今年下半年會有一個裁員潮的出現。  

 
 接着，我想談談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宜。我們覺得，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 (“預算案 ”)對社會福利部分的着墨不算太多。在上周的特別財委會

上，局長亦表示來年社會福利的預算只較 2008-2009年度增加 0.3%，也

沒有針對一些不公平情況加以改善。以整筆撥款政策為例，從預算開支

中，我們雖然看到社會福利服務的補助金的確有所增加，但增加的金額

仍不足夠。在 2008-2009年度，政府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而追加福利機

構的撥款，這些款項本應用於員工身上，但結果就出現一個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情況，撥款未能按政府的要求用於員工身上。在 2009-2010

年度，社會服務機構繼續得到撥款，但類似的問題會否繼續出現呢？因

此，我們要求政府應該考慮制訂更多措施，確保政府的撥款政策原意能

落實。  

 
 談到社會福利方面，我們不得不提及資源不足的問題。張國柱議員

剛才也提到，我們關注有關各種宿位的資助問題。我們工聯會的同事在

昨天發言時也指出， 長的宿位輪候時間接近 90個月，而根據社聯的資

料顯示，各項宿位的輪候時間中， 長的一個高達 138個月。在老人服

務方面，根據社聯的資料顯示，護養院目前有六千三百多人輪候，但輪

候時間高達 41個月，而護理安老院的津貼宿位亦要輪候 32個月。換言

之，他們平均的輪候時間是 3年至 4年。由於老人家年紀漸大，輪候時間

又長，以致有超過 2 400名長者於輪候期間過世，這實在令我們感到欷

歔。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增撥更多資源，讓有需要人士可以及早受惠。

另一方面，社署在開支預算中提到，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使用率在

2007-2008年度已高達 110%，而預算在 2009-2010年度仍然維持於這個水

平。服務使用率高達 110%，這其實已反映這些長者護理中心根本不敷

應用，長者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服務，對在這些機構工作的員工而言，工

作壓力也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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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究柢，無論整筆撥款還是院舍宿位和長者中心，其實都有資源

不足的問題。政府必須明白社會服務不是賺錢的商業行業，政府在財政

上的支援對社會服務其實是相當重要的。面對資源不足的情況日趨嚴

重，政府應該正視而且盡快增撥資源，紓緩當前服務供應的嚴重緊張。

再者，增加社會福利的開支更可直接或間接創造相關的職位，在當前創

造就業的環境下，我們希望政府多加考慮。  

 
在交通津貼方面，我們工聯會一直爭取將交通津貼，即現時的交通

費支援計劃，進一步放寬至在全港 18區實行，讓更多低下階層的工友受

惠。我們在北區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工友的交通費佔薪酬的 15%至 20%。

我們認為，提供跨區津貼才可吸引他們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我在昨天處

理一宗個案時，一名建造業的工友對我說，他每天花在交通費上的支出

已是五十多六十元，所以我們看到交通費對很多 “打工仔 ”來說，其實是

個極大的負擔。  

 
此外，在環保回收方面，我們覺得香港的環保政策鬆散，尤其是回

收公司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援，這令香港的環保工業裹足不前。我們希望

當局可於各區撥出合適的空間，設立商業及家居廢物循環回收點，以推

動二手物品交易、廢物循環再用。由於循環回收再造業可以發展出多元

的就業機會，包括科研、分類、回收、運輸等職位，所以在長遠而言，

我們認為有助創造就業崗位，紓緩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今次的預算案其實是平淡乏味的，這樣會令人感到政府欠缺一種氣

魄。我們雖然認同 “積穀防饑 ”的重要性，但政府也應審時度勢，適度的

開倉濟民仍是有需要的。我們期望政府向市民展示決心，顯出它有帶領

我們走出金融海嘯陰影的氣概，這樣做才能挽救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香港市民對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是有期望的，所

以期望越高，便失望越大。為何我說市民對這份預算案是有特別期望的

呢？第一，當然是由於今天香港正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因此希望政府會

實施適當的政策。第二，當我們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均大力推出救

市方案，我們亦同樣期望特區政府會大力推出合乎比例的救市方案。第

三，由於香港得天獨厚，財政儲備非常充裕，既然是積穀防饑，我們看

到現時的情況，當然期望政府會做些大動作，或採取林局長所說 “特事

特辦 ”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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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這份預算案，當中似乎提到一些新措施，例如政府要做先行者

或採用反經濟周期開支政策。然而，數字是不會騙人的，只要翻閱這份

預算案附錄所載的數字便會發現， 2,440億元的經營開支較去年的 2,590
億元還要低，我們的財政儲備則有 4,880億元，但政府卻表示會維持開

支，紓解民困。公共開支的總額是 3,194億元，如果與本地生產總值 19.4%
比較，這與歷任財政司司長所說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 20%其實相差不

大。即使是未來 5年的百分比，也是 19.4%、19%、19.5%、19.1%和 18.9%，

分別不大。所以，財政司司長不可責怪市民對他這份預算案給予這麼低

的評價。  

 
 在財政司司長這份預算案中，有些大方向是公民黨認同的，例如保

就業，我相信立法會所有政黨對此皆會認同。此外，他提出要有新的經

濟火車頭，這也是公民黨多次提出的建議。他又表示要為弱勢社羣，特

別是在這經濟狀況之下提供支援，我們對這些建議都是贊同的。不過，

儘管我們同意這些方向，但卻仍不能接受這份預算案，原因是全部措施

皆力度不足。  

 
 其實，支援弱勢社羣的問題根本不用再多花時間討論，因為我剛才

聽到葉偉明議員和張國柱議員均已說得很清楚，而昨天湯家驊議員亦已

代表公民黨就此發言，例如殘疾人士的宿位要輪候 12年之久，這些問題

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現時艱難的情況下，更會期望政府採取適當的措

施，可惜我們卻看不到。  

 
 所以，我們多個民主黨派已向 “財爺 ”伸出援手，集合意見訂出這份

250億元的方案，要求財政司司長 少要增加 250億元，但這僅佔本地

GDP的 1%至 2%而已，是十分輕微的。相對於自由黨建議增加 280億元，

民主派的建議其實少了很多，而且我們沒有呼籲政府派發消費券。我們

只要求當局創造 6萬個實質的就業職位，包括護理、康復服務、社區保

母、家務助理、發展回收工業、學校文書行政、圖書館助理、推動綠色

經濟和樓宇管理清潔等，大部分都是社區有實際需要而且長年待聘的職

位。  

 
 此外，我們亦要求在這段期間，即失業率一直攀升的時候，設立失

業援助基金，不管是短期的，是貸款還是較寬鬆的救濟，而我們已把整

盤數字交予財政司司長。此外，交通津貼也是 250億元方案的措施之一，

我剛才聽到張學明議員和葉偉明議員也有提及，這項措施不僅民主派曾

經建議，並討論了很久，過往亦曾向財政司司長反映，但不知為何他每

次也好像沒有聽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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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主席，立法會對於中小企和中產方面均已取得共識。公民黨

去年也曾建議應暫緩預繳稅，而我聽到不止是公民黨提出，很多商界議

員也有提出這項建議，況且這也不是難做的事情。在經濟困難的時候，

當每個人都說銀行收緊借貸時，政府是否可以押後而無須巿民預繳來年

的稅項呢？這也是政府不肯做的。  

 
 公民黨也推出綠色新政，有關詳情已分發給其他立法會議員，並已

提交財政司司長。我們認為在經濟低迷時，當局既可以創造就業，也可

以一舉多得地為全球暖化、空氣污染或環境保育多做工作。我們可以清

楚看到， 近澳洲發出旅遊提示  —— 即使不叫預警  —— 指香港的空

氣受到污染。其實，這不單影響旅遊業，也影響我們的競爭力。我們不

可以說待巴士公司慢慢增加收費後才說，因為不增加巴士收費便不可以

更換清新巴士，這是會直接影響市民的健康的。如果由於這些問題而浪

費我們的公共醫療服務或影響我們的生產能力，我們便會蒙受直接損

失，而且所損失的將較政府投放於清新空氣的資源為大。  

 
 因此，當局除了投資在更潔淨的新巴士外，還可以製造很多職位，

例如在驗車或能源審計方面、環保午膳、甚至綠色市集或單車徑，這些

往往可以創造一些綠色工作或綠色崗位。  

 
 主席，即使是 近所看到的，有關死因研訊法庭就一棵大樹倒下致

令一位準港大學生身亡的事件所作的裁決，並已交由政務司司長統領處

理的樹木問題，立法會內也有共識。公民黨亦已多次提出建議，並在綠

色新政中  ——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  —— 提過樹木是必須由專家護理

的，而不止是派工人進行修剪，或單憑肉眼來看。我們可以比較香港與

其他地方的綠化工作，香港的綠化不是綠色的，而是黃色的、咖啡色的，

別人的綠色才真的是綠油油的。問題在於香港有否因應本身的氣候和泥

土種植樹木和進行護理，即使是遷移一棵樹，也不是某地方要發展便把

樹砍下，然後用貨車運往別處重新培植這麼簡單。我已先後在立法會就

這些問題提出口頭和書面質詢，以瞭解樹木在遷移後可以生長多久。但

是，原來那是沒有紀錄的。這些問題是要培育人才處理的，也可以藉以

創造就業。我們當然認同財政司司長在今次的預算案中提倡發展綠色經

濟，但任何發展都不止是口說空話，不是說想便可以發展綠色經濟。昨

天，葉劉淑儀議員發言時也有提及，如果真的要發展科研，不可只是說

說，而是真的要投放資源的。  

 
 主席，我昨天與一位朋友會面，他說希望將回收得來的廢膠，不單

用作生產其他東西，還要把生產後一般丟到堆填區的剩餘廢膠，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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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歐盟VI期的油。他自去年金融海嘯發生前提出申請基金資助，但至

今仍在不同的基金之間周旋，務求把廢膠變成油，藉以解決香港的回收

和廢膠問題。截至昨天與我會面時，他的計劃仍未落實。  

 
 所以，主席，我們並非不認同綠色經濟這個目標，而是認為如果政

府真的要當先行者或真的希望推廣這件事，並非單單成立一個辦事處或

委員會便成，而是要有很多其他配套的。即使是預算案提及的電動車，

其實亦並非今天的財政司司長提出的，而是 15年前的財政司司長開始提

出的。我們一直在談電動車的稅務優惠，我亦曾提出有關的質詢。 近

數年電動車的進口數量很少，稅收亦只有十多萬元。我在 近的預算案

辯論中也問過，政府不斷推銷的 MyCar是香港的科研成果並在內地製

造，那麼它能否在香港使用呢？答案是不能的，因為香港法例並不容許

這類車輛在街上行走，車輛的 cc是受到規管的。很簡單地，如果政府真

的要推廣，政府的眾多車輛是否可以率先採用呢？法例是否可以加以配

合呢？至今仍沒有答覆，不知何時才可推行。有時候真的是令人十分費

解的，財政司司長一方面表示大力支持科研，但另一方面連自己提出的

電動車，我們也看不到有任何配套，更遑論是充電設施。倫敦有 Juice 
Point，我也不知在多久前已在立法會提過，但卻仍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

有其他的發展或配套。  

 
 此外，預算案中提到美國的DuPont集團在香港的科技園發展太陽能

光伏板薄膜技術，但自去年集團簽約至今，仍然只有這一間，這是不足

以推動綠色經濟或綠色科研的。其實，我們不應單在工業或投資的層面

推動，大學的層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大力投資高等教育，推動社

會崇尚科研和創新的風氣。大家看到立法會在這方面已有共識，例如大

學一年級的學額一直維持在 14 500個的水平，在過去 20年一直維持不

變，僅佔適齡學生的 18%。此外，科研亦不限於大學生，在中小學階段

亦應培養社會風氣，並鼓勵私營機構或民間社會投放資源參與科研。然

而，我們亦未能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中看到有何措施或計劃，鼓勵這

方面的發展。  

 
 環保、科研、教育和社會風氣其實就像一條生物鏈一樣，環環相扣。

要推動、創立或促進一個新的經濟火車頭，並非一間公司或一部電動車

可以做得到。  

 
 主席，我還想特別一提的是，財政司司長一職並非純屬一位掌櫃，

但我們看到在 近數年，他所做的只是很簡單地列出每年的本地生產總

值，然後按照一個既定的百分比  ⎯⎯ 即20%，這是多年不變的  ⎯⎯ 每
個範疇分配一個百分比，例如教育佔 25%、醫療佔 14%至 17%、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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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佔 12%至 14%，每年亦如是。如果向財政司司長提出院舍宿位不足，

他便會說： “封套已交給張建宗局長，你跟他說吧！有關優先次序的問

題是屬於他的工作範圍 ”。如果向他提出幼兒學券的問題，為甚麼在實

施幼兒學券後，連以往無須交學費的幼稚園學生也要繳交呢？他便會

說： “封套已交給孫局長了，你跟他說吧！ ”這樣的財政司司長，主席，

懂得運算的人皆可以做，這樣做的只是掌櫃而非財政司司長。  

 
 所以，我希望在今時今日的情況下， “財爺 ”會想出一些新方法，否

則公民黨便沒法支持今次的預算案。  

 
 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這次我想從心出發，討論這份財政預算案 (“預算

案 ”)。究竟這份預算案有沒有心？我代表民主黨研究這份預算案究竟有

否用心綠化我們的都巿，有否關心香港巿民的健康，以及能否重建巿民

對金融體系的信心。關於這數個 “心 ”，稍後我會逐一分析，並跟大家一

起分享。  

 
 我先說這份預算案是否有辦法重建香港巿民對金融體系和銀行業

的信心。預算案的第 47和 48段提到雷曼事件，我想雷曼事件在過去一年

一直牽動着香港巿民的心。昨天我在電視上看到，在倫敦舉行的G20高
峰會，有示威者在英倫銀行的外牆寫上了 “THIEVES”，指它是盜賊。我

又想起，如果大家 近到過中環，便會看到一些雷曼苦主長期在某些銀

行門外表達他們的訴求和對銀行業的不滿。 近大家也在討論，很擔心

香港會被上海趕上，因為中央政府表示要在 2020年把上海打造為國際金

融中心。究竟現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情況如何？我們經常與新加坡作

比較，所以我也嘗試從雷曼事件與新加坡作出比較。  

 
 大家也知道，自去年 9月中爆發雷曼事件後，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

局 ”)至今已收到超過 2萬宗投訴個案。但是，結果只有四百多宗是經金

管局調查後被認為銀行採用不良銷售手法的表面證據成立，得以轉交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處理。讓我們看看新加坡又如何。

新加坡過去就此事接獲了四千多宗投訴，截至今年的 14日為止，有 35%
的投訴客戶已悉數獲得賠償，有 27%的賠償金額更高於投資金額 50%，

而有 26%的賠償額則是少於 50%的。換言之，就新加坡的有關投訴來說，

已有超過八成，接近九成的投訴個案或我們所指的苦主獲得賠償。我們

又如何呢？在香港過去 6個月所接獲的兩萬多宗投訴中，金管局表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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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有三千八百多宗獲得和解，不是賠償，只是和解，約佔總投訴個案

不足兩成。  

 
 大家也知道，我們早前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也

問過金管局如何調查這二萬多宗個案。金管局的答覆是仍在招聘人手。

之後又如何呢？還要調查 1年，但調查工作尚未完成，因為 1年只能完成

調查七成個案。虧我們還被稱為國際金融中心。司長現時在席，金管局

總裁任志剛是他直接委派的。大家都知道金管局這些高層都在領取高薪

厚祿，他們對得起香港人嗎？他們這種表現，對得起給予他們如此高薪

的香港人嗎？虧他仍在慢條斯理地處理問題。大家都在說 “保就業 ”，但

我看不到為何香港政府或司長不能在預算案督促金管局這個獨立王國

加快調查速度。老實說，大家都說金融業已瀕臨滅亡，在這個時候總不

會聘請不到人手吧，對嗎？很多人也在失業，說聘請不到人手進行這項

工作，簡直是匪夷所思。  

 
 在今次的事件中，大家也看到雷曼苦主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結果

法官竟說不敢審理，並着他們到區域法院。很明顯，索償數萬元的苦主

面對財雄勢大的銀行，自然要打退堂鼓，但香港政府卻沒有伸出援手。

他們早前到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消委會說會幫忙，並運用集體訴

訟基金，結果至今一宗個案也未處理。究竟我們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發生

了甚麼事？政府推動的所謂回購方案，大家看到現已無疾而終；我們要

求證監會懲處那些銀行則杳無音信；我們要求警方向那些假冒客戶簽名

的銀行職員提出起訴，至今也是一事無成；我剛才說過苦主要求消委會

協助提出訴訟，但結果亦是無聲無息。雷曼苦主現已一無所有。觀乎這

個 “四無 ”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否一個虛有其表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司長如何在今次的預算案重新建立香港人對國際金融中心的信

心？他在第 47和 48段表明會制訂行動綱領，現在眼前便有二萬多名苦

主，司長如何協助他們呢？如果沒有適當的措施和資源協助那些苦主，

我看不到如何重新建立香港人對金融體系和金融中心的信心。  

 
 說罷對金融中心的信心，我也想談談很多同事在昨天和今天也提及

的樹木問題。究竟政府有否用心做好綠化都市的工作呢？我看回這份預

算案，其中第 95段這樣寫着： “我們一直致力推動綠化，並在公共工程

項目中，爭取綠化機會。 ”究竟我們如何保護現有的樹木和爭取保護現

有樹木的機會呢？這份預算案竟隻字不提。究竟政府投放了多少資源保

護樹木呢？預算案也是隻字不提。很多同事剛才也說，當死因研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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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赤柱塌樹事件作出裁決後，政府便說會由唐英年司長領導一個跨政策

局的專責小組，負責檢討本港樹木的風險，並管理及改善有關的措施。

其實，這正應驗了早前  ⎯⎯  大家也許仍記得，我不知道她是否仍是申

訴專員，好像已經卸任  ⎯⎯  戴婉瑩女士所說，政府真的是只懂救火。

老實說，無論是民主黨或其他黨派，其實早已......我也在今年的施政

報告辯論中，要求政府制定保育樹木的法例，並由一個部門統領進行，

但政府卻充耳不聞。我們並非在去年才提出，很多人已說了很久，只是

政府充耳不聞而已。在死因研訊過程中，有一件事情大家聽罷也覺得很

惋惜的，便是大家看到政府不是沒有設施可用。舉例說，死因研訊法庭

揭露康文署的同事竟然說由於聲納探測器沒有電，所以沒有帶到現場探

測。當然，即使他作了探測，大家也不敢擔保這宗意外是否可以避免，

但這卻反映究竟政府是否有心做好這件事。  

 
 我看到現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在座，這件事是否反映發展局

未能統領所有部門，所以便要很高調地由司長處理呢？老實說，難怪早

前政府說，政制不可以這麼複雜，否則它便無法處理。原來樹木的問題

也要由政務司司長處理才行，難怪政制發展也要......我覺得這個政府

根本是 “廢 ”的。為甚麼發展局連這樣的事情也處理不來呢？我真的摸不

着頭腦。我希望這次委任唐英年司長為管樹的大隊長，不會變成斬樹的

大隊長，我希望政府 重要的是用心做好保護樹木和綠化的工作。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是，政府有否關心香港市民的健康、保障市民的

公眾健康，並以改善空氣污染作為一個開始呢？我們的同事剛才也提過

澳洲政府的健康忠告，而大家亦曾進行討論。不單是討論，大家也知道

政府已表示會修改那 20年不變的空氣污染指標。很可惜，當政府一方面

說要改善空氣污染指標，但另一方面卻說要花二百八十多億元，接着又

說要增加巴士車資和電費，究竟政府的承擔何在？究竟政府如何在空氣

污染問題上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政府為何不談呢？關於過去的空氣

污染情況，如果大家上網查看香港大學的達理教授所訂立的達理指數，

截至數天前，由於香港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的香港人在首數月已有二百

多人，去年更有超過 1 000人。究竟香港政府在預算案中有否關心香港

市民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情況，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健康呢？它有否

做到關心香港市民呢？  

 
 民主黨過去向政府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我們一直提出的低排放

區，並要求政府以剩餘價值銷毀一些高污染的車輛，即是向這些車主收

購其柴油車輛。我們很希望政府在空氣污染問題上不要口說空話，也不

要以數字嚇唬香港市民， 重要的是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作為出發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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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提到要從心出發來看今次的預算案，但總括而言，大家只看

到政府這份預算案是力不從心和背向民心的，不但很難令香港市民重建

信心，反而令市民大失信心。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去年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出台後，港大民意調查

計劃於當天及翌日先後做了兩次民意調查，大約 68%受訪者在公布預算

案當天的即時調查中對預算案表示滿意，而在翌日進行的第二輪調查中

更有 74%市民表示滿意，增長為 6%。  

 
 看看今年在預算案發表當天進行的相同調查中，只約 30%人表示滿

意，而在翌日進行的第二輪調查情況更差，只有 24%人表示滿意，滿意

程度下跌了 6%。主席，不知財政司司長對於這個數字，會否感到汗顏？  

 
 主席，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世界各地政府在非常時期都採取

非常措施，國家政府投放 4萬億元人民幣，美國政府則動用了 8,000億美

元，而英國政府動用了 200億英鎊，法國政府動用了 260億法郎。相比起

其他政府的救市力度，特區政府顯得絕對不足。對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

支援不足、對忽然失業的中產人士無即時救急的過渡協助安排、對基層

市民的安全網更是乏善可陳。其他同事已一一說過了，我在此表示完全

贊同。在我看來，這份預算案只不過是看守政府的預算案，多於一個高

瞻遠矚，有願景的政府所做的預算案。充分反映當局完全未能掌握金融

海嘯沖擊後的經濟形勢。主席，根據政府的估計，香港現時有接近 5,000

億元的財政儲備  —— 按財政司司長所言，是可以使用的  —— 足夠 18

個月的政府開支，但其實當局只須將財政儲備的水平，維持在政府開支

約 12個月便已足夠。我們從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可見，市民的生活正處於

水深火熱之中，大家都希望政府妥善運用財政資源，以解燃眉之急，但

財政司司長卻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擇做 “守財奴 ”，毫無承擔，民望不斷下

跌是在預期之中。  

 
 主席，公民黨在過去半年一直建議政府推動綠色經濟，一方面解決

環境惡化問題，另一方面帶動經濟發展，實在是一石二鳥，但預算案內

的部分建議，只是用了綠色詞語作包裝，當中的內容卻有名無實，完全

搔不着癢處。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認真考慮公民黨就綠色經濟所做的研

究，撥出更多財政資源以顯示對綠色經濟的承擔，在創造就業的同時，

亦優化港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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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公民黨認為綠化建築是增加能源效益和減低二氧化碳排放率

的 佳方法，我們希望政府於 2020年前定下兩個目標：第一，本港所有

建築物 少須遵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規定；及第二，建築物的

能源消耗要較 2005年的水平減低兩成。  

 
 為了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該撥出 10億元，設立一個低碳建築基

金，用作支持碳審計和能源審計，以及協助住宅、工廠及商業大廈的公

用範圍設計提升能源效益的方法。此計劃主要目的為重建及翻新現時的

建築物，亦應包括提升能源效益的系統，如熱泵，水冷空調系統、運動

感測器和較完善的隔熱系統等。  

 
 除此之外，政府應透過綠色策略，照顧基層市民的需要。公民黨建

議政府向每名成人派發 200元 “慳電膽換領卷 ”，用作購買節能慳電膽，

並在不遲於 2010年年底，禁止售賣鎢絲燈泡。預計當局只須一次過動用

11億元，香港社會可於 3年內節省的卻是 30億元電費。  

 
 主席，加拿大的一項研究發現，城市的綠化水平增加 6%，便可令

在市區氣溫減低 1度。綠色天台更可降低樓宇高層單位的氣溫達 4至 5
度。為了進一步擴展綠化社區，政府應該撥岀 5億元，設立立體綠城資

助計劃，增加城區綠化，如綠化天台、空中花園、平台及進行垂直綠化，

以及在所有 1 000平方米或以上面積的新建大廈的天台，要求 少有兩

成面積的地方進行綠化。  

 
 後，公民黨建議政府將啟德及西九龍文化區打造成低碳區域，使

用可再生能源、區域供冷系統及可冷熱電聯供應系統，以滿足發展區的

需求。對於樓宇密度高及人口密集的市區而言，這些措施不但具有經濟

效益，更能夠帶動本土科技研究和發展。  

 
 主席，除了透過發展綠色經濟外，公民黨亦希望政府透過一套完整

的產業政策，打造第五條或第六條經濟支柱，強化我們的經濟體系。文

化創意產業具有無限生機和活力，絕對可以為本土經濟作出貢獻。一般

商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模式有本質上的不同，一般商業運作是以賺

取利潤作為出發點，但後者 (即文化創意產業 )則是結合了藝術、歷史、

文化的生意。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策劃、建設、營運和使用之中，關乎人

在創作、生產及參與藝術的過程中所能感染到的種種 “軟 ”得着。這 “軟
實力 ”正是我們文化的核心，我們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泉源，亦是現代都

會文明人文精神的根本。在把文化創意產業搞上去的同時，香港的工業

科研亦會受惠。可惜的是，主席，這種我剛才論述的 “軟實力 ”的提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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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 “軟 ”得着的成就卻不容易透過數字來量化，未能得到因循保守的政

府官僚的青睞，以致配套政策總是搔不着癢處。  
 
 英國的創意產業由前英國首相貝里雅於 1997年籌設創意產業籌備

小組直接推動，並於 1998年推出第一份的創意產業報告。自此，英國便

成為全世界 擅長運用創意產業創富的國家，於 2001年，在選定的 13
個創意產業中，便有高達 1,125億英鎊的產值，並創造 132萬的就業職

位。再看看一海之隔的台灣，當地政府同樣洞悉了文化產業的商機，更

於去年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列入 2008年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之中。 
 
 自從全球化後，文化傾銷反而令各地人民開始珍惜文化創意產業和

自身當代生活文化藝術。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相繼倒下，而政府不能保

育九龍皇帝的墨寶所引起的社會回響便是 佳鐵證。這一種文化生活的

追求也可以成為香港內部的市場需求，只要政府願意為本土文化產業發

展作出適當的支援，將可以刺激內需，催生新的產業，構建穩健的經濟

支柱。我必須表明︰只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設立所謂的創意辦公室，

不論在層次和承擔上都是令人失望，遠遠不足，力度不足，搔不着癢處。 
 
 後，我重申，今年的預算案輕視了金融海嘯為社會帶來的影響，

未能做到急市民所急，對中產、中小企缺乏支援，對基層市民的保障不

足，欠缺有力、具體的措施協助港人走出金融海嘯的陰霾，更未能就香

港的發展願景構建完整的論述。公民黨認為政府有必要 “落重藥、治重

病 ”，當局應盡快就預算案作出修訂，否則公民黨將難以支持本年度的

預算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金融海嘯來勢洶洶，我們很難亦無法抵擋，可以做

的十分有限。然而，如果香港人，我們特區的領導人  ⎯⎯ 特首、司長

等，將金融海嘯視為金融危機，危機是有辦法管理的，而且危機 終是

會越演越烈，抑或是迎刃而解，則視乎我們大家的努力，以及我們領導

人的管理水平。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以處理危機的方式，來對待金

融海嘯。  
 
 環顧世界，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本地經濟，各國政府無不動用天文

數字的資金，以及制訂龐大的刺激經濟方案。美國動用了 24,000億美

元，寬減稅項，為失業人士提供紓緩措施，推出穩定金融體系計劃；中

國則動用 4萬億元人民幣拉動內需，當中包括加快基建、提高城鄉居民

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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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個財政年度中，香港的財政赤字預計為 399億元。這個數字是

多少呢？我們將各地刺激經濟的方案佔當地GDP的比例作一比較，便可

感受到當中的力度。美國佔 16.8%，內地則佔 13.3%。至於香港， 399億
元赤字只佔我們GDP的 2.4%，也只是我們財政儲備的 8%，可見對於刺

激經濟，香港政府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其他地方。  

 
 因此，我認為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是保守，投入不足，力

度真的不夠，未能正視金融危機對金融業及實體經濟的嚴重影響。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新公布的一份報告  ⎯⎯  “全球經濟政策

與展望 ”，環球經濟前景隱憂重重。 2009年全球經濟活動將會收縮 1%，

亦是 60年來的首次，展望來年，如果各國救市方案見效，信貸緊縮情況

得到改善，全球經濟活動才可能出現慢慢的增長。近期各地政府撥出大

量資金救市，對穩定金融系統，恢復信心，將會起着關鍵的作用。如果

政府延遲採取全面政策穩定金融市場，令實體經濟受到打擊，反過來會

影響金融業，並會延長了經濟衰退期。  

 
 其實，這份報告的重點，根據我自己的演繹，簡單來說是每個國家

或香港特區政府選擇用 Lehman Brothers的方式來處理所面對金融危

機，還是選擇以Goldman Sachs的方式來處理金融危機。結果告訴我們，

Lehman Brothers要清盤，Goldman Sachs知道了 “投行 ”的問題，亦很快

地面對了這個事實及成功轉型， 低限度它現在仍然生存。所以，在危

機未嚴重至令實體經濟無可救藥時，應推出大力的措施以振興經濟，恢

復信心。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在處理危機時有它的難處，香港是一個開放型

經濟體系，容易受外圍影響，金融海嘯何時走出谷底確實很難預測，而

我們這個細小的經濟體系，能動用的資源相當有限。國家即使動用 4萬
億元人民幣，亦明言不能挽救全世界，只能救自己，只能盡力 “保八 ”，
保持經濟年增長平穩。因此，香港不斷投放大量資源，我們理解其力度

亦......或實際效應也不能太過高估。  

 
 不過，如果我們不加大力度，我也有擔心，因為如按財政司司長今

年估計，本年度的經濟增長為 -2%至 -3%，香港將成為中國唯一經濟出

現負增長的城市，而其他地方都很努力地在 “保八 ”。  

 
 在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特區政府必須見招拆招，我們期望政府作

出的中期檢討，或許無須等待到中段時候，如果有適時的計劃，便應該

推出以穩定大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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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各界對預算案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對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
支援力度不足。預算案確實很少提到對中小企的支援，雖然政府事前已

提供七成信貸擔保，但很多中小企告訴我們，銀行依然不肯借錢給它

們，中小企無法借到資金以作周轉。作為政府亦不能不處理這問題，政

府可以考慮略為減低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大家都理解這是傳統智慧，

當銀根緊絀，我們規管可以寬鬆一些，讓銀行有多些自由度，從而透過

減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讓銀行可以更容易借貸給企業。  

 
 第二，在不久將來，我希望特區政府要密切監察香港負資產宗數的

情況。因港人大量的財富是在物業上，在樓價持續下滑時，港人的財富

亦出現大縮水，如有大批負資產個案的出現，我相信會有礙於社會的穩

定。根據金管局於 2月發表的報告，香港負資產宗數，由三千八百多宗

上升至一萬多宗，雖然與SARS期間的十萬多宗相比尚算健康，但如果

負資產宗數繼續急升，而我們又沒有密切監察這問題，可能便會造成社

會另一個不穩定的因素。美國政府於 2月宣布 2,750億美元拯救樓市時，

鼓勵銀行協助業主進行貸款重組，減低每月供款數目以緩和斷供情況。

我不希望香港的負資產宗數不斷上升。雖然近期樓市出現小陽春，但必

須監察負資產的宗數，我們不希望有大量的斷供情況出現。政府亦應先

知先覺地與銀行商討，如果出現此種情況，銀行應先與業主進行商討，

看看可否以債務重組的方式，盡量減少收樓的情況出現。  

 
 第三，早前已有同事提及，特區政府必須檢視聯繫匯率的政策。

近，美國大印鈔票，令美元將來可能出現很多不穩定的變數，現時美國

聯邦政府國債高達美國GDP的 75%，令人非常擔心美國的前景，亦令人

相信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尚未浮現。香港政府是否仍堅持死守着二十多年

的政策不變，仍繼續維持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政策？當然我理解，作為司

長，即使你已作出準備，也不會公開告訴我們正在進行此事，我期望你

縱使不承認在短期內有脫鈎的可能性，但亦不能不審視繼續採用聯繫匯

率與美元掛鈎的政策對香港實體經濟的影響，及早做好準備，一旦美國

另一次......第二、第三波海嘯湧至，又或較後時間出現很多不明朗的

因素，我們 低限度也不是沒準備應戰的。  

 
 第四，亦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全面檢視香港的稅制。香港稅制其實

有兩大問題，第一是稅基太狹窄，過分倚賴賣地收入，納稅人士與企業

比例非常少，根據香港稅務局資料，納稅的人士或企業約為勞動人口及

註冊公司數目的 36%及 14%，導致香港政府的收入極不穩定，根據政府

統計處資料顯示， 2002-2003財政年度香港政府的總收入為 1,7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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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度為 2,88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實在有必要擴闊稅基，我

理解這是很困難，但如果香港要處理許多長遠的問題，我們一方面期望

香港可以為市民提供長遠的、無論是退休以至醫療的保障，但如果不認

真審視稅基狹窄問題，這其實是比較難以處理。作為政治家，這個問題

雖然是難，但也要有勇氣作準備及面對，因為如果稅基狹窄的問題不處

理，我相信將有礙香港長遠的發展。  

 
 另一個稅制的問題，就是現時的稅制存在很多灰色地帶。隨着跨境

的貿易及投資越來越頻繁，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比以前增多，有關的稅

收爭拗將會越來越多，香港政府應就納稅的細則，例如收入來源地作更

詳細的釐定，以提高稅務的可預測性，改善營商環境。  

 
 其實，每年司長制訂預算案時，我也會想到，為甚麼一些新意都沒

有，好像每次只想退多少稅給市民，又或是改善稅率。  

 
 看看其他國家，稅務的政策絕對配合政府的政策，國家為了鼓勵某

些行業到某個城市發展，也有 “兩免三減半 ”或其他稅制的配合，我們其

實在這方面是否可以考慮透過稅制或稅務政策，以體現特區政府在其他

政策方面的理念？  

 
 在金融危機下，各國政府皆希望挽留外來的投資資金，亦想盡量吸

引更多資金來到投資，不過，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近期在香港成立

的本地公司數目其實不斷減少，由去年 4月份的 11 713間持續下跌至今

年 2月份的 6 575間，跌幅高達四成，某程度上反映資本增長急速放緩，

亦是對特區政府一個嚴峻的警號。因此，如果特區政府不用新的思維，

衝破過去很多無論在理財上的問題，以至與國內其他省市合作的模式，

我很擔心香港將快會被邊緣化。  

 
 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認真考慮我剛才說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稅制方

面，因這個問題雖然難以處理，但如果不加以考慮，不作準備，很多長

遠的問題便不能解決。  

 
 後，企業倒閉清盤是時有發生的事，在金融危機下亦不能避免。

在美國，根據 “Chapter 11”，公司清盤時，法庭會給予一段時間讓其解

決經營危機，有了這段時間，部分企業在找到買家時，業務便可能得以

延續。行政長官 近表示，重新啟動企業拯救程序的諮詢及立法，民建

聯認為，應盡快進行上述程序，以減少企業倒閉及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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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以下想談一談教育方面的問題。  

 
 首先，司長沒有接納教育界的訴求，就是恢復有時限的學校發展津

貼。政府在 2005-2006至 2007-2008這 3個學年，增加學校發展津貼，學

校可以利用新增的津貼，增聘老師或輔助人員，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然而，這個有時限的津貼，可能發放至 2008學年便完結，使部分老師或

輔助人員因為學校欠缺新資源而被迫失業。  

 
 司長聲稱會創造 12萬個就業機會，但卻偏偏為教育界製造失業機

會。今年 9月，學校既要應付新高中學制，又要落實小班教學，我希望

政府在中期檢討時，認真考慮增加恢復有時限的津貼。  

 
 後，我也想談談今次發展局用了新思維來處理舊樓的復修，我認

為這是非常可取的，我把他們提議的舊樓復修計劃拿到地區進行諮詢，

街坊大表歡迎。此外，值得一讚是，過去在SARS期間創造就業時，沒

有為舊區復修加入新思維。今次透過舊樓復修計劃，讓舊區的居民有機

會得到政府的資助而進行復修，是一項德政，希望特區政府在中期檢討

時，可以考慮在這方面再 “加碼 ”。  

 
 謝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DR MARGARET NG: In times of great social distres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keep the paths clear to the fair resolution of disputes for all.  The system we 
have has fallen behind this objective, and I am concern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not showing real commitment and not putting adequate resources 
into measur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On this day, 2 April 2009,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CJR) comes into effect.  
This introduces extensive amendments to the court procedure for civil litigation.  
Under the new spirit, judges will take on a more active role in case management, 
to cut down on side issues and concentrate on the main points which requir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urt.  It is believed that cases will be shorter, with the 
result that legal costs will be lower.  Whether this will actually happen remains 
to be see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are making major 

efforts to channel cases away from the Courts into mediation.  Medi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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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ed as cheaper, more informal and less stressful.  So aggressive is the sales 
pitch that the message the community gets through the media is that CJR is 
substituting mediation for litigation.  Or,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mediation is a 
new litigation.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more mistaken if it thinks that mediation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hile saving money.  Without reforming the other parts of the 
justice system, CJR with emphasis on mediation will not result in helping the 
masses to reach a fair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s which they may have to face. 

 
A major part of the system which urgently needs reform is legal aid, 

particularly to create the system to provide full and practical legal advice.  I am 
proposing that a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is faced with a problem which may 
potentially lead to litigation should be able to get legal aid for timely advice from 
a lawyer assigned to him.  This lawyer will analyse his case and advise him (a) 
whether this is or is not a matter for a legal resolution, (b) if it is, advise him on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his case, and what the most advantageous way of 
seeking resolution or redress in his circumstances is, whether by way of 
mediation or litigation or some other alternative.  His lawyer will also advise 
him on the likely costs of litigation if he goes ahead, whether the degree of 
complexity of his case makes it necessary to have legal representation, his 
eligibility for legal aid to fight the case, and what other help he can get if for any 
reason he will not be legally represented. 

 
Only with proper advice will the legal interests of a member of the public 

be safeguarded while ensuring that public resources are put to good use.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is already spending money to get outside legal counsel to 
advise him whether there is merit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for legal aid.  Why 
shouldn't a similar benefit be offered directly to the potential litigant so that he 
can appreciate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his own case, advised by someone 
who is duty-bound to put his interest first? 

 
Since 2003, the Judiciary has set up a Resource Centre for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It does exemplary work: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have already 
received a set of new pamphlets published by the Resource Centre to give 
practical information to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on the new procedures under CJR.  
But the effect of such efforts cannot help a person to win a bad case or even a 
good case because the far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his grasp of the issu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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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 evidence.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not only delay court proceedings, 
persisting with litigation on the wrong footing can result in injustice and extreme 
distress for the litigant. 

 
Why is the Government so stubborn in refusing to put real resources into a 

proper aided legal advice system?  Every time I raise this, the Government 
almost by reflex points to the free legal advice service of the Duty Lawyer 
Scheme, which is run o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of lawyers and costs the 
Government almost nothing.  I have repeatedly explained that a 30-minute 
one-off consultation does not serve the purpose.  Recently, the Solicitor-General 
also points to ad hoc free legal advice services offered by various impoverish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is indicates th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and the low priority given to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ordinary 
citizens. 

 
Another much discussed gap in legal aid i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andwich class ― indeed, for the purpose of funding litigation, nearly everyone 
in this debating Chamber would fall within this class.  I need not belabour this 
much debated issue.  Examples speak louder than arguments, and the victims of 
the mis-selling of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and other deri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are a strong case in point.  They have just been transferred out of the 
Small Claims Tribunal to the District Court, and what is left of their modest 
resources are pitched against the huge resources of banks and finance companies.  
Is this what we call justice here?  Is mediation relevant to this?  What good is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e rule of law if the law is put out of one's reach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Conditional fees were once thought to be the solution.  The Law Reform 

Committee, for good reasons, has recommended that this is not practic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Hong Kong, and recommended instead an expansion of the 
Supplemental Legal Aid Scheme.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nothing. 

 
A growing gap arises from the interfa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laws and legal system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Hong Kong residents to 
seek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Mainland.  As a matter of fact, a large 
number of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lead lives spanning both places.  They 
live, work and do business in both places.  Consequently,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 legal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If we want to encourage closer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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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ainland,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e need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legal services.  It is not a breach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t principle.  
Why is the Government prepared to fund free legal aid 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 to the extent of $400,000 per year in the Mainland, but not willing to 
provide the same service in Hong Kong before a Hong Kong resident goes there? 

 
Instead of speeding up the review on legal aid policy, the scheduled 

discussion was taken off the agenda last week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The Law Reform report on class action is also being 
delayed.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neglect 

public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on what it means in our society.  Only a pittance 
is allocated to it.  It is not only the Basic Law which merits promoti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merit it too.  I hope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y be persuaded to 
come up with a real programme to do so, with decent funding. 

 
How much money is the SAR setting aside for the promotion of rights?  

We passed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last term.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 racial equality programme in al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 
Court Judgment last December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s unlawful 
treatment of claimant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who are not 
provided with any legal representation.  Yesterday, a joint position paper was 
issued by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requesting the Government to make known its plans to meet the Court's rul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try to wriggle out of its obligations by the cheapest 
means. 

 
The Government is underspending on criminal justice as well.  While $0.3 

million is allocated to civil legal aid ― and that is a meager enough per capita 
expenditure ― less than a third of that amount is spent on criminal legal aid.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 unreasonable legal fees which are fossilized under the 
present legislation which limits the fees to approximately $425 per hour for High 
Court representation.  Reform, long discussed and still unresolved, is stalled 
because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refuses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set the 
fee level according to an objective principle.  In other words, criminal legal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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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s will be kept artificially low by legislation.  This has the inevitable effect of 
draining the pool of lawyers who are regularly available for criminal legal aid 
work.  This is unfavou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criminal defence 
system. 

 
President, I have focused my speech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legal 

services because this is the expertise I am duty-b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k of 
this Council, and because their maintenance is important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Recently, the conduct and language of Members in 
this House have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I w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ut 
on record that I consider the core of democracy to be rational and public debate, 
conducted passionately and decorously, on all matters of vital interest to the 
community.  Each of us in this Council has a duty to uphold this process, 
Members and Officials alike.  It is to this purpose that each of us must respect 
the same set of rules.  Respect cannot be long maintained if the process is 
exploited to evade accountability with immunity, and rational argument is seen to 
be futile.  When the angry mob breaks down the edifice with few to moan its fall, 
we open the descent into violence and disorder. 

 
So it is with the rule of law.  We obey the Courts even though the Courts' 

decision may be against us, for so long as the law is seen to be just.  When the 
law is no longer seen to be just or effectual, then the rule of law will also break 
down, as each of its citizens returns to arms and self-help, and society is plunged 
into lawlessness. 

 
President,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put the public's money on 

strengthening a system of justice that works for all, before it is too late.  Thank 
you. 
 
 
李永達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的辯論已經進入第二天。我曾

參與很多屆預算案的辯論，但財政司司長，對不起，我不禁要說，這一

屆的辯論是 沉悶的。沉悶的意思並非指財政司司長說話時是單聲道

(monotone)，沒有抑揚頓挫。我不是指他說話沉悶，而是指辯論的內容

和由預算案所引發的辯論十分沉悶。  

 
 我翻閱了今天報章有關昨天預算案辯論的報道，我沒有完全看過，

只看了有關數位黨魁的新聞。余黨魁昨天沒有發言，我暫且把湯家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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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黨魁。湯家驊，這是 “醒 ”你的。湯家驊有 3則新聞是有關預算案的內

容，不是與粗口有關。我所屬的黨更差，只有 1則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

其餘 9則均與預算案無關。譚耀宗 威風，有 6則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

讓我們當作這 3個組合共有 10則新聞與預算案的內容有關，其餘的都是

“八卦 ”報道，我們不討論了。有關語言學辯論的新聞差不多有數十則，

都是與那個字有關的，我不說了。  

 
 我今早看過報章後細心想了一想，為何記者不報道這 3位議員的發

言呢？這 3位議員也很有名，他們是譚耀宗、我們的黨魁、昨天公民黨

的代黨魁湯家驊  ⎯⎯ 對不起，湯家驊昨天是公民黨的發言代表。不報

道的第一個原因，會否是市民對預算案已經沒有興趣？新聞界報道新聞

是以讀者的興趣為主，那麼，是否因為讀者已沒有興趣？這份預算案不

至於差勁得人神共憤，因為如果很差勁，當然會被罵足數十天，但情況

又並非這樣。  

 
 第二，預算案沒有令人很興奮，沒有令人覺得財政司司長很好，以

致一提到預算案便人人也站起來稱讚，令我們也要說應該支持他。我記

得有一年，民主黨內部討論時，因為該份預算案公布後得到市民支持，

所以我們似乎不可以不正面評價。我記得有一年的預算案是這樣的，但

不是你那一屆， John。那一年，我們被迫對預算案作出一些很正面的評

價。然而，今次的情況又並非這樣。  

 
 第三，這份預算案的內容未能引發激辯。這份預算案跟財政司司長

說話的性格其實很相似，同樣是monotone，很沉悶、單聲道的，沒有抑

揚頓挫，又沒有引發社會討論。這令社會覺得預算案好像是不存在似的。 

 
 除了是 沉悶的一份預算案外，這份預算案還可說是歷屆以來獲得

少報道的一份。昨天，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可說是 少的，較一則有

關一位有錢人向其三奶追討數千萬元物業的新聞還少。究竟是數千萬元

重要，還是預算案提到會花二千多億元重要？財政司司長說我們的預算

案很重要，因為可以刺激經濟，創造很多就業機會，但這似乎猶如一粒

小沙投入大海般，甚麼聲音也沒有，亦沒有任何漣漪，是完全沒有。較

諸一位有錢人追討他的三奶  ⎯⎯  不知是二奶還是三奶  ⎯⎯  的新聞

報道，預算案的曝光是低很多、很多，完全不成比例。  

 
 我剛才提出的第三點，是說預算案的內容很少引起辯論，所以社會

上很快便沒有太多點子辯論了。有時候，我會想想箇中原因是甚麼？很

多人經常說，那是因為所用的力度太低。多位同事剛才也說過，我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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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那些數字了，財政司司長是知道的。面對金融海嘯，不同國家所花的

錢，由GDP的 3%、 4%至超過 10%，香港的數字卻很低。我們的預算赤

字是 398億元，是GDP的 2.4%。我又想，為何財政司司長這麼謹慎呢？

讓我先用一個較好的形容詞讚許他。為何他這麼謹慎？他是否害怕我們

一旦花錢太多、習慣了，日後便難以適應？是否如果花錢太多，便會 “開
了口 ”，令赤字太大，導致未來數年皆有很大壓力？可是，情況應該不

是這樣。我們可動用的儲備有四千多億元，這還未包括 “任總 ”所管理的

部分，三百多億元只不過是十分之一。我記得在數屆前，當梁錦松先生

出任財政司司長時，我們曾就有多少儲備才是足夠進行辯論。當時的意

見認為有 多 12至 18個月的儲備，足夠 1年的運作經費便可以了。無論

是 12個月或 18個月，現在的四千多億元是足夠有餘了。雖然現在的數字

不至於達到 24個月，但也差不多是 20個月的儲備經費。從這個角度看，

司長多花一點也是可以的，為何不這樣做呢？  

 
 此外，有人懷疑財政司司長此舉是否要顧及其老闆，即他的老友曾

蔭權先生，好讓他在中期，即到了 6、7月、7、8月時，將會推出第二輪

的方案？如果司長花錢太多，屆時他便無錢可花。說得俗一點，即是要

把 “彩 ”留給老闆，讓他顯威風。所以，司長現在不能花錢太多，留待特

首在年中推出新措施。有人更陰謀論地說，現在當然不會這樣做，因為

7月會有七一遊行，於是留待 6月中才多花一點錢紓緩困境，減低市民的

怨憤。可是，財政司司長，無論是哪一個情況，如果在預算案階段未能

引發太多辯論，這其實便是失敗。當然，預算案並非一個純粹計算稅收、

開支的簡單會計過程，這些工作無須由聰明的財政司司長做，我們任何

一位同事也懂得計算，我們稱這些為 simple calculations。  

 
 然而，無論是施政報告或預算案，在現階段，市民都會對預算案有

期望。在經濟困難和面對逆境時，一份施政報告或預算案如何能夠凝聚

社會共識？即使未能帶領社會，也會引發一個方向，讓市民知道可以如

何走出這個低谷。 重要的是在看了預算案後，市民會有信心，覺得政

府是有承擔，以及有計劃與市民走在一起。財政司司長，你想想是否能

達到這個目的呢？我相信是很難的。沒有人覺得公布了預算案後，真正

能夠凝聚社會共識，並同時讓市民覺得只要跟隨着政府的方向走，只須

捱一段很短時間便可走出這個低谷，走向新天地。我沒有怎樣聽到市民

說過這句話。  

 
 我自己在這份預算案公布後曾到地區上聽取市民的意見，大多數人

均認為無甚新意、很沉悶，他們覺得如果我喜歡便說說，如果認為不好

便反對，他們沒有甚麼意見，反正政府也是這樣做的了。市民不覺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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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有搔着癢處的事情要討論。所以，我認為財政司司長是錯失了機

會，他未能引發市民與政府同坐一條船，一同度過難關。  

 
 當然，現在是辯論預算案，不等於他不會變。我當然希望他聽了市

民的意見和立法會的辯論後會修訂他的預算案。至於如何修訂，他是可

以用很多方式，回應市民對他的期望及立法會同事的意見。  

 
 我認為這份預算案如果由始至終都這樣沉悶，那麼，財政司司長，

儘管是我不希望，但這情況仍可能發生的，便是這份預算案可能成為近

年來支持度 低的預算案。當然，他已在報章 “放風 ”，表示現時票數不

足。不過，好像李慧琼議員一樣，雖然她剛才指出預算案有不足，但卻

已表示了會支持，所以，司長不用害怕。劉江華代表他們的政黨說會支

持司長，所以票數會足夠的，司長不用擔心了。  

 
 不過，如果他要得到其他同事支持，我相信現時的預算案鋪排是不

足以令人信服的。當然，有些預算支出涉及很長時間，更改了我們整個

理財哲學，是要很審慎的。很簡單，民主黨今次向財政司司長建議的很

多支出都是工務方面的一次過支出，不會長時間對經常性支出構成很大

壓力，但司長其實都沒有完全接受。在擁有如此充裕的儲備的情況下，

我們提出的所有 one-off option，對長遠財政紀律影響不大，為何政府也

不接受？我實在很難說服民主黨其他 8位同事。所以，我希望財政司司

長稍後要作出一些較為嚴肅的回應。  

 
 我們現時的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9.2%或 19.4%，尚未達到政府

所訂定的金科玉律的 20%的頂點，相距仍有百分之零點幾，但涉及的金

錢已是很多了。此外，就工務工程方面，當天也提出了很多可增加就業，

但本身卻花費不多公帑的意見。  

 
 讓我也說一些關於我所負責的政策範疇，即工務工作。我要多謝林

鄭月娥局長，她今次有些建議是我們很贊成的，例如 10億元的樓宇更新

大行動。這個 10億元的運動可創造 1萬個就業機會，我們很贊成，因為

運動的成本相對低，但卻可取得高效益，這是有別於中環灣仔繞道、160
億元的策略性排污建設，那些計劃須花費百多億元，但卻可能只帶來二

三千個職位。  

 
 這些計劃其實可以 “加碼 ”的。樓宇更新是否沒有作用？那些工程並

非掘開一個洞再填回，而是有真正需要，因為改善樓宇可令舊區更安

全，又可改善居民的生活，而且市容也會更美觀。很多工會也指出，對

於低技術的工友，這個運動可改善他們的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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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環保，我們所討論的綠色工業，民主黨或其他很多政黨都有

提及。這些行業有部分是勞工密集的，它們很多是 one-off、一次過，今

年做完了下一年無須再做，但今年所花的費用只是很少。民主黨也有提

出很多改善服務質素的建議，這些建議本身也要聘請一些一般技術、一

般文化水平的人，這可令就業情況得以改善。  

 
 不過，主席，我 後想很簡短地說，問題其實不在於財政司司長所

說的 62 000個就業職位是否有 “水分 ”。這只是數字上的討論， 重要的

是在公布了預算案後，社會是否覺得收到了信息，便是政府與市民現在

一起共度難關？我不覺得這份預算案能給予市民這個信息。  

 
 所以，就數字作細緻的討論，例如多加 10億元、50億元、100億元，

有時候其實未必是 重要的， 關鍵的是預算案能否傳遞出一個很重要

的政治信息，便是政府與市民真的站在一起，共度時艱，我們付出的努

力，可以讓我們的經濟在半年、 1年後復蘇，讓香港重回軌道。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恢復二讀時可以有更精警的發言及不要過於

monotone，讓市民可以為之一振。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飲食業自今年農曆新年以後，生意額持續下跌，尤

其高檔食肆及晚市更首當其衝，近日的跌幅更為驚人，下滑達兩至三

成。可預期的是，未來日子會更為惡劣，尤其 6、7月沒有假期來帶旺市

道，而現在似乎又沒有了五一黃金周這段假期，相信屆時將爆發另一輪

食肆倒閉潮，失業率將會進一步攀升，據我的估計，不幸的話，甚至可

能上升至SARS期間 8.3%的高峰。  

 
作為政府的，應該先知先覺，隨機應變，帶領市民抵抗金融海嘯的

第一波、第二波或第三波。然而，曾司長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
過於保守因循，只有小恩小惠，又不即時退稅，尤其對中小型企業 (“中
小企 ”)的支援不足，又沒有刺激消費的措施；所謂 “保就業 ”的措施，也

只是提供一些實習機會，又或只是加快多項大型基建，但要等相當時間

才可全面動工。整份預算案根本未能讓市民看到當局的領導作用，如何

帶領市民走出尚未到的谷底的方向？  

 
主席，其實不單飲食業，整個中小企的經營環境也非常嚴峻。當局

如此反應遲鈍，我很擔心如果時機一過，未能及時提供足夠的紓緩措

施，市民便會無力招架一浪接一浪的海嘯沖擊，經濟衰退的局面便難以

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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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金融海嘯跟 2003年 SARS期間所造成的沖擊不同，今次是一場

耐力戰，全世界也在打仗，對於缺乏流動資金的中小企來說更為艱難，

當局必須提供立竿見影及實際的幫助，減輕它們的成本負擔。  

 
相信曾司長昨天已聽到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議員的建議，即暫免今年

利得稅和薪俸稅的暫繳稅，把款項立即退還給已繳稅的市民，讓中小企

和市民多一筆錢使用或供應急。但是，這樣做仍是不足夠的，為了讓全

港商戶一同紓困，當局應盡快 “加碼 ”，免收商業登記費用 1年；另應減

免飲食零售等困難行業的有關牌費 1年，包括食肆牌、酒牌及小販牌費，

並免收水費、排污費或寬減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少 4個月。  

 
雖然當局給政府物業及土地短期租約 (包括公眾街市、副食品市場

及批發巿場等租戶 )減免兩成租金，為期 3個月，但這與自由黨的要求仍

有距離，自由黨的要求不是兩成，而是 3個月完全免租，而且要求伸延

至惠及房屋署轄下的街市、商場及工廠大廈，一視同仁。  

 
如果當局可以一併推出以上紓困措施，相信可以減低商戶一定的經

營成本， 低限度可以讓商戶有喘息空間，即使沒有錢賺也可以捱一段

時間，保住僱員的就業機會。  

 
業界經常說， 重要的是有生意可做。因此，由自由黨發起的 “齊

抗金融海嘯大聯盟 ”很早便走出來，帶領業界保就業、促消費，並舉辦

多項刺激消費大行動，其中逾千間食店在過去兩個月便推出了精選 1元
美食或全單八折優惠的聯合行動，未來零售業更會推出其他優惠活動。 

 
主席，業界已很努力同心抗海嘯，所以希望當局能夠積極配合，為

業界打一打氣。業界其實不單想鼓勵市民消費，更希望吸引更多自由行

的內地遊客來港消費，只是業界銀根緊絀，沒有能力到內地推廣他們的

割價優惠。所以，我在此呼籲曾司長增加旅遊發展局的資源，協助業界

多做宣傳推廣，例如在各出入境口岸把業界的割價優惠廣泛向內地遊客

推介，以及善用駐內地的辦事處，集中在深受自由行歡迎的重點城市替

業界推廣，從而吸引更多自由行的遊客來港。  

 
與此同時，當局應該積極增加香港的景點，推出更多大型活動吸引

遊客。我歡迎當局回應自由黨的要求，成功爭取優化自由行計劃，令深

圳常住居民於昨天起可以申請 1年多次往返港澳，但單是放寬深圳是不

足夠的，我希望當局盡快把計劃擴展至整個廣東省，繼而擴展至內地所

有百強城市，尤其北方距離香港較遠的城市，務求藉旅遊業帶動餐飲零

售業獲取更多經濟活動，以至對全港經濟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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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亦想在此順帶提出，現時失業率高企，當局應該把握這個

時機，全面推動近年日漸受社會重視的小販商經濟。事實上，小販商只

要有配套全面發展，可以是充滿生命力的經濟活動，給基層市民許多工

作空間。  

 
當局不應局限只交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小販商的環境衞生，而應

該跨部門與業界一起協商推動這個行業，例如在受遊客歡迎的地區擴充

傳統大排檔的規模，開放舊有空置的大排檔檔位給有興趣人士申請經

營，又或開設更多露天茶座，發展成為旅遊地標。  

 
此外，當局應該進一步簡化發牌手續、減省官僚程序，並鼓勵團體

或企業，在適合的地區設具吸引力及有特色的傳統美食特區或購物市

集，這樣既可促進旅遊業，亦可促進就業，創造雙贏局面。  

 
還有，當局應該增加資源，全面翻新公眾及屋邨街市，增加現代化

的配套設施，為小販商建立良好的營商環境。否則，當局即使六折招租

街市檔位也無人問津，因為街市本身先天不足，人流不夠，租金如何便

宜，也不會有人敢來經營小本生意。  

 
主席，我現在想談一談酒稅。事實上，我很多謝財政司司長去年把

葡萄酒稅減至零。當局為了香港的營商環境，應多作前瞻性的規劃研

究，包括葡萄酒市場，因為現在葡萄酒稅減至零，這樣做是有必要的。 

 
自當局免除葡萄酒稅後，我們在 2008年的葡萄酒入口量較 2007年上

升 80%，這意味着香港正邁向成為亞洲區酒類貿易集散中心。但是，據

說本地具規模的葡萄酒存倉服務公司幾乎爆滿，一間虎豹別墅也未必夠

用。  

 
因此，當局有必要盡快評估香港長遠所需的葡萄酒存倉及物流情

況，亦應該研究與葡萄酒業務相關的人才需求及認證制度。這樣，當局

便可制訂相應措施，強化自己的配套，以規劃葡萄酒市場的長遠發展，

為香港帶來實體的經濟效益。  

 
不過，我認為 重要的，是當局應該盡快提交草案，永久撤銷啤酒

及葡萄酒酒稅，不要每隔兩年便說要檢討，這樣很難令業界，甚至外國

有信心在香港投資及建立永久基地。好像近日又有議員提出反對葡萄酒

零酒稅，這樣如何令業界有信心在香港訂定長遠投資策略呢？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14 

後，主席，我想指出，有些事情其實是沒有需要財政司司長撥款

也可以促進營商環境的，我想說的便是吸煙房。一羣酒吧、卡拉OK及

娛樂事業的業界在今年 7月 1日室內吸煙寬限期屆滿後，便要在他們店鋪

的室內範圍實施全面禁止吸煙。當然，在香港整體邁向無煙城市的過程

中，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能做些工作來

加以配合呢？據我理解，現時仍容許在這些娛樂事業的店鋪內吸煙的情

況下，生意已下跌三成，它們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今年 7月 1日禁

煙條例寬限期撤銷後，一定會對它們造成很大的沖擊，更多市民會寧願

北上消費。  

 
其實，我很早已提出設立獨立抽風的吸煙房，當時還未發生金融風

暴，我純粹希望建議能讓業界在寬限期後作好準備。當年，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周一嶽在條例通過時亦曾承諾，在訂定吸煙定額罰款時會提交吸

煙房的研究結果。但是，主席，你也知道，我們去年 7月已通過定額罰

款，但至今他仍未提交吸煙房的研究結果。我會於星期五聯同業界與他

會晤，不知他屆時的決定如何。為了生存，業界沒有等他的研究結果，

並已自行進行研究，而且研究在多方面也很成功，設立吸煙房無須很多

投資，而效果卻會很理想。  

 
我想指出，吸煙房不單可以保障員工，食客在吸煙房內吸煙，便不

用走到街上或在大廈門口或後巷吸煙。這樣既可保持市容，又可保持街

道空氣清新，對非煙民更為有保障，這絕對是一項多贏的方案。  

 
業界無意阻撓當局推行室內禁煙政策，只希望當局可以給予業界一

條生路，既然業界願意自資設立吸煙房，又有以上這麼多好處，政府為

何不考慮呢？  

 
現時經濟環境惡劣，當局更應接納吸煙房的建議。全港酒吧、娛樂

事業從業員數以萬計，如果因為不再獲豁免於室內禁煙條例而觸發倒閉

潮，香港的失業率必然繼續攀升。  

 
因此，我希望曾司長勸諭負責當局，聽一聽業界的意見，給予 “走

位 ”的空間，如果 7月 1日寬限期屆滿前，當局研究的吸煙房仍未可以推

出，便應延長寬限期，直至可以成功銜接吸煙房的推出日期為止。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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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主席，作為一個小型的經濟體系，香港容易受外圍因素的

影響。現時香港的很多問題，可以說是拜金融海嘯所賜。這場海嘯席捲

全球，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在海嘯蔓延的情況下，如果期望特區政府能

先於其他地區自行解決，是不切實際的。政府可以做的，是盡量想辦法

減輕海嘯帶來的影響。  

 
 我覺得這份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確實有些難擬，因為在經濟好景

時，有人要求還富於民；在經濟逆轉時，又聽到各種要求的聲音。但是，

政府有責任按照《基本法》辦事，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我贊成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由特區政府擔當起先行者的角色，主

動推動經濟發展，並認為預算案提出的 “保就業 ”等策略，可以起到利民

紓困的作用。預算案強調要與內地攜手合作，加快跨境基建，開拓新的

機遇，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  

 
 我注意到預算案回應了中總早前提出的 “濟困扶危，創造就業 ”的建

議，其中包括發行政府債券、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創意經濟、優化香

港環境等。  

 
 整體來說，我對預算案有兩點意見，一是審慎動用儲備，二是平衡

經濟發展。  

 
 其一，隨着經濟下滑、巿道不景、消費疲弱，預計今年度赤字將會

擴大，財政儲備將會減少。政府固然要用財政手段促進經濟，也要備好

糧草抵禦海嘯。現時社會各界提出各種要求，如果全部採納，不但會令

儲備更緊張，還會令政府無力應付可能出現的長期衰退。因此，對各界

的要求應慎重考慮，將有限的儲備投放在 需要協助的弱勢社羣，以及

有利經濟長遠發展的項目上。  

 
 其二，本港工商界備受沖擊，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更要面對經營

和融資等困難，部分已經結業或陷於破產的邊緣。政府應積極配合中央

挺港措施，重點支援中小企。對於大型基建項目，除了自資興建外，還

可考慮其他可行的融資方式，以減輕財政儲備的壓力。金融服務業在這

次危機中首當其衝，社會人士憂慮香港是否過分依靠這個行業。我認為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來之不易，長期以來為本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政府應致力鞏固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強金融安全和金融監管，同時

亦應開拓其他產業，令經濟得到平衡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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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來說，我想提出 4項建議︰第一，全面支援中小企。眾所周知，

中小企關係到經濟民生和社會安定，但預算案對中小企，幾乎一字不

提。如果能開闢一兩段篇幅，集中說一下如何支援中小企，就不會令人

覺得過於 “惜墨如金 ”了。  

  
 其實，中小企對這場殺傷力極大的金融海嘯，感受 深。去年以來，

由於歐美經濟衰退，中小企生意急轉直下，資金問題十分突出。雖然本

港銀行願意貸款，但往往須支付較高利息，令部分中小企無力負擔。我

建議政府應加快落實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並考慮為中小企提供

貼息，同時，通過容許有需要的企業申請免息分期繳付稅費等措施，增

加企業的現金流量，擴大企業的生存空間。  

 
 現時，多間機構都通過不同的計劃，為中小企提供資金。我認為政

府可以考慮增加對有關機構的撥款資助，從而加大他們支援中小企的力

度。政府更可考慮整合有關計劃，建立一個專為中小企貸款的半官方機

構，以低息向企業貸款，令貸款更方便，降低企業成本。  

 
 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如何協助中小企轉銷內地巿場。現時很多企

業都以歐美巿場為主，一旦歐美定單減少或取消，就會陷於困境。 近，

中央政府為了帶動經濟增長，提出擴大內銷的辦法。我認為特區政府應

投入更多資源，提出相應措施，鼓勵及協助本港企業的自主創新和產業

升級，配合國家擴大內銷的發展策略。  

 
 第二，主動配合中央挺港措施。去年年底，中央政府提出 14項挺港

措施，包括支援中小企、金融、旅遊、基建等方面。我十分歡迎中央政

府的決定，認為有助香港抵禦金融海嘯，刺激經濟發展。特區政府應主

動配合，盡快與內地協商，落實有關細節。在這些措施中，我尤其關注

支援中小企、人民幣業務和自由行。  

 
 中央政府支援中小企，從調整出口退稅率、完善勞工制度，以至便

利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建立中小企融資擔保機制等，都有助紓緩內地港

資企業的壓力。特區政府應加強宣傳，協助中小企申請內地政府提供的

貸款擔保和利息補貼，還應定期與企業代表接觸，瞭解他們的需要，並

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  

 
 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中央政府同意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

管局 ”)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有需要時為香港提供資金支援。這項措施能

擴大香港人民幣的流通量，為本地各種人民幣金融產品奠定穩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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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外界對香港金融中心的信心。另一項允許合資格的企業在香港以人

民幣進行貿易支付的措施，可改變過往以美元結算的方式，減低匯率風

險，提高內地和香港貨物定價的透明度。這些措施均有助香港成為區內

人民幣結算中心，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區政府應盡快與人民銀

行研究和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洽談人民幣貿易結算的具體細節，令有關

措施得以盡快落實。  

 
 中央政府同意擴大自由行，讓非廣東籍的深圳居民可在深圳辦理旅

港簽證，符合一定條件的深圳居民更可辦理 1年多次簽證。這為內地旅

客帶來極大的便利，不止能刺激他們來港的意欲，還可改變他們消費的

模式。特區政府除加強在內地宣傳香港之外，還應研究如何進一步便利

內地旅客，包括與內地協商推出免簽注的電子身份證，以加快推動內地

旅客消費模式的轉變。  

 
 第三，加快十大基建，開發邊境地區。在上一個年度的施政報告中，

政府提出十大基建，多項工程已進行規劃。為了增加就業機會、刺激經

濟發展，在考慮基建對環境及居民影響的前提下，我希望政府能盡快推

動有關工程。我認為十大工程的部分項目，除可動用公帑發展之外，也

可考慮其他方式，例如發行政府債券。在未來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

發債可以減輕財政壓力，增加政府流動資金，有利本地債券巿場的長遠

發展，為各項大型基建集資。  

 
 香港與深圳之間，有大約 2 800公頃的邊境禁區。近年來，社會上對

這塊土地討論熱烈。我認為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商，發展邊境地

區，為兩地注入新的增長動力。如果能在邊境地區建設醫療、教育、高

新科技等中心，並容許兩地居民自由進出，既可帶動人流，刺激消費，

亦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關係。  

 
 第四，研究香港長遠發展方向。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包括金融服

務、物流、貿易、旅遊等，均面臨金融海嘯的打擊和其他地區的競爭，

長遠發展有一定的隱憂；而現有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只是一個臨時機

構，不會就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深入研究。我認為政府應探討如何推動

其他產業，包括環保、創意產業、創新科技、教育和醫療專業服務等，

提出具體措施，帶動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總的來說，金融海嘯尚未過去，政府與巿民都要逆境自強。中央高

度關注香港，挺港措施堅定有力，但能否早日走出困境，還要靠我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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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提升競爭力。現時我們 有需要的是增強憂患意識，審慎應對，減少

內耗，全力振興經濟，主動促進與周邊地區的經貿合作，協助各項紓解

民困的措施順利落實。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我相信是 難制訂

的一份預算案，因為金融海嘯百年一遇，連索羅斯也在G20高峰會上說，

他覺得中國的經濟制度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例如中國監管銀行的制度很

嚴謹，所以相信中國是在金融海嘯底下 容易復蘇的國家。印度的代表

卻不服氣，認為它的制度較好， 後跑贏的應該是印度。無論如何，大

家可看到國際社會也開始在討論及檢討資本主義究竟有甚麼問題或發

展的方向。  

 
 昨天，我聽到有些議員一開始便說，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被證明是行

不通的，香港的制度要改革等。金融海嘯、雷曼事件一定已令很多人，

包括國家的領導人都重新思考應如何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我曾在

社會主義的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很想在此告訴大家，一個國家及社

會的經濟制度，千萬不要像鐘擺般，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否則，

做生意的人及一般市民都會很悲慘。對於經濟制度的演變，千萬不可全

盤肯定或全盤否定。  

 
 此外，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 50年不變、

維持收支平衡、低稅政策、避免赤字，亦明言香港要繼續開放外匯、黃

金、證券、期貨等市場，保持自由港地位。我這樣說，並非表示香港政

府可以一成不變，完全不 “派糖 ”。相反，現在正正是時候讓香港證明在

“一國兩制 ”的框架下，是可以弄得很妥當的。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

度之下，香港可以證明它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非像早期的資本主義

階段般，而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成熟的自由經濟。這些不可單靠抄襲其

他國家的做法，而是一定要靠我們自行創出一條新的資本主義道路。  

 
 我今天希望跟大家、政府一起考慮，如何可以走出有香港特色的資

本主義制度。  

 
 預算案其實只提及 2009-2010年度的預算，只談到未來 1年怎樣做。

我呼籲政府應有更長遠的目標，由現在開始，以後每一年的預算案都有

一些演變性，以致 後可以達到演變成一個富有處理經濟危機，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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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需要，有人情味及符合《基本法》的經濟制度。因此，我對於政府

這次的預算案，一開始是給予 50分。好的地方，我認為應該稱讚；不好

的地方，我會批評。但是，我希望政府必須考慮一個長遠的方向，脫離

以前殖民地時代的思維，即如以往立法局主席黃宏發 喜歡形容為 “摸
着石頭過河 ”的決策理念。  

 
 單看今次的預算案 “派糖 ”的紓困力度，是不足夠的，政府實在有必

要在年中，因應當時的經濟情況，另行撥款 “派糖 ”。但是，在紓困以外，

我認為有一些政策方向是正確的，是值得稱讚的。這份預算案的主題是

保就業，但很多職位都是臨時性的，只能暫時紓緩失業率。在保就業方

面，轉型、增值、如何幫助中產失業的中年人士便着墨得太少，例如中

產人士的法律援助便沒有被提及，令大家很失望。  

 
 我本來將西九長廊放在我今次的意見中的第一部分，認為是值得批

評的部分，但由於發展局在 3月 31日已發出文件，接受了我們很多意見，

其中將西九的環海長廊分部分和分階段發展，亦提出了一定的時間表，

所以我把它從批評變成了一個加分的項目。我覺得發展局能接納居民及

很多區議員的意見，我們在上星期的西九新動力  ⎯⎯  我是該團體的主

席，亦一直在爭取給予貧困的居民林蔭大道，令他們可以在內區抵達我

們將來的海港。我覺得這些建議已開始看到一些瞄頭。我們一羣區議員

及專家也明白，一個這麼宏大的項目並非 1年的預算案可以全部包括在

內。我們也建議在 10年內分中長期來完成有關工程，相信 低限度可創

造 2 000個職位。我們亦呼籲政府盡快落實有關計劃，為我們的下一代

留下 寶貴的財產，那便是一個綠色的海岸。  

 
 關於預算案，我甫開始的評語是說了一句話  ⎯⎯ 中產沒有甚麼可

放進口袋。金融海嘯令不少中產人士變成失業人士。其實，我亦在雷曼

事件剛出現不久，即使是在去年的 10月 25日就施政報告向特首發問時亦

早已建議，為了準備失業大軍的到來，我們必須有長遠的打算。我建議

撥出 10億元，成立一個失業轉型免息的貸款基金，資助所有大專院校及

一些有能力提供培訓的機構開辦一些失業培訓課程，令它們可以容納一

羣突然間失業的人  ⎯⎯  他們原來是很勤奮、很有鬥志的中產人士  
⎯⎯  可以藉着這個機會轉型、增值，就讀一些學位及文憑課程，甚至

有目的及有方向地協助這羣有能力的人轉型，跳上現在大家推崇的綠色

經濟快車。這些不是憑空有一個方向便可以做到的，一定要一步一步，

我們要鋪一個階梯，讓大家都可以走上去。  

 
 第二，在其他輔助中產的措施方面，也是不足夠的。我曾在 10月 17日
向財政司司長提到，要求減免汽油稅，並凍結或免收各類型的營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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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暫緩預繳稅 1年等。政府沒有採納這些意見。在它提出的退稅計劃

中，我認為政府應該把方向定得更大，把錢用於 “刀口 ”上，索性發放給

一些正失業、有需要的轉型人士，令他們可以盡快重投工作崗位，不會

讓他們覺得自己平時長期交稅，但在有需要的時候，便成為被忽略的一

羣。  

 
 我亦曾在立法會提出政府應放寬法援的上限，令更多中產人士可以

受惠。在雷曼事件中，大家會看到，很多中產人士其實是無緣與法律公

義拉上關係的。所以，我再三希望政府及民政事務處可以考慮一下這些

中產夾心階層的處境。  

 
 政府的檢討報告原本要在 2012年才可以公布，我希望政府現時公布

的只是 1年的計劃，而 2012年的 5年計劃會暫緩推遲公布。這是一個好的

兆頭，希望這是顯示政府正在積極考慮大家的意見，考慮更務實地放寬

資產上限，讓現時夾在中間的夾心階層，也可以在困難的時候得到適合

的法律協助。  

 
 在回應雷曼事件方面，雖然我有很多經驗，已經協助了很多苦主和

解，亦得到銀行較實質比例的賠償  ⎯⎯ 或許不應該用賠償這詞，只是

作和解的一筆款項  ⎯⎯  但在整件事上，要如何解決雷曼事件，我認為

政府仍可以積極考慮，希望能令銀行真的從長遠......除了是雷曼事件

之後，大家均出資至少 1億元，成立一個應變的基金，以備將來再有同

類型或在一些危急的情況出現時，可以安撫投資者，並鼓勵他們重新進

行投資。  

 
 在教育方面，我覺得略嫌欠奉，只是在長遠上提到去年已經提及的

12年免費教育、“三三四 ”新學制、小班教學等。但是，在具體的政策方

面，便提得不足夠。較新的措施只提到撥款 2,100萬元推動國民教育，

對於這項撥款，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亦於 12月 17日提交財政司司長的

建議中，提出應該撥款 1億元，為一些表現優秀的學生提供資助，讓他

們可以有機會到外國實地學習英語。我認為政府應該好好利用香港的雙

語環境，發揮和培育我們有中英文流利的下一代，使年輕人無論面向中

國、面向世界，都同樣具有競爭力。  

 
 在加快板間房居民上樓方面，我在提交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中也提

到，希望政府可以把上樓時間縮減至 1年。鄭汝樺局長已答覆，他們其

實正努力達到平均 19個月便能上樓的計劃。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她亦答覆，對新移民的家庭，現時已作出放寬，只要嬰孩或配偶中有一

名是香港人，便有資格申請。我認為這是積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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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加快興建公屋，以達致將來平均一年上樓的

指標。在好的方面，我認為應該值得讚賞的，便是樓宇更新大行動。在

去年 8月嘉禾大廈大火之後，我和油尖旺的兩位區議員建議政府不可以

單單支援長者，也要支援一些法團  —— 即一些不合作、失蹤的業主，

他們令香港有很多充滿危樓的紅燈區，在發生大火的時候會危及生命的

安全。我認為發展局已很快地回應了這項計劃，亦在樓宇更新大行動裏

配合 “保就業 ”，積極推出這項建議，是值得嘉賞的。  

 
 此外，在安全使用互聯網方面，我看到現時是有兩個世界。一個是

肉眼的世界，另一個是互聯網的世界。其實，年青人的世界是互聯網的

世界。我認為撥款可增加年青人積極和健康地使用互聯網，特別 近出

現爆炸事件之後，這是一個應該鼓勵和讚賞的政策。  

 
 在綠色經濟方面，我亦感到很高興，我們在 8年來一直向政府建議，

由商界、民間和政府一起合作推動環保，不要把商界推到環保的對立

面。在鼓勵電燈使用慳電膽、綠色約章和採購計劃方面，我們基本上可

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瞄頭。我特別感到高興，因為我知道要走出第一步，

對政府來說，其實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這方向是值得支持和鼓勵

的，也希望政府除了能夠吸納環保人士和商界的意見外，加大諮詢面，

讓前線的業界可以真正一起推動全民綠色經濟。  

 
 在創意方面，在我們多年來積極的推動之下，牛棚的計劃現在已看

到瞄頭。林鄭月娥局長也提到，將會在一些計劃內加入創新思維，使更

多藝術家、年青人能好好使用牛棚。我們非常高興，也希望能夠協助政

府在諮詢當地的藝術家和巿民方面盡一分力。因此，在 後公布西九長

廊計劃，以及在聽到有機會在中期檢討增大對中產人士援助的情況下，

我把預算案的分數加至 60分。我希望中期檢討的方向可以盡快推出，使

政府能夠將危機變為轉機，把以往做不到的概念，可以透過這個機會推

出。相信大家考慮再加分的機會，是會進一步增加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引起民怨

沸騰，社會上對他有期望的人都感到非常失望。不過，我仍要稱讚一下

司長，主席，他有一點表現是值得稱許的。與去年比較，他今年 低限

度也全程出席聆聽，因為去年他大部分時間都不知所終，令當時的主席

以至很多議員皆感到很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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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司長聽到各方的聲音，特別是聽到我們民主黨的意見。去年

12月，我們把意見提交司長，今年 3月 11日，民主黨再跟司長討論，要

求他 “加碼 ”提供的，都是創造就業、穩定經濟、紓解民困等措施。  

 
 民主黨和泛民議員也提出了共同的建議，主席，我可以清楚說出，

如果司長不 “加碼 ”，我絕對相信，我們民主黨和泛民議員，或有更多議

員，會反對這份預算案。不過，主席，不要害怕，當局也不要害怕，不

會出現憲制危機的，《基本法》已清楚述明此方面，因此也可以嘗試一

下吧。主席，因為很多人說，甚麼也會有第一次的，既然立法會這一陣

子也有很多第一次。所以，主席，我希望司長聽清楚為何大家今次這麼

緊張  ⎯⎯  正是因為出現了金融海嘯，大家都說這是很多、很多年，甚

至這一代也未見過的危機，而這個危機亦仍未見底。  

 
 我不知道他們現時在倫敦舉行會議會攪成甚麼樣子，也不知道大家

是否要採取行動足以挽救現時的情況，力挽狂瀾。我唯一知道，即使香

港政府當局也說失業率會繼續攀升，會有更多公司倒閉。主席，香港的

堅尼系數是 0.53，已差不多接近警戒線，是甚麼警戒線呢，主席？是社

會不穩、會發生騷亂的警戒線。  

 
 社聯在去年及前年均已指出，在香港生活於極貧困的人口超過 140
萬人，經過金融海嘯一役，這個數字會增加，所以民主黨和其他人都表

現得這麼緊張，不論是商界、以至專業、其他行業皆呼籲政府多採取一

些措施。但是，說的儘管說着，主席，到了投票時，卻會看見醜態百出，

這些醜態，以及政府的不堪，皆是引致沖擊議會行動的原因。我自己未

必會做出這些行動，我擔任了議員十多年也不做，但這並不表示我不是

怒火衝天的。所以，我希望當局考慮一下，很多事情皆是事出有因，我

們未必認同這些做法，但背後的不堪、當局政策的失誤，以及有些議員

在這裏小罵大幫忙，不能真的維護居民權益等情況，令到越來越多市民

感到憤怒，我很希望今天 7月 1日會有更多人走出來。  

 
 主席，我們民主黨已經發表了很多意見，我希望司長能聽得到，我

則想主要集中說說人權和自由，這些是香港人都認為的核心價值，是

基本的人權，主席，這是我們的政治權利。我很高興林瑞麟局長今天撥

冗出席，但說到政改，我們仍然堅持要在 2012年進行雙普選，現時連諮

詢也要押後至年底。大家對此都感到很憤怒。我們花了多少公帑，主席？

是 500萬元，嘩，我真的希望 500萬元可以完成一個很深入的諮詢，並可

進行多個具公信力的民意調查，以及各方面的調查，看看市民的想法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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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也無須進行諮詢了，主席，多年來的調查都已讓我們知

道市民想盡快進行雙普選的，我不知道林局長又會想出甚麼方法來告訴

市民，例如黑社會無共識，甚麼也沒有之類。但是，如果沒有雙普選，

我自己覺得 低限度也要說清楚真正低門檻究竟是 2017年還是 2020
年，以及民主派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選舉的。否則，今天我可以告訴主席，

我自己會否決他，我也會說服民主黨和泛民全體否決他。  

 
 主席，他沒有做事，可是，卻在撥款方面增加了 35.7%，這情況是

否豈有此理呢？這些做法真的會令人氣憤得擲物，因為真的會令人感到

非常憤怒的。有事不做，卻增加撥款，這是局長要負責的其中一項工作。

現時推行的是問責制。嘩，問責制卻攪得一團糟。我曾在特別財委會提

出一項問題，問會否就此提出檢討，所得的回應表示不會，主席，它也

懶得理睬，就是甚麼也不做。他們本身便好了，他給他們全體同黨撥款

四五千萬元，現時尚有數個職位出缺。主席，我要警告當局，不要再委

任了，因為市民覺得此制度完全欠缺成效，同時，我們每天打開報章、

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皆會聽聞某方面出事了，不是食物、藥物，便是

救傷車，又或是其他事項等，真的令我覺得市民的容忍量已差不多到了

極限。  

 
 剛剛卸任的申訴專員說了些甚麼呢？她以前曾任政務官，她指目前

的制度沖擊過往的管治模式，現時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並指出此制度令

政府的施政流於短視及顧此失彼。主席，如果這些說話是由我們反對派

說出，人們又會指民主派必然這麼說，可是，現時連在政府服務了數十

年的人也這麼說了。怎麼啦，主席？為何還沒有人站出來說會檢討一下

的呢？主席，你說可見這個政府是多麼的不堪。  

 
 此外，主席，我想談一談關於人權方面。 近我前往聯合國，局長

沒有出席，派了副局長出席，這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查機

制，中國、香港和澳門已提交報告。這次沒提及香港，因為會上大多數

的討論都是環繞內地的，因為內地的人權狀況是差勁。主席，以往每逢

審議香港人權的委員會舉行會議時，都指出一點，就是請香港成立一個

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以審視當局如何履行公約和作出決定。當局卻不

做，為何不用做？政府當局說，我們有法治、司法獨立、法援、平機會、

申訴專員公署、私隱專員。申訴專員已經說了，她認為政府非常不妥當。 

 
 主席，我想看看的另一方面是平機會。主席，平機會負責 3項法例：

包括性別歧視 (即反歧視 )、殘疾歧視及家庭崗位歧視。現在還會增多了

1項，便是種族歧視，那項法例是去年在很爭議之聲中通過了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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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今年會獲撥款 7,610萬元，比去年少了 340萬元。主席，它在

2008-2009年度接獲投訴而作出調查的個案有 767宗。此外，主席，有 63
宗是它主動作出調查的，包括 15宗涉及政府和公營部門的，即一共處理

過八百多宗個案。  

 
 可是，平機會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實卻沒有甚麼人知道，主席，

因為它非常低調，跟胡紅玉當主席時的做法相差很遠。平機會可能被當

局 “打窒 ”了，胡紅玉做得這麼好，主席，她所換來的是甚麼？便是不能

再做，不能 “留低 ”。不過，她現在已加入行政會議，我希望她在那裏可

以有所發揮。但是，我們希望平機會能處理事務，而當局亦告訴別人，

平機會是其中一個維護人權的機構，那麼，為何它只獲得這麼少的撥款

呢？主席，它提供法律協助的， 25宗要求之中，只有 6宗成功。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代理主席，你知道它撥款多少錢？只有 150萬元，此外，它批出這

些協助的水準、準則，是較法援所批的更嚴苛。所以，你說現時它所受

到的待遇有多離譜？  

 
 現時《種族歧視條例》仍未生效，又說會在年中生效。去年預算案

已預留 1,600萬元，說會用以開設 4個少數族裔人士的地區支援中心。現

在怎麼了？司長，代理主席，中心當然仍未開設，雖然已招標，但仍未

知道結果。所以，這些事情是怎麼樣的？其實，有關這個種族歧視，司

長也要知道，今年 8月，聯合國又會進行一宗聆訊了，我們屆時又會告

你一狀、轟你的了，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的了。  

 
 更好笑的是，代理主席，你知否林瑞麟局長拿着 400萬元，卻不照

樣撥給平機會，他說要先看看它如何執行該項法例。如果是這樣，便即

把平機會當作是 “公仔 ”般舞動，那麼，它又怎會是一個很獨立、很有尊

嚴的機構，足以維護香港市民的權益呢？所以，代理主席，這個情況真

的是很慘。  

 
 另一個令人慘不忍睹的機構，一定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了。吳

斌先生無論是公開或私下均 “嘈到拆天 ”，因為他所獲得的撥款有多少？

今年得到 4,450萬元，增加了 4%。局長卻說不是這樣看的，以近兩年比

較，它已獲增加 23%。當然，如果以 低的來相比，便可說增加了 100%，

但局長忘記了告訴我們，在 2004年、2005年及 2006年曾經削減它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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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這麼着緊呢？代理主席，便是因為此機構的工作關乎你我

及所有人的私隱，你知道那些醫院、醫管局、警方、入境處、社會福利

署、衞生署，經常發生很多泄露私隱的個案。然後，吳斌怎樣說呢？吳

斌說 2008年接獲 946宗投訴，當時有多少人進行調查工作？代理主席，

只有 12人。你知道他告訴我們委員會甚麼嗎？代理主席，他說他要求專

業人士 (就是像你們般的那些人士，代理主席 )時，只能拍膊頭，求他們

捱義氣，說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很窮，沒有錢  ⎯⎯ 不是政府窮，是他的

機構很窮，沒有錢  ⎯⎯  保障市民的私隱，你們來幫忙吧。不過，他說

拍膊頭也是有限度的，我相信他亦已經拍到盡了。代理主席，那些專業

人士亦不會無盡的義務工作，如果專業人士不為他義務工作，我和你的

私隱便會掃地。當局還說這是很妥當的，真的是豈有此理。所以，我覺

得當局撥給它的錢未必足夠。  

 
 警監會又是另外一個機構，警監會告訴聯合國有它存在。我們正在

查看警監會的帳目，現已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下星期一便會開會。

代理主席，它當時提出要求的那些撥款，司長是不批的。司長現時坐在

這裏便 好了，他自己知道，他身屬高層委員會，那是英文名叫甚麼Star 
Chamber的，一律說不批。它要求把某職位提高，好像由D2提高至D3，
也是不批准。全部要求也被打壓，哪會是真的支持它呢？  

 
 代理主席，另一個項目便是性別歧視。我作為民主黨第一位出席立

法會的女議員，當然要說一說這方面。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便是

性別觀點主流化了。代理主席，你我也知道，這題材在2002年才開始進

行研究，這份單張......我問張建宗局長多年來做了甚麼工夫？他說發

出了一份單張。我說只做了這些，有關人員便應該被辭退，這麼多年

了......它提出了甚麼問題呢？  

 
 代理主席，如果我問你這些問題，你也不懂得回答，如果問大家，

很多人亦不懂得回答。它問甚麼是性別觀點主流化？答中有獎  ⎯⎯ 我
估計大家一定不懂得回答。為甚麼？因為它說近年培訓了 4 000名公務

員，但司長、局長全部沒有接受過培訓。它又問，為何有需要把性別觀

點納入主流的考慮？保證大家也不懂得回答這項。還有，將性別觀點納

入主流考慮有甚麼好處？代理主席，你懂得回答嗎？它又舉出一些例

子，即近年做過的事項，第一， 了不起的，你和我也知道的，便是關

於公廁的，即增加一些廁內的廁格。還要怎麼樣？代理主席，它說它看

遍國際的經驗，考察過。看甚麼？便是看男士和女士去廁所的時間多

長。嘩，你說這些做法有沒有弄錯？要這樣辦事？但是，大家現時到商

場要使用公廁時，仍有很多人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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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是警員的制服，即制服方面要男女有別。還有，是關於

個人電腦中央基金的，即患殘疾的女性可以拿取多一點。此外，便是添

馬艦的工程，我們還沒有機會進入該處，代理主席，也許你有此機會，

便是多給這些機會予女性。此外，便是有關救急服務，入境處執法工作，

即要有女性在那裏工作。嘩，“有冇搞錯 ”？做了這麼多年，只有這數項

的工作而已，對於我們所說 基本的就業、教育、退休保障等方面全部

“交白卷 ”。這樣，你們可以走到聯合國告訴別人，我們對於維護人權、

自由等方面做得很好嗎？這是否 “發風 ”呢？  

 
 代理主席，我說出......這些關於人權、自由方面的事項，我希望

局長回去 “攝高枕頭 ”想一想，在這個月的稍後時間回應我們。如何保就

業，如何搞好經濟，皆是司長及他的同事的責任。如果司長做得不好，

我一定發動市民及民主黨投反對票。  

 
 
梁家騮議員：代理主席，幸好 “財爺 ”還在席，我這篇演辭是特意說給他

聽的。我也不清楚辯論和之後表決的原則是甚麼，我聽到很多同事對財

政預算案 (“預算案 ”)有很多批評，要求 “加碼 ”和 “派糖 ”，他們已發表了

很多意見。我的 低要求，便是希望政府的撥款用得其所，以下我會專

注談論醫療方面的安排。  

 
 “財爺 ”可能認為，今次在醫療方面的撥款已是 大手筆，往後 3年
增加撥款給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每年遞增 8.7億元，他以為醫療界便

會 “收貨 ”。但是，我可以告訴 “財爺 ”，他這樣的安排，其實 多只能得

到 50分，原因是甚麼呢？根據大家的經驗，過去多年來醫管局的資源運

用是極度缺乏透明度的，大家根本不知道它如何運用資源。我相信 “財
爺 ”亦不清楚醫管局的資源如何運用，他只是給它一個大信封，然後便

是 “財到光棍手 ”，不知錢花往哪裏去。  

 
 我可詳細地解釋醫管局如何缺乏透明度，它現時的會計制度十分落

伍，例如它告訴大家，每張病床每天的成本是 3,600元，大家卻不知道

這 3,600元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它的計算方法是將所有工資、燈油火蠟

及電費冷氣之類的開支相加的總和，除以病床的總數，然後告訴大家，

每張病床每天的成本是 3,500元、 3,600元。如果過了兩年之後，它突然

說成本上升至 3,800元、 3,900元，大家也不知道原因何在，總之便是所

有支出增加了，除以病床總數所得的單位成本是高了。醫管局還會有甚

麼藉口呢？它會推說是由於人口老化，越來越多老人家，而 後一招便

是  ⎯⎯  因為我經常質問它  ⎯⎯  資源都花在薪酬開支方面，薪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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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總支出的 82%。我常常追問它，例如進行某一項手術，花了多少人

力、多少時間，用了多少儀器、多少手術室時間？能把支出計算出來，

便可以知道薪酬開支是否用得其所，如果計算出來的數字顯示我們是胡

亂花錢，我們會承認，那麼便應削減人手。  

 
 此外，似乎審計署和申訴專員都不敢批評醫管局的服務，彷彿沒有

人可以碰它似的。它從來沒有一個衡工量值的表現讓人看到，亦不會有

甚麼服務承諾。近 10年增加了這麼多資源，但新症的輪候時間仍是很

長，而且越來越長，還未計算其他服務的指標。除了新症輪候時間外，

還有一些舊症，以及其他服務的輪候時間，例如輪候接受手術的時間，

也是沒有任何報告資料的。現在 “財爺 ”要增撥資源給醫管局，我便要問

一問，資源花在哪裏？由於 “財爺 ”每年遞增資源 8.7億元，我便問醫管局

在下年、後年、大後年的錢會如何使用？ “財爺 ”現在向它一次過作出 3
年撥款，但用途的答案是仍在擬訂中，即是說，醫管局本身也不知道 2010
年至 2012年會如何使用資源。經驗所得，這樣是極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的

情況。如果有服務需求，例如新界西、九龍東，或精神科資源落後，撥

款給他們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根本不清楚需求在哪裏便撥款的話，便

很容易浪費資源。  

 
 有一位醫院行政總監，姑諱其名，當他知道撥款安排後，便約我吃

飯。他告訴我，由於越來越多年長病人，所以建議在他工作的醫院的病

房設置掛牆式氧氣設備，方便長者使用，但不知為何不獲醫管局撥款，

反而當局卻花錢裝修大堂。至於長者的氧氣設備，只獲撥款購買數部氧

氣機放在床邊，有病人要用時便要把氧氣機搬來搬去，極為不便。因此，

他給我的意見是，如果醫管局不提升分配資源方法的透明度，大家不知

道它如何分配資源，而政府一直撥款給它的話，很多時候會造成資源浪

費的情況。現在將經常開支撥款增至 17%，但如果醫管局的制度、管理

文化不改變的話，即使撥款增至 18%、 19%、 20%，市民仍不會滿意醫

管局的服務，因為根本不知它如何運用資源。  

 
 政府增加撥款給醫管局，它會怎樣做呢？前兩年局長曾表示，醫管

局的服務應專注於 4個範疇，便是急症、重症 (即一般人不能負擔的項

目，例如肝臟移殖等 )、照顧貧苦大眾，以及培訓。可是，不知為何，

有些昂貴藥物，明顯是用來救命用的，例如加以域，醫管局卻怎樣也不

肯加入藥物名冊中，我也不提及黏多醣症的藥物治療了。反而，它會做

甚麼呢？可以說是一些與民爭利的事情，例如一般中產人士可負擔較平

宜的醫療服務，即可能每年花數千元的服務，很多中產人士都願意花錢

接受這類服務，醫管局卻發展這類型的服務，與私家醫生鬥搶這羣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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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將這類服務搶過來成為醫管局轄下提供的服務，同時卻增加了原

本需要這項服務的貧苦大眾的輪候時間。  

 
 我剛才談及醫管局仍不清楚 2010年至 2012年的資源如何運用，我翻

看了它的新聞稿，那麼明年的錢如何運用呢？即 2009年至 2010年的

8.7億元會如何運用呢？這篇新聞稿亦沒有詳細交代，只表示會向新界

西增撥 5,600萬元和向九龍東增撥 3,500萬元，以開設病床，但我卻不明

白，那數間醫院本身已存在，怎樣可增加 150張病床，難道把病床置於

街上，還是增加帆布床？據我所知，那些病床是一兩年前不明原因地縮

減某些專科服務時被削減的，現在要重新加設。有些議員說醫管局獲更

多撥款便可以聘請更多人，但我可以告訴大家，醫管局可以聘請的人，

已經獲聘請了，暫時來說，當醫生的沒有失業，當護士的也沒有失業。

其實，醫管局是聘請不到那麼多人才，而以 8.7億元是可以聘請很多人

的。那麼，醫管局如何履行增加服務人次的承諾呢？如果要履行承諾，

唯一的辦法便是增加現有員工的工作量，從而滿足增加服務人次的承

諾。  

 
 說了這麼久，究竟解決的方法是甚麼？因由在哪裏呢？其實，問題

的因由並非醫管局沒有足夠金錢，而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現時醫管

局照顧了九成多住院及專科門診的病人，人手的確是不足的，可是，無

論如何，聘請的人手也是不足；至於私營市場則有剩餘的人手，但病人

數目卻不足。面對這樣的情況，單單撥款予醫管局，其實可能只會令情

況再惡化，也未能解決問題。有時候，醫管局會花錢購買私營服務，即

把病人外判予私家醫生診症，但這種安排並非長遠可以解決問題的方

法，因為病人仍要到醫管局輪候，才會獲外判予私家醫生診治。另一個

問題是，有些病人原來在私家醫生求診，但知道到醫管局輪候可得到政

府的補貼，他們會到醫管局輪候，因而增加了公營服務中門診的輪候病

人人次。那些中產人士原本不會往醫管局求診，看私家醫生便算，但現

在知道政府作出補貼，便會早一點到醫管局輪候，以期得到政府的補

貼。所以，撥款予醫管局購買服務並非一個長遠解決問題的方法。對大

部分中產人士來說，如果他們不想輪候，想即時得到服務，想自行選擇

醫生， “財爺 ”這種撥款方法亦完全幫不上他們。  

 
 早前，我在預算案進行諮詢時曾詢問 “財爺 ”，可否提供誘因讓中產

人士使用私營服務。我提到把醫療開支免稅，我已向 “財爺 ”提供了資

料。不過，“財爺 ”可能很忙，他的幕僚可能未必向他解釋，我趁這個機

會重複說一次，醫療開支免稅是很公平的做法。從前我也提過，僱主替

僱員購買醫療保險會被視為營運開支，僱主可以免稅，僱員亦無須因有

這項醫療福利而繳稅，大家也無須繳稅。然而，如果是一些較窮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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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替僱員買保險，要由僱員自行購買，這項費用便不能免稅。這

種稅務安排對自行購買保險的僱員，其實是相當不公平的。如果中產人

士願意看私家醫生，把寶貴的公共醫療資源留給貧苦大眾，其實是應該

得到鼓勵的。如果他們不看私家醫生而輪候公立醫院服務，也是由政府

付款的。  

 
 當議員要務實，不能說了便算，所以我盡量做功課。我發覺外國早

有這種安排，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愛爾蘭和台灣  ⎯⎯ 對不起，台

灣不是國家，是地區  ⎯⎯  均有這種安排，而且沒有上限，只有下限。

他們設下限，是由於如果醫療費用太少，便不計算在內，免得增加政府

成本；沒有上限的原因是，如果花在醫療方面越多，應該是有不幸事情

發生了，所以沒有理由再設置上限，病人亦不會因貪圖政府的 “豉油 ”，
而自己拿出 “一隻雞 ”來。  

 
 這項調查又發現，大部分納稅人都是贊成的，這是不用多說的。即

使無須納稅的人，也有七成半是贊成的。 重要的是，有三成人說會減

少使用公共醫療服務。至於對稅款的影響，約是 15億元。如果我作出保

守的估計，政府可能少收了 15億元稅款，但有三成人會減少公共醫療服

務，即使只有 15%的人真正這樣做，醫管局也相對地多了 45億元，政府

不是真的拿出了 45億元，而是無須那麼快一次過把 45億元撥給醫管局。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四贏的方案，即政府無須向醫管局撥款太

多，醫管局的工作量沒有那麼重，私家醫生的經營環境好，病人亦得到

自己滿意的安排。  

 
 說了這麼久，看過預算案及之前跟食物及衞生局和 “財爺 ”的溝通，

我真正領略到他們不是很好的團隊，真的沒有團隊精神，是各自為政

的。我向食物及衞生局要求作出這項安排時，局方表示未能成功向政府

高層爭取，我實在摸不着頭腦，局長不是政府高層人員嗎？究竟哪位才

是政府高層人員呢？根據多年的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食物及衞生

局，甚至是醫管局，均無法自行糾正我先前提到的問題，因為如果 “財
爺 ”問它們如何解決，它們便會說 “把錢撥給自己 ”，問題很簡單。我亦

相信政府高層人員 (我希望 “財爺 ”是其中之一 )似乎不太瞭解醫療業界的

問題，並不瞭解醫療融資。可是，我希望他們明白一點，日後將很難爭

取醫療撥款，我可以同意這項 17%的措施，但香港是低稅率的地區，再

增加醫療承擔是很難的。我希望 “財爺 ”真的會聽我說，回去看看資料。

如果他想要更多資料，我可以提供更多資料。希望 “財爺 ”就着這項安排

作出審慎的考慮，作出一個較積極的回應。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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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推出大學畢業生實習計

劃，當中定出 2,000元津貼的指引，引發起社會對催化低薪效應的批評。

民建聯認為，政府為大專及大學生提供實習計劃是因應現時社會經濟周

期的波動，為應屆畢業生提供額外的就業實習機會，其實是有其特別意

義的。民建聯早前曾向政府建議過同類的津貼計劃，我們提議每名畢業

生如獲聘用，無論有關企業是否提供報酬，均可直接獲得政府每月 5,000
元的津貼，不過，只為期半年，建議亦涵蓋了副學士畢業生。按照我們

的計算，這項計劃只涉及約 8,700萬元撥款，民建聯期望司長能認真考

慮  ⎯⎯  司長剛剛離開了  ⎯⎯  此舉在落實大學生畢業實習計劃的同

時，亦可解除社會上這方面的憂慮。  

 
 代理主席，現時政府有 3億元的撥款，讓各區區議會推行小型工程

項目，而有關撥款屬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目下的整體撥款，所以不能

調撥到下一年度繼續使用，我是知道的。但是，在現時具體運作的過程

中，儘管小型工程在區議會會議上作出了決定，但很多工程卻因政府部

門之間的責任及協調問題，致令工程不能在該年度內進行。  

 
 民建聯建議政府簡化程序，增聘人手，將目前 19個月的小型工程籌

備時間縮短，容許區議會就各項小型工程自行聘請顧問，以加快工程的

開展，解決工程瓶頸的問題。經一年的運作， 3億元的小型工程撥款，

其實遠遠滿足不了各區市民的要求，民建聯建議將此撥款在程序等糾正

後，增至 10億元。  

 
 代理主席，在上一波金融風暴後，本港明顯面對人力錯配的結構性

問題，當時特區政府為本港未來的人力需求趨勢，進行了多次展望分析

的研究預測，包括 2003年、2005年及 2007年的人力供求情況預測。民建

聯認為在新一輪經濟調整下，本港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會再次浮現，為了

紓緩長久揮之不去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實現本港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

民建聯建議除了增撥資源，加強業內技能及再培訓計劃，以及建立完善

的僱員資歷架構認可制度，讓各行各業的從業員擁有正規的培訓及可持

續進修的課程和階梯外，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涵蓋範圍，亦應盡快配合

資歷架構的發展而進一步擴大，把基金的資助與本港整體人力供求的展

望及發展策略相結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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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非物質文化遺產，對香港是新的事物，社會人士就有關議題

的討論，其實不多。在上月的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雖然政府多番

表示，當局一直有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題展覽和講座，但市民對如

何保存和保護非物質文化，仍感到相當陌生。  

 
 政府計劃在下半年度展開全港性普查，以便搜集資料， 終編製了

一份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其實，文化遺產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

闊，包括打醮、廟會和宗族等節慶和儀式。雖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

產公約》下，已羅列出遺產的一些特徵，如世代相傳、由集體創造等，

作為考慮因素，但究竟根據何種因素，以決定某一項目可以列入清單之

內？是歷史因素、族羣的獨特性、瀕危程度，還是集體回憶呢？  

 
 以廣東省 78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其中 34項與香港有關為例，較多

香港人聽過和參與過的，有長洲飄色、大坑舞火龍等，這些皆是香港別

具特色的祭典，也是較多人存有的集體回憶，如果這些項目 終能列入

清單之內，爭議性應不大。不過，有些文化遺產卻只有少數人知道或接

觸過，例如潮劇、白字戲、潮陽英歌等，它們可能是瀕臨消失的音樂或

戲劇，而市民對它們並不存有集體回憶。所以，民建聯建議，如果政府

把上述項目也列入終極清單，政府便必須為這些不為太多人所熟識、但

很有價值的項目，作出大量公眾宣傳，增加市民認識和讓他們接受這方

面的事物。  

 
 其實，粵港澳三地政府已成功合作，把粵劇和涼茶列入首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內，而中央政府已正式向聯合國提出申請，

把粵劇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民建聯期望當局完成

清單後，香港市民可以從中選出具代表性的項目，再進一步向國家申報

要求列入國家名錄內。  

 
 主席，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在 5 000年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人

創造了豐富而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便是要繼承和發

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在 2007年 12月，民建聯率先在立法會上提出議案，

要求政府制訂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遺憾的是，政府現時在投入推動非

物質文化保護方面的資源其實十分有限，負責的部門是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而且只有 3名人員作出具體支援。所以，我期望政府完成有關普查

後，能投入更多資源，以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保護。  

 
 主席，政府與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及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共同合

作，動用10億元在未來兩年推行 “樓宇更新大行動 ”，協助約 1 000幢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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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進行樓宇維修，民建聯支持這項建議，剛才我們很多位議員同事也

提及過，亦支持這項計劃。其實，計劃不單創造就業，紓緩金融海嘯各

方面的壓力，解決就業問題，而且更可將長期因各種原因而失修的樓宇

的問題解決。可是，民建聯擔心兩年後此計劃如果未能延續，出現花去

所有錢而沒有新資源的情況，對受惠的 1 000幢以外的其他舊樓業主可

能不公道，影響他們對樓宇正常維修的意欲，這是我們不想、亦不願意

看到的後果。我很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這一點。  

 
 其實，現時樓宇維修計劃五花八門，有房協的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

津貼 ”、 “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 “家居維修貸款計劃 ”；市建局的 “樓宇復

修物料資助計劃 ”、 “樓宇復修貸款計劃 ”；屋宇署的 “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 ”。我讀完這些，相信大家也未能記得這些具體計劃的名稱。再加上

新增的 “樓宇更新大行動 ”，香港其實有 7項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主席，多方面資源的投入，本應有助改善公共家居環境，但由於每

項計劃的申請條件不同，令業主眼花撩亂、無所適從；要選擇合適的資

助計劃，並不容易。此外，居住在舊樓的多是長者，一些年長的人士根

本沒能力知悉和分辨哪項計劃適合他們。  

 
 因此，民建聯認為政府應加強維修計劃的宣傳工作，考慮把各項維

修計劃的特色，設統一信息發放，讓業主透過網站或宣傳品，對各項計

劃一目了然，甚至設立一站式的諮詢中心，協助業主申請各項維修計劃。 

 
 主席，身為區議會功能界別的議會代表，對於今次預算案中有關區

議會支援的撥款，我只有感覺很無奈。  

 
 區議會作為兩層議會政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使議員能為市

民提供優質的服務，幫助市民解決問題，政府首先要向區議會提供足夠

的資源，保證其日常工作得以順暢進行。  

 
 區議會秘書處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其實已長期影響區議會的運

作。現時每位區議會的秘書，平均要負責 1個委員會和 3個小組委員會的

工作。此外，還有大量行政及文書工作須予跟進。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應增撥款項，增聘更多人手，以改善和提升區議會秘書處工作的效率。 

 
 此外，由本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在座各位立法會議員都可獲發任滿

酬金和醫療津貼，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應為全港區議會議員作出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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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讓區議員亦可享有任滿酬金和醫療津貼的安排，以表達對議員

同樣的尊重。其實，這也是涉及如何吸納更多人才參政、議政的問題。

作為從政者，除要有服務社區，捍衞公平、公正、公義的抱負和理念外，

生活不用憂柴憂米、晚年生活能得到保障，亦是從政人士不能不考慮的

因素。現時對各級議會議員的財務安排，與香港這先進發達的城市極不

相稱，因此有需要作出考慮和調整，如果不作調整，肯定難以吸引有素

質的人士服務社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國健議員：主席，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大家都感到非常無奈。倫敦現

時正在舉行G20高峰會，商量如何挽救經濟衰退。很可惜，我們的 “財爺 ”
為了要在這裏聆聽我們就這份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進行的辯論，所以

不能夠出席這個盛會，我相信他也會覺得很遺憾。  

 
 事實上，香港面對着這次的金融海嘯也非常彷徨。很多人均憂慮香

港在未來會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便是有大批中小型企業會倒閉，我們

的失業率會快速上升。  

 
 按照 新公布的失業率， 3個月的平均數已經是 5%，失業人數實際

已達到十七萬多人。很多專家、學者和政府本身均估計，失業率 終可

能達到 7%至 8%。以現時三百六十多萬勞動人口來計算的話，失業人士

終可能超過二十多萬人。所以，大家對這份預算案有很大的期望，希

望政府能夠拿出一些具體的措施來協助就業。  

 
 這份預算案開宗明義以保就業作為主題，這個大方向當然是正確

的。但是，很可惜，方向正確並不代表力度足夠。大家都覺得在這份預

算案中，對於保就業，不論在措施或力度方面都很軟弱。  

 
 大家都看到，按照預算案，在 3年內可以動用十多億元增加六萬多

個職位。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六萬多個職位中，有 35 000個是展翅

計劃及青少年見習計劃等的職位，另有 8 000個是中年和殘疾人士的就

業計劃，有 4 000個則是大學生實習計劃。這些其實不是正規的工作崗

位，而且只是兩年規劃，並非即時有工作機會。所以，我們都覺得這六

萬多個職位，數目內存有很多水分。  

 
 現在失業情況比較嚴重的行業，是建築業和物流運輸業。建築業方

面，在今年 1月，失業率已達到 9.8%，而我們相信現在一定已達到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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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政府有甚麼辦法呢？它在預算案內表示，我們有一些大型基建工

程，可以對建築業工人有所幫助。但是，我們要看清楚，這些大型基建

工程 快要在明年下半年才正式展開，遠水不能救近火。  

 
 政府又在預算案內表示，既然大型基建工程不能提供協助，我們便

推出一些小型應急工程，以應燃眉之急好了。這些便是一些社區小型工

程和政府大廈的維修工程，而 大型的，當然便是樓宇更新維修計劃

了。對於這個計劃，我們當然是贊成的，儘管如此，但我們認為當中仍

有不足之處。因為建築業工人涉及多個工種，如果只有樓宇維修更新工

程，則一些重型工種，如釘板、扎鐵、倒石屎等工種，其實沒有職位，

因為工程只供應一些如油漆、水喉匠、木工及電工等這類職位。  

 
 況且， 要命的是，根據發展局提交的文件，這些工程 快要到秋

季才可展開，即距離現在還有三四個月時間。現在已有很多建築業工人

向我們表示，他們已失業三四個月，有些甚至已失業超過半年，如果要

他再多等三四個月，有很多會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可否加快樓宇

更新工程的程序呢？縱然部分工種沒有份，但也是一個應急方法，可否

加快步伐呢？如果要等到秋季才有工作，我相信很多建築業工人可能要

立即申領綜援。  

 
 此外，就保就業方面，除了政府直接以工程來創造職位外，還有一

項比較重要的，便是保住現有的職位。在香港現時的經濟結構，對人手

需求較多的行業是消費服務型的行業，例如飲食業、零售百貨及批發等

這些行業。政府應該支援這些行業繼續營運，不要讓它們出現大批倒閉

的情況，這樣才可以令這些行業的工友，能夠繼續保住職位。所以，在

預算案公布前，工聯會向政府有關當局提出考慮派發消費券，在今年內

派發 2,000元的消費券。  

 
 消費券的目的不是用於扶貧，而是希望有活水注入消費市場，維持

消費行業的運作，令它們可以繼續營運，而工人亦有工作。在春節後，

無論是飲食或零售百貨，我們看到整個市況淡靜了很多，是很明顯呈現

出來的。為何商戶現在還未倒閉呢？我詢問過一些行內人，他們表示是

因為有一個等待，便是由本月開始，持有深圳戶口的二百多萬名居民可

以申請多次來港，業界希望能夠藉着這個計劃，為消費服務行業帶來一

些新的客源。所以，他們現在是苦苦支撐的在等待。但是，長期來說，

香港應該以發展內需來帶動經濟。在現在這個特殊的非常時期，我覺得

政府應該再考慮消費券，因為香港的私人消費開支佔了本地生產總值的

5.7%，所以，我們是絕對有理由要求政府在這方面作出額外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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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杭州和成都這些內地城巿，在去年年底時已開始派發消費券。

以杭州來說，它發出了 1億元的消費券，帶動了 2.6億元的交易金額，對

消費起了很積極的作用。我們亦看到，雖然台灣所發的消費券金額不

多，但對整個社會的氣氛和消費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我們側聞政府會在

年中有一次 “加碼 ”行動，我希望政府能充分考慮消費券對消費行業及就

業的影響。  

 
 主席，有報道指出， 近，月入低過 4,000元的家庭在 1個月之內大

增了 35 000個，達到 190 200個，這個增幅達 22.7%。這些人或許是因為

失業，或許是因為減薪，或許是因為被迫放取無薪假期，但我們對這些

數據，不能不表示憂心。各行各業的失業率，也反映到金融海嘯對基層

勞工，例如建造、飲食、零售等的打擊是 嚴重的。我們呼籲特區政府

要多為基層考慮，加快推動工程的推出和落實，並對一些能紓緩就業壓

力的小商販經營活動，給予一定的方便，令失業人士可以有謀生的出

路，從而度過金融海嘯這個難關。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 (普通話 )：主席，請你容許我以普通話發言。  

 
 在日本，參議院在 3月曾否決今年度的預算案。在香港，民意調查

顯示只有 21%受訪者表示滿意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六成認為不會令

經濟復原。但是，這個不得人心的預算案，卻篤定在立法會得以通過。

在這個不民主的議會，保皇黨當道，反對預算案的民意被打壓，這是甚

麼議會？這就是踐踏民意的議會！這就是暴力制度化的議會！  

 
 預算案所顯示的理財觀念含糊不清，甚至誤導公眾。財政司司長  
⎯⎯  他現在雖然不在場，但我也要罵他  ⎯⎯  強調採取 “反經濟周期 ”
的開支政策，所謂 “反經濟周期 ”是凱恩斯學派的主張，就是說在經濟不

景時，以赤字預算，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刺激經濟活動。現在預算案說

要 “反經濟周期 ”，香港市民誤以為政府會以新思維面對新挑戰，但預算

案的內容，竟然是收縮開支，繼續做其守財奴。財政司司長假借 “反經

濟周期 ”之名，收縮開支為實，弄虛作假，蠱惑人心，我們要不要對這

種不誠實的施政手段報警抓人，告以詐騙罪？  

 
 全球各國負責任的政府，才是真正採取 “反經濟周期 ”財政政策，大

幅增加公共開支，以紓民困。祖國到今天已投放超過人民幣 4萬億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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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日本的預算案也是破紀錄的 7萬億港元。同樣推崇 “大市場、小政

府 ”的新加坡，推出高達 205億新加坡元的預算案，為建國 44年來 巨額

的預算，赤字也高達 40%，更破天荒動用國家儲備金來解救這個不景的

經濟。  

 
 當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及地區，以歷史新高的開支或赤字預算，抵禦

金融海嘯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在幹甚麼？  

 
 當香港市民亟待開倉派米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正在做甚麼？  

 
 當新加坡破天荒動用國家儲備金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在幹一些

甚麼事情？我們的特區政府坐擁 15,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卻無視百萬

窮人的死活！  

 
 主席，我要特別指出預算案的 9宗罪。  

 
 第一宗罪是偏袒罪：司長不要忘記，你去年在經濟好景時，削減了

利得稅 1%，令庫房少收 50億港元；今年經濟不景氣，為何不將利得稅

調回去年水平？這一種劫貧濟富的卑劣行為，正是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之

下的專權政府才幹得出來！  

 
 今年度各項收益均在減少，如果政府否認官商勾結的話，就應該追

加利得稅和薪俸稅標準稅率 1%，將有關收入用於社會福利開支，改善

弱勢族羣的生活。  

 
 第二宗罪是縱容罪：中信泰富事件發生後，政府拖拖拉拉，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回購東、西隧道的方案。這次預算案亦看不到有任何在這方

面的承諾。  

 
 領匯欺壓屋邨小商戶已經很多年，在經濟困局中，更令很多小商戶

要結業、要關門。特區政府為何還要繼續縱容這種資本家？  

 
 第三宗罪是欺騙罪：預算案揚言以保就業為首要目標。撥款 16億港

元，說要製造 62 000個就業機會，其實其中 44 000個所謂職位都是來自

政府原有的就業及實習計劃，並非新創造的職位。此外，4 000個名額，

很簡單，就是社民連所說的踐踏大學生尊嚴的實習計劃名額，62 000個
減去 48 000個，只有 14 000個所謂新創職位，相對 17萬的失業大軍，真

的是杯水車薪，更令人憤慨的是，這些工作及實習機會並非即時到位，

而是還須分 3年才可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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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堪的是，曾俊華無視女性的失業問題。面對當前難關，請問司

長可知道，有多少家庭主婦須重投勞動市場？這份預算案沒有片言隻字

考慮勞工婦女的就業需要，所謂保就業，根本就是謊言！  

 
 第四宗罪是壓迫罪：實習計劃 大的問題是將大學生工資壓低至

4,000港元，不但損害大學生的尊嚴，而且進一步產生骨牌效應，在就

業市場中，那些具副學士、高級文憑、中七、中五學歷的學生，你把他

們推到一個不利的位置，政府推波助瀾，壓低工資，可謂荒謬之極！  

 
 實習計劃也在玩弄尚未制訂的 低工資水平，如果 4,000港元便可聘

請大學生，那麼， 低工資立法進行諮詢時，豈不是進一步降低工資水

平？特區政府此舉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便是 “用心可誅 ”！  

 
 第五宗罪是歧視罪：政府瘋狂加煙草稅 50%，立即造成階級歧視，

藉打造 “紅酒中心 ”為名，去年預算案全面豁免紅酒稅，令富豪高官可以

肆意 “品紅 ”。大家都知道抽煙和喝酒對身體都是有害，政府為甚麼 “厚

酒薄煙 ”？醉酒駕駛殺人，我們的政府卻不會說為了愛惜市民生命，而

加酒稅，這種雙重標準何其不堪。  

 
 第六宗罪是虐待罪：虐待老人家，長者院舍宿位嚴重不足，過去

5年，已經有 7 638人在輪候護養院宿位的時候死亡。現時仍有 18 000及

6 400位長者，分別在輪候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宿位，輪候時間分別為 3

年到 4年不等。  

 
 可憐的香港老人，等到死也等不到一個安身之所。談到老人家等

死，令我不禁想起 1983年的一部日本電影 “楢山節考 ”，說的是貧窮農村

的老人被兒女揹上荒山，然後被留在山上餓死或冷死。想不到電影中的

悲情，竟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天天上演！  

 
 長者為香港貢獻一生，不但未能分享繁榮的成果，更因政策的僵化

保守，高官的麻木不仁，而未能有尊嚴地安享晚年，七千多位長者未輪

到宿位已身故，這是特區政府之耻，是香港人之耻！  

 
 第七宗罪是吝嗇罪：政府去年在交通支援方面，讓屯門、元朗、北

區及離島 4區受惠。為甚麼今年不擴大到 18區？還有一些貧窮的小學生

要上網，政府為甚麼不資助他們的上網費用？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38 

 第八宗罪是冷血罪：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香港的失業率已攀升至

5%。去年有 43 000間公司倒閉，比 2007年多出 14%。我們曾要求司長設

立失業援助金，可是他無動於中。  

 
 第九宗罪是守財罪：社民連要求政府向香港居民發放 5,000港元現

金，金額約 300億港元。這筆款項僅佔政府總儲備 2%，但可達到很多效

果。  

 
 澳門兩度派現金，台灣也發消費券，日本、泰國也有類似的措施。

可見我們的特區政府，在這個百年一遇的大災難當前，一點事情也不

幹！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末段引用一位德國神學家的話，以示要為下一

代 人 負 責 。 德 國 的 神 學 家 ， 不 論 是 曾 組 織 暗 殺 希 特 拉 的 潘 霍 華

(D BONHOFFER)或反對教會向國家投誠的巴特 (Karl BARTH)、批判納

粹德國的田立克 (Paul TILLICH)，這些人都誠實面對人民的處境，不會

因為僵化的教條及虛假的說詞散布假希望。明明是無視百萬窮人死活的

預算案，反而砌詞狡辯說為年青人着想，這是假先知的作為！希望曾俊

華先生不要濫用神學家之名，為這份垃圾政策辯護，以免侮辱神學家。 

 
 現在已經是危急存亡之秋，你們這一羣高薪厚祿的庸官，真的很不

該啊！你們對我們幹了不該的事情，讓我們都變成了 poor guys！曾蔭

權，你不該；曾俊華，你不該，特區政府，你們都很不該！都說香港高

薪養廉，事實擺在眼前，這是高薪養 “庸 ”！庸才的庸！庸官的庸！納稅

人花了一大筆冤枉錢，竟然養了一大批庸官！  

 

 所謂不賢者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香港人何辜，要受他們這

種罪！ 

 

 曾俊華，你不但是庸官，你還是一個大貪官！曾俊華你是一個大貪

官！你貪的也許不是錢，你貪的是身在權位的安逸！你貪圖安逸，不肯

在這危急關頭，對香港人作出應有的承擔！你真是太不該了！曾俊華，

你真的是太不該了！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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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相信很多同事已討論了其他題目，但在保安方面，

每年似乎都只有一兩位議員發表意見，所以我也要說說我的一些詳細的

觀察。  

 
 主席，我首先談談青少年吸毒和校園內丸仔售賣情況泛濫的問題。

我希望政府明白，據我的綜合觀察和分析，我相信現在......  

 

 
主席：涂議員，請等一等。黃議員，請你把那幅圖畫取下來。  

 
(黃毓民議員帶着圖畫走出了會議廳 ) 

 

 
主席：涂議員，請繼續發言。  

 

 
涂謹申議員：......可算是危急存亡之秋，我覺得要加強執法也不過

分，因為這兩年來情況正急劇變化，以往只會在派對或娛樂場所販賣毒

品，現在已全面攻陷了校園  ⎯⎯  至少一半，或說是半面，而不說是全

面攻陷。在校園內發現、偵察和處理的毒品，其實比外界更多，所以，

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更認真地處理。  

 
 在黃仁龍的報告書中提到自願驗毒計劃及增加輔導人手，主席，我

們民主黨是贊成先實行這計劃。 近，我與執法機關的人員談及此事，

他們表示我們要有一個無毒校園，這是十分重要的。當然，在言談間，

我們也說笑般表示，有一個主意似乎是可以發展下去的，例如在某些情

況較嚴重的學校 (我們其實不應再顧忌甚麼面子問題了 )是否可以派一

些緝毒犬，在某些適當情況下  ⎯⎯  例如有些人說笑般說也提議過的  

⎯⎯  駐在校門嗅嗅進校的同學？老實說，飛機乘客落機時，緝毒犬也

會走向乘客嗅嗅 (即使在外國做法亦如是 )。如果情況真的變得嚴重的

話，我們便要想得如此極端的了。有人會說這樣是極端的做法，但這可

能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亦有人認為，當學生上體育課時，緝毒犬可在

校園內到處嗅嗅有沒有毒品。如果我們還不處理校園內的情況，擴散速

度會以幾何級數上升。我希望執法機關加強執法，對付利用青少年販賣

毒品的個案，我就此方面也說了很多年，希望政府能集中調整策略，使

我們可以運用這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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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發生的尼泊爾人被槍擊案件，稍後會在死因研訊法庭審訊，我

在此不作詳細討論。不過，案件引起大眾對種族問題的關注，我希望政

府一定公正地調查，因為香港一直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如果事件處理

得不妥當，便會令我很擔心。我亦已去信保安局局長，希望他作出獨立

調查，因為自從發生事件後，我懷疑亦有理由相信警隊披露了死者的背

景資料，這樣已引起各方面關注，亦引起大家問究竟警務人員能否獨立

公正地調查這宗個案呢？還是我們有需要按照死因研訊法庭的條例

中，運用一些裁判官可以行使的，確保公正的特殊措施，我希望保安局

局長特別作出研究。  

 
 主席，我在事件發生後翌日在報章中作出了一些回應，便是所謂戰

略上的撤退，我在此不作詳述。我這種說法，可能會令很多人擔心不知

我是否認為以後發生事故時，警察便應掉頭走。我並非這個意思。因為

在某一宗案件中，如果警員真的使用了胡椒噴霧和警棍，而有人卻認為

在一對一的情況下，警察無法把對方制服的話，警員是否應該考慮等待

支援，然後合力制服對方，而沒有需要冒上這個風險呢？當然，如果在

極端的情況下，警務人員的安全受到威脅的話，他完全是可以開槍，以

保護自己和其他人的。  

 
 我注意到 近發生的消防救護車連串事件，這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事，我希望有關當局讓新購入的救護車盡快到位，如果可以提早一點投

入服務也是好事的，而機電工程署亦須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維修密

度，以防範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有一點令我很不安的是，以往數年，我都提出過所謂特殊費用，是

在酬金和特別服務的項目之下的，而今年我特別注意到保安處增加了 65
人，而反恐部門則增加了 300人，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曾經向負責反恐

的警務處處長查詢我們的保安級別是否上升了？國際大形勢是否正在

急劇變化呢？所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與此同時，反恐部門卻增

加了 300名人手，而在保安處原本的數百名人員當中，其實已有人員負

責反恐、保護要人及內部保安的工作。我曾問，保安局增加的 65人是負

責甚麼工作的呢？或原本在保安處內負責反恐、保護要人，以及其他內

部保安工作的人手分配是如何的呢？我須得到這些資料以作量化分

析，從而研究新增反恐的 300人是否屬必需。可是，我得不到任何資料

進行量化分析，而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資料敏感。  

 
 須知道，保安處的前身是政治部，而以前的政治部是負責政治監控

的，現時在沒有具備清楚的理由的情況下，反恐部門的人手增加了 300

人，保安處則增加了 65人。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動作。因為如果保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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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人手可以調任職位來負責其他政治監控......以往保安處人手

一直維持在三百多人之數，這兩年來已逐步增加至四百多人，今年更將

會增加至 547人，再加上文職人員，總數達 613人。現時政治部的人手與

殖民地政府臨撤走時的差不多一千多人，人數其實已越來越接近。我希

望政府能特別針對這一點作出回應。  

 
 至於警員的操守及人權方面，主席， 近終審法院的案件顯示了我

過往所言是對的。首先，警察也有人權，他們也有需要得到公正的對待，

不可讓單單是警員受到歧視，因為較高級的警務人員更可找律師代表。

現時單單是警員面對紀律聆訊時，是不可以有法律代表的，不過，這做

法其實已經過時，而且已被宣布為違憲。  

 
 警方或其他紀律部隊以至於整個公務員體系，均有需要尊重公務

員、執法人員，我希望他們在面對聆訊時獲得公正的對待。反過來說，

我們也關心到警察的操守問題。較早前在警署內發生強姦案，以及在警

署內發生一宗涉嫌打證人的案件，我認為這些是很嚴重的指控，當然，

強姦案等的詳細情況，會在法庭自有公正的處理。可是，現時警員的操

守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呢？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我們也可見有很多關於警察破產或出現財政問題的案件，近年來，

自從賭波合法化之後，我們確實看見有警員沉迷賭波。以前，如果警察

沉迷於不是賭波的其他賭博的話，其上司或中層管理人員比較容易處

理，可以把他們盯實。但是，現時在睹波合法化後，他們很多時候很有

興趣看足球賽，有時候也不太容易分析他們是否涉及博彩問題或其處境

是怎樣的。所以，我希望警察中層管理人員尤其要加強這方面的監管。 

 
 主席，接着，我想討論有關財經政策部分。談到雷曼事件，主席，

立法會也成立了專責委員會作詳細跟進，但我認為我們不能等待專責委

員會的工作完結後才進行相關工作。至今為止，我們的憂慮似乎得到了

證實，以往，我們的心態是要保障銀行有盈利，確保銀行沒有出現系統

性問題，但我們對於投資者的保障，則往往置於一個次要的考慮，因而

才發生了這些迷債等的事件。  

 
 主席，對中信泰富事件的調查至今已有 6個月，其中期業績、末期

業績全部亦已公布了，但我們在調查工作方面似乎仍未有任何消息。在

這事件中，一組合約可以把公司資本輸掉四成至一半的情況，究竟有否

涉及內幕交易，究竟有否違規，有否違反《上市規則》，董事究竟有否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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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誠信等，都是很重要的測試。市民也擔心，香港政府會否只希望內地

中資公司不斷來港上市，而至於這些公司的操守如何？他們究竟應否遵

守香港的規則？證監會對於他們的作為是否 “無牙老虎 ”呢？  

 
 這情況不單令香港人關注， 近有很多內地媒介和內地投資者也向

我反映這個問題。雖然港股直通車、資金直通車等均未能實現，但將來

或會有希望實現的。現時有內地股民由於信賴香港的制度，所以透過種

種途徑來港投資，他們認為香港一些調查機構比內地的調查機構應較為

獨立，較為有牙，可以不用擔心，不用怕有些甚麼背景。但是，他們都

要失望了。  

 
 主席，我也想提發債的問題。我們看見發債，但政府至今似乎沒辦

法說出我們的金錢究竟用於哪裏去了。這是很奇怪的，局長的說法似乎

是發債是為了搞活債券市場。主席，如果這是唯一目的，拿這些錢來做

甚麼？我擔心政府不知會否看到香港的財政盈餘或財政實力未必足夠

應付金融海嘯第二波、第三波的沖擊，因而我們有需要發債，鞏固這方

面的背景及儲備，令我們備有這個基礎。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作詳細解

釋。  

 
 民主黨也關心金管局總裁或他們的行事方式、任期、薪金等。我們

現時似乎採用一種很次等的方式，就是以財政司司長一人便可以確認、

決定所有事情。這種方式，包括以前確認了金管局可以購買一個超級的

寫字樓，當時竟然可以確認為員工的開支。將來對於大家擔心的任期問

題、薪酬問題、花紅問題等，我們是否應該有個更確切的法定機制，而

非以好像人治方式般來處理呢？  

 
 主席，我 後要討論司法部分，今年司法機構獲增撥款 1.4億元，以

增加原訟庭，以及讓區域法院法官縮短排期時間，主席，這些跟我們過

往的要求是一致的。我們會繼續留意影響重大而快將來臨的民事司法改

革，看看這樣究竟會達到甚麼成本效益，究竟在哪方面對我們的訴訟

人、司法機構、律師及其他機構帶來影響。主席，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有

一個完善的民事司法改革制度，能以更短、更廉、更快、更具成本效益

的情況，也能顧及在訴訟之間得到公義，便 好了，主席，我希望可以

得到。  

 
 後，我們仍然堅持法援應獨立，希望政府盡快放棄所有藉口而盡

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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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 stand to vote for the Appropriation Bill of 
2009 without shame but with conviction that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a perfect 
one, it is definitely a practical budget and probably the best we could have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Unlike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who 
accused those who vote "Yes" to be shameful, I respect the "Nay" voters for their 
very good commendations and intentions.  Let us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and 
general welfar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This is our job. 
 
 To ride out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of this century, this year's budget aims 
at easing the pressures of economic contraction and curbing the surging 
unemployment rate.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is year's estimated 
expenditure will reach a record high of more than $300 billion,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last decade.  Thus, it is definitely unjustified to criticiz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or being stingy but definitely, he is not generous.  However, amid this 
stormy weather where the nadir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 is yet to reach us,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aunch more proactive fiscal 
policies to uphold our economy, assist local businesses, preserve employment and 
support the needy. 
 
 As announced, the estimated capital works expenditure for 2009-2010 will 
be $39.3 billion.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c works projects, total expenditure 
will reach $50 billion.  This is definitely welcome news for the hard-hit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ever, despite these encouraging figu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hinges on the efficienc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of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earmarked $29 billion for public works projects.  But, even averaging 
out the accumulated expenditure on public work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his 
commitment was rarely met due to protracted preparation work which impeded 
implementation.  Hong Kong has lagged behind the changes of times, run short 
of courage, creativity and commitment for upcoming challenges.  Meanwhile, 
several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s well as cross-border projects are 
scheduled to commence in this fiscal year.  With all the good intentions for job 
creation for those mega projects,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deliveries of the works 
promise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be bureaucratic, rigid and inflexible, 
hiding behind the excuse for the need to consult and to listen, and the need to 
study and to study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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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must realize that the unemployed cannot wait.  
They need to eat, they need to live and they need to work. 
 
 The budget also proposes to set up a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fice 
(DOO) under the Development Bureau and to reorganize the existing Land and 
Building Advisory Committee to enable it to support and advise the newly 
established DOO.  I fully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O which aims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 proposals.  In his briefing on the DO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openly admitted that many foreign investors were driven away by 
complicated procedures handled by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Hong Kong.  Local businesses over the years have echoed these 
complaints but were not listened to.  I warn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SAR 
does not have the exclusivity on those available cash and funds for our 
neighbours and Singapore are looking very hard to attract them to go there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be careful of its ways and be 
genuine in its work in bringing about development.  Without doubt, we are 
lagging behind in respect of chasing after limited funds.  However, better late 
than never.  We must make up for the leeway. 
 
 However, I also doubt why the Government has preset criteria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DOO?  Unfortunately,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 or 
even her bos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o is not here ― Mrs Carrie LAM has 
reiterated that the DOO will not deal with pure property projects but with projects 
which will be of long-term benefit to Hong Kong.  For example, she said she 
would deal with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natural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f 
the newly established office is only working on these few areas, I do not think the 
DOO can practically promote priv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public projects has never 
surpassed that of its private counterparts.  Given that the private projects 
amounted to 70% of the total construction volume in 2008, it is clear that private 
investme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prosperity,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living standard of Hong Kong.  In other words, private investment is the 
locomotive of wealth generation of our economy.  If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 
DOO is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 proposals, why has the SAR Government to be 
caught in its own trap by presetting the restricted functions of the DOO?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remain open-minded 
regard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DOO.  Real estate projects are also a form of 
development, affecting local livelihoods and economic viability.  As long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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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fulfil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are beneficial to 
our economy, employment and urban settings, I do not see the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Welcome, Mr 
Financial Secretary. 
 
 By setting government spending at $301.6 billion and creating a deficit of 
$39.9 billion in the Consolidated Account, this practical budget creates 120 000 
jobs and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waives rates for the first two quarters of 
2009-2010 and offers a one-off reduction of 50% of salaries tax and tax under 
personal assessment, subject to a ceiling of $6,000.  Nevertheless, these 
provisions fall short of people's expectation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measures to facilitate local businesses in 
this year's budget, in spite of the economic turmoil.  The budget only freezes 
government fees and charg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offers nothing to 
promote business.  Tell me if I am wrong.  The budget speech offers no solace 
to local businesses.  They are not asking for handouts.  They are asking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ncessions but these are not being offered to them.  Yes, 
you have the loans but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Furthermore,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develop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Since you were not here a while ago Mr Financial Secretary, I 
have told the President that I will vote for the Appropriation Bill despite my 
criticism.  With the absence of a proactive, practical and persistent strategy to 
encourage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restore our economic 
confidence and tha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s Mr OBAMA said, in these 
extraordinary times we need extraordinary measures, we need change and change 
we should have.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readjust their market strategies and launch different targeted assistance 
measures.  Though our financial system is relatively healthy and stable, we are 
definitely at our wit's end in promo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Such sluggish 
development has given rise to wide public concern. 
 
 Furthermore, consolidating our position as a financial centre is another 
important item in the local political agenda.  Recentl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nounce the proposal to develop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efore 2020.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is not an alarm to Hong 
Kong but a challenge to us.  Frankly speaking, we should take up this challenge 
and show to Premier WEN that we are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Have we as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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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elves wh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choose Shanghai which has been a 
financial centre for China to become a financial centre of the worl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Because as a financial centre, we have failed to w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at we are the only one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 backup financial centre in China.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gain that 
confidence.  We have to pull up our socks.  We still have 10 years to change 
this thinking.  Shanghai can be a financial centre of China but Hong Kong must 
be the Chinese financial centre of the world.  Let us work for this. 
 
 President, for Hong Kong to be a financial centre is very important.  That 
is why I think this is not just an alarm to be shared by us in this Chamber but by 
everyone in Hong Kong because that will be one of our locomotives for wealth 
gener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task which Hong Kong people must face up to.  
To be precise, Hong Kong should focus on sharpening its competitive edge.  
This year's budget has pinpointed that we should consolidate our position as a 
financial centre, but it does not provide any proposal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Therefore, I call for timely and targeted measures a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and strength to uphold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recent blunders concerning the drugs supply 
industry, they must not be looked in isolation.  They must be viewed together 
with a string of other incidents, like the fatal incident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an 
old tree in Stanley, the dead baby body gone missing from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 the Caritas Medical Centre incident, repeated losses 
of portable electronic storage devices containing electronic patient data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frequent leakages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the Internet, and so on.  All these incidents represent loopholes 
in our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public is now asking the governmen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y are showing you the amber light as they are 
questioning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administer.   
 
 To be honest, under the attack of global recession, it is indeed a very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every single dollar it spends is 
disbur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for money" principle.  It is a hard fact 
that not eve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will be able to show the full picture of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all departments, bureaux, 
institutions, regulators and beneficiaries should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are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47

spending taxpayers' money conscientiously.  I believe that, rather than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giveaways and handouts, the general public is disillusioned 
with this budget because of its doubt on whether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of public 
money being spent is worthwhile.  If the Administration can demonstrat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and its commitment to join hands with the public in 
riding out the difficult time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anger and disputes in our 
society will eventually subside. 
 
 Mr Financial Secretary, you must be the only Financial Secretary who has 
listened carefully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You went out and reached out to 
the peopl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m but have you heard them?  In your 
budget, you have not delivered their requests.  I know you are not here to be 
generous to their accounts.  You have been careful, you have been prudent, you 
have been responsible.  What we ask for is an additional dosage of care and 
warmth which you have plenty of. 
 
 Thank you, President.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世紀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衰退的陰霾下，對於今

年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我們的同事均不斷要求財政司司長 “加
碼 ”，並要集中在失業、創造就業的問題上。我作為民主黨交通及醫療

政策發言人，不再重複同事在這方面的要求。不過，在醫療方面，我希

望司長明白，經濟不景氣，社會必定對市民構成頗多心理壓力，因而影

響他們的生理健康。所以，我們看到政府今年在醫療開支方面也增加了

18億元，這是民主黨支持的。  

 
 接着，我希望集中數點跟司長表達我們對醫療開支的看法。首先，

當然是煙草稅；第二點是陳家強局長及剛離席的保安局局長曾在政府帳

目委員會 (“帳委會 ”)討論過的救護車問題；第三點是藥物問題；及第四

點是電子健康紀錄的問題。  

 
 主席，民主黨舉腳贊成，並認為今次預算案其中一項 好的措施，

當然是加煙草稅，其加幅較民主黨所建議的更大。這是政府罕有地較民

主黨過去提交的建議做得更出眾或更有魄力，但唯一一點我希望司長明

白的是  ⎯⎯ 因為周局長暫時不在席，稍後有關增加煙草稅的辯論可能

會用很長時間  ⎯⎯  我看見政府在增加煙草稅後面對反對聲音時的回

應似乎十分薄弱，反對聲音不斷指出這政策是階級歧視，但政府似乎在

這個問題上，完全無力發揮和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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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政府明白，如果增加煙草稅可提升全民健康，可因而減少吸

煙人數，增加戒煙人數，令他們健康好轉，醫療開支減少，這便絕對不

是階級問題，也不是如一些人所指般，為何政府要減酒稅和加煙草稅，

因而令富有人家可 “飲平酒 ”，窮等人家則要 “食貴煙 ”。政府絕對可以堂

而皇之地走出來表達它的醫療證據，以及指出增加煙草稅可令全民健康

和減少醫療開支，但政府似乎未能做到這方面，我希望和期待稍後的辯

論政府能做得好一點。  

 
 主席，救護車的問題在帳委會中曾作多次討論，現時內部正就政府

的意見，甚至批評，草擬回應及商議應如何落墨，基於保密原則，主席，

我無意在這裏談及帳委會的商議內容。不過，就過去兩天，主席，我們

的救護車便發生兩宗意外。當然，現時是否有證據證明意外是因為救護

車延誤而導致病人逝世，我們暫時並不知道，但不幸的是，在這兩宗意

外中，救護車到達現場的時間確實較其 12分鐘的服務承諾遲了，結果有

病人因此而死亡。  

 
 過去，帳委會取證時，消防處處長表示，幸好過去未有大意外發生，

也未有人死亡，但很不幸，在聆訊完畢後，意外這便發生了，這真的是

一個黑色笑話。我們已不停要求政府要掌握人口老化的情況，要明白救

護車是在保安局下唯一一個要舊車翻新的執法部門，原因是它的車輛不

足。司長請明白，原來現時佔 26%的救護車 (即 4輛車中便有 1輛 )是使用

了達 10年以上的，但我們翻查政府高官車輛的紀錄，他們未夠 10年便更

換新車。為何會這樣的呢？用作救急扶危的救護車，竟然使用 10年以上

仍要繼續使用， “死火 ”也繼續行駛，結果現時有人便因延誤而死亡。  

 
 所以，我希望司長日後遇到這些問題時  ⎯⎯  當然，這不是周一嶽

局長的工作範圍，現時已是保安局局長的工作範圍  ⎯⎯  要明白消防處

和救護車隊伍經常予人是 “二奶服務 ”的感覺 (不好意思，我要使用這個

名詞，儘管這是不對的 )，不過，他們的前線人員經常覺得他們被遺棄，

他們獲得的所有資源分配也往往是被比下去的。他們因而要 “睇餸食

飯 ”，要使用舊車，要 “咬緊牙關 ”繼續救急扶危。主席，在這個老化的

社會，我們不能再拖。所以，在過去的預算案中，在一些問題上，我希

望保安局局長或周一嶽局長在這些問題上要更為小心，因為政府將會進

行公開諮詢，研究就調派救護車實行分級制的可行性。  

 
 主席，我們已說了很多年，要教育公眾何時召喚救護車，何時乘搭

的士入院，是不容易的。當一個人暈了，他的家人第一時間也不知道他

發生甚麼事，究竟他的家人應致電 999召喚救護車，還是乘搭的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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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接載他到醫院呢？這是很難判斷的。所以，如果政府實行這個所謂

的調派救護車分級制政策的話，我希望政府不是以此作為增加救護服務

資源的 “拖字訣 ”，否則，更多人命，甚或我們的生命也可能因為老化的

救護車，因為投放在救護服務的資源很少而受到威脅。不管我們投放多

少資源在醫療服務上，如果香港市民在尚未有機會入院看醫生時，便已

失去生命的話，是很可惜的。  

 
 繼救護車事故後，主席，大家當然也留意到，一而再，再而三地發

生的醫療和藥物事故。我們在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特別會議上，再次

計算現時衞生署轄下的督察數目，發現現時只有 28人負責巡查全港有關

的藥物製造商、進出口商、批發商及零售商，只有 28人。單看數字，現

時有 25名西藥製造商、 240名進口商、 860名批發商和 3 800名零售商，

但這 28名督察當中，有 4名是高級督察，是坐在辦事處，坐在自己的辦

公室的，而 24名督察則負責外出巡查。於是每年只能巡查 1次，有些批

發商更 3年才被巡查 1次，加上我們的GMP指引較世衞的要求為低，於是

指引或法例監管薄弱造成先天不足，人手短缺則成為後天不足，導致一

而再，再而三發生藥物失調和監管不足的情況。  

 
 所以，我們特別要求財政司司長 “加碼 ”，因為我們不能叫當局這樣

做，而我們也不可更改預算案。政府的回應是，即衞生署和局長表示會

增加 10名非編制人手，即由 28名增至 38名。主席，單說我剛才指出的數

字，增加 10名非編制人手，究竟功能有多大呢？  

 
 因此，民主黨希望政府 低限度能增加人手至 84人，這 84名新增人

手只會增加經常性開支 2,500萬元，這是以總薪級表第 27點來計算藥劑

師的薪酬。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因為等待財委會的檢討 低限度要 6
至 9個月，我相信財委會 終提出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一定會是增加人

手，那麼，政府何不立即趁今次的預算案增加人手呢？  

 
 主席，提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它是藥物的 大投資者和用家。

很不幸，大家也知道根據 2008-2009年度的數據顯示，醫管局的藥物開

支只有 23.8億元，佔其整體開支 7.8%。這似乎給予我們一個強烈的印

象，便是醫管局正在縮減藥物開支，因而它很多時候會處方大量專利期

已過的仿製藥予病人服用。諷刺的是，醫管局經常表示資源有限，並只

能透過藥物名冊把藥物開支的負擔轉嫁病人，昂貴的藥物即使經過臨床

證實是必不可少的救命藥，仍要由病人自費購買。  

 
 不過，與此同時， 尷尬和諷刺的是，他們大力推動藥物名冊之餘，

其聯網服務總監似乎年年獲大幅加薪。在 2007-2008年度的加薪幅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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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而 2008-2009年度 高薪酬 5個醫管局高層的增薪幅度也達 7.6%。

換言之，簡單來說，醫管局每年獲政府數百億元的資助，但藥物開支卻

沒有大幅增加，而員工 (特別是總監 )的福利則不斷膨脹。究竟醫管局有

否善用公帑呢？主席，這個問題我們指出了很多年了，我希望財政司司

長明白到這個問題是不能忽視的。  

 
 主席，有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方面，政府 近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要花 14億元來建立這個互通系統，希望藉此推動公私營合作。政府

投放大筆公帑，令我們不禁要問，究竟私家醫生和社區醫療團體對這個

互通系統有多少支持？如果私家醫生對這個系統亦似乎有所保留  ⎯⎯  
我們亦收到不少這方面的意見  ⎯⎯  而政府又貿貿然動用十億八億元

來建立這個系統，我們確實擔心這個系統會成為日後醫療系統的大白

象。很多醫生團體亦曾表達這個看法。  

 
 所以，主席，整體而言，在醫療開支方面，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就救

護車、藥物監管所增加的資源要清清楚楚，而不是撥款予醫管局後，款

項只被用作增加它的總監薪酬和福利，造成肥上瘦下的情況；至於花費

十多億元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我們確實要好好監察，否則，政府

往往會把這些金錢用作不必要的事情上，造成浪費，這是我們不想看見

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方剛議員：主席，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成語故事：在漢朝景帝年間，河南

發生水災，景帝派大臣汲黯往巡視，其後汲黯上書皇帝請罪，表示饑荒

嚴重，不單有很多人餓死，甚至出現有人要食家人的屍體來充飢的情

況，所以他便開啟官倉，把糧食發放給人民令其活命。由於擅自開官倉

是死罪，所以他便請皇帝治罪。你們知道景帝怎樣回答他嗎？只有 8個
字： “積穀防饑，何罪之有 ”。  

 
 積穀防饑便是要我們在環境好的時候，儲起一些穀以備不時之需，

當不夠食的時候出現，便拿出來用。如果漢景帝和汲黯任由飢民死掉，

也不動用儲糧的話，今天便沒有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了。  

 
 金融海嘯，人人有份，香港經濟已出現明顯的放緩現象，掛上招租

牌的商鋪越來越多，失業率持續上升。政府仍不斷站出來表示，金融海

嘯的影響還未完全浮現，稍後時間可能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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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斷告訴我們還有大浪將至，大家自不然會期望，它會提供一

個救生圈或一條繩，讓我們藉此稍作支撐。但是，結果政府甚麼也沒有

提供之餘，還說儲起的穀是要留待日後情況更嚴重的日子才用，現在你

先自行支撐一會，以後如果你沒有死掉，才可能會救你。  

 
 主席，金融海嘯後，全世界 (包括我們的祖國 )紛紛動用國家儲備，

甚至發債、借錢，也要挽救面臨危機的企業，防止經濟繼續下滑，振興

內部經濟，避免失業率上升。但是，偏偏我們的財政司司長只管把錢攬

着不放。  

 
 政府昨天公布，直至去年 11月，庫房坐擁 5,360億元財政儲備，盈餘

有 432億元。雖然政府預期未來 5年會有 1,000億元的赤字，而 高的是

這個財政年度的 399億元。但是，政府的算盤向來也是非常保守的，所

以未來的赤字一定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各黨各派今天的要求皆不是要政府把所有財政儲備傾囊而出，只是

希望能夠多撥三兩百億元，以紓解當前的困境。我們自由黨建議 “加
碼 ”280億元來振興經濟、支援中產、紓解民困，讓企業能夠繼續生存，

提供就業機會，令社會和經濟可以正常運作。  

 
 即使減去這 1,000億元的赤字和 “加碼 ”的 200億至 300億元，財政儲備

仍然有 4,000億元，這個數字對香港來說仍然是非常健康的。  

 
 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說要以 “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 ”為根本，

但我一點也看不出來。在 “撐企業 ”方面，除了重提這 1,000億元的特別信

貸保證計劃和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外，並沒有新建議，更沒有任何振

興經濟的措施，對於拉動內需，更是隻字不提。 

 

 我在議會內已說過很多次，這個所謂的千億元計劃，其實只是政府

的一幌 “虛招 ”，政府並沒有拿這筆錢出來，審批權則完全交由出錢的銀

行來掌管，銀行因為要承擔三成風險，結果所有申請完全按商業決定來

審批，一點也沒有放寬，有些銀行更要求申請者把申請額的三成現金存

放在銀行作定期存款。推行這樣的政策，政府究竟是幫了誰呢？  

 
 因此，自由黨建議政府參考美國小企業管理局所提供的九成擔保做

法，把目前兩項信貸保證計劃的政府擔保比例提高至九成，同時延長特

別信貸保證計劃至年底；與此同時，增加中小企的應急融資渠道，為經

營穩健的中小企的信託收據應收帳項提供擔保，以紓緩他們面對銀行不

斷降低企業信貸額所帶來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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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超過九成的生產總值是來自中小企，一旦出現骨牌式的倒閉，

香港經濟亦會受到很大影響。預算案在 “撐企業 ”和 “保就業 ”這兩方面的

力度非常不足，因為政府完全沒有做到保存現有的就業機會，反而繼續

透過打壓營商環境，迫使企業陷入困境，促使它們結業倒閉，推高失業

率。  

 
 沒錯，預算案表示會在未來 3年創造 62 000個工作和實習機會，但這

些全是短期和低技能、低收入的職位，其中還包括為預計將會失業的 2
萬人提供再培訓。  

 
 我實在不明白，為何政府不設法阻止大量在職人士失業的局面出

現，而任由他們失業，然後把資源用來培訓失業人士。另一方面，政府

要立法訂定 低工資，但預算案則用低於 低工資的水平來招聘大學畢

業生，而且還要用公帑來補貼。這種做法，跟工商界曾提出，要求政府

津貼中小企以 低工資聘請低技術員工的做法不是一樣嗎？政府的做

法既不一致，亦本末倒置。  

 
 我自己亦聘用了相當數目的員工，對我來說，甚麼是 “保就業 ”呢？

便是我沒有需要因為削減經營開支而裁減有工作能力的員工。要達到這

個目標，我便要繼續有生意做，生意是來自有人繼續消費。員工有工做，

自然亦有能力繼續消費。所以，我與張宇人議員去年成立了齊抗金融海

嘯大聯盟 (“大聯盟 ”)，呼籲企業簽署 “良心企業約章 ”，盡量與員工共度

時艱，雖然只有一百八十多間公司簽署約章，但保住的職位已接近 5萬
個。  

 
 為何是次行動的反應比我們原先預期的為差呢？便是因為業界看

不通經濟環境、消費市道何時才會重拾升軌。業界認為，即使他們借到

貸款，亦要還款；大環境一直向下，但政府又沒有振興經濟的措施；至

於消費券，連國家亦認真考慮過，亦同意地方自由發放，但香港政府連

研究也沒有，便蓋棺定論說這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在此再次呼籲司長，向每名香港市民發放 1,000元的消費

券。這樣做只須動用區區 70億元的成本，但我可以肯定，消費券所產生

的乘數效應會數以倍計。單單看內地城市紛紛加入發行消費券行列，便

可看到成效如何。  

 
 為了再給多些時間予政府進行研究，大聯盟將會從 5月開始，由行

業發放消費現金券和折扣券，希望透過減少利潤的方法，吸引有能力的

市民適度消費，以及吸引內地遊客來港購物，以拉動內需，屆時希望行

政長官、各位官員、同事皆能支持這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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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案唯一的 “德政 ”，便是回應了我多次提出的帶頭減租，但可

惜，司長仍然不能脫離 “守財奴 ”的心態。我認為減租兩成的幅度太小，

為期一季，時間亦太短。因為正如他所說，下半年的情況會更為嚴峻，

所以自由黨建議把減租期延長為 1年，或免租 3個月。  

 
 還有一個行業是無論經濟好壞也沒有受惠的，便是流動和固定攤檔

小販。去年， “財爺 ”派錢時，豁免商業登記牌費 1年，但沒有豁免小販

牌費。現在政府減租，這些小販亦未能受惠。我知道司長可能想取締小

販行業，但這是一個基層行業，它是在任何社會皆會存在的，所以我衷

心希望司長可再作考慮。  

 
 主席，司長近期不斷透過傳媒傳話，表示年中會檢討預算案，屆時

不排除會有 “加碼 ”行動，即是會在香港經濟、市道更差時才動用我們 “所
積的穀 ”。但是，何時才是 “ 差 ”的時候呢？以近期城中熱門話題滙豐

供股為例，金融界指出，滙豐 28元供股集資所得，並不足以應付所需，

不排除再有集資的可能。大家也不明白，為何滙豐不向渣打學習，早些

進行集資呢？這點便是管理階層一個錯誤的決定。  

 
 所以，政府想遲一點才出手挽救企業，振興經濟，我只怕屆時所需

的資金會較今天多很多倍，而疲弱的經濟、等待救援的企業靠甚麼來支

撐至政府出手那天呢？我只怕屆時已屍橫遍野，政府施予的援手也藥石

無靈。對着這樣的預算案，坦白說，即使我不反對，也不代表我會認同

這份預算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主席，辯論了兩天，聽到很多負面的數據和信息，這方面

我也不想再多談了。  

 
 我聽到來自不同界別和背景的同事說出了他們所屬界別的問題，令

我獲益良多，大家也無須多說有關的內容。我想補充的唯一一點是，我

稍後會談有關旅遊方面，但這並不表示我不關注大家也談及的社會問

題，特別就業、弱勢社羣或文化創意等，這些我都是非常支持，我只是

想利用大部分時間談一談旅遊界的問題。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54 

 主席，容許我 side track先談一些有關旅遊界的長遠顧慮。大家都知

道，亦無須多說，旅遊界對香港是何等重要。其實，除了說它佔GDP的
3%之外，當然陳家強局長也說應不止此數，很多其他行業的生意都是

靠旅遊界帶動支持的。不過，我想說的是，旅遊界是很 labour intensive (即
勞工密集 )的行業，也是訓練時間相對較短的行業，更是甚具競爭性的

行業。如果我們不爭取的話，其他國家便會搶走我們的客源。由於這是

個低障礙的行業，我們一定要加快盡力做，否則便猶如一杯水般，別人

喝了我們便沒得喝，這方面恐怕比保護樹木來得更急切。既然政府為了

樹木也可以由司長統領一個跨部門小組處理  ⎯⎯  我不是批評不應管

理樹木，但既然為了樹木也可以這樣做  ⎯⎯ 我們更有需要運用更多資

源和力度盡快行動，保障我們的四大支柱之一，即唯一現時可能仍然生

存的旅遊業；否則，我們可能會輸給其他國家。  

 
 主席，在談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之前，容許我先提出 4點關於一些

較長遠的顧慮。第一，現時旅遊方面的統籌工作非常混亂。我只要舉出

數個事例，不用多說，大家也會明白是混亂至何種階段和程度。在這

12個月內發生的事情，包括漢普頓酒店事件、泰國包機事件、李小龍紀

念館、成龍先生抗議多年來想作出捐獻也無人接收，以至今早有報章報

道  ⎯⎯ 也許華文報紙仍未報道  ⎯⎯ 很幸運地，我們的望夫石競選世界

七大自然奇蹟現已可能進入 後階段，排名甚至比澳洲的Ayers Rock和
美國Neveda的Grand Canyon還要高。但是，很可惜，據報道指出，由於

我們沒有一個官方機構贊助這方面的競選，因此我們可能會被排擠出

來，無法進入 後階段的競爭。這證明了些甚麼呢？便是我們沒有一個

有足夠權力的政策局，統籌一切有關旅遊的事宜。關於這方面，我日後

會提出一項正式的議案，再詳細就這方面進行辯論，我不想再多說了。

我要說的是，如果長遠來說，我們仍不好好投放資源加強香港旅遊發展

局 (“旅發局 ”)的管理，我們是很 “輸蝕 ”的。其他地方包括新加坡和澳門

也做得比我們好，正是由於他們有一個專責局來處理這些問題。我希望

在有這個政策局之餘，政府亦可以重新組織和包裝監管旅遊業的機構，

包括旅發局、旅遊業議會和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別讓它們架床疊屋。  

 
 主席，第二點是關於機場設施的問題。長遠來說，香港作為一個航

空樞紐，我們要好好處理第三條跑道的問題。  

 
 第三點是關於我們作為旅遊樞紐的角色。很多海外華人都寧願回港

後才參加旅行團前往國內。同樣地，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很多國內同胞

也希望來港參加海外的旅行團。為甚麼呢？因為香港的旅行社能夠提供

價廉物美、 “快靚正 ”的服務。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配合這方面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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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旅行社提供足夠的資源和保障，包括專業責任的保障，令它們無須擔

心在帶領團友到世界各地旅遊時，一旦遇到意外，便要負上根本承擔不

起的龐大責任。  

 
 主席，第四點是關於中國政策的問題。要搞好香港旅遊，剛才數位

同事也提到有關現時在港多逗留數天、自由城巿開放，以及攜帶物件回

內地的稅收問題等，均有必要和中國當局好好磋商，並盡可能放寬以助

香港的旅遊業。  

 
 關於這份預算案，我希望趁着財政司司長在席，再次提出 4點。我

以往無論是在明在暗也說過，我們希望爭取以下數點。  

 
 第一，是旅遊代理商牌照費的問題。每年 5,380元可能不是很多，但

對於現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旅行社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每間

旅行社都要支付 4個牌照或參加組織的費用，這遠較醫生、律師所需的

費用為多，根本是不必要的。  

 
 第二，是關於機場離境稅的問題。如果司長能夠減免的話，當然更

好。即使不能夠減免，我也希望旅遊業界獲得應有的待遇，在徵收離境

稅和航機燃油附加費方面，能夠獲得足夠和應有的補償。  

 
 第三，由於旅遊業賠償基金現已 “水浸 ”，有五億多元了  ⎯⎯ 政府

當局現正就這方面進行檢討  ⎯⎯ 我希望能夠盡快獲得減免，而即使不

獲減免，也可利用這筆錢為業界提供培訓，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作為專業

責任方面的種子基金。此外，長遠來說，我也希望可以取消這項 levy，
即旅遊業議會的收費，改由政府負責支付這筆每年千多萬元的開支。這

樣現時很多行業監管有欠透明度或利益衝突的問題，均可以一次過解

決。  

 
 第四，是關於機場或航空公司的收費方面，包括停機費和租用機場

辦公室的費用。這方面的設施的質量根本與其所收的費用不相稱，完全

是 substandard、未及標準的。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進行檢討，並

在減免收費方面多做工夫。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直接回應這 4方面的問題。我想提出的其他

改革，包括同事剛才提到的消費券。我不太贊成政府自掏腰包支付消費

券的開支，但如果是由行業例如飲食業或零售業自行提供優惠的話，我

希望政府可以作出配合，在中國各省市利用政府已有的機制，派發及宣

傳這些消費券，幫助吸引遊客來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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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是簽證的問題。簽證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旅遊問題，如果這方

面的機制有欠妥善，希望政府當局可以多加注視，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新

興市場和有潛質的市場，例如蘇聯和越南，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減少限制。 

 
 此外，是有關盛事的問題。財政司司長建議成立 1億元的盛事基金，

攤分 3年使用，我對此表示贊成，然而，力度仍稍嫌不足。在這方面，

我想補充數點：  

 
 第一，我希望這筆錢不會與旅發局的資金混在一起，因為旅發局本

身已有很多資源，所以該筆錢應盡量用作資助民間組織搞盛事，以吸引

旅客來港。  

 
 第二，我希望我們不要過於不切實際、不現實及假大空地以為這筆

錢可以舉辦很大型的盛事，例如F1或其他國際知名的盛事，因為這筆錢

是不足夠的。相對於鄰近國家例如新加坡用於舉辦這類盛事的金額，我

們的 1億元只是非常少。不過，只要用得其所，將這筆錢用作資助一些

真正有心而不是純粹用錢辦事的弱勢組織和熱心人士，我相信效果會好

得多。讓我舉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鋼琴老師劉詩昆每年也舉辦一些比

賽，據我所知，可吸引數千名學生來港比賽，如果每名學生也連同數名

家長和朋友一同來港，這已是一項很大的盛事。這些項目當然可能存在

少許謀利成分，但大部分都不是謀利的，只要我們有心意幫助這些小組

織、小機構，一定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剛才也有同事談及中小企的問題，旅遊業界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經

營者，我想不用重複他們的苦況及急切所需的幫助了，融資問題及信用

卡收費 (即T+60)的問題仍然存在，至今仍未解決。我希望政府可以責成

銀行和有關當局多做工夫。  

 
 另一個是關於景點的問題。預算案只撥出 5,000萬元，而且還要是旅

發局的常規撥款，用作加強香港的景點，所包括的亦只是昂坪的一些設

施、尖東的行人天橋或標誌等設施，這是完全不足夠的。遊客 經常前

往的兩個香港地方之一的金紫荊廣場，路面已經破爛不堪，亦沒有足夠

的配套設施。我們的另一個重要資源淺水灣，雖然灘頭現在仍然很美，

但卻沒有足夠的設施，一些應該開放的設施亦由於種種關卡和細微的技

術性問題而被堵住，致令我們沒有足夠的配套資源。我希望政府可以大

力加強我們的景點，不要如此吝嗇，因為不作投資便沒有收益。順帶一

提的是，旅遊巴士的泊車設施也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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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設有一個電影基金，但不要忽視這基金除可幫助電影創

業外，本身其實也極具旅遊吸引力。所以，我特別希望如果任何電影計

劃或劇本能夠推廣香港的旅遊業或文化，令海外觀眾更喜歡來港旅遊的

話，便應獲得優先考慮。  

 
 主席，另一點是關於我們的體育文化藝術項目。隨着我們開放邊界

讓深圳居民更容易來港，市場也大大擴張了。如果我們可以給予香港的

文化體育項目更多撥款、資助和鼓勵的話，我相信這將具有很大的旅遊

吸引力。不單令本港市民和來港遊客受惠，甚至深圳以至廣州或與香港

一天之隔的所有同胞，皆有機會經常來港觀賞香港的演唱會和體育盛

事，這些都是極具吸引力的。  

 
 後，我想談談宗教問題。其實，宗教本身亦具有非常大的旅遊吸

引力，所以我希望盛事基金也可以認真考慮資助一些宗教活動，舉辦大

型的宗教盛事，而且更可以每年重複舉辦。由於這些活動均有很多支持

者，也有很多信徒，因此往往事半功倍，並能達致應有的效果。  

 
 主席，關於旅遊的陳述，預算案恐怕真的是非常乏善足陳，只有剛

才所說的盛事基金是新猷。個人遊、推廣策略、美食中心、會展旅遊和

酒店優惠等都是舊政策。我希望如果政府再有機會重新檢討 budget時，

可以如剛才所說 “加碼 ”。  

 
 主席，經濟不景所換回來的，往往是時間和更多機會跟家人共聚，

或與朋友消遣。在經濟不景時，“黃賭毒 ”等負面的壞習慣可能會較受歡

迎。為了抗衡這些壞習慣，我們必須加強旅遊方面的鼓勵和宗教方面的

配套，令我們在經濟不景時也可以在身心方面獲得應有的補償。現在正

是一個好機會，不單是為了錢，也為市民提供了更多洗滌心靈的機會，

令他們覺得開心幸福。這正是一個好機遇，希望財政司司長體恤我們的

需要，盡量考慮給予旅遊界更多機會。  

 
 謝謝主席。  

 

 
主席：除了兩位現時不在會議廳的議員外，所有議員皆已發言。議員發

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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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就《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

現在中止，辯論在 2009年 4月 22日的會議再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就《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

行的二讀辯論現在中止，辯論在 2009年 4月 22日的會議再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本會就《 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會在 4月 22日的

會議再續，並由政府官員回應。若條例草案獲得二讀，條例草案的餘下

階段亦會在該次會議進行。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而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 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生效日期 )(第 2號 )公告》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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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在 2009年 3月 2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 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生效日期 )(第
2號 )公告》。  

 
 議員亦同意本人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公告的審議

限期，延展至 2009年 5月 6日，以便小組委員會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審議

工作。  

 
 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9年 3月 18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9年〈獨立監察

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生效日期 )(第 2號 )公告》 (即刊登

於憲報的 2009年第 36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4(2)條 所 提 述 的 附 屬 法 例 修 訂 期 限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34(4)條延展至 2009年 5月 6日的會議。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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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廢除《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主席，這項議案

是要廢除《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裏涉及增加煙稅的部分。  

 
 主席，在提出這個項目時，我要確實表明我是反對吸煙的。我個人

不吸煙，也不鼓勵別人吸煙，我也有勸諭各位朋友，特別是年青朋友要

盡快戒煙。我提出這項議案，亦沒有任何幻想和遐想，認為這項反對會

獲得支持的。在昨天的辯論裏，主席，我已經指出這個議會的虛偽，這

個議會的荒謬，和政府訂定公共財政政策的粗疏及不負責任的態度與做

法。  

 
 主席，我提出這項議案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要指出政府在處

理危害巿民身體健康和問題方面，是有明確的階級歧視和階級的偏袒，

以及以自己的喜好而訂定政策。主席，我先後兩次提交一份共 9頁紙的

文件予所有議員，我不知有多少位曾看過。這份研究書是指出為何我反

對大加煙稅，亦指出富豪可以 “飲平酒 ”，窮人則要 “捱貴煙 ”。我在當中

明確指出吸煙對香港人的禍害和損失，1年可以達至 53億元。我亦指出，

飲酒，特別是酗酒的禍害，也同時列出了很多國家，包括德國、法國和

加拿大等地區，對煙和酒對於巿民及社會的禍害的研究。就不少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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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希望局長能夠仔細聽取，同時在回應時請解釋為何對於酒便

要減稅和免稅，而對於煙，則要大幅加稅。這個政策的荒謬，我想在全

世界，只有香港才出現。外國很多地方對煙和酒的稅務是同等處理的。

香港之前也是這樣處理，在港英年代也是，只是自從唐英年當了財政司

司長之後，才逐步減免紅酒稅，這是絕對涉及個人利益問題的，因為他

每年飲的紅酒是數以百萬元計。在公眾席上的同學應該知道香港階級歧

視的問題，我勸坐在上面的同學不要飲酒也不要吸煙，這便 好了，同

時， 重要的是不要做 “狗奴才 ”。  

 
 主席，有關煙和酒的分別，當然，吸煙是會影響自己，而身處於同

一個辦事處，也會影響其他同事，亦會產生二手煙的問題，但飲酒帶來

的禍害也是類似的。當然，有人說他飲酒，不會影響周圍的人。然而，

飲酒造成的損失，包括交通意外，損失是更嚴重的，可導致多人死亡。

早前便有一宗導致 6人死亡的意外，那些損失是更直接的，而傷殘的數

字亦很多。飲酒亦另有兩種禍害，是香港人較少報道、較少瞭解的。一

種是其他的罪案，因飲酒而涉及的罪案。主席，聯合國進行了很多研究，

這些罪案包括暴力罪案、搶劫、性侵犯、強姦和家庭暴力，是數之不盡

的。局長，面對這些因飲酒造成的罪案，你做了甚麼工夫？你如何鼓勵

香港人，勸諭他們別飲這麼多酒？  

 
 就整個心態來說，可能某些官員，特別是周局長對煙是厭惡、仇恨、

憎恨。我說他對此有心理病，是有這個仇恨香煙的 “病 ”，而唐英年便有

偏愛飲紅酒的 “病 ”。這個政府的高層是充滿病態的，等同很多香港人也

是病態賭徒，有些酗酒、有些則無法戒煙，包括我的好友 “長毛 ”在內。

但是，高官的病態是影響全港巿民的。“長毛 ”的病態 多只影響我和毓

民，以至我們社民連數名成員而已，高官的病態則禍害巿民，因為他們

政策的偏袒，製造了錯誤的信息。自從減免酒稅之後，醉酒駕駛的檢控

增加了超過 20%，這是事實。局長說增加煙稅會減少吸煙人數，接着一

些團體，包括香港大學等，便表示： “我們地區的服務中心以前每月只

收到十多個戒煙求助電話，現在每月有三百多個來電。 ”忽然便覺得有

關服務很受歡迎，這個稅制影響致戒煙的人數上升。其實，有關數字可

能是多了數百個或千多個，但全港有八萬三千九百多人吸煙，這是 2006
年的數字。現在只多了數百人戒煙，局長便這麼高興。醉駕者以一輛車

撞斃了 6人，他又如何處理呢？  

 
 增加煙稅後，有些報販很偉大，有報販跟我說： “陳議員，增加煙

稅後，我們報販便會沒有生意，餓死街頭。如果增加煙稅可以令香港人

真的不吸煙，我們報販被犧牲、餓死街頭，我們 多是做烈士，並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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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事實是，增加煙稅，即時看到的情況，主

席，便是過關的免稅煙大幅增加三至四成，首先，這等於香港政府不見

了錢。過關買免稅煙的人數大增，現在有 8個關口，每天有數以十萬人

過關，很多人在過關時購買免稅煙回港售賣，導致稅房少收了數以百萬

元計的稅收。  

 
 第二個問題，便是走私煙猖獗。走私煙在之前的情況已很嚴重，局

長。連續數年，有居於天水圍的街坊投訴於某個屋邨裏，一名女士經常

售賣走私煙，在公園裏擺賣。我們曾寫信給香港海關，提供日期、時間、

地點，甚至描述了該名女性的外形，讓他們識別。投訴了多年，她也未

曾被拘捕過，一次也沒有。議員投訴，說走私煙的情況是如何嚴重，但

總是拘捕不到。現在走到全港地區，到酒樓也好，在旺角的酒樓，可看

到那些人拿着紅白藍袋走上酒樓賣走私煙、走稅煙，價錢是每包 15元，

每條有些是 150元， 近已加價至 220元了，計算起來也只是每包 22元而

已，但完稅煙則是每包 39元，人們仍然會買走私煙。麻煩大家看清楚實

際情況，不要被政府誤導，以為政府打擊走私煙很是成功，這是自欺欺

人、荒謬絕倫的說法。  

 
 主席，還有一點是很荒謬的，現在走私煙的情況惡劣至有人在信箱

派宣傳單張，並列出了清單，是有清單的，清楚告訴你哪種煙的價錢是

多少。有 3類型香煙，說得很清楚，一種是 “羅湖煙 ”，即是香港製造的，

一種是 “皇崗煙 ”，一種是 “越南A牌 ”，3種的價錢是不同。接着便提供一

個電話，提供速遞服務，只要打電話來，便可以即時送上門。中環寫字

樓可以送到，住在沙頭角的也可以送到。不過，住在沙頭角的便不用了，

因為他們走到對面買會更快捷。所以，非法香煙的售賣情況可以說是極

為猖獗，是完全失控的。  

 
 那些報販跟我說： “議員，你現在把情況弄至如此失控，即是要犧

牲我們這些報販。 ”這對報販的影響是很嚴峻的，主席。香港現在大約

有二千多個報販牌，每個牌大約有 3人至 5人經營，視乎大小，即是說報

販的牌照大概是維持 1萬人的生計，如果包括在職的和其子女、家人，

是超過兩萬人口依靠報販的販賣為生的。這麼多年來，賣香煙的收入佔

了報販一半的收入，賣香煙的收入佔一半，賣報紙、雜誌的佔一半。一

般來說，賣 1包煙可以賺取 5元至 7元，視乎情況，賣 1包煙可賺取數元，

賣出 1條香煙，即可賺取數十元。在過去，一半的收入是靠售賣香煙所

得。現在突然說要增加煙草稅，售賣香煙的生意便不見了三至七成的收

入，即他們的家庭收入一下子便不見了三至四成。局長，你這麼厭惡香

煙，我要你的收入立即減少三至四成，可不可以？要所有公務員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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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不見了三至四成，看看整體公務員會否反對你？你在通脹時少加

一些薪酬，所有公務員已經嘈吵起來，現在整個行業的收入一下子不見

了三至四成，你是無良還是無知？你一下子可以犧牲香港 1萬至 2萬個家

庭嗎？你作為公僕，負責制訂公共政策，可以這般殘酷無知的嗎？在席

的議員，你們是否同樣是幫兇，同樣那麼殘酷無知？這些人是要吃飯

的，是要養活家人的。你們要不要養活小朋友呢？你們的小朋友便可以

嬌生慣養，報販的小朋友便可以糟蹋嗎？這是個甚麼樣的社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醒覺一下，不要聽政府說，不要以為自己是站

於道德高位，可以藉禁制香煙便這般踐踏巿民，殘害普羅百姓。你可以

說：“他們可以申領綜援。”這羣人全部都是 40至 50歲，年輕的是 40至 50

歲，年紀大的是 50至 60歲，有的更是扶着拐杖，步履不穩的在賣報紙。

他們工作了 30至 40年，可以自力更生，現在竟然用一項政策，便令這些

巿民幾乎連稀粥也沒得吃，有些 近連子女的學費也要借錢來繳交，你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數天前，一羣報販，當中有位已是六十多歲、拿着拐杖的，也前往

財政司司長的官邸通宵靜坐絕食。這麼多來年，報販從未試過這樣做。

主席，有一位報販工作了 47年，他說： “47年以來，報販的經濟情況從

未試過如此嚴峻和淒慘。”四十多年來也未試過，可見是比SARS爆發時

更淒慘。各位同事，數次金融風暴、數次問題，報販從未試過這般淒慘。

可能你們沒有一位曾與他們會面，報販數天前在立法會門前找政黨討

論，有些是聽了意見的。報販都很讚賞某些民建聯的議員聽取他們的聲

音，但可能是該黨的一位議員聽了，其他的卻反對他，接着看到政府的

指揮棒一揮， 終會繼續支持政府，反對我這項廢除議案。余若薇議員

便好一點，聽了報販的聲音。至於民主黨那羣議員，看到那些報販時，

便好像看到一羣痲瘋病人似的，迅速離開。報販追着他們，希望他們聽

取意見，他們也不聽，這便是民主黨的態度。  

 
 主席，道德高位是重要，馬克思當年也是處於道德高位，寫了《共

產宣言》，列寧亦是以道德高位來搞革命，但當時死了多少人？資本主

義的始創人皆是處於道德高位，提倡自由社會，但剝削了多少勞工？處

於道德高位也可以殺人，不要以為處於道德高位的便可以為所欲為。所

以，在站於道德高位的同時，你也要看看這項政策或措施對巿民有沒有

其他影響，是要看的，怎可以如此盲目不智、殘酷不仁地對待我們的巿

民？所以，主席，我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醒覺一下，看看這個問題，考

慮不要支持政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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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9年 3月 4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9年公共收入

保障令》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9年第 27號法律公告 )廢除。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財政司司長在 2009-2010年度財政預算

案 (“預算案 ”)中，建議把煙草稅稅率調高 50%。這次增加煙草稅的建議，

完全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加強反吸煙的力度。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稍後

會就這方面的政策目的作進一步闡述。由於陳偉業議員提出的決議案是

針對《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我首先會解釋這項保障令的目的。  

 
 為落實預算案中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計劃在今年 5月向立法會

提交《 200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正式更改各類煙草產品的稅

率。為防止有人在預算案公布加稅建議之後及有關法例正式通過之前，

以舊稅率大量囤積煙草產品，從而達致避稅效果，行政長官在諮詢行政

會議後，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制定了《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使新的煙草稅稅率由預算案發表當天 (即本年 2月 25日 )上午 11時起立即

生效。  

 
 通過《公共收入保障令》以防止在加稅過渡時期的避稅行為，是政

府向來的做法，亦一直普遍為社會及立法會接受。雖然《 2009年公共收

入保障令》使新的煙草稅稅率由預算案發表當天即時生效，但這保障令

只具 4個月的效力。換言之，立法會必須在本年 6月 25日保障令失效之

前，通過《 200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才能

正式得以落實。否則，煙草稅會還原至舊稅率，而政府亦必須退還期間

多收的稅款。因此，《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純粹是一項防止避稅的

工具，並不會削弱或限制立法會審議《200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

的權力。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增加煙草稅的議員，在我們 5月提交有關的

條例草案後，仍可就建議進行辯論，而無須廢除一項用以防止避稅的《公

共收入保障令》。  

  
 陳偉業議員剛才批評政府一方面在去年減免酒稅，另一方面今年卻

增加煙草稅，認為這樣對草根階層不公平。我們認為煙和酒兩者不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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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談。吸煙危害健康是公認的事實，無論甚麼年齡、性別、階層的人

吸煙，均對健康有害。反吸煙是政府的一貫政策，而增加煙草稅則是一

項全面性的反吸煙政策工具。在飲酒方面，我們的政策並非要遏止一般

的酒類飲用，而是要有措施針對處理酗酒和酒後駕駛的問題。衞生署一

向有提醒市民酗酒的害處，並會繼續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工作，而烈酒

的酒稅仍處於 100%的較高水平。此外，新修訂的酒後駕駛條例亦已於 2

月生效。  

 
 此外，我們去年減免葡萄酒稅的目的，是為了促進葡萄酒貿易、集

散及其他有關業務的發展，並創造新的職位。受惠於這項措施，香港的

葡萄酒業務在過去一年有令人鼓舞的發展，不但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亦為社會帶來經濟效益。  

 
 在私煙方面，香港海關 (“海關 ”)一向致力打擊私煙活動。在預算案

公布新煙草稅稅率生效之後，海關一直密切留意各口岸和市面上的私煙

活動情況，並從不同的層面，包括走私入口、貯存、分銷及街頭販賣等

着手打擊，暫時沒有跡象顯示市面上私煙活動情況有惡化趨勢。海關會

繼續加強情報搜集，從源頭搗截偷運私煙進口活動，以及進行密集式的

掃蕩零售及街頭私煙活動，以防止有關非法活動增加。如有需要，海關

會透過內部靈活調配來增加人手，以打擊和遏止有關的非法活動。  

 
 主席，陳偉業議員提出廢除《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的決議案，

等於要求立法會在沒有機會討論《 200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的

情況下，倉卒地否決政府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

陳議員的決議案不但不符合公眾整體利益，亦有違反吸煙的國際大趨

勢。我呼籲議員反對這項決議案。  

 
 多謝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的內容只有一項，

就是調高各類煙草的稅率。所以今天的議案基本上是辯論應否增加煙草

稅。  

 
 增加煙草稅是一項公共生政策，是政府控煙政策其中重要的一

環，我們必須從整體控煙策略考慮增加煙草稅這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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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陳議員提到我與政府的控煙政策是一種病態；我們 近做了一

項民調，發現全港有 85%的市民是支持我們的控煙政策，我相信如果這

是一種病態，這便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病態。  

 
 “吸煙危害健康 ”已是人所共知、鐵一般的事實。根據世界生組織

《 2008年全球煙草流行報告》：全球每 6秒就會有 1人死於與煙草相關的

疾病，而煙草使用者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士會因吸煙而死亡。當

今世界八大死因之中，更有 6個與煙草的使用有關。所以國際上有一致

的共識，就是要採取各項措施控制煙草的傳播和使用，而世界生組織

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公約》”就是國際社會對控煙整體策略的共

識。國家是《公約》的締約國。《公約》亦適用於香港。  

 
 吸煙和二手煙對香港社會造成沉重的醫療及經濟負擔，是一個不爭

的事實。任何控煙措施的討論，都不可以忽略這個事實。在這個前提下，

香港在控煙工作上，多年來一直穩步向前。政府既定的控煙政策，是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鼓勵市民不吸煙、遏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盡量減

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政府一向透過宣傳、教育、立法、執法推廣戒

煙，以及徵稅等多管齊下的方式，配合社會大眾的期望，推動控煙工作： 

 
(一 ) 在宣傳和教育方面，生署、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以及

其他不少的民間組織，多年來透過不同層面向公眾及下一代

教育煙草的禍害，由 初公眾對吸煙的禍害仍然半信半疑，

到現在市民普遍認同吸煙和二手煙危害健康，應予管制，社

會上已廣泛認同我們的控煙工作。  

 
(二 ) 在立法和執法方面，自從 1982年制定《吸煙 (公眾衞生 )條

例》，多年來已逐步加強在控煙方面的法定規管，包括劃定

禁止吸煙的範圍，規管煙草的包裝和售賣，限制煙草產品廣

告和贊助等。對上一次於 2006年的修訂，將禁煙範圍基本上

擴大至所有公眾地方及室內場所，在煙草包裝上加上圖象警

告，以及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煙草廣告等。這些皆反映社會

各界和立法會對進一步加強控煙的共識。  

 
(三 ) 在推廣戒煙方面，現時生署設有戒煙熱線和 4間戒煙診

所，為吸煙人士提供戒煙服務，今年 1月開始亦與東華三院

合作，試驗在社區層面推行戒煙計劃。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

立醫院及普通科門診診所，亦設有 2間全日運作及 27間特定

時間運作為病人而設的戒煙輔導中心。我們會繼續留意市民

對戒煙服務的需求，以確保有充足的戒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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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在徵稅方面，政府過往一直有適時調整煙草稅以配合整體的

控煙策略，例如在《吸煙 (公眾生 )條例》實施後，政府在

1983年大幅增加煙草稅 300%， 1991年再增加 100%，而對上

一次增加，已是 2001年增加的 5%。  

 
 政府的持續控煙策略無疑取得一定成效。政府統計處的住戶統計調

查顯示，15歲或以上人口當中，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人士所佔的比例，

由 1982年 23.3%持續下降至 2008年 11.8%。在 2007年實施擴大禁煙範圍至

所有室內公眾地方及工作場所後，有 57%市民認為在公眾地方接觸到的

二手煙比以前減少了。  

 
 但是，調查亦顯示，香港市民的吸煙情況近年也出現一些令人憂慮

的現象，包括女性及青少年吸煙的比例，並未如整體吸煙人口般下降，

吸煙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吸煙數量亦有所上升。以下我列舉一些具體的

統計數字：  

 
― 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 15歲或以上女性人口比例，由 1982年 5.6%

下降至 1990年 低的 2.6%後，便拾級回升至 2005年的 4.0%。雖

然這個數字 2008年回落到 3.6%，但減幅亦遠比整體人口為少，

而個別年齡組羣 (由 30歲至 39歲 )的數目更有所上升。  

 
― 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 15歲至 19歲青少年人口比例， 1982年至

2008年間一直在 2.3%至 4.6%之間徘徊，並無明顯下降的趨勢。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在 1983年和 1991年政府分別大幅增加煙

草稅後，往後有一段長時間青少年吸煙人口比例都有下降。  

 
― 在 2008年， 15歲或以上而每天吸食香煙人口當中，有 64.8%是

在 10歲至 19歲之間開始每周吸食香煙，比 2005年的 59.6%為

高，而在 10歲或之前已經開始每周吸食香煙的人數，更由 2005

年 8 500人增加至 2008年 10 300人，上升超過兩成。  

 
― 整體吸煙人士的每天吸煙量，由 2005年的 13支上升至 2008年的

14支，其中女性的每天吸煙量由 10支增加至 11支，15歲至 19歲

青少年的每天吸煙量更由 9支增加至 11支。同期完稅香煙數目

由 2005-2006年度 29億支，增加至 2007-2008年度的 37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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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詳細講述政府的控煙政策和統計數字，是希望說明政府的控

煙政策和力量是隨着市民對控煙的期望提高而不斷加強。剛才我提及的

情況亦顯示，我們的控煙工作雖然漸見成效，但顯然仍有必要繼續加

強。控煙是須多管齊下的，過去幾年，我們在宣傳、教育、立法、執法、

戒煙方面均有加強工作，禁煙範圍亦不斷擴大，從整體控煙政策上考

慮，現時是時候考慮徵稅的措施。  

 
 所以，現時增加煙草稅，是配合整體控煙策略的適當做法。事實上，

在 2006年修訂《吸煙 (公眾生 )條例》的前後，社會各界以至立法會議

員，包括不少現時在席的議員，均曾提出政府應增加煙草稅以配合加強

控煙。  

 
 主席，我希望議員能夠明白，香港的控煙成果得來不易，而從整體

控煙政策的角度考慮，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增加煙草

稅 50%，對降低吸煙率、鼓勵市民，特別是煙民戒煙，以及保障公眾健

康，均有直接而又正面的作用。  

 
 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對於陳偉業議員今次將煙草稅與酒稅混為一談，我

是有些意見的。他經常強調 “富豪飲平酒、窮人食貴煙 ”，這句話已經很

有問題。酒並非富豪的專利，香港大約有九成葡萄酒的零售價是每支 100
元以下，煙亦不止窮人才可以吸，陳偉業議員的立論未免過於片面。  

 
 一直以來，我建議撤銷酒稅，是因為看到香港於亞洲區內有條件及

潛力發展成為酒類貿易集散中心，對整體經濟都有益，而同事也支持，

政府亦接受意見，於去年將啤酒稅及葡萄酒稅撤銷。 

 
 事實亦證明，自葡萄酒免稅後，不單葡萄酒售價大幅下降 15%至

25%，香港 2008年的葡萄酒入口總值是 28.4億元，較 2007年上升八成，

而出口亦增加兩成，為香港製造許多營商及就業機會，涉及的範圍包括

零售、批發、轉口、物流、存倉、保險、拍賣及展覽等。葡萄酒行業可

說是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逆市奇葩。 

 

 至於談到當局是否有歧視之嫌，酒和煙均對人體有害，為何稅率政

策卻南轅北轍？首先要澄清一點，我不覺得酒一定對人體有害，越來越

多科學研究確定，每天飲適量的葡萄酒，對身體有不少益處，包括可減

低心血管及腦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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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2003年美國兩項權威的研究， the Harvard Physicians Health 

Professionals Study及 the Kaiser Permanente Cohort Study，結論均指飲紅

酒可以減低患上冠心病的風險。  

 
 醫學界解釋，紅酒由葡萄連皮釀製而成，而葡萄的皮含有豐富的抗

氧化物類黃酮 (Flavonoids)，有助抑制血小板凝結機會，亦可減低患冠

心病的風險，同時亦可增加體內好膽固醇含量及促進血液循環。其實，

關鍵在於每天飲用的分量。一般研究均指出，成年男士每天宜飲 1至 2

杯葡萄酒、女士則宜飲 1杯。  

 
 當然，我也關心酗酒的問題。凡事也應適可而止，酒也是一樣，但

不可因為有引發酗酒的危機而家長式地嚴格規管，難道飲可樂可以引致

癡肥，我們就連可樂也要徵重稅嗎？這並非香港可以接受的管治方式。 

 
 陳偉業議員以統計處提供的進口及轉口數字，推算每年市民汲取的

純酒精量增加了 14%。我想指出這算法並不準確，因為許多留港的葡萄

酒，並不是用作飲用的，而是購入後被存放着而已。現時亦有些人利用

香港的零酒稅，把酒存在香港而日後運往其他國家，再在其他國家批

發。這就是香港期望發展的集散貿易。 

 

 再者，香港酗酒的比率並不高，大部分的香港人飲酒仍然很節制，

多是一羣朋友三五知己吃飯時開開紅酒品嚐，而且懂得飲酒的人也明

白，紅酒是應慢慢品嚐的，豪飲並不能細味當中樂趣。 

 

 不過，業界也明白社會的關注。香港酒類行業協會很早期已去信衞

生署，要求在 2008年推廣有節制及負責任的飲酒行為，希望教育市民正

確的飲酒知識，懂得控制分量、酒後不要駕駛等。近日業界與衞生署已

不時開會討論，相信不久將會推出有關宣傳教育的活動。  

 
 主席，謝謝你耐性地聽我說酒的問題，我剛才想回應陳偉業議員的

問題，我現在想談談煙稅的問題。  

 
 自由黨和我也認為，保障市民健康是很重要，只是經常聽到政府官

員對我抹黑。主席，在室內禁煙的時間，說我好像十分支持吸煙，雖然

我須申報，我是間中吸煙的煙民，便覺得我漠視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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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重申，我是支持香港長遠步向無煙城市，只是步伐應該有多

快，也應要顧及受影響的行業及人士，不單是煙民，是經營生意、受到

禁煙影響的人。當局一直急於求成，咄咄逼人，讓煙民變成猶如過街老

鼠般，如今又大幅加煙稅，所以我對此有點意見。  

 
 事實上，自市民對吸煙有害的意識增強後，整體的吸煙人數，剛才

局長也說，我重複一些我看到的數字。據統計處 2008年的統計調查顯

示，煙民數字已由 2005年的 793 200人下降至 2008年的 676 000人，其實

室內禁煙在 2007年開始實行，你看由 2005年已在開始下降。2008年，比

例亦由 14%跌至 11.8%，這點我和局長也無爭拗。但是，我想提出，11.8%
聽來很多，其實已令全世界羨慕。以往在 2007年時的數字，我們比新加

坡高一點，它們是 14%，我們是 10%。如果我沒有記錯，全世界只有一

個國家是零，因這個國家根本是禁煙的。所以香港今時今日的禁煙成績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全世界也很羨慕。不過，當我和全世界衞生組織的

人士說，他們都說香港如此好，為何仍要禁煙？他們有三成煙民才會禁

煙，一成多煙民工作便可以停止，不用考慮，已經可以交差了。  

 
 我在談數字之餘  ⎯⎯ 大家其實不用太驚訝  ⎯⎯  又想談到局長

剛才說 15至 19歲的年青煙民，主席，亦是由 2005年起的，剛巧我在 12
月查問過一些數字，政府提供給我的數字是︰ 2005年的 15 700人，這是

15至 19歲的青年，當時 15 700人是 3.5%，至 2008年下降至 10 500人，是

2.4%，其實很明顯，整體煙民由 2005年至 2008年，政府有數字給我看時，

根本看不到我們有理由要加煙稅的。  

 
 如果加煙稅，可以減低青少年或令青少年不吸煙，我一定舉腳贊

成。但是，我經常都說，加煙草稅不一定有效減低煙民數字，反而只會

造成私煙猖獗。  

 
 如今政府一加便是 50%，海關也立即宣布加強打擊私煙行動，可想

而知，所引發的走私活動不能輕視。因現時大門已打開，他們有很大幅

利潤可圖，所以他們必然會做。我沒見過如陳偉業議員所說，在食肆中

有人手提紅藍袋向我兜售每支 15元的私煙，但我相信他的調查可能準

確，但我亦一直向政府呼籲，如要繼續加煙稅，大家必要正視私煙問題。

其實，私煙有一個問題，就是有別於未完稅煙，未完稅煙是由外地買回

來，那些是正牌的煙，私煙往往不知道在哪裏製造，它雖有牌子，但不

知道是否真的。有時候有人向我說那些煙首段是真的煙草，中間一截看

不到，不知道它是甚麼，其實吸食後是會有害處的。所以，千萬不要被

人迫吸私煙，我覺得加煙稅無可厚非會造成這些情況。局長其實希望可

以減少煙民吸煙，但有可能隨時迫這些煙民吸私煙而影響了他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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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政府現在常說，10歲以下煙民的比例有上升趨勢，2008年有

10 300人，較 2005年增加兩成，這是有所增加，關乎 10歲以下的煙民，

主席。所以要加稅令他們的經濟能力負擔不起購買香煙，我覺得這個理

由有點牽強。打擊少年 (10歲以下的小童 )吸煙有許多方法，可否在增加

資源，從教育、社會服務及向家長多做些工夫？而且，10歲以下的少年，

根本沒有經濟能力，不論你加多少錢，他們又是怎麼吸煙的呢？怎麼每

個禮拜去吸煙呢？不是很奇怪嗎？是父母給他們吸食，還是朋輩影響而

給他們吸食呢？還是有人給免費煙他們吸食呢？數字上升是否影響了

街童問題越趨嚴重呢？當局是否該仔細研究一下？試問，如果是其他人

提供給他們吸的，即使每包煙加上 10元、20元，又怎會對他們有影響呢？  

 
 反觀，主席，我覺得現在 嚴重的問題是︰在經濟極度低迷時，加

重稅不但要普羅百姓捱貴煙，令他們百上加斤， 糟糕的還是連累了倚

靠賣香煙的報販。  

 
 自從立法會上次禁止報販賣煙商廣告後 (當時我也有就這方面發

言 )，局長說他會找一些適當資源給報販代替煙草公司在車和檔攤上賣

香煙廣告的收入，他還說那些收入不多。其實有些檔攤所費不多，有些

數百元，有些數千元，視乎檔攤在哪裏，但 重要的是報販的車，有些

甚至是殘疾人士的車。主席，你一定知道，因為你是一個報販會的名譽

會長，你一定瞭解這些問題，是那些煙草公司替他們做的，該部車可能

是價值十多萬元的，其實現在雖然那些車還未至要更換，但可能破爛要

維修，我不太清楚。但是，因為其實在上次立法時，已經影響了他們沒

有香煙廣告的收入，當時局長說會為他們尋找額外的資源來彌補，可

是，我看不到局長你做了些甚麼。  

 
 現在報販的生意很難做，下雨要淋，大風要吹，好太陽要曬，其實

一家大小的生活，因為加煙稅50%而生意一落千丈，每天 低限度......

報販向我說由百多二百元至三五百元也有。我想問局長，你一意孤行加

稅，他上次已說要協助他們找回賣不到香煙廣告的收入，今天你令他們

的生意收入少了，你是否有責任向他們解釋如何幫助他們尋找多些收入

呢？例如可否放寬小販牌照，讓他們以報攤的牌照售賣其他東西，讓他

們收入多些， 低限度可以幫補一下。現在很多牌照甚麼都不可以賣，

除了賣香煙、賣報紙，可否考慮讓他們找多些收入來彌補，令損傷不會

太大，為一家幾口、幾代人作這事情。  

 
 所以，我想提醒局長，加煙草稅不一定能有效減少 10歲以下的煙民

人數，我覺得反而會帶來許多反效果。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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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議員：主席，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唯一的一項加稅措施是即

時調高煙草稅 50%。雖然現時經濟困難，加稅應該不是甚麼好消息，但

在這個消息公布後，不少市民都拍案叫好，他們覺得加煙草稅可以減少

煙民的數目，亦可以把香港打造成無煙城市。  

 
 過去一個月，無論是衞生署、醫院管理局抑或是志願團體的戒煙熱

線，均收到很多宗求助個案，由以往的十多宗增加至百多二百宗，升幅

以倍數上升，這證明調高煙草稅已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有不少煙民也表

示會因為加煙草稅而考慮戒煙。  

 
 我爸爸是一名煙民，他有二十多年的吸煙經驗，曾多次嘗試戒煙，

但均不成功。不過，有一天，他對我說要戒煙，原因是政府把煙草稅大

幅調升。我可以很自豪地對主席說，我爸爸在這二十多年來再沒有吸

煙，正是由於當年政府加煙草稅這個經濟誘因，令他決定以後不吸煙，

這對於他和我們一家都是一件好事。我們看到現時經濟環境很差，每包

香煙售價三四十元，如果煙癮一般，兩天才吸一包煙，每月便要付八百

多元，如果煙癮大，每天要吸一包煙，每月便花掉千多元，所謂 “少數

怕長計 ”，這個經濟誘因非常好，是可以鼓勵市民戒煙的一個元素。  

 
 近，很多煙民都提出一個質疑，便是為何政府要加煙草稅，而不

加酒稅呢？飲酒、醉駕也同樣危害個人及其他人的生命，這是否雙重標

準呢？主席，我並不太認同這些人的觀點。  

 
 我想在這裏說一個故事。主席，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很喜

歡吸煙和飲酒，他也是議會的前同事。我記得，在上他的課的第一天，

他坐下來便對我們說，他要吸煙，如果不喜歡吸煙的人，便要坐到後面。

有時候，我們會在 canteen上導修課，他喜歡點一些啤酒或帶一枝紅酒來

跟我們討論。可是，他從來沒有對我們說，他要飲紅酒、啤酒，如果不

喜歡喝酒的人便坐到後面。不過，當他上課時拿出一包煙，同學們便自

然會上洗手間、覆 call機，撥電話，待他吸完那支煙，大家便會回來。

這情況說明了甚麼呢？為何教授在吸煙前要警告學生，但飲酒時卻不警

告學生，請我們離開呢？其實，他知道二手煙對其他人會帶來禍害，會

直接影響學生的健康。可是，飲酒是他個人的決定，如果是有自制能力

的人，飲適量的酒，不會一如吸煙般對身邊的人造成很大的影響的。  

 
 當然，主席，我不是在這裏鼓勵飲酒，但我呼籲其他議員應該把煙

草稅和酒稅的問題分開討論，不應該把兩者混為一談，作捆綁式的決

定。即使議員覺得減酒稅是錯的，但也不代表他要反對加煙草稅。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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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角度來看，香港大學曾進行一項調查，指出吸煙的禍害令香港每年損

失超過 53億元。從煙民的角度來說，他們越早戒煙，健康便越早得到保

障。否則，待他們身體出現問題時，例如患上肺癌、鼻咽癌，甚至其他

疾病，無論對煙民或整體社會，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主席，我當然認為要減少煙民，必須從一個加強宣傳吸煙禍害的角

度出發，並投入更多資源幫助煙民戒煙，以及增加控煙辦的人手。當然，

保安局亦要加強打擊私煙的力度。所以，基於公眾健康及社會經濟負擔

的考慮，民建聯支持增加煙草稅，反對陳偉業議員今天提出的決議案。 

 

 
潘佩璆議員：主席，對於增加 50%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覺得是有些爭議

性的。其實，談到香煙的害處，我相信大家從媒體中已看到不少。香煙

對身體的害處，我身為醫生，其害處可以說是罄竹難書。它會影響吸呼

系統，主要會導致肺癌和慢阻性的呼吸道疾病。除了肺癌之外，它亦會

引發其他癌症。至於循環系統，它會造成血管毛病，引發冠心病、高血

壓和外圍血管的疾病，在血管裏造成粥樣硬化，引致堵塞，會影響眼睛、

造成白內障和黃斑點的退化，會影響腦部，導致中風，甚至會影響性功

能。  

 
 事實上，香港每年大概有 5 700人因為吸煙的緣故而提早死亡，而其

中一半是由於癌症而致死的。所以，香煙對身體的影響真的是非常壞，

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抽少量香煙對身體會有何好處。在這裏順帶補充一

句，很多人都會提起酒，指過量的酒精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害處，

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禍害。然而，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大量醫學研究和文

獻證明其實適量的酒、少量的酒對身體是有益處的，可以減低冠心病的

發病率。至於酒精和中風的關係是比較不清楚的。不過，現在一般的研

究得到的數據均顯示，兩者可能有一些關係，便是飲微量、適量的酒有

可能減少中風的發病率。然而，醫學研究一致發現，過量的酒精、大量

飲酒，特別是暴飲，對身體的禍害是非常大。  

 
 香煙其實對於我們社會也造成相當沉重的負擔。以成人來說，每年

估計大概須花費 19億元以提供因為吸煙而引起疾病的住院服務。也有數

字顯示，入住護理中心、接受長期家居護理服務的，每年一共用上 9億

元。剛才陳克勤議員也提到，港大醫學院其實也曾估計，每年香港因為

吸煙而造成的總經濟損失，高達 50億元。既然吸煙有這麼多的壞處，為

甚麼我們說在這時候增加煙稅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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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首先看看吸煙的是甚麼人。香港現今的煙民，根據 2008年
11月公布的《主題性住戶統計》，在 2007年至 2008年之間，大概有 75
萬名吸煙人士，而其中 68萬人是每天都有吸煙的。其中每天吸煙的人，

有一半每天吸食大概 1至 10支香煙，而另外一半是約 10至 20支，平均一

名煙民的吸煙的數目是 14支。在吸煙的人中，以性別來計算，男性是佔

了 84%。吸煙的年齡組別，以中年以上的人居多。四十歲以上的佔了

59%。煙民，即經常吸煙的人，有八成是經濟活躍的，換言之，他們是

上班一族。  

 
 香港的禁煙工作，多年以來其實成效也很不錯。1982年，每天吸煙

的人數佔 15歲以上人口的 23.3%。到了 2007年至 2008年之間，這個數字

已跌至 11.8%。成績其實是不錯的。我們覺得過往政府一直推動禁煙運

動是值得讚賞的，特別在周局長領導之下，室內場所的禁煙工作是非常

成功的。不過，在這個時候提出增加煙稅是否適當？我們不要忘記，香

港現正經歷金融海嘯。在金融海嘯之下，受打擊 大的是哪些人？一些

上班一族、中年人士，當中男士佔多。他們可能有些積蓄，買了一些股

票，現在股票價值已大為縮水。有些人擁有少許資產的，現在可能也沒

有了。至於工作，也不知明天有否工開。一些可能是個小老闆，也不知

下月會否結業。在這個時候，也許想吸一支煙定神，打開煙包一看，卻

只剩下大概半盒，心想︰ “抽掉這半盒煙便沒有了。”此情此景，除了用

數句粗口罵我們的高官，罵一下我們的問責官員之外，還有甚麼可以做

呢？所以，我覺得在此時推出這項措施，可說是稍為沒體察到社會裏一

些族羣、一些巿民的需要。我們不是反對可以減少吸煙的任何措施，不

過，我覺得不應在這個時候提出。  

 
 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相信在座不少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不單沒有吸煙的

習慣，更是非常反對吸煙的。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每次在議會中出現

有關吸煙問題的辯論或議案時，我也不斷說，我的母親亦是因為吸煙問

題，以致肺功能和氣管變得非常差而 終不幸逝世的。  

 
 所以，對於吸煙的禍害，我是深深感受到的。  

 
 不過，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在這個議事廳辯論和投票時，我認為

不單亦不應只考慮個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政府每項政策有否理

據，以及政府施行政策後對社會帶來的影響，這些反而是我們決定支持

政策與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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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宣讀財政預算案時說，大加煙草稅不是為了要

增加政府收入， 重要的是為了市民健康。剛才陳家強局長和周一嶽局

長也不斷說增加煙草稅是為市民健康着想。我不知道 3位官員說這番話

時，有否真正思考過，究竟這番說話是真還是假？是真心誠意，還是只

不過向社會大眾交代？還是在說廢話？  

 
 主席，政府增加了煙草稅，可能會使某些人，特別是基層市民或經

濟狀況差的人因此而不吸煙，或減少吸煙，這可能是一個現象。但是，

讓我舉一個例子，正如梁國雄，他能負擔這些香煙，他的健康又怎樣呢？

是否便沒有事？是否即使吸煙也不會影響健康呢？這是否表示，有能力

付錢買香煙的有錢人，只要付得起稅項的話，健康便會沒有問題？你回

答我！你說是還是不是呢？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健康仍會受影響的話，

這項稅收對這羣人又怎樣？對於他們來說幫了甚麼忙？以梁國雄為

例，幫了他甚麼呢？他付得起錢，便照樣吸煙。我認為政府不要說假話，

亦不要說廢話了。如果增加稅收，目標是希望令一些人不吸煙或減少吸

煙，我認為這點可以說得通，但政府卻說得很宏大，說原來是為了市民

健康着想。我便會問，仍然會買香煙的人，政府如何為他們的健康着想？

所以，這些不是廢話是甚麼呢？  

 
 還有，局長剛才舉出了很多例子，不單是局長，還有張宇人，指吸

煙人數減少了，還羅列出很多統計數字。主席，你是修讀數學的，我相

信你非常清楚，統計是否可以反映真實情況？我相信你一定會搖頭說

不。統計只是反映一些可能性，並非百分之一百準確。如何抽取樣本、

程序是怎樣、如何分析等，這些問題都會牽涉在內。我當然不會完全否

定統計所顯示趨勢的可能性，但這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真實的情況。  

 
 主席，我想提出一些真實數據，是真真實實的，除非是政府欺騙我

們。我剛才看了香港海關的網頁，過去兩年，政府在煙草稅方面的收入

是有增無減的。除非政府欺騙我們，這些數字都並非統計，而是政府實

在得出來的。在煙草稅收入方面，在 2008年 1月至 9月期間，與上年同期

比較，收入增加了一成，而單單以 2008年 9月與上一年同期比較，煙草

稅收入是增加了超過兩成 (21.8%)，我相信沒法質疑這些數據，因為那

是真實的。即是說，雖然政府推出這麼多的禁煙政策，但完稅香煙的數

字竟然是上升的。  

 
 剛才提出紅酒時，張宇人議員說他買了很多紅酒作收藏，以便將來

可視為一門生意，但香煙卻不能這樣，不能買入一大批香煙，然後作將

來出售的，但我們看到煙草稅稅收確實是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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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吸煙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我真的不知道。不過，我們卻看到

越來越多人在街上吸煙，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可在室內吸煙。故此，

我真的不知道吸煙人數確實是減少還是增加了。不過，我們不能掉以輕

心，亦不能以高稅收來解決問題，反而 重要、更有需要關心的，是如

何引導市民不要吸煙。  

 
 現時，增加稅收所產生的後遺症是甚麼呢？我不知道官員知道與

否，官員可能真的未必知道，因為他們經常坐在辦公室內，不知民間疾

苦，所以不清楚實際情況。很多社工向我們說，增加稅收後，小朋友不

吸煙，但卻 “啪丸仔 ”，原來 “丸仔 ”比香煙還要廉宜。我想問的是，究竟

“丸仔 ”為害大，還是香煙為害大呢？如果這是真的話  ⎯⎯ 這不是我說

的，而是社工告訴我們的，我從未買過這些東西，不清楚價錢，但的確

有人告訴我有這種情況。  

 
 不單是這樣， 嚴重的情況是，剛才有一間報館的記者致電我  ⎯⎯ 
我不妨把名字說出來，是《東方日報》投訴版的記者  ⎯⎯ 他問我知不

知道，他收到在我選區葵芳邨的街坊投訴，他們是透過門縫收到單張，

寫明有私煙出售，附有電話號碼，而且可以送貨上門。主席，不單是這

宗投訴，數位同事數天前也曾在申訴部接見一羣商販，他們還向我們展

示收到的單張，共有兩款單張，內容包括引誘市民購買私煙，還有是引

誘商販協助售賣私煙，這些單張大行其道。這樣可以有助市民身體健康

嗎？市民不買合法的香煙，卻購買非法的香煙，而非法煙當中，有些是

正牌，有些卻不是，以致危害健康的情況更嚴重。  

 
 當曾俊華司長宣讀這份預算案時，表示政府在增加煙稅的同時，會

大力打擊非法走私煙。陳偉業手上已有兩份單張，情況已變本加厲，當

政府不存在，局長如何交代？如果是為市民健康着想，究竟有甚麼是為

他們着想的呢？政府振振有詞，但現在證據確鑿，如何解釋和交代？對

於這些美麗的謊言，希望你們會感到慚愧。在施政方針方面，究竟做了

甚麼？  

 
 主席，剛才張宇人議員說，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無煙城市，我作為一

個不吸煙人士也十分期望能真正落實，但很可惜的是，政府做了甚麼

呢？周一嶽局長剛才提及醫院可以協助市民戒煙，但民間團體向我們表

示，它們希望政府能成立一間協助青少年戒煙的中心，現在有沒有呢？

還是沒有。事實上，根據一些調查  ⎯⎯ 雖然我不認為準確，但我也不

妨引用  ⎯⎯ 原來成年人的吸煙習慣，很多是在青少年階段養成的，數

字大約是四至六成。原來是因為小時吸煙，所以成年時也吸煙。因此，

如果政府真的要為香港市民的健康着想，便應多做工夫，讓青少年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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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健康的生活，令他們不會染上吸煙習慣，這樣他們長大後吸煙的機會

便可以減少，這才是 重要的。可是，政府並非根據問題源頭來做工作，

而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此外，正如我剛才說，有錢人可以買香煙，政府便像不甚介懷般，

容許他們的健康繼續受影響。既然今天要立法增加煙草稅，為何不立法

規管煙草商，不要進口香煙來影響市民健康？政府可否立法要求煙草商

進口一些不會影響健康的香煙呢？正如對食品、藥品般作出規管，政府

有否思考過這個問題？為甚麼不在源頭開始考慮呢？每件事都不從源

頭開始考慮，而在中間製造這麼多枝節，成效卻不大  ⎯⎯ 我不敢說成

效一定不大，但卻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為甚麼政府不做這些事呢？這才

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政府容許一些危害健康的產品流入市面，怎麼

可以視而不見？為何可以這樣做呢？為甚麼不徹底從這問題着手呢？  

 
 主席，我真的很希望政府不要口口聲聲說反對吸煙，但採取的政策

卻是似是而非的。我很期望每位市民不會受到香煙的毒害而影響健康，

這是我非常期望的，但我卻看不到提高煙草稅可以產生很大的效果。既

然是如此，我便難以支持政府的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主席，民主黨一向也關注控煙的工作，我們曾多次提出增

加煙稅。在去年 7月和 12月的立法會質詢和在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裏，

我們曾提出這項建議。今年政府的預算案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們

覺得增加煙稅是值得支持的。儘管是遲加了，但它所增加的幅度仍比民

主黨建議的為大。  

 
 主席，吸煙和二手煙有害健康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已有大量醫學文

獻證實增加煙草稅能有效控煙，早已得到共識。增加煙稅會令煙價增

加，令本來不吸煙的更不會開始吸煙，而已吸煙的，也會考慮戒煙。  

 
 主席，吸煙應該是無分階級的，健康也是無分彼此的，增加煙稅是

希望煙民，不論貧富，盡量戒煙，為整個社會建立健康文化。  

 
 但是，近日有言論指，政府由 1988年每 1 000支煙的 170元，加至目

前的 1,200元，加幅高達七倍，但對減少吸煙毫無幫助，反而助長私煙

買賣活動，因而推斷增加煙稅是無法減少吸煙的。這些論點似乎是用來

阻撓控煙工作，屢見不鮮。這番言論所能引申的結論應該是︰過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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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煙稅加得太少。首先，過往 20年香港的物價指數增加了，以 1988
年的表面價格和今年的價格比較，我們似乎須要小心處理。其次，增加

煙稅能否減少吸煙， 重要的是 終令煙價增加了多少及與市民購買力

的相對比。就着煙草價格和市民購買力的關係，研究已指出，煙草價格

的加幅往往追不上其他貨品的加幅，市民購買煙草產品的能力甚至比 10
年、 20年前的更多、更大。  

 
 加稅前，市面主流煙包每包由 22至 50元不等，每支煙價格只是大概

低至 1元，主席，價錢是遠低於汽水零食，很多年青人均有購買的經濟

能力。有學術研究於 2004年研究了七十多個國家的民眾對煙價的購買

力，香港市民購買香煙的能力排在第二十五位，可見煙價其實是多麼的

低，不足以令市民卻步，所以，早便應該增加煙稅了。  

 
 從本港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的煙稅和煙支銷售量可以看得到，增加

煙稅確是有效的控煙措施。在過往 20年，每次增加煙稅，煙草銷量都會

下降，其中 1983年增加煙稅兩倍及 1991年增加一倍，更令銷售量大幅下

降三成；然而，當煙草稅維持不變一段時間後，銷售量便會逐漸上升。 

 

 主席，煙草商亦非常瞭解增加煙稅對減少煙草消耗的效果。從美國

政府在與Philip Morris及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的訴訟中，我們看到

一份秘密文件。這份文件所披露的重點思想是甚麼呢？他們發覺煙草商

是極之明白增加煙草稅比任何控煙措施對煙草業的打擊均要大，所以，

他們不斷運用許多手法阻撓政府增加煙稅。  

 
 煙草業當然會用盡一切力量阻撓增加煙稅，由過往的控煙經驗，煙

草業不會自己站出來反對控煙，它們會私下進行很多公關游說工作，而

常用的技倆，便是化身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業界，例如飲食業、零

售業及娛樂場所，提供資金和支援，鼓動它們不顧市民的死活，反對加

稅等控煙工作，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目的是不希望增加煙草稅，

希望更多人繼續吸煙。  

 
 立法會今天提出的議案即使不能獲得通過，亦已令部分市民以為增

加煙稅會被撤銷，令本來有意戒煙的，暫時也可能等一等，看看政府會

否對增加煙草稅有所動搖。  

 
 主席，今天我們來到這裏，當然，我明白同事對政府在控煙的工作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但我在這裏希望強調，政府在過去幾年的控煙工作

確實已邁出一大步。我們希望能特別針對青少年的吸煙行為，我們對

此是極為擔心的。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79

 青少年確是煙草公司現時的頭號目標對象，因為越早開始吸煙便越

難戒煙，而煙草公司賺錢的時間也越長。我們正正要採取所有方法，保

護年青的下一代不吸煙。港大醫學院系主任林大慶曾經引述外國研究，

指出如果增加煙草稅五成，可令吸煙率下跌三至六成，預計有 17 000至
3萬名本港青少年將因增加煙草稅而戒煙、不吸煙。  

 
 多項研究結果也告訴我們，增加煙稅對減少青少年吸煙成效 大。

因為第一，青少年吸煙年期短、煙癮不會太深，容易戒；第二，青少年

受朋輩影響，朋友戒煙，其他人也會跟着戒，成效加倍；第三，青少

年未必有許多餘錢，煙價越貴，越多人購買不起。為下一代着想，增加

煙稅是必需的。  

 
 近日反對增加煙稅的另一個論點是︰增加煙稅後，私煙情況越來越

猖獗，不法份子看準這機會 “搵食 ”，利誘他們作中間人，向報攤熟客提

供購買私煙的途徑及收取費用，從中可賺取每條私煙 40至 50元的 “介紹

費 ”。報販指加稅的原意是改變市民的吸煙習慣，但港府打擊私煙不力，

令他們變成了唯一的犧牲品，是 “懲罰守規矩的小市民，便宜了那些不

法份子 ”。另一種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說法是︰報販要求的不是政府加強

打擊私煙，而是撤銷增加煙稅。其實，增加煙稅會助長私煙的理論，是

將問題大大簡單化了。即使不加煙稅，走私煙其實亦有利可圖，私煙的

問題是否嚴重，除了煙稅外，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走私的風險有多大。

政府有否加強打擊私煙，才是減少私煙的 有效方法。  

 
 增加煙稅後，零售商每包煙所賺取的利潤可能減少，這是我們明白

的，而且市民吸煙少了，煙包的銷售量下降，零售商的收入減少是無可

避免的，但我們要明白售賣香煙佔了報販相當大部分的收入，增加煙稅

可能令他們的收入減少，我們也是明白的。但是，香煙影響市民健康，

我們總不能為了確保有足夠的市民吸煙，保障煙販的收入，而不採取措

施以保障市民的健康的，這是更大的公眾利益背後所引申的一項公眾政

策。  

 
 主席，其實要有效減少煙民的數目，單靠增加煙稅或加強立法皆可

能未必足夠，加強執法、宣傳教育、以及提供足夠的戒煙服務都是必不

可少的措施，而加稅明顯令執法和戒煙服務的需要增加。  

 
 據報道，增加煙草稅後，每包香煙的售價普遍增加了 10元，不少有

吸煙習慣的市民都選擇戒煙。醫管局的戒煙服務電話查詢數字亦增加

了三倍。單是 3月第一個星期，醫管局戒煙中心已收到超過 400個電話查

詢，較以往上升了三倍。有調查發現，很多煙民都曾經戒煙，約八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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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戒煙，但效果並不理想。由於煙民對尼古丁上了癮，無論停止吸

煙或減少吸煙，均很容易在一個星期後恢復吸煙， 終戒煙失敗。政府

應該把握現時很多煙民願意戒煙的機會，宣傳戒煙服務、提供方便的服

務，幫助他們戒煙。  

 
 早在去年立法會討論定額罰款，即處理室內禁煙問題的時候，我們

已要求政府成立戒煙基金，增加戒煙服務，以支援有意戒煙的人士。我

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這個建議。其實很多鄰近地方，例如泰國，將部分

煙草稅收入撥入基金，以支援推廣健康的服務。在台灣，除了徵收煙草

稅，還徵收一項名為 “煙草健康捐獻 ”的項目，把這筆 “煙草健康捐獻 ”的
款項用來推動健康服務，所以，除了煙草產品的稅收，很多國家、很多

地方，也會徵收一種叫做煙草健康的稅項。今天，我們的政府是增加煙

草稅，而我們立法會如果不發放一個清楚信息支持，並且應發放一個更

大的信息，便是增加得不足夠，更應該把錢和收入撥入一些基金，令更

多人戒煙。這樣才是真正愛民、真正為我們的市民着想。  

 
 我再次強調，吸煙無分彼此，吸煙無分階級，健康你我都想，基層

要健康，富有人家也要健康。我希望這種信息，藉着增加煙草稅，可轉

告社會上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吸煙的人士，他們戒不了煙。在煙不離

手之下，如果經濟上給他們很大壓力，加煙稅後，每包煙多了數十元，

他們便不吸，他們不吸煙，不論他們是貧富，他們自己的健康，亦會相

應地對社會的醫療開支大大減輕。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所以，縱使我

們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但在互相尊重各方的意見當中，我們 重要

的是看看究竟這項公共政策，這項衞生政策，是否對這個社會帶來正面

信息，而不是階級觀念的彼此分歧。健康絕無分歧。 

 

 主席，我謹此發言，我們是反對今天這項決議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將煙草稅大幅

調高 50%，香煙的售價隨即暴升，加幅更冠絕一眾商品，全港 70萬名煙

民對此有很大的意見，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政府試圖藉增加煙草稅迫使市民放棄吸煙，從動機出發點來

說，可謂無可厚非。因為如果循公眾健康角度出發，可見本港每年有

7 000人死於吸煙及二手煙引發的疾病，每年引致的經濟損失高達 53億
元，社會代價相當沉重。港大早前亦引述歐洲的研究，指出透過提高煙

草稅增加香煙的價格，是可以達致控煙效果的，特別是對於吸煙比率高

達 29%的低收入人士來說，增加煙草稅肯定可以降低他們買煙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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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當局亦曾引述海外調查指出，政府每增加 10%的煙草稅，年

輕煙民就會減少 6.3%，假如這套經驗在香港適用，今次煙草稅加幅高達

50%，年輕煙民數目理論上可以減少超過三成，公眾當然會樂於見到這

個成效。  

 
 不過，政府的如意算盤究竟是否能夠打得響，卻是一大疑問。因為

儘管衞生署的戒煙熱線，在 “財爺 ”宣布加煙草稅後即時接獲大量查詢，

但自由黨仍必須同時指出，走私煙問題亦同樣猖獗，可能令政府減少煙

民這個良好願望大打折扣。  

 
 我們在這方面的憂慮，絕非憑空猜度的。因為有報章早前在羅湖口

岸訪問攜帶免稅煙入境的旅客，結果 10名旅客中，便有 6人承認自己離

境未夠 24小時，他們鋌而走險偷運未完稅的香煙入境，但全部未有被海

關人員抽查，成功闖關，等同是對非法入口的免稅煙 “大開綠燈 ”，這實

在是一大漏洞。  

 
 同時，有煙民亦選擇棄明投暗，改為向水貨客訂煙，走私煙集團甚

至提供私煙速遞服務配合。由此可見，政府在調高煙草稅的同時，卻因

為未能同時配合有效打擊私煙工作，變相刺激私煙的銷情，“肥大 ”了私

煙集團和鼓勵煙民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反而，一眾售賣正價香煙的小報販卻被誤中副車，成為了加煙草稅

以下真正的犧牲品。上星期六，二十多名報販在財政司司長官邸門外通

宵絕食 24小時。其中一名在旺角開檔的報販指出，過往每天售賣香煙的

收入高達 1,000元，但政府宣布加稅後，收入大減一半，估計過往買煙

的熟客均已轉投私煙市場；報販組織更估計，全港 2 600個報販同業中，

將有近半捱不住結業， 5 000名從業員在現時嚴峻的經濟環境下，隨時

失業。  

 
 自由黨認為政府實在須瞭解一下他們的憂慮，就他們的憂慮採取有

效措施，減低加煙草稅對他們的影響。免得政府一方面高舉 “保就業 ”的
旗幟，呼籲各行業保就業，另一方面卻砸爛他們的 “飯碗 ”。  

 
 總括而言，自由黨認為公眾衞生及健康應放置在首位，因此，自由

黨雖然對政府增加煙草稅有很多批評，也有很多疑慮，但我們原則上支

持政府調高煙草稅。  

 
 對於陳偉業議員提出撤銷增加煙草稅的議案，自由黨認為有可能為

煙民帶來錯誤信息，令有意願或 低限度想戒煙的人以為有機會無須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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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煙而放棄戒煙的念頭，引致整體社會的福祉被犧牲了，因此不會贊成

這建議。但是，政府必須切實到位地做好打擊走私煙的工作，盡快堵塞

現時種種的漏洞，以免加煙草稅的措施弄巧反拙，提升不了市民的健

康，反過來打擊了小商販的生計。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方剛議員︰主席，雖然我並不認同社民連的同事近來發表比較惹火的言

辭，但我認為政府在當前環境下大幅調高煙草稅率 50%是不適當的；更

具體的說法是，我反對政府在沒有配套措施杜絕走私煙和監控免稅煙進

入香港的情況下，妄然大幅提高煙草稅。  
 
 財政司司長加煙草稅的理由，美其名是 “為了公眾健康 ”。但是，事

實上，由於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杜絕走私煙，結果又是好心做壞事，不能

達到政府的美好願望之餘，更會鼓勵更多不法的私煙走私、買賣；結果

反而是增加煙民的健康風險，打擊腳踏實地做小生意的報販與僅餘的二

十多個煙檔的生計。  
 
 我是支持合理禁煙的，問題只在於政府禁煙禁不得其法，反而害苦

了煙民和打擊許多人的生計。  
 
 上星期六下午，在財政司司長的官邸門前，有數位報販跪在那裏，

要求向司長遞交請願信，地上還有 4支拐杖，因為有兩位是傷殘人士。

他們嚎哭，希望司長給他們一條生路，可以繼續自力更生。當時我亦在

場，真的是見者流淚，聞者心酸。  
 
 他們為何如斯淒慘？主要是因為司長提高了煙草稅之後，他們的生

意額下跌了一半以上，不止是售賣香煙的部分，而是整體生意。報紙檔

的生意隨着電腦和免費報紙普及化之後，買報紙雜誌的人真的大幅減

少，很多時候是一些煙民前來買煙，順帶買報紙和口香糖。但是，在加

煙稅後，這些顧客是即時少了一半以上。  
 
 周局長別這麼快便感到高興，並非煙民能即時戒煙或少了吸煙，他

們只是轉而購買廉價私煙而已。  
 
 完稅香煙價格上升，實在為私煙製造更大的發展空間。正如剛才有

議員提及，甚至有私煙客向報販兜售生意，問他們會否賣私煙，更告訴

他們，利潤比賣完稅煙還要大。此外，私煙的服務相當 “到家 ”，既可以



立法會  ─  2009年 4月 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April 2009 

 

283

條裝賣，還可以每包計算，煙包上的健康警示圖案還可以有所選擇，而

且可以速遞上門。如此一來，報販又如何能跟他們競爭呢？  

 
 雖然我們前海關關長曾司長謂，對我們的海關是非常有信心，但大

家也看見，這幾天的假證蔬菜也大規模、每天大模斯樣地運到我們的街

市、酒樓食肆，更何況利潤更高的私煙呢？其實，私煙泛濫是不爭的事

實，香港每隔數年便會就吸煙人口進行統計，政府確能計算煙民每年的

消耗量，跟海關完稅香煙相比較，便能知道完稅香煙以外的市場是有多

大。據政府去年 11月發表的主體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36號文件，香港的煙

民數目近年來也維持在 15%，按人口的增加，煙民的數目也有增加，但

完稅香煙的市場份額卻逐年下降，現時已低於五成以下。  

 
 在外國的經驗，例如歐洲，大幅加煙稅是可以迫使煙民戒煙或是減

少吸煙的，但不同的是，在歐洲極少有走私煙的情況，而香港，則是處

於全世界 大的私煙市場當中。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是否有化驗搜獲回

來的私煙，內裏所用的是甚麼物質，對人體有否不良的影響？因為煙草

公司要為其品牌作定期化驗，用料絕不馬虎，但私煙被海關搜獲後，只

會稱為 “未完稅香煙 ”。事實上，大家心知肚明，那些根本便是假煙，甚

至是冒牌煙，內裏所含的一些物質，經長期食用，我擔心對人體健康的

害處，更大於正牌香煙。  

 
 所以，政府的措施美其名是為了巿民健康，但實際上帶來的禍害可

能更深遠。  

 
 至於免稅煙巿場，剛才也提及，巿場份額是不斷上升的。政府這邊

廂提高煙稅，那邊廂卻每天讓人過關攜帶免稅煙，隻眼開隻眼閉。政府

是否在扶強鋤弱，眼見小商戶都要結業了，卻鼓勵煙民過境購買免稅

煙？  

 
 在討論全面禁煙條例的時候，我曾經提出，如果政府認為吸煙是如

此萬惡不赦的話，不如效法不丹這個封閉國家，禁止香煙入口。但是，

如果政府認同香煙是合法的商品，便應該允許一個合理的經營空間。政

府既要允許香煙存在，便應該讓所有持份者都有一個合理和公平的經營

機會。所以，無論今天我們能否成功廢除加煙稅，也希望政府會完善有

關配套措施，否則，又會再多數萬人加入失業行列，或鼓勵更多守法巿

民從事非法生意。  

 
 後，希望局長可以考慮我和張宇人議員的建議，擴大報販銷售的

種類，放他們一條生路。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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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議員：身為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及身為護士，我相信我應就本

身的立場說一些話。很多同事已說過加煙草稅的好處、為何不要加煙草

稅，並將之與紅酒及其他東西，以及草根階層或富商等一併談論。  
 
 然而，我想從衞生的角度來看這問題。吸煙危害健康大家是明白

的，吸煙少一些，健康會好一點，而健康好一點，便少一些人有健康問

題，從而減低公營醫療系統的使用率，資源自然得以平均使用，這是不

爭的事實。那麼，局長建議加煙草稅，而究竟在增加煙草稅之後，是否

真的會減少吸煙人數，多一些人戒煙，從而令市民身體較為健康而減少

公營醫療系統的使用率呢？對此我不敢作估計。不過，將來也有可能出

現這現象的。然而，大幅增加煙草稅  ⎯⎯  我說的是零售香煙價格  ⎯⎯ 
可否減少吸煙人數呢？對此我亦不敢作估計。不過，大家的良好主觀願

望，便是希望增加煙稅後，除了能起實質作用外，還能起着行為符號學

上的作用，令人知道政府並不鼓勵市民吸煙。我無論身為護士或 “panel  
on heal th  services”的主席，我也是絕對支持這做法。當然，大家雖不

知道成效如何，但基於健康理由，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要反對政府的做

法。  
 
 至於有同事提到減紅酒稅而加煙草稅，會否令人有一種想法，以為

政府鼓勵市民飲酒而不鼓勵吸煙，不過，據我理解，這與鼓勵與否是沒

有關係的。依我的看法，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建議減紅酒稅時，是因

為並非減低酒精類的稅  ⎯⎯  香港有兩種酒，一種是紅酒，另一種是酒

精類飲品，即白蘭地、威士忌等  ⎯⎯  所以這完全是兩回事。多飲酒精

類的酒一定會傷身，當然，多飲紅酒亦會傷身，但這與飲紅酒的數量多

少無關，而是酒精的成分不同。政府要減紅酒稅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便是低稅率能提升紅酒的商業價值，令香港成為紅酒中心，這是我的理

解。在這個政策下，我希望香港可以在經濟上有所發展，或有一點貢獻。 
 
 我覺得指減紅酒稅是鼓勵有錢人多飲紅酒的說法，是與增加煙草稅

不可同日而語的。我當作開玩笑地說，假設政府想把香港打造成 大的

煙草貿易中心，因而要減煙草稅  ⎯⎯  如果政府真的這樣做  ⎯⎯ 我是

會考慮是否支持的。然而，政府今次的做法，跟上述的假設完全不同。

這兩點在整體的論據中，應算是橙與蘋果的比較，如果今次以此為這種

比較原因或作為其中一個原因，而廢除有關的命令，我認為是不適合的。 
 
 此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理據，例如說加稅令窮人負擔不起煙價，只

有有負擔能力的人才可以繼續吸煙。然而，從另一個很自然的角度來考

慮，當中其實包含知情選擇的元素：大家都知道吸煙是好或不好，大家

都知道香煙是貴或便宜，自己的負擔能力也是自己 清楚的，這便是知

情選擇的元素。如果純粹從選擇的角度來考慮，這是一種公開、公平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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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每個人的選擇各有不同，我不能這樣說說，便可令政府認同

這做法會令較貧窮的人無法負擔吸煙的成本，而有錢人卻可以繼續吸煙

的論據，這論據是不成立的。所以，我純粹是從這些角度考慮，並覺得

不應以這說法來捆綁政府的措施，成為廢除命令的論據。從狹獈的角度

以致從健康的角度來看，我不可能不支持政府增加煙草稅的建議，希望

能藉此減少市民吸煙，令更多人戒煙，使香港醫療系統的資源用得其所

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暫時未戒煙的人， (眾笑 )不
過，對政府今次增加煙草稅，我是支持的。為甚麼呢？雖然我有吸煙的

習慣，我也知道吸煙對身體不好，但要慢慢來吧。  

 
 近，我與深水埗地區的一些報販接觸過，據他們反映，在增加煙

稅後，他們的生意減少了，在一些不是那麼興旺的地點，報販每天少賣

了三十多四十包香煙，收入大概也少了百多元。至於較為興旺的地點，

每天也少賣了差不多 100包，收入少了 3萬元。這對他們打擊相當大。不

過，我卻察覺，他們少賣了香煙，是否便代表香港市民吸少了煙？若是

如此，我認為效果便相當好，但事實卻不然。為何少賣了香煙？據報販

向我們反映和我的觀察所得，街上販賣私煙的情況增加了，所以我認為

當局加煙草稅的同時，有關部門在執法上應該加強堵截私煙的買賣。一

個有效、有能力管治的政府當局，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

的。如在這邊廂增加煙草稅，那邊廂便要加強打擊私煙的力度，這樣才

能保障那些販賣正價香煙的報販、攤販的生計。希望當局能聽取這些意

見。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大家都知道我有吸煙和飲酒的習慣，無須再申報利

益了。  

 
 我首先討論報販的問題，他們在高速現代化的城市中，身為小資產

階級、小店主，但命運卻十分坎坷。其實，在他們投訴沒有香煙出售而

令他們收入大減之前，我們已看到政府容許很多OK和 7-ELEVEN等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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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開設。我去過這麼多城市，從沒看過一個城市有這麼多便利店的，

香港卻是街頭巷尾都有便利店，而他們的業務範圍還是不停地擴展的。

報販想多售賣一些其他種類的貨品  ⎯⎯  正如方剛議員和張宇人議員

剛才亦有提出  ⎯⎯  當局卻是一萬個不容許，想趕絕他們。報販要求售

賣其他例如魚蛋等貨品，是一定不能獲發牌照的。可是，大家一步入

7-ELEVEN和OK便利店便可以買魚蛋吃，就是連在我屋邨內的快餐店也

受到這壓力，要加入腸粉來賣，這樣便造成了競爭。對於這羣被政府宣

揚為勤奮向上、默默耕耘的香港人，把他們當作在獅子山下香港繁榮基

石的一羣，政府何曾有絲毫的同情心？ 7-ELEVEN和OK便利店是大財團

開設的，他們的業務範圍不停地擴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向地產商繳

付高昂的租金，藉此便可消滅報販的行業。  

 
  我現在看不到周一嶽局長的臉，他沒有睡覺吧  ⎯⎯  沒有。我親耳

聽到局長說，禁煙條例生效後，政府會積極解決報販的問題。可是，解

決他們問題的結果，便是要他們向財政司司長跪拜。當天我亦有在場，

不過，由於我有其他事要辦而遲到。我見到那些報販的困境，也按捺不

住了。 

 

  司長在撰寫財政預算案時呼籲市民向他提供意見，在電視台賣廣

告、不停接受訪問、巡視地區，真奇怪，他是偽善得可以！然而，報販

登門拜訪、跪拜，該 4個人的年紀加起來足有三百多歲，他卻是看不見

他們。我還以為司長是尼泊爾人，因為當時有一位尼泊爾人出來接過他

們的信。對於這種偽善，實際上我只可以形容一句 “豬狗不如 ”，因為豬

狗是有同情心的，豬狗尚且不忍殘害自己同類。當我眼見這一幕，我便

知道再向司長說甚麼都是沒有意思的。周一嶽局長曾親自應承解決報販

問題，現在司長卻拒門不納，不理蒼蒼白髮、殘缺的報販，他祭起道德

高地，我待會一定要處理一下這方面。  

 
  我想向局長請教，禁煙的條例已通過 2年，你看着他們會滅亡的，

為甚麼你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呢？你有沒有跟他們商量？有沒有會見他

們？你們是否每天只是與富豪飲紅酒？你們平時是做甚麼的？巡視地

區時有沒有會見過他們？你們手挽G-2000品牌的袋子巡視地區，對嗎？

你們這些局長  ⎯⎯  好像是陳家強  ⎯⎯  拿着G-2000的袋子在大埔一

間很有名的商場中讓數名記者拍照，我當天亦在大埔與四里的街坊會

面，瞭解小販被小販管理隊趕絕的問題。究竟這個政府是些怎麼樣的人

呢？   

 
  我不會再與你爭辯了，解決報販今天的問題，是你應有之義，否則

他們淪落至要申領綜援時，那些錢同樣是政府的支出。報販今天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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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控，其實是任何一個問責政府都應該不能忍受的指控，必須公開回

應的。你們有法不能執， 為關鍵的問題是私煙猖獗，政府有政策  ⎯⎯ 
曾蔭權 擅長這樣說的：泛民主派所說的有何用？我們有豐富經驗，執

行時厲害云云。不要玩這玩意吧，對嗎？口述的話怎能作憑據？現在私

煙猖獗的情況已經到了......那天余若薇與我們一起會見報販，他們全

部收集到有私煙出售的單張，連我家每隔 3天也有此類單張擲進來，還

說明可在哪裏取貨的，你們是瞎子嗎？要不要待一會兒由陳偉業拿單張

給你們看？你們還在這樣說？即使你們認為報販的指控是基於一己之

私，但他們亦說出了一個很清晰的事實，便是政府的政策是不能執行

的，結果導致很多市民由於無錢吸正價煙，惟有轉而吸一些來歷不明的

香煙。這些煙我也吸過，我以前曾吸過每長條盒裝 40元的 “總督 ”香煙，

我吸了一口立即嘔吐，要將它棄掉。  

 
  在這情況下，你們還不回應，你們沒辦法吧！即是說，你們對於私

煙打擊不了，對於K仔又打擊不了，政府卻說現時大權在握，不管你們

怎麼說，我們現時便是這樣做的了。不要這樣吧！你們連一丁點的事情

都辦不了，你們有能力完全打擊內地的源頭嗎？你能拘捕賣K仔的犯毒

者嗎？你又能拘捕賣私煙的人嗎？  

 
  我還有一點想說，所謂 “打死不離親兄弟 ”，曾俊華的兄長，即 “照
住 ”他的曾蔭權，在 1999年任職財政司司長時，曾列出政府不會加煙稅

的原因是，第一，政府不急於用錢；第二，如果增加煙稅，只會導致私

煙問題更嚴重。這是他當時說的。今天，私煙的問題已更趨嚴重，他們

兩兄弟......哥哥是這樣說了，他說我們做不到的事情不會做，現在這

個 “契弟 ”，即兩兄弟之中的為弟者，便說...... 

 

 

主席：梁國雄議員，小心你的語言。  
 

 

梁國雄議員：“誼兄誼弟 ”也有問題？ “誼兄誼弟 ”也是要 “上契 ”的。主席，

對不起，你有否聽過 “桃園三結義 ”？ 

 

 

主席：你可以繼續發言，但我提醒你，你要小心你的語言。  
 

 

梁國雄議員：我會很小心，原來是不能說誼兄誼弟的。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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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他的弟弟，兄終弟及，好像周朝時般，兄長陞職，由弟弟

接替其遺缺，餘此類推地陞上去，這個小圈子所產生的政權，就是這樣

走回周朝那樣的路，兄長不做便由弟弟替任，一直替上去的，現時中間

則隔了唐英年，無辦法了。他二人的邏輯是一樣的，不過，曾俊華卻說

謊話，他說已完全把私煙打擊了。如果曾俊華有膽量與我們落區 (說明

是要微服的 )，而他買不到私煙的話，大可斬下我的人頭，好嗎？這個

政府是經不起事實的掂量的，我已向他們建議過很多次了，這個是第一

點。  

 
 第二點，我聽到同事說，政府要用加稅的方法來禁止市民做一些對

他們不利的事。我們身為社會民主連線的議員，理念的精髓很清楚，我

們是反對徵收間接稅，即銷售稅，銷售稅一定是累退的，除了奢侈品，

例如鮑參翅肚，即曾蔭權經常與財團富豪食飯的那些食品 (他常常被

《東周刊》雜誌拍攝到含着牙籤從飯店出來 )應該加稅，遊艇等也應加

稅。說到污染......甚麼叫做無煙城市？我常常經過中環，有很多富豪

的私家車停在新世界中心門外卻不熄匙，滔滔排出的氣是甚麼氣？我路

過如此的景象一次，感覺是比我到煙竇時的情況還要差。你喜歡便禁止

他們，加徵其稅款好了。  
 

 我早已認為要徵收利得稅這種性質的稅項，才能解決問題。如果要

設立戒煙所、寫名著、擬書多本，藉此解釋吸煙的禍害，以及拍電視短

片、動畫等，在在需錢，對嗎？為何要徵銷售稅呢？我們的立場是很清

楚的。贊成增加銷售稅的政黨，絕對與我們無緣，就奢侈品徵稅則除外，

例如鑽石便應該徵稅，對嗎？道理很簡單，大家討論時指一切也為市民

好，要吸煙者多付稅款，因為其他人不吸煙。我要向各位請教，燒烤時

產生的 tar，對身體的禍害比吸 10支煙還厲害，燒烤是否又要徵稅呢？又

例如吃煙肉，我 喜歡吃煙肉，但吃煙肉會引發很大問題的。  

 
 其實，禁煙與不禁煙這件事，只有一個道德高地，便是吸煙者會令

其他人吸二手煙，所以他們不應該這樣做。現時，香港是全球禁煙程度

厲害的地方，即使在大學內的 open area也要禁煙，這是 嚴厲的，所

以，其目的已達到了。讓我告訴大家，執法其實是沒有用的，有空請到

卡拉OK的夜場看看，或到旺角看看，不難會見到有人公然在食肆吸煙，

禁煙隊根本無法執法。  

 
 政府喜歡搞些甚麼呢？便是由於政府正事做不來，未能拯救香港

人，便以這個道德高地來造成一項形象工程。可是，這即使通過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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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法執行的，是沒有理據的。如果按照政府的說法，凡對人有害的事

也要禁，那麼例如跳傘，也會致命的，如果那個跳傘者受傷了，也要到

公立醫院求診的，對嗎？遠足也一樣，每種事情也有其禍害，是否全都

要禁呢？是否寓禁於徵呢？我們國家也曾試過寓禁於徵。鴉片是有害的

東西，所以人們便付出昂貴一點的費用吃福壽膏，某人便是賣福壽膏致

富的，他是杜月笙。  

 
 寓禁於徵完全是反動，寓禁於徵的邏輯很簡單，即有錢人可以繼續

做一些禍害他人或自己的事，便是這麼簡單。所以，資本社會其實也很

簡單，完全可以錢來衡量，有錢便可以做，對嗎？我們知道美國亦曾經

禁酒，行得通嗎？所以，很多人說酒對健康沒有影響，是有益的，這些

真的是屁話。有人為了支持政府，厲橫折曲而已。  

 
 我亦曾問周局長有否對酗酒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或與其他國家作

比較。我們做了這研究，只是他沒有回答。現時究竟有多少酗酒的治療

中心？沒有。這個政府是不講道理的，這個政府是憑一己之私慾，叫其

他人厲橫折曲、非理性地支持它的。我們的立場則非常簡單：透過增加

煙草稅以令人不吸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認為政府這樣做是錯誤的。

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鄭家富議員剛才已代表民主黨說清楚我們贊成增加

煙稅，但我想補充兩點。有同事剛才說我們未有聽取報販的意見，我想

告訴大家，我星期一在立法會申訴部親自聽取了報販表達他們的經營困

難，他們正面對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生存問題，所以我是充分理解的。  

 
 我看見周局長在這裏。政府正在檢討小販政策。大家知道，政府的

檢討往往花上數年，所以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報

販本身的經營情況非常、非常惡劣，政府突然增加煙稅......多位同事

其實已有提及，我不重複。我希望政府看看短期內有沒有一些措施可以

協助報販。我們有同事提議，例如可否容許他在攤檔售賣多些種類的物

品？又有同事提議可否減免他們的牌照費？無論是甚麼建議，我認為政

府必須直接、快速地回應報販的要求，體恤他們現在所面對的生計困

難。我認為政府不可以沉默，不作出任何回應，只是說加煙稅是為了保

障公眾健康，而不面對這羣報販正在面對的經營困難。  

 
 第二點我想補充的是有關打擊走私煙，或所謂過境煙的問題。政府

究竟怎樣處理？當天，申訴部的同事說有很多單張，我是第一次看見那

些單張，才知道......其他同事可能亦是第一次看到，原來有 “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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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 ”、“皇崗煙 ”、“越南A貨煙 ”等，價錢不同，有些是香港製造，有些則

是大陸製造，有些甚至不知是甚麼香煙。政府對這些走私煙打擊不力，

我認為政府是責無旁貸，因為很多人過去都提出了走私煙的問題，現在

的情況已到達成行成市、直入民居的地步。現在，大家都希望政府製造

更多就業機會，政府為甚麼不在這方面增加人手，在增加煙稅的同時，

大規模地增加海關人手打擊這些走私煙？這正正可以配合就業的問

題。所以，我希望在報販方面，政府能提供協助。至於打擊走私煙，政

府究竟怎樣增加人手處理？我很希望政府提供即時、具體的回應。多謝

主席。  

 
 
黃毓民議員：主席，在議會裏辯論這項決議案，大家也會發言。會上很

多人，當然包括了政府官員和我們所謂的泛民盟友，便偷換概念、斷章

取義、以偏概全、歪理連篇，貌似正義而實質胡混。所謂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我們是沒有需要這麼多聖人的，對嗎？大家應實事求是。  

 
 各位，現在這樣做是禁煙嗎？局長，現時只是控煙罷了  —— 控至

不明不白，控至糊裡糊塗，控至九不搭八，你真的是 “不應該 (普通話 )”。
這樣做便能禁煙嗎？局長，讓我問你一個問題，監獄內能否禁煙？你不

知道嗎？各位，香煙在監獄裏是貨幣。你沒有沒辦法在監獄內達至全面

禁煙？那是做不到的，這樣做會造成暴動、會危及人命的，這是個現實。

既然禁不了的話，你便只有控了。現在你控到了甚麼呢？  

 
 在 2003年 5月 23日之前，我是一個每天吸 3包煙的煙民。我在 12歲開

始吸煙，吸了足有數十年，我也不知如何計算了。我由戒煙的Day one
那天開始，家中還有 5盒條裝香煙，我把它們全送給別人，還把全部打

火機掉棄。戒煙很難，不過，我有無比的意志，沒有需要找戒煙治療室，

單靠自己的意志戒煙，結果，由 2003年 5月 23日至今，我也未吸過一口

煙。  

 
 我們識得一位很值得尊重的老人家，他說他已戒煙多年，不過，他

經常偷偷吸煙。我記得有一次，我和 “阿牛 ” —— 這人又是一名 “煙剷 ”，
不過，他現在學精了，戒買不戒吸，是 “黐煙 ”來吸。我 近喝罵他不要

“黐煙 ”，他要吸便自行付錢買煙好了，否則便應戒掉。有一次，又是在

2003年，這位仁兄說戒煙，我知道後很開心，便說，他戒煙我也戒煙。

有一次，港台舉辦了一個反吸煙的活動，邀請了我和 “阿牛 ”及其他人士

上台講述戒煙經驗。在上台之前，我跟 “阿牛 ”說︰ “‘仔 ’，你要老老實

實，OK？你真的戒到吸煙才好，不要丟臉，站在台上述說戒煙經驗，

轉個頭來不久又被人發現你吸煙便不好了。 ”果然，他被我說中，沒多

久，他再次吸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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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煙，大家以為真的那麼容易的嗎？原來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可

以大聲告訴大家，我也不太喜歡人家吸煙。但是，我的煙影響了別人數

十年，我內心是很慚愧的，因此也經常告誡自己不可再吸煙。 

 

 戒煙既然這麼艱難，政府又做過甚麼呢？政府一時說要控煙，一時

又說要禁煙，在公共場所不准吸煙，但卻又容許香煙出售。此外，還寓

禁於徵，即是說，只要多付一點錢，便可以吸煙，對嗎？沒錢的 —— 有

錢的不要緊，每包香煙只數十元，吸煙的人會覺得只是“濕濕碎 ” —— 但

對於那些申領綜援的老人家，或拿取1,000元 “生果金 ”的老人家來說，每

包香煙 40元，如果他們每天吸一包，那麼 1,000元的 “生果金 ”便甚至連香

煙錢也不夠付了。當局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那麼便協助他們把吸煙

習慣戒掉吧。然而，又有沒有資源協助老人家戒煙呢？ 

 

 局長，你且到石硤尾、深水埗、李鄭屋邨走一趟，找一天我和你一

起去走走，會看到那些老人家便是要靠那口煙來 “吹水 ”的，他們的晚年

生活便是這樣子過。現時當局又不能提供宿位給他們，他們要等到死掉

才可能等到分配宿位。在街上、在公園裏......現在可能好一點，他們

可以 “鬥地主 ” —— 你們可能不懂這個玩意，以前稱作 “鋤大弟 ”，現在

叫作 “鬥地主 ”，再之前的便叫 “13張 ” —— 否則便捉棋。 

 

 原來全世界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我在三藩巿唐人街的花園裏的一

角，便看到一羣 “阿伯 ”(足有十多二十人 )，圍在一起玩紙牌、吸煙、談

天。局長，你有沒有幫助這類長者呢？你經常把公共衞生掛在嘴邊，為

了公共衞生，我也是同意你這說法的，但你要做得到才成。我記得局長

曾有一次大聲疾呼地說︰ “我在必要時要香港全面禁煙。”周一嶽，我告

訴你，你說得出要做得到的才好，你不要只是說得出的便說，像特首般

在 “狗 ”。我告訴你，你如果有本事全面禁煙的，我一定支持你。可是，

你沒有此本事。  
 

 有很多東西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現實，你只能把這些東西的傷害減

至 少。你有沒有本事全面禁絕某個現實呢？剛才 “長毛 ”已說了。美國

也曾禁酒，到頭來又如何？陳偉業提出這項決議案，純粹是︰第一，從

民生的角度出發。今時今日，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經濟出現困難，我

們應該體恤一下相關業界的苦況。 

 

 各位，在 3月 25日，社民連組織了一次反加煙稅的遊行，有超過 1 500
人參加。有多少報紙報道？你們有沒有關心過？是沒有的。我們說了

“PK”兩個字，便遭你們圍剿，鋪天蓋地的。雖然司長今天不在席，但我

也仍是要罵他的。剛才看即時新聞，又指我說粗口了。“老兄 ”，我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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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說過粗口？這是甚麼傳媒？我只是說︰ “曾俊華司長， ‘你太不該了

(普通話 )’。”這樣說有甚麼問題？ “你們全部都是不該，不該做的事情，

你們都做了。你們還不是不該？ (普通話 )” —— 說得難聽一點  —— 

“你咬我食 ”嗎？  —— 這句算粗俗了吧。你要求我表現斯文，我便斯

文。以普通話發言，在這個議會是第一次  —— 在這一屆  —— 不用駁

斥我，我還未說完。 

 

 第二個理由是甚麼？ (第一個理由是民生 )。那天，有關業界內的那

些桑拿浴室、夜總會、卡拉OK、麻將館......  “老兄 ”，麻將館是派煙

的，你可知道嗎？可能因為你是不打麻將，又不吸煙的。走進麻將館，

第一件事便會先拿煙，坐下來 “埋頭苦幹 ”時，又要吸煙。要嗎你可以關

閉所有麻將館，不然，你便一定要在它們結業之前，替它們想一個過渡

的方案。你卻沒有這些配套，對嗎？我沒有反對禁煙，我剛才已告訴你

我自己的經驗，我是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毅力來戒絕這個惡習，不

是靠你們，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醫院。 

 

 第二個理由，就是酒和煙的關係，剛才張宇人說兩者無關係，你們

也說無關係，煙酒不分家，你聽過嗎？是無關係的？酒為甚麼無害？你

要加煙草稅，不要緊，現時很簡單，你只要同時也加酒稅便成。為甚麼

不加酒稅呢？要打造紅酒之都，你發神經嗎？香港現在是紅酒之都嗎？

你竟敢騙人？你乾脆連酒稅也加吧， “老兄 ”， “強哥 ”！ 

 

 你如果連酒稅也加徵，我們便無話可說，民主黨現在也攻擊我們

了，對嗎？他們站在道德高地，我們亦不怕被人攻擊。張文光昨天引用

魯迅的 “辱罵不是戰鬥 ”，便又是斷章取義。他懂魯迅很多文章嗎？問問

他的師傅司徒華吧！又要 “抽我們水 ”！  “辱罵不是戰鬥 ”，我在進行辱

罵嗎？ 

 

 我以前送了兩句魯迅的說話給 “長毛 ”，在 1997年，我出一份雜誌名

為《癲狗周刊》，其中一期是以 “長毛 ”做封面，當時他當然尚未出任議

員，他是替我寫稿的，否則他便連煙也沒錢買來吸了。封面的標題是 “兩
間餘一卒，荷獨徬徨 ”，社民連走的就是一條社會民主路，就是 “兩間

餘一卒，荷獨徬徨 ”的道路。尋找真理，永遠都是孤獨的，但不要緊，

對嗎？ 

 

 在一個如此垃圾的議會，我不明白一些民主派人士為何說要維護議

會尊嚴，請問這個議會有何尊嚴？請問這個議會的尊嚴何在？其中一半

的議員又不是直選，這一半不是直選的議員又有一半是不用選舉的，對

嗎？接着，那 30位直選議員，即取得 60%選票的一羣議員，卻變成了少

數。政府又不是我選出來的，主席，那麼，這個議會的尊嚴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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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曾提議設立一份列舉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語言的手冊之類的

東西，我相信會頗費工夫，對嗎？我要問一問譚耀宗  ⎯⎯ 他是議事規

則委員會主席  ⎯⎯  我且看他是如何構思的。我是玩弄語言高手，他又

試試跟我鬥，看我的哪些說話要列入為不准議會使用的？我一定不會說

粗口。我一定不會說那些涉及生殖器官的，像曾蔭權和唐英年所講的粗

言穢語般。我也有受過教育的。有些評論說，毓民中文好，無須說這些

話。我當天只是不經意地說了而已，不經意便被人圍剿，這事是庸人自

擾，不是我們攪出來的，對嗎？既然你要挑釁我，我當然要奉陪到底，

對嗎？你要挑釁我，我無理由自綁手腳讓你攻擊的，對嗎？ 

 

 由行政長官至司長，以至局長、副秘書長、立法會裏大部分的議員

都圍剿我們，還有傳媒。我真的未曾有半點害怕。還有中聯辦在 “制 ”，
《文匯報》、《大公報》天天寫專論，你們當我是不懂事，對嗎？告訴

你們，我做傳媒已做到出神入化，以我 36年的大眾傳播工作經驗，你們

在玩弄甚麼，我真的瞭然於胸。 

 

 我們當然不會害怕，害怕便不會提出廢除《 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的決議案，要跟大隊，便不會提出這些議案了，對嗎？孟子曰， “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 
 

 謝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代表公民黨談談我們對今天陳偉業議案的立

場。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跟是否應該減酒稅無關，所以我不希望在此討

論酗酒是否壞事、醉酒駕駛是否壞事，因為這是眾所周知的。至於少量

飲酒對健康是否有好處，這方面也有很多醫學的文獻。但是，對於香煙，

的確已有很多醫學上的資料證明吸煙危害健康。今天，社民連的議員在

發言時也同意吸煙的確會危害健康。他們也表示，如果政府真的禁煙，

他們亦會支持，但他們似乎卻反對寓禁於徵。  

 
 主席，剛才梁耀忠發言的時候，提過數字或統計並不能完全代表事

實，這個也屬當然，但數字確實可讓人看到有用的資料。在 1981年，香

港曾增加三倍的煙稅來控煙，吸煙的人數是由 23%下降至 18%。在 1991
年，當時亦增加煙草稅，但只是加一倍，而不是三倍。當時吸煙的人數

亦有下降，不過，沒有上次般厲害，由 15.7%減至 14.9%。  

 
 至於其他地方，也有利用稅項來調整吸煙的情況，在加拿大，由 1979
年至 1991年，香煙的價格提高了 159%，青少年吸煙率由 42%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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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但是，在 1994年，加拿大減低煙草稅，香煙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

一，青少年吸煙的比例由 16%上升至 20%。從很多其他的數字和研究可

以看到，加煙稅是 有效的控煙方法。  

 
 剛才張宇人發言的時候說，香港應該很高興，因為與其他地方相

比，香港的吸煙人數只有一成多，已算不錯。他還特別提到，在 2008

年，介乎 15至 19歲的青少年，吸煙人數是 10 500人，所以我們應該高興。

主席，我聽到卻一點也不高興，我覺得香煙的害處是十分清晰的，如果

在 18歲之前已經開始吸煙的話，從小吸煙是特別難戒掉的，這方面也有

很多醫學上的證據。就這次的事件，我們亦搜集了很多資料，顯示這萬

多人不戒掉吸煙習慣的話，將有一半人會死於吸煙。主席，剛才黃毓民

議員發言時說，不可以禁煙，只可將傷害減到 少。主席，既然政府今

時今日提議加煙稅來控煙，可以將傷害減到 少，公民黨是支持的。  

 
 剛才周局長發言的時候，他提到有 85%的市民支持以控煙政策來減

低吸煙人數。主席，這是我們上次通過有關禁煙或控煙的法例時，很多

市民支持政府的少數德政之一。  

 
 陳家強局長發言的時候說，暫時未有證據顯示私煙在市面上銷售，

主席，這卻正正是我發言想特別討論的問題。因為我跟甘乃威議員、梁

國雄議員和其他幾位議員一樣，在星期一接見了一羣售賣香煙的報販聯

盟。他們提出很多證據，他們讓我們看那些單張，正如剛才甘乃威議員、

陳偉業發言時也提及，真的有很多單張，有些是直接派給煙販，向他們

兜售一些私煙，另一些則正如甘乃威所說，是直接放入信箱，兩面印刷，

既有越南煙、A貨煙、皇崗煙、羅湖煙，總之是甚麼品牌也有，而且價

錢、電話全部列出。看到這樣清楚的證據，我很詫異聽到陳家強局長發

言時竟說，我們暫時未有證據顯示私煙在市面上出售。這的確對報販在

生意上或營運上造成很大問題。  

 
 當然，問題並非完全出於這個控煙政策，因為我們知道，正如有免

費報紙，也如剛才梁國雄議員所說，的確有很多便利店跟報販搶生意，

以致他們的營商環境很困難。不過，由於增加煙稅，他們的成本是大大

增加，而他們的收入卻大大減少。原因是他們是要預先取貨，由於加了

煙草稅，他們的成本便增加了，但因為售價上升，市民便直接光顧那些

速遞私煙，以致減少向報販買煙。所以，他們一方面成本增加，另方面

卻收入減少，這的確令他們生活頓時出現困難。主席，這問題是的確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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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到申訴部來會見我們的販商代表甚至表示，他們並不介意被犧

牲，因為他們很清楚吸煙是危害健康的，如果政府能夠使人減少吸煙，

他們少賺一點也無妨，但卻千萬不要因為這樣而縱容私煙，犧牲了他

們，但吸煙的人數卻沒有因此而減少。雖然這個問題不是直接跟加煙稅

有關  ⎯⎯  當然是有關係，但如果政府能有效打擊私煙販賣或私煙速

遞，這必然對他們有大幫助。主席，我希望在我的發言內強調這一點，

也希望局長稍後在回應時，可以談談禁止或打擊私煙的問題。  

 
 報販來跟我們會面的時候特別提到，當曾俊華司長在財政預算案發

言中提及會打擊私煙時，他們是相信他的，因為曾司長以前曾擔任海關

關長，所以當他公布增加煙草稅，但在加強推廣戒煙和控煙的宣傳和執

法工作時，同時會打擊私煙，他們是真的相信的。就着這點，我希望稍

後可以聽到局長能給予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就着我們在申訴部看到不

同代表提供的證據，政府會有一個很適當的回應，亦能處理這些問題。 

 
 剛才張宇人發言的時候提到，我們上次討論控煙的法例時，周一嶽

局長曾承諾，對於報販在賣廣告方面的收入因而減少，他們是會處理這

個問題的。就在香港街頭零售報紙、雜誌的問題，正如剛才梁國雄所說，

在大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小生意其實是面對很大困難。就申訴部的

個案，我們希望跟不同政府官員見面，但亦希望局長待會回應的時候，

給予我們一個適當的承諾。  

 
 主席，很多同事也提過，整個社會也希望能處理好吸煙的問題，但

我們看到，即使增加煙草稅也不能夠完全幫助人戒煙。根據數字，在吸

煙的人當中有 60.6%認識戒煙服務，但使用戒煙服務的人卻只有 2.1%。

主席，我們顯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希望局長不要單單利用加煙

草稅來控煙，而是能夠制訂具體措施，除了打擊私煙外，在教育宣傳和

幫助戒煙服務方面能夠多做工作。  

 
 總體來說，主席，公民黨會反對陳偉業議員的決議案。即使不能在

現階段禁煙，我們也希望盡量減少吸煙危害健康的問題。  

 

 
湯家驊議員：主席，本來我是不準備發言的，但梁國雄議員指議會內的

同事支持政府是 “為支持而支持 ”，這是厲橫折曲的。主席，我坐在這裏，

對此絕不可以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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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魁剛才說 18歲之前吸煙的問題很難處理，主席，我便是一個很難

處理的人。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吸第一口煙。在 嚴重

的時期，我每星期也吸一盒煙，但這不表示我吸少了，只是當時沒錢買，

惟有經常問人借煙。只要誰拿出一盒煙，我便會問他借一兩枝，然後放

在口袋裏。直至我到了英國，才驚覺當地的香煙非常昂貴，當時是每包

5英鎊。梁家傑也在點頭，不知他在那個時候是多少錢。由於我實在負

擔不起，於是便戒掉了。主席，我慶幸當天到了英國。我絕對不同意同

事指我們支持政府是 “為支持而支持 ”，這是厲橫折曲的。我認為我們也

有我們的一套道理，也許社民連的朋友並不同意，但我仍希望他們會像

我們尊重他們的立場般，同樣尊重我們的立場，而不應指我們厲橫折曲。 

 
 主席，聽罷數名社民連的同事發言，發覺不外乎有 3個理由。第一

個理由是，我們可以完全禁煙嗎？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個理由是經濟理

由，人家經營生意是很苦的。第三個理由是老人家均很苦悶，無所事事，

如果連煙也不准他們吸，他們也不知做甚麼好了。主席，對不起， 3個
理由我也不能接受。  

 
 我認為第一個理由是 重要的，因它涉及一些很基本的原則，同時

亦包括了做人的道理。主席，如果情況無法消除便不嘗試改善，那麼我

們這個社會根本沒有前途。正如我站在立法會內一樣，如果不嘗試改善

或改變這個議會便放棄參與，我不認為香港會有前途。我經常對學生說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雖然我們有紅綠燈，但這是否代表有紅綠燈便沒有

人衝紅燈呢？是否有了紅綠燈便不會有人駕車在紅綠燈前撞死人呢？

不是的，主席，每天都有。我們有很多法律禁止很多事情，例如禁毒，

但能否完全禁絕呢？打劫銀行是法律不容的，殺人也是，但能否完全杜

絕呢？是不可以的。可是，不能完全杜絕是否代表我們可以甚麼也不做

呢？我不同意。此外，我也不同意我們的黨魁所說  ⎯⎯  對不起，連黨

魁我也要批評  ⎯⎯  今次的主題與紅酒無關。我卻認為是有關連的，我

們是反對減收紅酒稅的，我們亦反對減收遺產稅。只要在某程度上可以

控制，我是贊成控制的。不過，我們不是政府，不是由我們執政，所以

我們做不到。可是，是否不執政或做不到便代表我們不可以支持我們認

為對的事，或反對我們認為不對的事？對不起，我並不認同這樣的邏輯。 

 
 主席，剛才黃毓民議員問到為何不禁制汽車及增加汽車稅。主席，

現時已有汽車稅，汽車的油缸越大，排放的毒氣越多，所繳交的稅款也

越多。其他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燒烤，即使不說燒烤，我們的發電廠

又有否污染空氣呢？是有的，主席，而且情況十分嚴重，但這是否表示

我們要完全放棄用電而改用洋燭呢？可以的，但社會是否認同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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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說來說去也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便是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必須

畫一條線，作出恰當的平衡。我們可以做到的便應該做，我們做不到的

也希望將來可以做得到。不是說今天認為做不到的事情，便連丁點也不

做，主席，這便是我們 大的分歧。  

 
 至於第二個經濟理由，對不起，我認為真的是很難認同，因為我們

每天也在這裏鞭策政府，不要因經濟而漠視民生，更不要因經濟而漠視

健康。我相信議會內每一個人也同意吸煙是有害的，包括社民連的數位

同事在內，那為甚麼要用經濟理由做一些危害健康的事情呢？是否不可

以用其他方法補救呢？主席，如果是由我執政的話，我第一件事便會增

加煙草稅，同時也會寬減煙販或報販的牌照稅，又或是撥出一筆錢用作

回贈那些沒有吸煙的人，這些都是我會做的事情。不過，我們作為議員，

特別是立法會議員，在毫無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便只可以就這方面表達

我們的意見。我們同意增加煙草稅，藉以施加某程度的控制，我們認為

這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是由於經濟理由而放棄這樣做，我認為在

原則上和邏輯上皆不成立，我也無法支持。我總認為金錢不是一切。  

 
 主席，第三點更無稽，便是社民連認為有些窮人或長者沒煙可抽很

慘。主席，我絕不能認同這樣的歪理。他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

下棋，很多長者也喜歡下棋，未必一定要吸煙，也可以欣賞粵曲，可以

做的事情多的是。這個社會是否因一些人喜歡吸食某東西，所以即使我

們認為這東西對他們無益而且浪費資源，但亦由於他們失去這東西會變

成無所事事而要加以容忍？主席，我看不到邏輯在哪裏。我認為這方面

的責任在政府，如果社會上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確實有些長者認為沒

煙抽便不知如何是好，寧可死掉，那麼政府便有責任引導他們培養一些

健康、良好的嗜好。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不可以因為一種東西是黑，

另一種東西便要是黑的，我們必須黑白分明。  

 
 主席，我認為吸煙危害健康，所以我很高興我有機會可以戒掉，也

很高興看到黃毓民議員亦有機會戒掉。然而，我不同意增加煙草稅是厲

橫折曲和違反原則的論調。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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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寶貴的意見。有很多言論

令我想起在 2005年及 2006年我們通過新的控煙條例時大家的議論，亦很

多謝很多議員仍然支持我們現時的策略。有議員在發言中，對於增加煙

草稅的原因和效果提出疑問，容許我就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和議員剛

才發言的數個重點作回應。  

 
 首先，我要重申，今次陳議員的議案實際上是關乎應否增加煙草稅

的問題。我明白稅收的原則是一項公共財政措施，所以財政司司長在財

政預算案 (“預算案 ”)中提出它。但是，正如我在開首的發言中所說明般，

增加煙草稅是控煙這項重大公眾健康政策的重要一環。所以，我希望大

家能夠從公眾健康角度考慮這項議案，而不要將煙草稅與其他公共收入

項目或預算案措施混為一談。  

 
 雖然有議員提及，增加煙草稅會影響經濟和民生，但我希望大家不

要忘記吸煙本身對經濟和民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論是國際還是本地

的研究都清楚顯示，吸煙及二手煙會帶來重大的醫療負擔和經濟損失。

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及社會醫學系於 2000年至 2004年進行一

項研究評估，總結香港因煙草引致的總經濟損失每年高達 53億港元，這

是以 1998年的價格來計算的。這些損失包括因吸煙和二手煙導致的醫療

服務開支、院舍照顧服務開支及工作時間的損失，還未包括吸煙和二手

煙製造難以用金錢衡量的健康和人命損失。  

 
 經濟民生關乎整體社會和市民大眾的福祉，政府對此是責無旁貸

的。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控煙會對經濟有長遠的負面影響，

但明顯地吸煙和二手煙是會造成長期性、永久性的損失的，而在控煙上

開倒車只會令這損失更大。增加煙草稅的目的正是要鼓勵更多人戒煙，

以及減少吸煙和二手煙帶來的損失和禍害，特別是希望減少年青人首次

吸煙和染上煙癮的不良習慣，保障我們市民和下一代的健康，這更符合

社會的福祉。  

 
 對於煙草稅的效果，有人會質疑，但亦有不少議員提到世界衞生組

織、世界銀行和美國大學在這方面進行的統計，所以我不會在此重複。 

 
 但是，香港過往的經驗亦清楚顯示，政府在每次大幅增加煙草稅

後，吸煙率都會相應下跌，例如在 1983年香港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稅 300%
後，吸煙率由 1982年的 23.3%大幅下降至 1984年的 18.7%。在 1991年香港

政府增加煙草稅 100%後，吸煙率亦由 1990年的 15.7%下降至 1993年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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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問，在煙草稅增加的同時，特別是我們關心的女性和青少

年的吸煙率並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是否反證了增加煙草稅對他們無

效呢？亦有人會問，既然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大幅增加煙草稅，整體吸煙

率依然持續下降，增加煙草稅是否仍然有必要呢？  

 
 我必須指出，香煙並非一種必需品，而吸煙人士必須對價格作出反

應，這是簡單的經濟原理。我亦無意將女性和青少年吸煙率的趨勢，歸

功於煙草商成功的傳銷策略，但正正是針對這些組羣中值得我們憂慮的

吸煙趨勢，我們更有必要在現時以稅收作為手段來加強控煙力度。吸煙

人士吸煙量的增加，這亦顯示我們在加強了宣傳、教育、立法及執法等

各個控煙環節後，現時亦是適當時候，動用徵稅這個經濟手段。  

 
 有一個很新鮮的例子，足以證明增加煙草稅的確有助加強吸煙人士

戒煙的意欲。有不少吸煙人士在財政司司長宣布增加煙草稅 50%後，馬

上打電話到衞生署的戒煙熱線和東華三院的戒煙診所詢問如何戒煙。在

過去 3星期內，每天致電衞生署戒煙熱線的平均人數，比 2008年全年的

平均數字激增十五倍以上，而東華三院的戒煙診所亦同樣其門如市。我

們是否應該在現時動搖他們戒煙的決心呢？所以，我們認為在加強了數

個地方的戒煙服務後，我們相信可以盡量幫助這些戒煙人士。  

 
 有些議員認為煙草稅增加 50%，對收入不多的人士特別不公平。但

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一點，就是香煙絕對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亦是

危害健康的有害物品。任何市民，無論貧富，只要不吸煙，便不會受到

煙草稅增加的影響。事實上，以一個每天吸食 1包香煙的人士為例，在

加稅前他每年可能要花大約 13,000元買香煙。如果他不買香煙，省下來

的金錢便可儲蓄起來，或有更好的用途。這可見減少吸煙或戒煙既有益

健康，又有益 “荷包 ”。  

 
 我要繼續強調，增加煙草稅是一項公眾健康政策，它針對的是使用

煙草這個國際公認的公眾衞生問題，而並非針對任何階層人士，或健康

是無分貧富的。減少煙草使用量亦可以減少二手煙，保障市民大眾，包

括吸煙人士的家人和小朋友的健康，而我們亦樂於看到更多吸煙人士脫

離吸煙行列。財政司司長亦說過，即使煙草稅收入減少亦在所不計。所

以，說煙草稅針對低收入人士，是有欠公允的。  

 
 剛才亦有不少議員提到，關於煙草稅與報販那方面的關係。我明白

增加煙草稅可能會對報販有一定影響。政府除了通過執法機構，繼續加

強打擊私煙外，食環署亦會與報販溝通，瞭解他們的經營情況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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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有數位議員，好像是方剛議員和張宇人議員提到，他們考慮想多賣

一些現時牌照所規定的物品。據我所知，他們現時除了賣報紙外，還可

以申請多賣 8種物品，包括紙巾、打火機、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

和原子筆等。食環署也會較為寬鬆地看他們的需要為何。另一個限度，

是現在限制了他們額外物品的空間不可以超過攤位面積的 25%，即四分

之一。這點，我相信亦可以聽取他們的意見，較為彈性地處理。  

 
 亦有議員提到酒跟煙同樣對身體有害，所以認為不應增加煙草稅而

忽略酒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已將減免酒稅的政策理據向各位

議員解釋過，我現時希望從公眾健康角度作一些回應。  

 
 從醫學角度來說，二手煙肯定會影響其他人，直接損害他人健康，

而吸煙量無論是多少，都會有損健康。飲酒本身不會如二手煙般對他人

健康造成直接損害，而飲酒也不一定對健康有害。所以，從公眾健康的

角度看來，我們不應將吸食絕對有害而無益的煙草產品和飲酒相提並

論。  

 
 當然，喝過量的酒，甚至酗酒，均會有損健康，加上每個人對酒精

的反應不同，因此市民應多瞭解喝酒對身體的影響。衞生署一直致力向

公眾教育及宣傳酗酒的禍害和危險，包括製作多種健康宣傳材料及網上

出版物，亦舉辦多項宣傳活動，以提高市民對過量飲酒的害處的認識。

衞生署亦定期進行專題調查，以監察酒精使用和相關危險因素的模式及

趨勢，作為施行公眾衞生措施的檢討。  

 
 由我負責的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將預防酒精濫用列為其中一

個優先處理的項目。我們亦有專家小組會於今年成立。這個小組會由各

個醫護人員、學術界、社會服務界、相關行業及政府部門組成。  

 
 我希望提醒各位議員，今天議案的主題是公眾健康和煙草稅，與酒

稅無關。陳議員的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取消增加煙草稅在控煙工作上一

定是開倒車，這是不爭的事實。  

 
 亦有議員提到關於私煙方面，我相信稍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

會回應。但是，我們覺得大部分的香港人，包括吸煙人士，都是奉公守

法的好市民，會為吸煙而以身試法的人只會是少數。同時，海關當局亦

非常注意私煙的問題，他們會嚴厲執法，打擊煙草走私活動。根據海外

和香港過往的經驗，我們相信增加煙草稅對減少吸煙的成效，是不會因

私煙而受到重大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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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談談戒煙服務。為了配合增加煙草稅的措施，我們亦會加強其他

配套措施，鼓勵和協助市民戒煙，而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都
會加強戒煙服務。衞生署設有 4間戒煙診所和熱線電話，向戒煙者提供

預約和查詢服務；公眾醫院及普通科門診診所也設有兩間全日運作及 27
間設有時間運作的戒煙輔導中心。政府亦資助東華三院開設 4間戒煙綜

合服務中心，為吸煙人士提供免費藥物及輔導服務。我相信，如果有任

何長者或吸煙人士覺得負擔不起這些藥物，他們亦可利用這些中心。服

務時間亦包括晚間及周末，是為了方便市民的。我們會繼續積極向市民

大眾宣傳吸煙的禍害，以及加強推廣戒煙，以鞏固增加煙草稅的成效。 

 
 主席，我三番四次強調，增加煙草稅是一項關乎公眾健康的政策，

無非是希望議員明白，我們不應將一些狹隘的界別利益，放在公眾健康

的利益之上，亦不應為了政治需要，將一項關乎公眾健康的議題，上綱

上線製造成階級利益的問題。  

 
 我 後想說的是，香港的控煙成果得來不易，陳議員今天的議案如

果獲得通過，對香港的控煙工作會是一項重大打擊，也間接向市民，尤

其是青少年，傳達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亦等於向所有正在嘗試或考慮

戒煙的煙民 “叫停 ”。我相信這絕非議員們所樂見的。希望議員能夠作出

明智的投票決定，反對這項倒行逆施的議案。  

 
 多謝主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剛才各位議員就私煙問題提出很多關

注，我首先想回應余若薇議員的問題。我剛才在發言時提及，在加稅的

建議提出後，海關一直有跟進各口岸的情況，以及街頭私煙販賣的問

題，但並沒有發現私煙販賣的問題有所惡化。當然，我們留意到市面上

有私煙販賣，但我要強調，我們當時看不到販賣私煙的問題有惡化的跡

象。可是，市民如果收到售賣私煙的宣傳單張，我呼籲市民：請向海關

舉報，這會有助海關進行執法行動。我想強調，海關在執法方面一向致

力打擊私煙，而我們對海關執法的力度亦充滿信心。當然，加了稅會加

大私煙販賣的誘因，所以我們留意到，在執法方面我們要加大力度。剛

才我提過，海關會在源頭方面堵截偷運私煙的活動，我們會進行密集式

的街頭零售掃蕩行動，防止有關非法活動的增加。有需要的話，海關會

調派更多人手打擊私煙販賣的情況。在這方面，我們會按情況來加大執

法的力度。 後，我呼籲議員支持政府，反對陳議員提出的議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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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發言答辯。在陳偉業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

即告結束。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覺那些局長不單有殘暴症，殘暴弱小報販，他

們更有自閉症。對於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多項問題，九成也得不到回應。

兩位局長所說的，基本上是完全漠視現時增加煙草稅所導致的問題，他

們只懂自彈自唱和自我解說，完全漠視了真確問題的存在，沒有考慮過

應如何處理。多位議員，包括曾與報販會晤的議員也表示理解，他們體

恤報販的困難，但卻還是支持政府。  

 
 這裏有兩張單張，一張是放進信箱的，另一張是派給報販的，單張

上列出了過關香煙的價錢，更有聯絡電話及姓名。梁耀忠剛才說他在葵

芳收這些宣傳單張已有數月，近來因為加了稅，所以情況更是三倍、四

倍、五倍、十倍般增加，越來越普遍。張宇人從事飲食業，他說沒有人

到他的酒樓賣香煙，但旺角、荃灣、葵涌等地方的酒樓，拿着紅白藍袋

的人在酒樓賣煙的情況已極為普遍，局長竟然還說海關會打擊。請問海

關人員往哪裏去了？對於我剛才提及的例子，我作為議員也投訴了數

年，卻仍未有人被捕。所以，這種癡人說夢話的做法真的是 “不該 (普通

話 )”。  

 
 主席，我昨天就財政預算案發言時已說了制訂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而我剛才發言也重申，政府處理這些問題時要考慮有關政策會引起的影

響。可是，多位議員，包括鄭家富議員、湯家驊議員及劉健儀議員等完

全沒有處理問題。湯家驊議員根本沒有聽到我早前的發言，他說社民連

所關注的那 3項重點，完全是對焦錯誤，他只是一知半解，但卻又要扮

代表，說他是 “大口驊 ”真的沒有錯。  

 
 所以，主席，我剛才說煙酒稅是一個整體問題，但多位議員說煙與

酒不同。多項研究均顯示兩者的禍害類似，為何不同呢？劍橋大學有多

名學者曾進行研究，不過，該項研究是較舊，是在 1986年進行的，當年

的研究結果是，如果將 4.2罐啤酒與 1包香煙的禍害作比較，前者是高出

十倍的  ⎯⎯ 局長，是高出十倍。他要作出選擇時，便選擇性地失聰、

選擇性地記憶和選擇性地制訂政策。喜歡飲紅酒的，包括一些尊貴議

員、局長和司長，他們說酒是沒有問題，飲酒有助身體健康。我不知道

哪些 “廢柴醫生 ”提出這些言論，說飲酒其實不會有大影響？這裏有學術

證明的。局長，劍橋大學的研究顯示， 4.2罐啤酒 ⎯⎯ 我現在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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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  ⎯⎯  與 1包香煙比較，前者的禍害高出十倍。為甚麼社民連要把

煙和酒拉在一起呢？因為這凸顯了社會的荒謬、凸顯了議會的不仁及殘

暴，以及對這個問題的無知或特意選擇性地漠視。  

 
 鄭家富議員說吸煙危害健康。各位，超速駕駛也會危害市民健康。

他是超速駕駛，難道因為他自己超速駕駛，所以就義正詞嚴，可以自行

解釋？幸運地，他沒有撞到任何人。因此，不要選擇性地站在道德高位。

在這個議事堂內，多位議員也犯了 “十誡 ”。所以，不要選擇性地以為自

己站在政治和道德高位便打擊其他人。這裏大部分人也是罪人，誰膽敢

站出來說自己沒有犯 “十誡 ”？  

 
 主席，我剛才也分析過，大家在看這個問題時，請考慮一下對部分

市民引起了甚麼災害和影響，我所指的是報販。這個行業有萬多二萬名

從業員，他們何罪之有？他們做錯了甚麼？過去數十年，他們為社會勤

奮工作，日以繼夜地提供服務。局長，他們與你不同，你年薪三四百萬

元，更有司機及其他福利，但他們早上兩三時便要起床，從事手作業，

在戶外日曬雨淋。然而，47年以來，他們不曾如此慘淡，局長。各位議

員有否聽到、有否看到？他們是 47年來也不曾如此慘淡的，你們怎麼可

以視而不見的呢？怎麼可以漠視這羣苦困人民的苦楚？  

 
 民建聯、保皇黨的議員有此表現是可以理解，他們總之是中央的指

揮棒一揮，便會好像 “狗奴才 ”般跟着走，但泛民的議員到了哪裏？你們

有否看到？怎麼可以對這羣二萬多名基層市民的苦楚視而不見？你們

站在道德高位，殘暴不仁地對付這羣基層市民，其實便是另一類的暴

政。局長和多位議員站在道德高位，他們說了多次要照顧全港市民的身

體健康，這是公眾健康的問題。現在，政府是利用公眾健康這把劍殘殺

這 2萬名市民。他們回去後會很高興，因為可以自行解說，可以義正詞

嚴說是為公眾健康着想。局長，你會繼續收取三百多萬元年薪，但飲酒

的人又如何？ 近有報章報道飲酒也可以致癌。局長，飲酒可令人患腸

癌、胃癌、食道癌及肝癌，對血壓也會有影響。  

 
 主席，我剛才聽到多位議員談到很多問題時，便想起我在大學時看

過一本書，作者是DOSTOEVSKY，中文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他所著的

是The Brothers Karamazov，我當時看過書後十分感動，這本書的內容

是關於蘇聯的貧民和社會上很多問題，其中反映了很多虛無主義和無政

府主義思想，其中一句是 “I don't care if all of you go into the pot, if only 

I can have my tea”，意思是即使全世界人也走進了茶壺，我也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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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會， 重要的是我有一杯茶。你們支持政府增加煙草稅，漠視報販

所面對的問題，正正便是俄國當年所宣揚的這類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思想， 重要的是自己得到，不理其他人的死活。你們有理會嗎？支持

政府這個方案的議員，有哪位理會過這些報販的死活呢？  

 
 鄭家富議員更狠毒，他開宗明義說那些煙酒商用各種方法聯絡人，

他們用了各種名義。我要很清楚告訴他，如果他有證據便拿出來，不要

在此放一些 “暗箭 ”。我提出這項議案，別說那些煙商，就是我們社民連

的主席，我在決定提出議案時也沒有認真與他談過。我覺得這是一項階

級歧視的稅項，是一項打擊基層市民的稅項。我不曾與任何人談過，便

決定要提出來。所以，不要利用這些卑劣手段和詞句，做一些卑鄙的政

治工作。  

 
 主席，很多時候，一些主觀的願望， 後其實是製造了災難性的社

會分化和影響。領匯事件也是一樣。這裏有多位議員是當年支持領匯

的，但結果怎樣？現在，民建聯在地區上時常反對領匯。又例如民主黨

多年前支持向社工界一筆過撥款，這是民主黨的政績，但他們現在還不

是站出來說這個撥款模式不好，對嗎？所以，負責制訂公共政策的人，

你們每位都可能要回大學上課。我念大學時教授教我們，一定要考慮政

策造成的影響，這是基本的公共政策入門。所以，請大家不要再很抽象

式地把自己放在道德高位，於是便可以殺盡全世界的人，利用政策的協

助，像皇帝般，殘殺香港市民。  

 
 主席，我們剛才談到稅和階級的問題。政府加稅是多加一些錢，但

對相對貧窮的人所造成的影響便越大，這是必然的。不錯，政府也許能

迫使部分貧窮的一羣不吸煙。由始至終，我們也沒有完全否認加稅會影

響部分人，但政府必須看連鎖反應，以及政策會導致的問題。現有八十

多萬名煙民，加稅後可能會多了一兩萬人戒煙，我不知道。若然，那便

很成功吧，那是周局長的豐功偉績，因為大幅加煙稅可能導致過萬人戒

煙。不過，他們部分可能是短暫戒煙，部分可能是永久戒煙，對嗎？所

以，不一定是他的功績，因為諸如黃毓民、湯家驊等，無須加煙草稅也

能夠戒煙的。政府要看回加稅的後遺症和連鎖影響，就是導致其他市民

受苦，但政府並沒有看這些。  

 
 我們剛才多次談到非法煙的問題。有些非法煙是假煙。由於增加了

煙稅，導致部分人購買假煙。一些習慣了吸煙的人，例如 “長毛 ”，他一

吸便知道是假煙，於是把整包煙棄掉，但有些人則會繼續多吸幾口的。

那些假煙損害市民身體健康，引致的問題更嚴重，對嗎？我呼籲香港市

民真的要看看這個議會現在的荒謬性和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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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煙，主席，美國革命其實也是與煙有關的  ⎯⎯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導致美國革命。Sorry，應該是茶葉，但煙

都是有關的，兩者一樣，煙與茶葉都是有關的，對嗎？所以，我希望香

港市民看看這個議會。這個議會之可以這麼荒謬、這麼霸權、這麼獨裁，

其實便是因為沒有民主制度。我相信如果有全面普選，在特首的管治下  
⎯⎯  在民選特首的管治下  ⎯⎯  周一嶽便不可以這麼橫蠻霸道，不可

再 做 那 麼 多 “ 不 該 ( 普 通 話 )” 的 事 、 制 訂 那 麼 “ 不 該 ( 普 通 話 )” 的 政

策...... 

 
 
主席：陳偉業議員，考慮到即時傳譯員的工作，請你不要以混合語言發

言。  

 
 
陳偉業議員：我是說 “不該 (普通話 )”，主席......  

 
 
主席：為了我們的即時傳譯，請你不要用混合語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真的覺得他 “不該 ”(計時器響起 )......他做的事

真的 “不該 ”， “不該 ”的事就 “不該 ”做，對不對？ (以上以普通話說出 ) 
 

 我說回廣東話，主席，我的普通話不很好。 (眾笑 ) 
 

 主席，我覺得今天這項議案是一面 “照妖鏡 ”，讓我們看到這個議事

堂的虛偽和荒謬，看到這些議員、政黨站在道德高位，對某些問題的看

法，他們漠視基層市民的那種殘暴態度，以及政府在這項政策上是完全

漠視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還有少許良知的議員，希望你們在這個議

事堂投票時想一想那兩萬名報販的家庭，因為你們所投的一票，會影響

他們日後的生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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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

張國柱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葉偉明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

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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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人出席， 13人反對， 2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人出席， 4人贊成， 19人
反對， 1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13 were against the motion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9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6時正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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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ION BILL 2009



恢復辯論經於2009年2月25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5 February 2009



陳健波議員：主席，早晨，各位議員及政府官員，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指出，面對金融海嘯的沖擊，香港整體經濟將出現衰退，預算案將針對有關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議。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預算案公布後引起了各界爭議。



保險業是金融業重要一環，僱用人數，包括代理人、經紀及保險公司僱員，超過6萬人。在這次的預算案中，政府並沒有回應保險業的訴求，令人感到非常失望。在金融海嘯爆發以後，保險業顯得相對地穩定，這除了有關方面監管得力之外，亦反映出業界多年來的努力。不過，這並不代表保險業在金融海嘯下沒有隱憂，政府應盡快協助業界更完善其經營環境，加強保險業的抗災能力，令投保市民得到更大保障。



為了改善經營環境，業界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行政長官已承諾作出研究的“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保障基金”)。由於經濟持續不景，保險界希望政府盡快推出保障基金，期望能在動盪的經濟環境下藉此穩定保險市場，情況一如銀行界的“存款保障基金”，所以業界建議盡快成立此保障基金，以及建議政府注資。很可惜，政府在回答我的質詢時，只表示會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而且並沒有就有關項目預留撥款，即是說短期內政府連報告也未完成，保障基金更是成立無期。



政府可能認為保險業表現穩健，所以不急於成立保障基金，但這正好反映政府未能未雨綢繆，只等到問題發生了才解決，變成事倍功半。



保險業亦提出以扣稅方式，向購買保險的市民提供保費開支免稅額，以鼓勵市民把風險轉介給保險公司，或為自己將來的醫療費或退休儲蓄做好準備，減少依賴政府，我想這正所謂是“市民出雞，政府出豉油”。但可惜，政府並沒有接受此建議。



不過，我亦留意到預算案提出將會加強粵港合作推動經濟發展，這對保險業來說是好消息。財政司司長表明會爭取在CEPA下引進更多在廣東省先行先試服務業的開放措施，以支持多個香港具優勢的服務領域。根據現在的CEPA協議，香港保險公司要進入內地市場，必須擁有50億美元資產，再加上30年業務經驗，並在內地開設辦事處超過兩年。在如此高的門檻下，香港本地保險公司是難以進入國內的。



所以，我贊同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並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與國內洽商，降低保險業進入國內門檻，協助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廣東省開拓業務。



此外，預算案表明會發行政府債券，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該項建議得到普遍支持，而實際上香港此刻正須要鞏固基礎，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國務院已經宣布要在2020年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如果再不提升自己的實力，將來會難以與上海競爭。所以，當務之急是要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及發展其他金融市場，而債券市場便是一項很好的選擇。


債券的好處是風險較低，回報一般高於銀行存款，所以市場對它有很大需求，而政府發行的債券因為風險更低，所以更受各界歡迎。保險業對政府債券興趣很大，因為保險業經常收到很多人壽資金，須有一個十分穩健的投資渠道作長期投資，政府債券是其中一項很好的選擇。



不過，市場上對政府發債的目的存有疑慮，因為預算案內並沒有提及籌集到的資金有何用途。大家要知道，政府在市場吸走一筆資金，會對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籌集資金須要利息，如果政府純粹為了發債而發債，而沒有好好利用這筆資金，令資金不能達到最大效益，實在等於浪費。政府最近才透露，資金將交金管局投資及管理，但這項安排是否恰當，則仍有待商榷。



預算案進一步落實加強基礎醫療工作，以及推動公私營合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回覆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政府已預留5.09億元，計劃推行多項試驗計劃，以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和對長期病患者作出支援，而其中多項計劃將會涉及公私營醫療合作，以及加強家庭醫療的培訓。對於當局引入這些新措施，我表示歡迎。



事實上，我在上月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推動全民驗身，政府雖然對議案有所保留，但政府現提出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和家庭醫學培訓，其實也代表當局會以更主動的方式照顧市民的健康，其出發點與全民驗身的議案十分相近。近日，有個別評論認為全民驗身是行不通、辦不到，因需求遠遠超乎本港公共醫療系統可承擔的負荷；但有關評論其實並沒有深入瞭解我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方案。我們的方案是建議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檢驗，從而喚醒市民關注自己的健康，而並不是為市民作大規模而沒有需要的檢查。有關推行實際上亦可交由私營機構分階段實施，所以不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其實，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非常巨大，政府願意加強有關服務，做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份預算案備受爭議，是因為在金融海嘯的大環境下，各界都期望庫房能“開倉賑災”；但財政司司長並沒有像預期中的大灑金錢，而只以保就業的方式作為抗擊金融危機的手段。我十分理解財政司司長審慎理財的原則，但我更關注政府的財政政策。從這次的預算案中可看到，司長在回應金融海嘯的沖擊時，仍然採取比較被動的財政政策。自從金融海嘯爆發後，面對經濟困局，一向信奉自由經濟的西方國家，都紛紛改弦易轍，推出主動干預市場的新政策，並獲得一定的效果，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最新的潮流。


香港雖然是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系，經濟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經濟氣候所影響，但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做好防風措施，協助各行各業度過難關，而香港目前的做法，似乎是觀望金融海嘯會否有下一波的來臨，才決定如何應付。這樣的做法是否合適？其實值得我們深思。



我謹此陳辭。





林大輝議員：主席，早晨，金融海嘯、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在這個時候，如果要求司長做一份令大家都會拍掌、都會讚賞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司長，你的困難、你的壓力，我是理解和明白的。



	可是，我亦很希望政府和司局長明白，在這個時候，市民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也很期望政府可以帶領他們面對困難、帶領他們面對這個挑戰，走出谷底，以至安居樂業。



	司長，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積穀防饑是應該的、是正確的。但是，如果遇上困境、經濟不景的時候，動用儲備開倉救命，改善環境，我認為也是應該做的。總的來說，一定要做到與市民共度難關，有難同當。



	經濟危機未見底，我實在真的不同意在這個時候大力“加碼”派“叉燒包”。事實上，政府須有足夠儲備應付隨時發生的第二波和第三波。但是，小恩小惠，為市民或中小企帶來一些希望，刺激他們求生的意志和鬥志，皆是應該做的事情。在現時的情況下，中小企根本不會奢望賺錢，但他們希望可以撐下去，很多“打工仔”也明白，今年可能沒有加薪，但他們只是不希望失去飯碗，只希望可以保住工作。所以，政府一定要多想辦法，為他們解決這個困難，不要令他們失去鬥志，好像我們提出的暫緩暫繳稅，如果真的不能全部暫緩，即使暫緩一半也好。舉例來說，寬免徵收公屋租金，即使不能寬免3個月，寬免兩個月也好。又例如有些企業今年有盈利，如果它們沒有精簡人手，而政府又呼籲保就業的話，那麼可以考慮給它們一些稅務優惠，減2%或3%。在來料加工方面，政府也知道，內地政府要求他們開始升級轉型，但這個時候，升級轉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可否考慮讓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受到同樣的稅務優惠呢？上述各方面的例子，我希望政府會多方面考慮。總的來說，希望政府多想出一些直接有效的辦法來協助他們。


	近日有不少傳媒和朋友詢問我會否支持這份預算案，有些甚至建議如果司長不“加碼”，便嚇他一嚇，說會投反對票。不過，我跟他們說，司長身經百戰，“嚇大”的，又怎會怕我們投反對票？事實上，我們作為議員的，亦不應該靠嚇來做事。我們只能夠做到鍥而不舍地反映意見，提出我們的意見，從而希望政府能夠集思廣益，完善其計劃，協助市民、企業，以及中小企紓解困難。



	所以，司長在預算案投票前不作任何修改和調節，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但是，當政府和司長收集了所有意見，作出詳細分析後，我希望他能夠作出適當的修正，一定要做到以民為本，保企業、保就業、保民生。就這次預算案的內容，我有些是同意的，亦有很多是不同意的。不過，我仍然要多謝司長在預算案中採納了不少廠商會，我指的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我的意見。不過，這是否有成效呢？便要看政府能否坐言起行及落實執行。



	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司長今年做了一份赤字的預算，我認為是很務實的。這亦跟我給司長意見書的第一、二頁所建議的類同，所以我是表示支持的。我同樣認為，短期性的赤字，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政府今年所訂出9,500億元的赤字預算，亦創下了新中國60年來的最高紀錄，充分顯示中央亦明白今次的經濟危機非常嚴峻。



	中央訂出這個龐大赤字的目的是希望藉着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刺激經濟達到全力“保八”，這樣才能夠保企業、保就業、保民生。



	所以，同樣地，在香港面對這場未見底的危機，特區政府亦應該好像中央政府般，嚴陣以待，希望利用它充裕的儲備，利用公共開支來紓解民困，穩定民心，刺激消費。所以，即使未來數年有較大的財政赤字，我認為亦是實際所需的。



	我現在談談政府發行債券的事情。我相信司長也記得，在我的意見書第三、四頁已詳細解釋我所提出的方案。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政府再次發行債券是一個最好時機，亦有很多作用。不過，我很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公布詳情，而且考慮把資金妥善地運用。陳健波剛才也提到十分擔心這些資金會如何被運用。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多些把它用於工商業發展上，令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


	正如我的意見書第五、六頁所述，個人遊對香港的零售、餐飲、酒店、旅遊，以至整個經濟體系也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認為除了把現時的一簽多行及擴展異地辦理簽注安排擴展至廣東省以外，也可以從3方面再進一步擴大個人遊計劃：



	第一，我建議中央政府可以放寬內地遊客或旅客攜帶現鈔來港的限制，例如提高一倍，以鼓勵內地遊客多帶點金錢來港消費；第二，我建議增加個人遊旅客的來港次數和逗留天數，例如把7天逗留期延長至30天。此外，亦希望中央把個人遊的涵蓋城市，由目前的49個進一步開放至其他城市。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能積極與中央協調，令疲弱的市道可以增添更大的動力、令香港的經濟可以更快復蘇，希望司長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預算案第57段提到，司長會親自督師一個跨界別的督導委員會，發展會展旅遊及完成會展中庭通道擴建計劃。相信這些將來皆可成為香港經濟的新亮點。



	可是，我認為除了要針對海外客戶的展覽會外，本地展銷會亦不能被忽視。好像去年年底廠商會所舉辦的工展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在23天的工展會裏，共錄得216萬入場人次及超過2.7億元的銷售額，打破了我們廠商會籌辦工展會七十多年來的最高紀錄。工展會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市民以較便宜的價錢購物，而中小企亦有機會多做生意和推廣品牌，促進消費、創造就業，為經濟帶來效益。所以，工展會便是一個活生生撐企業、保就業的例子。



	因此，我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工展會的成功經驗，趕快撥出更多適合場地給不同籌辦展銷會的機構申請，以及主動提供多些協助，例如調低展覽費、協助宣傳、提供多些配套設施，令展銷能充分發揮刺激本土經濟的作用。



	面對歐美經濟放緩及高風險的新興巿場，內地便成為本港中小企開拓市場的對象。我認為要有效打入內地市場，建立品牌非常重要。我在財務委員會上，曾就這方面提出一項書面質詢。在工貿署回覆中指出，在2009-2010年度，在品牌發展和推廣的預算方面，會撥出50萬元，但我認為是杯水車薪。所以，我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廠商會的意見，包括：(i)設立專項基金，為企業品牌創建和推廣活動提供資助；(ii)設置一個高層次的常設機構，專責統籌品牌發展；(iii)設立“品牌創新中心”，為業界提供技術支援；及(iv)考慮把品牌正式納入CEPA貿易與投資便利化措施之一。為了令香港品牌能進入內地市場，爭取“國民待遇”，我希望政府和內地政府多些溝通，希望中小企可以盡快進入內地的內銷市場。



	不過，整份預算案令我感到最失望和不滿的，便是有關支援中小企的部分。預算案雖然開宗明義說要保就業，但說來說去竟然還是說那兩項成效不彰的貸款計劃。我其實已多次強調，要有效保就業便一定要撐着中小企。香港有超過一半勞動人口受僱於中小企，即有一半家庭的生計跟中小企能否生存下去息息相關。如果中小企繼續發生倒閉或撐不下去的情況，我相信失業率也會節節上升，而社會的穩定、民生等亦會受到影響。



	有副局長還認為這兩項計劃是暢通、運作暢順的，但我無法認同。不過，慶幸的是，上星期，我聽到劉吳惠蘭局長表示會在5月底作出檢討，這總算為中小企帶來一些希望的曙光。



	這兩項計劃已推行了四、五個月，截至3月27日，即數天前，只批出了116億元貸款給5 600家企業，僅佔全港27萬家中小企的2%，計劃明顯未能見效。所以，救市如救火，我希望政府可以果斷、有決心，在這次檢討中作出有效的修正和調節。例如可否考慮直接向中小企貸款、可否考慮一些措施限制銀行的息率。總的來說，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政府不能夠穩住中小企，即使政府如何透過不同方法創造短期工作、提供短期實習機會，也是沒有成效的。



	在整份預算案中，我發現政府其實提出了很多宏觀、有遠見的計劃，亦有不少地方回應了廠商會的建議。但是，在支援中小企方面，力度實在很差，也就是我認為這份預算案的最大缺失，令我感到很遺憾。我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果斷地加強支援，保住就業。



	我想談談政府最近推出的大學生實習計劃。事實上，這項計劃推出以來，政府收到不同的意見，因為社會有不同的看法，是分歧的。在經濟環境這麼差的時候，協助大學生就業，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是，究竟用甚麼方法才是最好、最有成效呢？我相信政府有需要多些從各方面瞭解，集思廣益，希望能把計劃完善後才推出。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重新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我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主席，目前全世界各地政府均在絞盡腦汁，想辦法振興經濟，它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要加快落實大型基建、增建民生設施、發展保育和環境美化工作等。道理很簡單，在經濟衰退時，只有政府才有強的能力來進行這些工程，帶動經濟發展。這些工程除了可以產生經濟火車頭的效用外，也能照顧到民生所需，為未來的發展奠下堅定的基礎。



	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這些已落實有具體時間表的工程，看看工程的具體計劃、招標方法的程序，有否可以加快的空間。事實上，特區政府過去在跨境基建上浪費了不少時間。當內地高速鐵路網在2012年已經形成雛型時，香港仍然要等3年才可接軌，這實在令人感到無奈。在上月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代表中央政府發表工作報告時更罕有地指出，中央會加快推動港珠澳大橋、港深機場鐵路、廣深港高速鐵路等基礎建設，這可見中央政府也可以說是看在暗裏，急在心頭。特區政府理應加快，要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為了妥善和及早處理工程的爭議，當局在面對地區和專業團體等民間意見時，應該虛心研究，積極回應各種疑問，並提供充分資料，說明各種方案的優和劣，這樣做才能有效加強溝通，減低市民疑慮，使其更能貼近實質需求，最終讓工程順利展開。



	就未有計劃的大型基建項目，包括港深機場鐵路、落馬洲河套開發區，香港也應汲取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的教訓，加強與內地溝通和配合，盡快落實工程計劃的時間表，使各項工程能及早和有秩序地展開，尤其要注視到內地建構珠三角經濟和生活圈的最新發展，加以配合，這樣做才能保持本港與周邊地區人流物流的暢通。要強化香港的交通樞紐角色，在各個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顯得更為關鍵。否則，我們在珠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中便會逐漸被邊緣化。



	除了大型基建外，對於地區小型工程，當局也應給予區議會更大的自主權，讓它們自行聘請顧問，以加快工程展開進度。此外，政府亦須簡化程序，增聘人手，將目前小工程籌備時間縮至最短。這不單使社區居民能夠早日享受有關設施，也使相關行業受惠。



	主席，香港作為一個長期以經濟發展至上的社會，不同持份者對於保育都會有不同聲音。如果要透過良好的機制來平衡各方面意見和利益，這實在是對政府非常大的考驗。



	民建聯一直認為，保育與經濟發展並非絕對矛盾，只要處理得當，前者甚至可帶來更大、更長遠的效益。當局近期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物計劃，經過實踐和不時檢討成效，相信可在保護建築物和發揮其經濟文化效益方面，打開一條生路。不過，在協助和鼓勵私人業主保護建築物方面，當局無論在政策或法律方面，都有一段路要走。



	過去數年，社會就舊區重建出現不少爭議。不論是對市建局的賠償方案，以至對舊建築、既有文化、商業活動的影響，地區人士都意見紛紜。一向以來，市建局被批評奉行推土機政策來主導舊區重建，缺乏以地區為本、自下而上的重建策略。適逢目前當局就市區重建策略進行檢討和諮詢，我們認為當局應積極鼓勵社會大眾就過去市區重建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利弊，進行總結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以便我們更好地規劃未來。



	主席，以下我想談談關於交通費的問題。一直以來，交通費已經成為了令廣大市民感到頭痛的問題。在現在經濟嚴峻的時候，我希望司長能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拋出真正利民紓困的方案，有一些切實的措施來幫助基層市民。但是，司長似乎在這方面着墨不多。我們最近看到，失業率達5%，創了34個月的新高。2月份領取綜援個案有289 000宗，較上月上升4 500宗，其中失業綜援個案更多了32 000宗。



	毫無疑問，從以上數字看來，不少香港市民在金融海嘯下，正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苦不堪言。可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  交通費，多間主要交通機構自去年開始都陸續加價和取消相關的優惠，令市民生活負擔可以說是百上加斤。



	就以政府作為最大股東的港鐵公司為例，去年錄得82億元純利。至於九龍巴士有限公司，雖然在上年度除稅後虧蝕5,000萬元，但其母公司最終仍錄得4.5億元盈餘。從這些業績看來，似乎未能達到令大家都信服的非加不可的地步。



	不過，這些有盈利、享受油稅優惠和利潤保證的公共企業卻“口口聲聲”說要照顧股東利益，要向“股東負責”，漠視了社會的責任，加價只為了達到它們要爭取最大利潤的目的。



	在這個加價潮下，由港鐵公司於去年年底拉起序幕，宣布不再延續跟離島渡輪公司合作的票價優惠，又曾一度終止長者優惠。雖然最後因為社會給予壓力而再度推出這種優惠，但有關優惠條款和細則已大大改變。之後，多間巴士公司亦紛紛仿效，在加價2%至5%後，再分段取消長線的“即日回程車資優惠”這個方案，這做法即是變相加價。最要命的，是這些措施是針對長途乘客的，而他們主要是多個偏遠地區的居民，收入普遍偏低，取消優惠等同直接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可是，政府卻無視這些企業向草根階層開刀。



	經過半年的金融海嘯的影響，政府終於在上月26日公布啟動全面檢討巴士票價機制，要求巴士公司提供有關數據和預測，以評估下調票價的理據。但是，相關程序非常繁複，估計最少要6個月才可以落實。現在已經是燃眉之急的時候了，市民需要的是“及時雨”，而不是要被高昂的交通費繼續煎熬多半年，希望當局能夠切實考慮，在未有縮短審批時間的情況下，讓市民有喘息機會。



	司長或許會回應，政府已經在去年7月份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放寬措施。但是，該措施只限於全港數個地區，而不是覆蓋18區。昨天，我們發言的同事都不約而同地要求司長，將這項優惠惠及全港18區，令全港18區有需要的市民都能夠受惠。



	對於司長在預算案中難得提及唯一有關交通費議題的“擴展學童半價乘車優惠”，我希望政府並非只是單純指將全日制學生特惠車費推展至前九鐵網絡，而是關顧到所有家庭中有經濟需要的全日制學生。現時雖然有不少跨境學童來往深港兩地，但港鐵公司堅決地說，覺得羅湖和落馬洲是跨境車站，所以不能納入學生車費優惠內。十二歲以下的學生雖然可以享受半價優惠，但12歲或以上的便要付昂貴的跨境交通費。在這裏，我們期望港鐵公司可以拿出社會企業良心，將學生特價優惠計劃涵蓋至這些12歲以上的跨境學童。又或許，政府會否考慮向家庭中有需要的學童，提供車船津貼？



	主席，香港已今非昔比，政府過去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可能只適用於經濟蓬勃的時候。如今全球經濟正受着金融海嘯沖擊，香港自然未能得到幸免。當各式各樣企業相繼倒閉、失業指數攀升、市民生活困難的時候，政府是否仍要袖手旁觀？



	因此，民建聯認為，政府在這些時間應該適當地發揮政府應有的責任，與民共度時艱，例如將現行的交通支援計劃放寬，使全港18區的合資格市民皆可受惠。同時，運用政府的方法，要求各間巴士公司及港鐵公司恢復提供各類型的車費優惠等，減輕市民的負擔，共振民生。


	主席，規劃基建是為了替香港未來發展作好準備，交通費高企是刻下市民面對的生活問題。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和現時的困難，香港既有遠慮也有近憂，政府又豈能感到自然自在呢？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主席，特區政府成立了不過12年，我們雖然已經是第二次面對金融沖擊，但我們似乎沒有從上次金融海嘯中汲取教訓，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仍然不足以幫助香港人面對困境的。



	在1999年，亞洲捲起金融風暴，香港受到炒家沖擊，加上SARS疫症爆發，香港經濟跌至谷底。當時，大家從沒有這樣的經驗，因為經濟一直以來都是向上而沒有向下的，所以被突然到來的風暴吹得不知所措。於是，大家一起討論貨幣政策、經濟轉型和金融市場的規管，很多人都希望替香港找到新出路。結果，當局為了維護港幣與美元掛鈎的貨幣政策，決定以裁員減薪、外判、減服務等方法重拾競爭力。我們雖然是復蘇了，但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中最遲復蘇的一處，而且“打工仔女”亦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我們減薪高達五成，基層勞工任人魚肉，甚至出現了每小時7元的可耻待遇。有司機為了兼職，日夜工作，引致過度疲勞而撞車身亡；亦有單親母親每晚只睡4小時，因長期工作過勞而猝死。可是，勞工血淚史沒有因為2004年至2008年的經濟增長而完結，薪金從來沒有返回1998年的水平。反之，在近年來，金融炒買帶來的通脹令貧富越來越兩極化，貧窮相對以前的情況更為惡劣，基層從來沒有養生休息的機會，便再次遇上金融海嘯，再度面對失業。



	我們要問，香港經歷了一次風暴，為何對海嘯竟然毫無免疫能力？經歷了上次沉痛的教訓，為何今次仍然大幅受制於外圍因素？上次銀行“落雨收遮”，加速中小企結業，為何今次同樣沒有辦法令銀行放寬信貸？上次我們歸咎勞動人口質素欠佳，因此不斷進行培訓工作，但時至今天，基層勞工為何仍然是首當其衝的一羣？



	原因是特區在1999年的風暴發生後，政府並沒有汲取教訓，公共理財只着眼於中短期的收支平衡，沒有因應我們既有的人口概況，推動多元化經濟來分散風險，更沒有大力投資未來，以致未能有效地從資源、政策方面提升人口質素。所謂審慎理財，其實是退縮理財。於是，香港只能等歐美的購買力回升，依賴開放更多自由行。然而，我們仍未找到適合香港經濟的新路向，亦未能培訓一羣可走出新路向的勞動力。


	今天，我們要重整香港的經濟。雖然這是刻不容緩的，但在過程中，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香港的管治哲學。英國今天的中間右派也開始說compassionate economics，這就是在經濟中加入少許仁愛關懷。我們看到，現時自由市場的供求關係並不能制衡人類貪婪的劣根性。今天，香港應該在危機之中反守為攻，作出更積極、更前瞻性的部署，以人為本，制訂一套人文的經濟政策。



	我們看到，由1980年至2007年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變化如何影響香港人。在過去30年，GDP跌幅最大的當然是製造業，由22.8%跌至2.5%，跌了20.3%。同期，當局一直大力推動的金融業卻從1980年代的21.7%，當遇到中英談判時便立即跌至14.5%，我們看到它是沒有甚麼自我保護能力的。然後，它又慢慢爬升到2007年時熱火朝天的29.1%，累積升幅是7.4%。但是，金融行業不能吸納多出來的20%製造業工友。即使他們接受再培訓，他們也只能從事零售業、飲食業、酒店業或個人服務業。這兩個行業在這27年內的升幅總數雖然是13%，但仍然不能幫助給淘汰的製造業工友。今天，有一半工友已65歲了，他們長期失業、過着貧困的退休日子，而另一半工友則在飲食業當低薪勞工。



	香港金融業的進展沒有為他們帶來好日子。在經濟轉型方面，香港完全受制於全球化商貿、生產線外移，我們沒有用以人為本的角度來處理轉型，只是滿足於賣地、印花稅所帶來的公共財政的收支平衡，迷信於市場機制。不管個別行業的萎縮比勞工流動轉型遠為急促的惡果，亦為了追求政府收益、減少長期承擔而出售屋邨商場予領匯；把地鐵公司上市、兩鐵合併。這些私有化計劃雖然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益，但卻令普羅市民的生活為壟斷者所魚肉，令他們的生活更艱難。我們更沒有從推動全民就業的角度使每個人都有尊嚴地工作，令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協助不同行業一同起步。



	主席，我接着會談到金融貨幣政策能如何保障普通市民，能如何做到以人為本。港幣與美元掛鈎的確為我們帶來穩定信心的好處，但亦有很多副作用。我們不能獨立按自己的經濟活動表現而發展，這些副作用為我們帶來很多障礙。可是，過往掛鈎這事情是一個大禁區，不能公開討論。過往，劉慧卿議員曾提過要做諮詢，她便立即被抨擊得體無完膚，但現在時移勢易，特首早前亦說過，脫鈎並非沒有可能。昨天，在G20高峰會的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亦提出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取代美元的位置。既然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不保，香港便要想想跟美元掛鈎的政策，並應該早作準備、籌謀。我雖然相信北京政府想在G20取得主導權而因此給美國一個“下馬威”，但既然這項議程已經提出了，我們便要想想當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時，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可是，官員一直表示這件事不能說，說了會有很大的沖擊，我們的一些議員也是這樣說的。主席，我們與其採取迴避的方法，在突然公布脫鈎的前夕任由一些有內幕消息的人趁機謀取暴利，令普羅市民的損失更大，倒不如鼓勵學術機構進行一些研究，為香港的貨幣政策提出各種可行性，讓社會市場慢慢消化，減少震盪。



	早作準備，永遠是最好的策略。同樣，香港亦應該早為面對上海的競爭作出規劃。國家已宣布發展上海為金融中心，而上海和香港都屬於同一個時區，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過往，我們經常說香港的時區是它作為金融中心最大的優點，因為在倫敦及紐約停止運作後，我們便馬上緊接做一個金融市場的營運。但是，如果在同一個時區，上海又成為了金融中心，我們唯一能比上海優勝的，便是我們的法治、令投資者有信心的規管、資訊流通的自由，以及我們法律界、會計界專業獨立自主的角色。有內地來港定居的專業人士叫我們放心，他說上海20年內也未能追上我們，因為上海未能建立法治及規管，香港一定仍有一段日子能維持優勢。可是，雖然上海未能追上來，但難保我們香港不會跌下去。



	我們最近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正正顯示了證監會不能監管，金管局則進入無人管的狀態。各界現正密切留意仍在聽審的電盈私有化過程，看看小投資者的利益能否獲得有效的保障。這些均是香港能否維持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標。香港的金融市場如果仍然只是“大鱷食細魚”的地方，連上市公司董事禁售期也一波三折，那麼，香港和上海很快便沒有甚麼分別，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難保。因此，我請政府盡快檢討監管金融市場的機制，正本清源，以嚴謹的規管換取時間，換取足夠的時間空間，以發展金融以外的多元經濟。



	談到發展多元經濟，創意產業是最適合我們香港的出路。科技、文化及市場推廣的結合，正正適合香港地小人多的局限，只要有思想自由發展的空間、有教育長遠投資，加上香港人沒有歷史包袱，沒有框框禁忌的性格，發展創意工業其實並不困難。教育是最有回報保證的投資，但從過往到現在，我們放在教育的資源均比我們的競爭對手少。在1997年前，很坎坷的是我們的教育經費曾只佔GDP的1.8%。在1997年後，我們慢慢增加到現在的3.3%。但是，大約在2006年時，我們亞洲鄰近的競爭對手泰國的教育開支佔GDP的4.2%，韓國佔4.6%，馬來西亞佔6.2%。我們在教育的投資遠遠落後於人，將來的表現亦大有可能落後。


	我建議將教育經費逐步增至GDP的5%。大家可能會問︰要這麼多錢幹甚麼？要增加60%？但是，回顧我們的教育政策，其實我們現時仍有很多問題，新增的資源在大學、中學、小學及幼稚園也用得着。在大學方面，我們說的當然是擴增學額，亦令學費下調至一個基層家庭的同學也能負擔的水平。在中學和小學方面，我們需要政府提供上網費用，讓基層家庭可以有一個較公平的起步點，跟高、中產的家庭有一個比較公平的競爭。在小學方面，我們仍須大力推行小班教學。在幼稚園方面，我們的議員近來也說過，在還未推行學券制時，基層家庭反而無須繳交學費，現在推行學券制後，每月卻要繳交一百多二百元學費。因此，新增的教育資源，我們是絕對用得着的，也絕對可以令香港將來的競爭力有所提升。



	教育是長遠投資，要即時解困，便要靠製造就業。民主派向財政司司長提出“加碼”280億元，其中包括跨境交通津貼、失業貸款、失業保險，以及製造6萬個就業職位。在過去一個多月，我們已進行了多項議案辯論，又反覆討論過，我們亦已向司長提交了民主派的建議。故此，我在這裏只會重申一個創造就業的原則，便是以製造能長遠改善生活質素、可持續發展、有經濟或社會效益的職位為先。按照這些原則，最好的投資便是發展環保回收再造工業，令婦女有較公平的就業機會。其實，環保工業不單是回收廢物的，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研發的電動小汽車MyCar，便是高產值科技的環保汽車製造。我從理大校長方面理解過，原來MyCar的生產線佔地一點也不多，只是一個足球場那麼大。為何香港連一個足球場的地方也不能撥出來，以造就一個高產值的環保汽車製造呢？為何我們連一個足球場也不肯撥出來，以生產一個可以令香港人引以自豪的品牌呢？



	主席，審慎理財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這不能成為見死不救的藉口。我們民主派在提出280億元即時“加碼”後，司長對此感到很害怕，他怕在3年後海嘯還未完結，因此要留一些“彈藥”，否則以後無以為繼。但是，救人真的如救火，我們如果今年不出手相救，恐怕失去信心而引致的衰退，會比實際信貸爆破的殺傷力更大。



	對於美國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羅斯福大刀闊斧推出了近乎社會主義的新政、改善福利制度、為青少年製造工作機會、推動基建、投資教育、推廣文化活動來救市，但他更着眼於救人，更着眼於帶來社會穩定。今天，香港的政制仍然不民主，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來解決社會的紛爭，所以我們今天更須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上引入人本關懷。這樣，我們全體香港市民才可以平平安安從金融海嘯走出來。多謝主席。


張國柱議員：主席，現時的社會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金融情況不穩定，失業率繼續攀升。在這個時候，一份好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是應該可以穩定人心，為社會固本培元的，但我見不到這份預算案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在過去多個月以來，我雖然曾跟不少團體會面，它們都向我反映了不同問題，例如綜援家庭要求學生的上網費、長者要求全民養老金、殘疾人士及長者院舍的問題，以及露宿者人數激增等，我都有在此向財政司司長反映過，但這份預算案卻沒有提及。現時，全港有17 966位被評定有需要入住護養院的長者，但資助的護養院宿位只有1 574個，連同合約安老院的護養名額合共只有2 011個，即是大概有18 000位長者要輪候4年才可入住護養院。預算案提到會增加150個資助護養名額及500個私院買位，這實在是僧多粥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社區照顧是重要的，而我希望政府能多請2 100個社區護理員，以照顧數以千計在家中輪候護理安老院的長者，以及為他們的家庭提供家居照顧服務。



	對一些較幸運的長者來說，他們可照顧自己，還不致於要入住院舍，“生果金”就是他們的命根。我們上次雖然幾番爭取，“生果金”才增加至1,000元，又不用入息審查，但長遠來說，在人口高齡化的情況下，1,000元對政府及對市民而言，都是很重的負擔，所以業界才一直提出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建議，以取代現在充滿問題的而只有利於基金公司的強積金。



	主席，最近申請綜援的數字越來越高，月入低於4,000元的低收入家庭數目大幅上升，不少父母寧願“孤寒自己”都要為小朋友的學費及生活費張羅，見到他們節衣縮食，實在令人感到心傷。經過我們多番反映，政府仍然不肯給綜援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每月150元的上網費，而150元對低收入家庭實在是一項不少的數目，可能要父母由每月交通費及食宿費中“慳”出來，但政府卻只在教育局及勞工及福利局兩方推推搪搪。在某些會議上，政府官員用“這是一個理想的期望”來形容此現象，這令我們覺得非常憤慨。在這個非常時期，政府其實應該立刻做工作。行政長官在上年度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開學時一筆過1,000元的學生津貼，我們覺得這是一項德政，這德政在今年應該繼續延長。



	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學畢業生的競爭能力較低，在畢業後更難找到工作。不少青少年經過了一兩年失業，可能已變得低動機、隱蔽、低學習能力。政府可以撥資源給一些非政府機構，為這類青少年提供職前培訓或技能培訓。政府過去其實亦有增加一些青少年的職位，我建議在今年亦應提供3 000個program worker的職位，這既有助於社會服務，也能製造就業機會。在中小企方面，我其實亦贊成林大輝議員的一些意見，所以我不會在此詳細地說。



	自從推行幼兒教育學券制後，有家長指出在推行學券制後，以往原本不用交學費的低收入家庭反而要交多了學費，何秀蘭議員也有提到此點。這個奇怪的現象在今次預算案中沒有特別照顧到，這更是漠視了市民的訴求。還有就是露宿者人數的增加，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露宿者人數的增加其實是十分正常的，而他們跟失業人士一樣，如果數月或半年沒有工作，這會令他們感到沮喪。政府其實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的，但預算案中卻沒有特別提到。在現時的綜援制度下，一些回流的露宿者要等半年才可申請到綜援，於是在現時制度不協調下，他們要忍受數個月的辛勞。為他們服務的社福機構，最近大家都可能知道，它們都叫苦連天，因為在現時金融海嘯下它們從捐款方面獲得的收入減少了，它們藉此賺取利息的股票價格亦下跌，於是它們現在四處張羅。它們營運困難，自身難保，又如何幫助這羣露宿者呢？我希望政府可以從獎券基金中撥款支持一些小機構，使它們在面對財政困難時，這樣做也可幫助它們解決燃眉之急。



	至於殘疾人士院舍方面，政府仍未能回應現實情況。輪候人數最多的是嚴重弱智人士宿位，輪候時間可能超過10年，最近有一宗個案輪候時間超過12年，而同時輪候人數在過去10年亦不斷上升，由1997年輪候到現在才獲編配宿位，其間對殘疾人士及他們的照顧者所造成的身心壓力，大家可想而知。除住宿外，殘疾人士的就業都是有需要注意的，尤其是現時失業率高企的情況越見嚴重。殘疾人士其實提出多年，希望我們立法實施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最少政府及非政府機構要作榜樣，聘請2%的殘疾人士。



	主席，最新的失業率數字是5%，而且當局亦預言數字有機會再攀升。政府如果發放6個月的失業援助金，這對低收入家庭的幫助是十分大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以為低收入家庭解決因經濟困難而引申的問題，這有助於維持家庭和諧，所以我在此建議政府應盡快在高危的社區設立多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金融海嘯是百年一遇的大問題，預算案的措施不應墨守成規，財政司司長應該“特事特辦”，我們如果今天不止血，問題在明天便會惡化。救急如救火，政府實在有需要大刀闊斧，支撐我們市民應付困境，希望財政司司長深思。



	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自從經濟轉型，許多基層工作崗位外移，基層勞工面對失業、工時長、收入少的困境，十多年來，其實根本沒有多大的轉變。政府一直不承認勞工被邊緣化的情況存在，在經濟策略上，沒有顧及他們，以及他們在生活上的需要。近數年，香港雖然全力發展金融業，造就了從事金融業的人員收入上升，但基層勞工卻未能受惠，貧富懸殊的距離越來越大。



	香港不單是產業結構單一，政府也說我們屬於開放型的自由經濟體系。所以，當外圍經濟一有問題，香港便即時大受沖擊。看看今次金融海嘯，自從去年9月危機爆發以來，至今已有半年時間，香港的失業率已經大幅上升至5%，有近17萬人失業。基層勞工首當其衝，建造業失業率已上升至9.8%，運輸、製造、貿易和飲食業的失業率也超過5%。但是，我們看到，一些處於金融風暴風眼的行業，例如保險業、金融業，其失業率只是3.2%，低於整體失業率。由此可見，基層勞工的就業，更容易受經濟動盪的打擊。



	主席，我想先說說本港四大經濟支柱的物流業及旅遊業。就以物流業為例，運輸業及倉庫業本來可以吸納大量的基層勞工，但金融海嘯令全球消費下降，需求減少。本港2月份整體出口下跌23%，跌幅較1月份的21.8%更大。本港進口與出口貿易業、運輸及倉庫業最受影響，是各行業職位空缺“縮水”得最厲害的重災區，按年跌幅分別超過50%。我們最近接獲不少物流業的勞資糾紛，都是牽涉結業的。金融海嘯有可能會出現第二波或第三波，在此陰霾下，基層勞工的就業前景極不明朗。



	面對金融海嘯的沖擊，全球各國正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亦難以獨善其身，旅遊業也面臨嚴重的沖擊。根據旅遊發展局的資料顯示，在本年1月底農曆年假期過後，訪港的內地客較去年同月下跌了6.7%。以個人遊形式來港的內地客雖然超過773 000，但也較去年同期下跌了9.6%。其他長途及個別短途地區市場仍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令旅客人次持續下跌。



	2月訪港旅客下跌了8.1%。雖然1月、2月合計起來，旅客量仍然上升1.8%，但這是由於1月份內地旅客升逾30%帶動，所以數字看來可謂表面風光。受惠於內地擴大自由行計劃，這可讓內地更多不同省市的市民到港旅遊。但是，自由行有別於傳統的旅遊形式，這間接令本地導遊等旅遊業從業員面對開工不足的困境。加上海外旅客持續減少，本地導遊等旅遊業從業員的生計可謂日益艱苦。


	除了導遊外，酒店業亦是旅遊發展中重要的一環，但面對訪港旅客減少，我們的酒店入住率也不斷下降。2月酒店整體平均入住率為76%，較去年下跌4%，房租平均亦下調了10.4%。酒店入住率和收入減少，最受影響的便是我們酒店業的工友。金鐘一間五星級酒店近日就因入住率下跌而要求員工每月最少放取1天無薪假期。這只是情況的冰山一角，我們酒店業工會已收到最少有10間酒店已要求員工放取無薪假期。假如情況持續，我實在非常擔心無薪假期的日子會越來越多，甚至會出現裁員的情況。我們真的恐怕今年下半年會有一個裁員潮的出現。



	接着，我想談談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宜。我們覺得，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對社會福利部分的着墨不算太多。在上周的特別財委會上，局長亦表示來年社會福利的預算只較2008-2009年度增加0.3%，也沒有針對一些不公平情況加以改善。以整筆撥款政策為例，從預算開支中，我們雖然看到社會福利服務的補助金的確有所增加，但增加的金額仍不足夠。在2008-2009年度，政府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而追加福利機構的撥款，這些款項本應用於員工身上，但結果就出現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撥款未能按政府的要求用於員工身上。在2009-2010年度，社會服務機構繼續得到撥款，但類似的問題會否繼續出現呢？因此，我們要求政府應該考慮制訂更多措施，確保政府的撥款政策原意能落實。



	談到社會福利方面，我們不得不提及資源不足的問題。張國柱議員剛才也提到，我們關注有關各種宿位的資助問題。我們工聯會的同事在昨天發言時也指出，最長的宿位輪候時間接近90個月，而根據社聯的資料顯示，各項宿位的輪候時間中，最長的一個高達138個月。在老人服務方面，根據社聯的資料顯示，護養院目前有六千三百多人輪候，但輪候時間高達41個月，而護理安老院的津貼宿位亦要輪候32個月。換言之，他們平均的輪候時間是3年至4年。由於老人家年紀漸大，輪候時間又長，以致有超過2 400名長者於輪候期間過世，這實在令我們感到欷歔。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增撥更多資源，讓有需要人士可以及早受惠。另一方面，社署在開支預算中提到，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使用率在2007-2008年度已高達110%，而預算在2009-2010年度仍然維持於這個水平。服務使用率高達110%，這其實已反映這些長者護理中心根本不敷應用，長者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服務，對在這些機構工作的員工而言，工作壓力也相當大。


	歸根究柢，無論整筆撥款還是院舍宿位和長者中心，其實都有資源不足的問題。政府必須明白社會服務不是賺錢的商業行業，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援對社會服務其實是相當重要的。面對資源不足的情況日趨嚴重，政府應該正視而且盡快增撥資源，紓緩當前服務供應的嚴重緊張。再者，增加社會福利的開支更可直接或間接創造相關的職位，在當前創造就業的環境下，我們希望政府多加考慮。



在交通津貼方面，我們工聯會一直爭取將交通津貼，即現時的交通費支援計劃，進一步放寬至在全港18區實行，讓更多低下階層的工友受惠。我們在北區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工友的交通費佔薪酬的15%至20%。我們認為，提供跨區津貼才可吸引他們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我在昨天處理一宗個案時，一名建造業的工友對我說，他每天花在交通費上的支出已是五十多六十元，所以我們看到交通費對很多“打工仔”來說，其實是個極大的負擔。



此外，在環保回收方面，我們覺得香港的環保政策鬆散，尤其是回收公司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援，這令香港的環保工業裹足不前。我們希望當局可於各區撥出合適的空間，設立商業及家居廢物循環回收點，以推動二手物品交易、廢物循環再用。由於循環回收再造業可以發展出多元的就業機會，包括科研、分類、回收、運輸等職位，所以在長遠而言，我們認為有助創造就業崗位，紓緩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今次的預算案其實是平淡乏味的，這樣會令人感到政府欠缺一種氣魄。我們雖然認同“積穀防饑”的重要性，但政府也應審時度勢，適度的開倉濟民仍是有需要的。我們期望政府向市民展示決心，顯出它有帶領我們走出金融海嘯陰影的氣概，這樣做才能挽救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香港市民對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是有期望的，所以期望越高，便失望越大。為何我說市民對這份預算案是有特別期望的呢？第一，當然是由於今天香港正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因此希望政府會實施適當的政策。第二，當我們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均大力推出救市方案，我們亦同樣期望特區政府會大力推出合乎比例的救市方案。第三，由於香港得天獨厚，財政儲備非常充裕，既然是積穀防饑，我們看到現時的情況，當然期望政府會做些大動作，或採取林局長所說“特事特辦”的作風。


	看回這份預算案，當中似乎提到一些新措施，例如政府要做先行者或採用反經濟周期開支政策。然而，數字是不會騙人的，只要翻閱這份預算案附錄所載的數字便會發現，2,440億元的經營開支較去年的2,590億元還要低，我們的財政儲備則有4,880億元，但政府卻表示會維持開支，紓解民困。公共開支的總額是3,194億元，如果與本地生產總值19.4%比較，這與歷任財政司司長所說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20%其實相差不大。即使是未來5年的百分比，也是19.4%、19%、19.5%、19.1%和18.9%，分別不大。所以，財政司司長不可責怪市民對他這份預算案給予這麼低的評價。



	在財政司司長這份預算案中，有些大方向是公民黨認同的，例如保就業，我相信立法會所有政黨對此皆會認同。此外，他提出要有新的經濟火車頭，這也是公民黨多次提出的建議。他又表示要為弱勢社羣，特別是在這經濟狀況之下提供支援，我們對這些建議都是贊同的。不過，儘管我們同意這些方向，但卻仍不能接受這份預算案，原因是全部措施皆力度不足。



	其實，支援弱勢社羣的問題根本不用再多花時間討論，因為我剛才聽到葉偉明議員和張國柱議員均已說得很清楚，而昨天湯家驊議員亦已代表公民黨就此發言，例如殘疾人士的宿位要輪候12年之久，這些問題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現時艱難的情況下，更會期望政府採取適當的措施，可惜我們卻看不到。



	所以，我們多個民主黨派已向“財爺”伸出援手，集合意見訂出這份250億元的方案，要求財政司司長最少要增加250億元，但這僅佔本地GDP的1%至2%而已，是十分輕微的。相對於自由黨建議增加280億元，民主派的建議其實少了很多，而且我們沒有呼籲政府派發消費券。我們只要求當局創造6萬個實質的就業職位，包括護理、康復服務、社區保母、家務助理、發展回收工業、學校文書行政、圖書館助理、推動綠色經濟和樓宇管理清潔等，大部分都是社區有實際需要而且長年待聘的職位。



	此外，我們亦要求在這段期間，即失業率一直攀升的時候，設立失業援助基金，不管是短期的，是貸款還是較寬鬆的救濟，而我們已把整盤數字交予財政司司長。此外，交通津貼也是250億元方案的措施之一，我剛才聽到張學明議員和葉偉明議員也有提及，這項措施不僅民主派曾經建議，並討論了很久，過往亦曾向財政司司長反映，但不知為何他每次也好像沒有聽見般。


	此外，主席，立法會對於中小企和中產方面均已取得共識。公民黨去年也曾建議應暫緩預繳稅，而我聽到不止是公民黨提出，很多商界議員也有提出這項建議，況且這也不是難做的事情。在經濟困難的時候，當每個人都說銀行收緊借貸時，政府是否可以押後而無須巿民預繳來年的稅項呢？這也是政府不肯做的。



	公民黨也推出綠色新政，有關詳情已分發給其他立法會議員，並已提交財政司司長。我們認為在經濟低迷時，當局既可以創造就業，也可以一舉多得地為全球暖化、空氣污染或環境保育多做工作。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最近澳洲發出旅遊提示  即使不叫預警  指香港的空氣受到污染。其實，這不單影響旅遊業，也影響我們的競爭力。我們不可以說待巴士公司慢慢增加收費後才說，因為不增加巴士收費便不可以更換清新巴士，這是會直接影響市民的健康的。如果由於這些問題而浪費我們的公共醫療服務或影響我們的生產能力，我們便會蒙受直接損失，而且所損失的將較政府投放於清新空氣的資源為大。



	因此，當局除了投資在更潔淨的新巴士外，還可以製造很多職位，例如在驗車或能源審計方面、環保午膳、甚至綠色市集或單車徑，這些往往可以創造一些綠色工作或綠色崗位。



	主席，即使是最近所看到的，有關死因研訊法庭就一棵大樹倒下致令一位準港大學生身亡的事件所作的裁決，並已交由政務司司長統領處理的樹木問題，立法會內也有共識。公民黨亦已多次提出建議，並在綠色新政中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  提過樹木是必須由專家護理的，而不止是派工人進行修剪，或單憑肉眼來看。我們可以比較香港與其他地方的綠化工作，香港的綠化不是綠色的，而是黃色的、咖啡色的，別人的綠色才真的是綠油油的。問題在於香港有否因應本身的氣候和泥土種植樹木和進行護理，即使是遷移一棵樹，也不是某地方要發展便把樹砍下，然後用貨車運往別處重新培植這麼簡單。我已先後在立法會就這些問題提出口頭和書面質詢，以瞭解樹木在遷移後可以生長多久。但是，原來那是沒有紀錄的。這些問題是要培育人才處理的，也可以藉以創造就業。我們當然認同財政司司長在今次的預算案中提倡發展綠色經濟，但任何發展都不止是口說空話，不是說想便可以發展綠色經濟。昨天，葉劉淑儀議員發言時也有提及，如果真的要發展科研，不可只是說說，而是真的要投放資源的。



	主席，我昨天與一位朋友會面，他說希望將回收得來的廢膠，不單用作生產其他東西，還要把生產後一般丟到堆填區的剩餘廢膠，進一步變成歐盟VI期的油。他自去年金融海嘯發生前提出申請基金資助，但至今仍在不同的基金之間周旋，務求把廢膠變成油，藉以解決香港的回收和廢膠問題。截至昨天與我會面時，他的計劃仍未落實。



	所以，主席，我們並非不認同綠色經濟這個目標，而是認為如果政府真的要當先行者或真的希望推廣這件事，並非單單成立一個辦事處或委員會便成，而是要有很多其他配套的。即使是預算案提及的電動車，其實亦並非今天的財政司司長提出的，而是15年前的財政司司長開始提出的。我們一直在談電動車的稅務優惠，我亦曾提出有關的質詢。最近數年電動車的進口數量很少，稅收亦只有十多萬元。我在最近的預算案辯論中也問過，政府不斷推銷的MyCar是香港的科研成果並在內地製造，那麼它能否在香港使用呢？答案是不能的，因為香港法例並不容許這類車輛在街上行走，車輛的cc是受到規管的。很簡單地，如果政府真的要推廣，政府的眾多車輛是否可以率先採用呢？法例是否可以加以配合呢？至今仍沒有答覆，不知何時才可推行。有時候真的是令人十分費解的，財政司司長一方面表示大力支持科研，但另一方面連自己提出的電動車，我們也看不到有任何配套，更遑論是充電設施。倫敦有Juice Point，我也不知在多久前已在立法會提過，但卻仍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其他的發展或配套。



	此外，預算案中提到美國的DuPont集團在香港的科技園發展太陽能光伏板薄膜技術，但自去年集團簽約至今，仍然只有這一間，這是不足以推動綠色經濟或綠色科研的。其實，我們不應單在工業或投資的層面推動，大學的層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大力投資高等教育，推動社會崇尚科研和創新的風氣。大家看到立法會在這方面已有共識，例如大學一年級的學額一直維持在14 500個的水平，在過去20年一直維持不變，僅佔適齡學生的18%。此外，科研亦不限於大學生，在中小學階段亦應培養社會風氣，並鼓勵私營機構或民間社會投放資源參與科研。然而，我們亦未能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中看到有何措施或計劃，鼓勵這方面的發展。



	環保、科研、教育和社會風氣其實就像一條生物鏈一樣，環環相扣。要推動、創立或促進一個新的經濟火車頭，並非一間公司或一部電動車可以做得到。



	主席，我還想特別一提的是，財政司司長一職並非純屬一位掌櫃，但我們看到在最近數年，他所做的只是很簡單地列出每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然後按照一個既定的百分比  即20%，這是多年不變的  每個範疇分配一個百分比，例如教育佔25%、醫療佔14%至17%、社會福利佔12%至14%，每年亦如是。如果向財政司司長提出院舍宿位不足，他便會說：“封套已交給張建宗局長，你跟他說吧！有關優先次序的問題是屬於他的工作範圍”。如果向他提出幼兒學券的問題，為甚麼在實施幼兒學券後，連以往無須交學費的幼稚園學生也要繳交呢？他便會說：“封套已交給孫局長了，你跟他說吧！”這樣的財政司司長，主席，懂得運算的人皆可以做，這樣做的只是掌櫃而非財政司司長。



	所以，我希望在今時今日的情況下，“財爺”會想出一些新方法，否則公民黨便沒法支持今次的預算案。



	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這次我想從心出發，討論這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究竟這份預算案有沒有心？我代表民主黨研究這份預算案究竟有否用心綠化我們的都巿，有否關心香港巿民的健康，以及能否重建巿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關於這數個“心”，稍後我會逐一分析，並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先說這份預算案是否有辦法重建香港巿民對金融體系和銀行業的信心。預算案的第47和48段提到雷曼事件，我想雷曼事件在過去一年一直牽動着香港巿民的心。昨天我在電視上看到，在倫敦舉行的G20高峰會，有示威者在英倫銀行的外牆寫上了“THIEVES”，指它是盜賊。我又想起，如果大家最近到過中環，便會看到一些雷曼苦主長期在某些銀行門外表達他們的訴求和對銀行業的不滿。最近大家也在討論，很擔心香港會被上海趕上，因為中央政府表示要在2020年把上海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究竟現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情況如何？我們經常與新加坡作比較，所以我也嘗試從雷曼事件與新加坡作出比較。



	大家也知道，自去年9月中爆發雷曼事件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至今已收到超過2萬宗投訴個案。但是，結果只有四百多宗是經金管局調查後被認為銀行採用不良銷售手法的表面證據成立，得以轉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處理。讓我們看看新加坡又如何。新加坡過去就此事接獲了四千多宗投訴，截至今年的14日為止，有35%的投訴客戶已悉數獲得賠償，有27%的賠償金額更高於投資金額50%，而有26%的賠償額則是少於50%的。換言之，就新加坡的有關投訴來說，已有超過八成，接近九成的投訴個案或我們所指的苦主獲得賠償。我們又如何呢？在香港過去6個月所接獲的兩萬多宗投訴中，金管局表示現時只有三千八百多宗獲得和解，不是賠償，只是和解，約佔總投訴個案不足兩成。



	大家也知道，我們早前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也問過金管局如何調查這二萬多宗個案。金管局的答覆是仍在招聘人手。之後又如何呢？還要調查1年，但調查工作尚未完成，因為1年只能完成調查七成個案。虧我們還被稱為國際金融中心。司長現時在席，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是他直接委派的。大家都知道金管局這些高層都在領取高薪厚祿，他們對得起香港人嗎？他們這種表現，對得起給予他們如此高薪的香港人嗎？虧他仍在慢條斯理地處理問題。大家都在說“保就業”，但我看不到為何香港政府或司長不能在預算案督促金管局這個獨立王國加快調查速度。老實說，大家都說金融業已瀕臨滅亡，在這個時候總不會聘請不到人手吧，對嗎？很多人也在失業，說聘請不到人手進行這項工作，簡直是匪夷所思。



	在今次的事件中，大家也看到雷曼苦主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結果法官竟說不敢審理，並着他們到區域法院。很明顯，索償數萬元的苦主面對財雄勢大的銀行，自然要打退堂鼓，但香港政府卻沒有伸出援手。他們早前到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消委會說會幫忙，並運用集體訴訟基金，結果至今一宗個案也未處理。究竟我們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發生了甚麼事？政府推動的所謂回購方案，大家看到現已無疾而終；我們要求證監會懲處那些銀行則杳無音信；我們要求警方向那些假冒客戶簽名的銀行職員提出起訴，至今也是一事無成；我剛才說過苦主要求消委會協助提出訴訟，但結果亦是無聲無息。雷曼苦主現已一無所有。觀乎這個“四無”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否一個虛有其表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司長如何在今次的預算案重新建立香港人對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他在第47和48段表明會制訂行動綱領，現在眼前便有二萬多名苦主，司長如何協助他們呢？如果沒有適當的措施和資源協助那些苦主，我看不到如何重新建立香港人對金融體系和金融中心的信心。



	說罷對金融中心的信心，我也想談談很多同事在昨天和今天也提及的樹木問題。究竟政府有否用心做好綠化都市的工作呢？我看回這份預算案，其中第95段這樣寫着：“我們一直致力推動綠化，並在公共工程項目中，爭取綠化機會。”究竟我們如何保護現有的樹木和爭取保護現有樹木的機會呢？這份預算案竟隻字不提。究竟政府投放了多少資源保護樹木呢？預算案也是隻字不提。很多同事剛才也說，當死因研訊法庭就赤柱塌樹事件作出裁決後，政府便說會由唐英年司長領導一個跨政策局的專責小組，負責檢討本港樹木的風險，並管理及改善有關的措施。其實，這正應驗了早前  大家也許仍記得，我不知道她是否仍是申訴專員，好像已經卸任  戴婉瑩女士所說，政府真的是只懂救火。老實說，無論是民主黨或其他黨派，其實早已......我也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辯論中，要求政府制定保育樹木的法例，並由一個部門統領進行，但政府卻充耳不聞。我們並非在去年才提出，很多人已說了很久，只是政府充耳不聞而已。在死因研訊過程中，有一件事情大家聽罷也覺得很惋惜的，便是大家看到政府不是沒有設施可用。舉例說，死因研訊法庭揭露康文署的同事竟然說由於聲納探測器沒有電，所以沒有帶到現場探測。當然，即使他作了探測，大家也不敢擔保這宗意外是否可以避免，但這卻反映究竟政府是否有心做好這件事。



	我看到現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在座，這件事是否反映發展局未能統領所有部門，所以便要很高調地由司長處理呢？老實說，難怪早前政府說，政制不可以這麼複雜，否則它便無法處理。原來樹木的問題也要由政務司司長處理才行，難怪政制發展也要......我覺得這個政府根本是“廢”的。為甚麼發展局連這樣的事情也處理不來呢？我真的摸不着頭腦。我希望這次委任唐英年司長為管樹的大隊長，不會變成斬樹的大隊長，我希望政府最重要的是用心做好保護樹木和綠化的工作。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是，政府有否關心香港市民的健康、保障市民的公眾健康，並以改善空氣污染作為一個開始呢？我們的同事剛才也提過澳洲政府的健康忠告，而大家亦曾進行討論。不單是討論，大家也知道政府已表示會修改那20年不變的空氣污染指標。很可惜，當政府一方面說要改善空氣污染指標，但另一方面卻說要花二百八十多億元，接着又說要增加巴士車資和電費，究竟政府的承擔何在？究竟政府如何在空氣污染問題上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政府為何不談呢？關於過去的空氣污染情況，如果大家上網查看香港大學的達理教授所訂立的達理指數，截至數天前，由於香港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的香港人在首數月已有二百多人，去年更有超過1 000人。究竟香港政府在預算案中有否關心香港市民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情況，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健康呢？它有否做到關心香港市民呢？



	民主黨過去向政府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我們一直提出的低排放區，並要求政府以剩餘價值銷毀一些高污染的車輛，即是向這些車主收購其柴油車輛。我們很希望政府在空氣污染問題上不要口說空話，也不要以數字嚇唬香港市民，最重要的是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作為出發點。


	我剛才提到要從心出發來看今次的預算案，但總括而言，大家只看到政府這份預算案是力不從心和背向民心的，不但很難令香港市民重建信心，反而令市民大失信心。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去年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出台後，港大民意調查計劃於當天及翌日先後做了兩次民意調查，大約68%受訪者在公布預算案當天的即時調查中對預算案表示滿意，而在翌日進行的第二輪調查中更有74%市民表示滿意，增長為6%。



	看看今年在預算案發表當天進行的相同調查中，只約30%人表示滿意，而在翌日進行的第二輪調查情況更差，只有24%人表示滿意，滿意程度下跌了6%。主席，不知財政司司長對於這個數字，會否感到汗顏？



	主席，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世界各地政府在非常時期都採取非常措施，國家政府投放4萬億元人民幣，美國政府則動用了8,000億美元，而英國政府動用了200億英鎊，法國政府動用了260億法郎。相比起其他政府的救市力度，特區政府顯得絕對不足。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支援不足、對忽然失業的中產人士無即時救急的過渡協助安排、對基層市民的安全網更是乏善可陳。其他同事已一一說過了，我在此表示完全贊同。在我看來，這份預算案只不過是看守政府的預算案，多於一個高瞻遠矚，有願景的政府所做的預算案。充分反映當局完全未能掌握金融海嘯沖擊後的經濟形勢。主席，根據政府的估計，香港現時有接近5,000億元的財政儲備  按財政司司長所言，是可以使用的  足夠18個月的政府開支，但其實當局只須將財政儲備的水平，維持在政府開支約12個月便已足夠。我們從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可見，市民的生活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大家都希望政府妥善運用財政資源，以解燃眉之急，但財政司司長卻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擇做“守財奴”，毫無承擔，民望不斷下跌是在預期之中。



	主席，公民黨在過去半年一直建議政府推動綠色經濟，一方面解決環境惡化問題，另一方面帶動經濟發展，實在是一石二鳥，但預算案內的部分建議，只是用了綠色詞語作包裝，當中的內容卻有名無實，完全搔不着癢處。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認真考慮公民黨就綠色經濟所做的研究，撥出更多財政資源以顯示對綠色經濟的承擔，在創造就業的同時，亦優化港人的生活。


	主席，公民黨認為綠化建築是增加能源效益和減低二氧化碳排放率的最佳方法，我們希望政府於2020年前定下兩個目標：第一，本港所有建築物最少須遵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規定；及第二，建築物的能源消耗要較2005年的水平減低兩成。



	為了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該撥出10億元，設立一個低碳建築基金，用作支持碳審計和能源審計，以及協助住宅、工廠及商業大廈的公用範圍設計提升能源效益的方法。此計劃主要目的為重建及翻新現時的建築物，亦應包括提升能源效益的系統，如熱泵，水冷空調系統、運動感測器和較完善的隔熱系統等。



	除此之外，政府應透過綠色策略，照顧基層市民的需要。公民黨建議政府向每名成人派發200元“慳電膽換領卷”，用作購買節能慳電膽，並在不遲於2010年年底，禁止售賣鎢絲燈泡。預計當局只須一次過動用11億元，香港社會可於3年內節省的卻是30億元電費。



	主席，加拿大的一項研究發現，城市的綠化水平增加6%，便可令在市區氣溫減低1度。綠色天台更可降低樓宇高層單位的氣溫達4至5度。為了進一步擴展綠化社區，政府應該撥岀5億元，設立立體綠城資助計劃，增加城區綠化，如綠化天台、空中花園、平台及進行垂直綠化，以及在所有1 000平方米或以上面積的新建大廈的天台，要求最少有兩成面積的地方進行綠化。



	最後，公民黨建議政府將啟德及西九龍文化區打造成低碳區域，使用可再生能源、區域供冷系統及可冷熱電聯供應系統，以滿足發展區的需求。對於樓宇密度高及人口密集的市區而言，這些措施不但具有經濟效益，更能夠帶動本土科技研究和發展。



	主席，除了透過發展綠色經濟外，公民黨亦希望政府透過一套完整的產業政策，打造第五條或第六條經濟支柱，強化我們的經濟體系。文化創意產業具有無限生機和活力，絕對可以為本土經濟作出貢獻。一般商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模式有本質上的不同，一般商業運作是以賺取利潤作為出發點，但後者(即文化創意產業)則是結合了藝術、歷史、文化的生意。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策劃、建設、營運和使用之中，關乎人在創作、生產及參與藝術的過程中所能感染到的種種“軟”得着。這“軟實力”正是我們文化的核心，我們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泉源，亦是現代都會文明人文精神的根本。在把文化創意產業搞上去的同時，香港的工業科研亦會受惠。可惜的是，主席，這種我剛才論述的“軟實力”的提升和種種“軟”得着的成就卻不容易透過數字來量化，未能得到因循保守的政府官僚的青睞，以致配套政策總是搔不着癢處。



	英國的創意產業由前英國首相貝里雅於1997年籌設創意產業籌備小組直接推動，並於1998年推出第一份的創意產業報告。自此，英國便成為全世界最擅長運用創意產業創富的國家，於2001年，在選定的13個創意產業中，便有高達1,125億英鎊的產值，並創造132萬的就業職位。再看看一海之隔的台灣，當地政府同樣洞悉了文化產業的商機，更於去年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列入2008年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之中。



	自從全球化後，文化傾銷反而令各地人民開始珍惜文化創意產業和自身當代生活文化藝術。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相繼倒下，而政府不能保育九龍皇帝的墨寶所引起的社會回響便是最佳鐵證。這一種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成為香港內部的市場需求，只要政府願意為本土文化產業發展作出適當的支援，將可以刺激內需，催生新的產業，構建穩健的經濟支柱。我必須表明︰只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設立所謂的創意辦公室，不論在層次和承擔上都是令人失望，遠遠不足，力度不足，搔不着癢處。



	最後，我重申，今年的預算案輕視了金融海嘯為社會帶來的影響，未能做到急市民所急，對中產、中小企缺乏支援，對基層市民的保障不足，欠缺有力、具體的措施協助港人走出金融海嘯的陰霾，更未能就香港的發展願景構建完整的論述。公民黨認為政府有必要“落重藥、治重病”，當局應盡快就預算案作出修訂，否則公民黨將難以支持本年度的預算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金融海嘯來勢洶洶，我們很難亦無法抵擋，可以做的十分有限。然而，如果香港人，我們特區的領導人  特首、司長等，將金融海嘯視為金融危機，危機是有辦法管理的，而且危機最終是會越演越烈，抑或是迎刃而解，則視乎我們大家的努力，以及我們領導人的管理水平。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以處理危機的方式，來對待金融海嘯。



	環顧世界，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本地經濟，各國政府無不動用天文數字的資金，以及制訂龐大的刺激經濟方案。美國動用了24,000億美元，寬減稅項，為失業人士提供紓緩措施，推出穩定金融體系計劃；中國則動用4萬億元人民幣拉動內需，當中包括加快基建、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等。


	在今個財政年度中，香港的財政赤字預計為399億元。這個數字是多少呢？我們將各地刺激經濟的方案佔當地GDP的比例作一比較，便可感受到當中的力度。美國佔16.8%，內地則佔13.3%。至於香港，399億元赤字只佔我們GDP的2.4%，也只是我們財政儲備的8%，可見對於刺激經濟，香港政府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其他地方。



	因此，我認為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是保守，投入不足，力度真的不夠，未能正視金融危機對金融業及實體經濟的嚴重影響。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公布的一份報告  “全球經濟政策與展望”，環球經濟前景隱憂重重。2009年全球經濟活動將會收縮1%，亦是60年來的首次，展望來年，如果各國救市方案見效，信貸緊縮情況得到改善，全球經濟活動才可能出現慢慢的增長。近期各地政府撥出大量資金救市，對穩定金融系統，恢復信心，將會起着關鍵的作用。如果政府延遲採取全面政策穩定金融市場，令實體經濟受到打擊，反過來會影響金融業，並會延長了經濟衰退期。



	其實，這份報告的重點，根據我自己的演繹，簡單來說是每個國家或香港特區政府選擇用Lehman Brothers的方式來處理所面對金融危機，還是選擇以Goldman Sachs的方式來處理金融危機。結果告訴我們，Lehman Brothers要清盤，Goldman Sachs知道了“投行”的問題，亦很快地面對了這個事實及成功轉型，最低限度它現在仍然生存。所以，在危機未嚴重至令實體經濟無可救藥時，應推出大力的措施以振興經濟，恢復信心。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在處理危機時有它的難處，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系，容易受外圍影響，金融海嘯何時走出谷底確實很難預測，而我們這個細小的經濟體系，能動用的資源相當有限。國家即使動用4萬億元人民幣，亦明言不能挽救全世界，只能救自己，只能盡力“保八”，保持經濟年增長平穩。因此，香港不斷投放大量資源，我們理解其力度亦......或實際效應也不能太過高估。



	不過，如果我們不加大力度，我也有擔心，因為如按財政司司長今年估計，本年度的經濟增長為-2%至-3%，香港將成為中國唯一經濟出現負增長的城市，而其他地方都很努力地在“保八”。



	在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特區政府必須見招拆招，我們期望政府作出的中期檢討，或許無須等待到中段時候，如果有適時的計劃，便應該推出以穩定大家的信心。


	今次各界對預算案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支援力度不足。預算案確實很少提到對中小企的支援，雖然政府事前已提供七成信貸擔保，但很多中小企告訴我們，銀行依然不肯借錢給它們，中小企無法借到資金以作周轉。作為政府亦不能不處理這問題，政府可以考慮略為減低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大家都理解這是傳統智慧，當銀根緊絀，我們規管可以寬鬆一些，讓銀行有多些自由度，從而透過減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讓銀行可以更容易借貸給企業。



	第二，在不久將來，我希望特區政府要密切監察香港負資產宗數的情況。因港人大量的財富是在物業上，在樓價持續下滑時，港人的財富亦出現大縮水，如有大批負資產個案的出現，我相信會有礙於社會的穩定。根據金管局於2月發表的報告，香港負資產宗數，由三千八百多宗上升至一萬多宗，雖然與SARS期間的十萬多宗相比尚算健康，但如果負資產宗數繼續急升，而我們又沒有密切監察這問題，可能便會造成社會另一個不穩定的因素。美國政府於2月宣布2,750億美元拯救樓市時，鼓勵銀行協助業主進行貸款重組，減低每月供款數目以緩和斷供情況。我不希望香港的負資產宗數不斷上升。雖然近期樓市出現小陽春，但必須監察負資產的宗數，我們不希望有大量的斷供情況出現。政府亦應先知先覺地與銀行商討，如果出現此種情況，銀行應先與業主進行商討，看看可否以債務重組的方式，盡量減少收樓的情況出現。



	第三，早前已有同事提及，特區政府必須檢視聯繫匯率的政策。最近，美國大印鈔票，令美元將來可能出現很多不穩定的變數，現時美國聯邦政府國債高達美國GDP的75%，令人非常擔心美國的前景，亦令人相信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尚未浮現。香港政府是否仍堅持死守着二十多年的政策不變，仍繼續維持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政策？當然我理解，作為司長，即使你已作出準備，也不會公開告訴我們正在進行此事，我期望你縱使不承認在短期內有脫鈎的可能性，但亦不能不審視繼續採用聯繫匯率與美元掛鈎的政策對香港實體經濟的影響，及早做好準備，一旦美國另一次......第二、第三波海嘯湧至，又或較後時間出現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我們最低限度也不是沒準備應戰的。



	第四，亦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全面檢視香港的稅制。香港稅制其實有兩大問題，第一是稅基太狹窄，過分倚賴賣地收入，納稅人士與企業比例非常少，根據香港稅務局資料，納稅的人士或企業約為勞動人口及註冊公司數目的36%及14%，導致香港政府的收入極不穩定，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02-2003財政年度香港政府的總收入為1,775億元，2006-2007年度為2,88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實在有必要擴闊稅基，我理解這是很困難，但如果香港要處理許多長遠的問題，我們一方面期望香港可以為市民提供長遠的、無論是退休以至醫療的保障，但如果不認真審視稅基狹窄問題，這其實是比較難以處理。作為政治家，這個問題雖然是難，但也要有勇氣作準備及面對，因為如果稅基狹窄的問題不處理，我相信將有礙香港長遠的發展。



	另一個稅制的問題，就是現時的稅制存在很多灰色地帶。隨着跨境的貿易及投資越來越頻繁，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比以前增多，有關的稅收爭拗將會越來越多，香港政府應就納稅的細則，例如收入來源地作更詳細的釐定，以提高稅務的可預測性，改善營商環境。



	其實，每年司長制訂預算案時，我也會想到，為甚麼一些新意都沒有，好像每次只想退多少稅給市民，又或是改善稅率。



	看看其他國家，稅務的政策絕對配合政府的政策，國家為了鼓勵某些行業到某個城市發展，也有“兩免三減半”或其他稅制的配合，我們其實在這方面是否可以考慮透過稅制或稅務政策，以體現特區政府在其他政策方面的理念？



	在金融危機下，各國政府皆希望挽留外來的投資資金，亦想盡量吸引更多資金來到投資，不過，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近期在香港成立的本地公司數目其實不斷減少，由去年4月份的11 713間持續下跌至今年2月份的6 575間，跌幅高達四成，某程度上反映資本增長急速放緩，亦是對特區政府一個嚴峻的警號。因此，如果特區政府不用新的思維，衝破過去很多無論在理財上的問題，以至與國內其他省市合作的模式，我很擔心香港將快會被邊緣化。



	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認真考慮我剛才說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稅制方面，因這個問題雖然難以處理，但如果不加以考慮，不作準備，很多長遠的問題便不能解決。



	最後，企業倒閉清盤是時有發生的事，在金融危機下亦不能避免。在美國，根據“Chapter 11”，公司清盤時，法庭會給予一段時間讓其解決經營危機，有了這段時間，部分企業在找到買家時，業務便可能得以延續。行政長官最近表示，重新啟動企業拯救程序的諮詢及立法，民建聯認為，應盡快進行上述程序，以減少企業倒閉及失業情況。


	主席，我以下想談一談教育方面的問題。



	首先，司長沒有接納教育界的訴求，就是恢復有時限的學校發展津貼。政府在2005-2006至2007-2008這3個學年，增加學校發展津貼，學校可以利用新增的津貼，增聘老師或輔助人員，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然而，這個有時限的津貼，可能發放至2008學年便完結，使部分老師或輔助人員因為學校欠缺新資源而被迫失業。



	司長聲稱會創造12萬個就業機會，但卻偏偏為教育界製造失業機會。今年9月，學校既要應付新高中學制，又要落實小班教學，我希望政府在中期檢討時，認真考慮增加恢復有時限的津貼。



	最後，我也想談談今次發展局用了新思維來處理舊樓的復修，我認為這是非常可取的，我把他們提議的舊樓復修計劃拿到地區進行諮詢，街坊大表歡迎。此外，值得一讚是，過去在SARS期間創造就業時，沒有為舊區復修加入新思維。今次透過舊樓復修計劃，讓舊區的居民有機會得到政府的資助而進行復修，是一項德政，希望特區政府在中期檢討時，可以考慮在這方面再“加碼”。



	謝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DR MARGARET NG: In times of great social distres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keep the paths clear to the fair resolution of disputes for all.  The system we have has fallen behind this objective, and I am concern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not showing real commitment and not putting adequate resources into measur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On this day, 2 April 2009,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CJR) comes into effect.  This introduces extensive amendments to the court procedure for civil litigation.  Under the new spirit, judges will take on a more active role in case management, to cut down on side issues and concentrate on the main points which requir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urt.  It is believed that cases will be shorter, with the result that legal costs will be lower.  Whether this will actually happen remains to be see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are making major efforts to channel cases away from the Courts into mediation.  Mediation is marketed as cheaper, more informal and less stressful.  So aggressive is the sales pitch that the message the community gets through the media is that CJR is substituting mediation for litigation.  Or,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mediation is a new litigation.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more mistaken if it thinks that mediation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hile saving money.  Without reforming the other parts of the justice system, CJR with emphasis on mediation will not result in helping the masses to reach a fair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s which they may have to face.



A major part of the system which urgently needs reform is legal aid, particularly to create the system to provide full and practical legal advice.  I am proposing that a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is faced with a problem which may potentially lead to litigation should be able to get legal aid for timely advice from a lawyer assigned to him.  This lawyer will analyse his case and advise him (a) whether this is or is not a matter for a legal resolution, (b) if it is, advise him on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his case, and what the most advantageous way of seeking resolution or redress in his circumstances is, whether by way of mediation or litigation or some other alternative.  His lawyer will also advise him on the likely costs of litigation if he goes ahead, whether the degree of complexity of his case makes it necessary to have legal representation, his eligibility for legal aid to fight the case, and what other help he can get if for any reason he will not be legally represented.



Only with proper advice will the legal interests of a member of the public be safeguarded while ensuring that public resources are put to good use.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is already spending money to get outside legal counsel to advise him whether there is merit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for legal aid.  Why shouldn't a similar benefit be offered directly to the potential litigant so that he can appreciate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his own case, advised by someone who is duty-bound to put his interest first?



Since 2003, the Judiciary has set up a Resource Centre for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It does exemplary work: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have already received a set of new pamphlets published by the Resource Centre to give practical information to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on the new procedures under CJR.  But the effect of such efforts cannot help a person to win a bad case or even a good case because the far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his grasp of the issue in law and evidence.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not only delay court proceedings, persisting with litigation on the wrong footing can result in injustice and extreme distress for the litigant.



Why is the Government so stubborn in refusing to put real resources into a proper aided legal advice system?  Every time I raise this, the Government almost by reflex points to the free legal advice service of the Duty Lawyer Scheme, which is run o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of lawyers and costs the Government almost nothing.  I have repeatedly explained that a 30-minute one-off consultation does not serve the purpose.  Recently, the Solicitor-General also points to ad hoc free legal advice services offered by various impoverish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is indicates th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and the low priority given to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ordinary citizens.



Another much discussed gap in legal aid i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andwich class ― indeed, for the purpose of funding litigation, nearly everyone in this debating Chamber would fall within this class.  I need not belabour this much debated issue.  Examples speak louder than arguments, and the victims of the mis-selling of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and other deri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are a strong case in point.  They have just been transferred out of the Small Claims Tribunal to the District Court, and what is left of their modest resources are pitched against the huge resources of banks and finance companies.  Is this what we call justice here?  Is mediation relevant to this?  What good is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e rule of law if the law is put out of one's reach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Conditional fees were once thought to be the solution.  The Law Reform Committee, for good reasons, has recommended that this is not practic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Hong Kong, and recommended instead an expansion of the Supplemental Legal Aid Scheme.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nothing.



A growing gap arises from the interfa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laws and legal system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Hong Kong residents to seek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Mainland.  As a matter of fact, a large number of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lead lives spanning both places.  They live, work and do business in both places.  Consequently,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 legal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If we want to encourage closer ties with the Mainland,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e need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legal services.  It is not a breach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t principle.  Why is the Government prepared to fund free legal aid 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 to the extent of $400,000 per year in the Mainland, but not willing to provide the same service in Hong Kong before a Hong Kong resident goes there?



Instead of speeding up the review on legal aid policy, the scheduled discussion was taken off the agenda last week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The Law Reform report on class action is also being delayed.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neglect public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on what it means in our society.  Only a pittance is allocated to it.  It is not only the Basic Law which merits promoti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merit it too.  I hope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y be persuaded to come up with a real programme to do so, with decent funding.



How much money is the SAR setting aside for the promotion of rights?  We passed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last term.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 racial equality programme in al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 Court Judgment last December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s unlawful treatment of claimant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who are not provided with any legal representation.  Yesterday, a joint position paper was issued by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requesting the Government to make known its plans to meet the Court's rul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try to wriggle out of its obligations by the cheapest means.



The Government is underspending on criminal justice as well.  While $0.3 million is allocated to civil legal aid ― and that is a meager enough per capita expenditure ― less than a third of that amount is spent on criminal legal aid.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 unreasonable legal fees which are fossilized under the present legislation which limits the fees to approximately $425 per hour for High Court representation.  Reform, long discussed and still unresolved, is stalled because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refuses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set the fee level according to an objective principle.  In other words, criminal legal aid fees will be kept artificially low by legislation.  This has the inevitable effect of draining the pool of lawyers who are regularly available for criminal legal aid work.  This is unfavou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criminal defence system.



President, I have focused my speech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legal services because this is the expertise I am duty-b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k of this Council, and because their maintenance is important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Recently, the conduct and language of Members in this House have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I w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ut on record that I consider the core of democracy to be rational and public debate, conducted passionately and decorously, on all matters of vital interest to the community.  Each of us in this Council has a duty to uphold this process, Members and Officials alike.  It is to this purpose that each of us must respect the same set of rules.  Respect cannot be long maintained if the process is exploited to evade accountability with immunity, and rational argument is seen to be futile.  When the angry mob breaks down the edifice with few to moan its fall, we open the descent into violence and disorder.



So it is with the rule of law.  We obey the Courts even though the Courts' decision may be against us, for so long as the law is seen to be just.  When the law is no longer seen to be just or effectual, then the rule of law will also break down, as each of its citizens returns to arms and self-help, and society is plunged into lawlessness.



President,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put the public's money on strengthening a system of justice that works for all, before it is too late.  Thank you.





李永達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辯論已經進入第二天。我曾參與很多屆預算案的辯論，但財政司司長，對不起，我不禁要說，這一屆的辯論是最沉悶的。沉悶的意思並非指財政司司長說話時是單聲道(monotone)，沒有抑揚頓挫。我不是指他說話沉悶，而是指辯論的內容和由預算案所引發的辯論十分沉悶。



	我翻閱了今天報章有關昨天預算案辯論的報道，我沒有完全看過，只看了有關數位黨魁的新聞。余黨魁昨天沒有發言，我暫且把湯家驊視為黨魁。湯家驊，這是“醒”你的。湯家驊有3則新聞是有關預算案的內容，不是與粗口有關。我所屬的黨更差，只有1則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其餘9則均與預算案無關。譚耀宗最威風，有6則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讓我們當作這3個組合共有10則新聞與預算案的內容有關，其餘的都是“八卦”報道，我們不討論了。有關語言學辯論的新聞差不多有數十則，都是與那個字有關的，我不說了。



	我今早看過報章後細心想了一想，為何記者不報道這3位議員的發言呢？這3位議員也很有名，他們是譚耀宗、我們的黨魁、昨天公民黨的代黨魁湯家驊  對不起，湯家驊昨天是公民黨的發言代表。不報道的第一個原因，會否是市民對預算案已經沒有興趣？新聞界報道新聞是以讀者的興趣為主，那麼，是否因為讀者已沒有興趣？這份預算案不至於差勁得人神共憤，因為如果很差勁，當然會被罵足數十天，但情況又並非這樣。



	第二，預算案沒有令人很興奮，沒有令人覺得財政司司長很好，以致一提到預算案便人人也站起來稱讚，令我們也要說應該支持他。我記得有一年，民主黨內部討論時，因為該份預算案公布後得到市民支持，所以我們似乎不可以不正面評價。我記得有一年的預算案是這樣的，但不是你那一屆，John。那一年，我們被迫對預算案作出一些很正面的評價。然而，今次的情況又並非這樣。



	第三，這份預算案的內容未能引發激辯。這份預算案跟財政司司長說話的性格其實很相似，同樣是monotone，很沉悶、單聲道的，沒有抑揚頓挫，又沒有引發社會討論。這令社會覺得預算案好像是不存在似的。



	除了是最沉悶的一份預算案外，這份預算案還可說是歷屆以來獲得最少報道的一份。昨天，與預算案有關的新聞可說是最少的，較一則有關一位有錢人向其三奶追討數千萬元物業的新聞還少。究竟是數千萬元重要，還是預算案提到會花二千多億元重要？財政司司長說我們的預算案很重要，因為可以刺激經濟，創造很多就業機會，但這似乎猶如一粒小沙投入大海般，甚麼聲音也沒有，亦沒有任何漣漪，是完全沒有。較諸一位有錢人追討他的三奶  不知是二奶還是三奶  的新聞報道，預算案的曝光是低很多、很多，完全不成比例。



	我剛才提出的第三點，是說預算案的內容很少引起辯論，所以社會上很快便沒有太多點子辯論了。有時候，我會想想箇中原因是甚麼？很多人經常說，那是因為所用的力度太低。多位同事剛才也說過，我不重複那些數字了，財政司司長是知道的。面對金融海嘯，不同國家所花的錢，由GDP的3%、4%至超過10%，香港的數字卻很低。我們的預算赤字是398億元，是GDP的2.4%。我又想，為何財政司司長這麼謹慎呢？讓我先用一個較好的形容詞讚許他。為何他這麼謹慎？他是否害怕我們一旦花錢太多、習慣了，日後便難以適應？是否如果花錢太多，便會“開了口”，令赤字太大，導致未來數年皆有很大壓力？可是，情況應該不是這樣。我們可動用的儲備有四千多億元，這還未包括“任總”所管理的部分，三百多億元只不過是十分之一。我記得在數屆前，當梁錦松先生出任財政司司長時，我們曾就有多少儲備才是足夠進行辯論。當時的意見認為有最多12至18個月的儲備，足夠1年的運作經費便可以了。無論是12個月或18個月，現在的四千多億元是足夠有餘了。雖然現在的數字不至於達到24個月，但也差不多是20個月的儲備經費。從這個角度看，司長多花一點也是可以的，為何不這樣做呢？



	此外，有人懷疑財政司司長此舉是否要顧及其老闆，即他的老友曾蔭權先生，好讓他在中期，即到了6、7月、7、8月時，將會推出第二輪的方案？如果司長花錢太多，屆時他便無錢可花。說得俗一點，即是要把“彩”留給老闆，讓他顯威風。所以，司長現在不能花錢太多，留待特首在年中推出新措施。有人更陰謀論地說，現在當然不會這樣做，因為7月會有七一遊行，於是留待6月中才多花一點錢紓緩困境，減低市民的怨憤。可是，財政司司長，無論是哪一個情況，如果在預算案階段未能引發太多辯論，這其實便是失敗。當然，預算案並非一個純粹計算稅收、開支的簡單會計過程，這些工作無須由聰明的財政司司長做，我們任何一位同事也懂得計算，我們稱這些為simple calculations。



	然而，無論是施政報告或預算案，在現階段，市民都會對預算案有期望。在經濟困難和面對逆境時，一份施政報告或預算案如何能夠凝聚社會共識？即使未能帶領社會，也會引發一個方向，讓市民知道可以如何走出這個低谷。最重要的是在看了預算案後，市民會有信心，覺得政府是有承擔，以及有計劃與市民走在一起。財政司司長，你想想是否能達到這個目的呢？我相信是很難的。沒有人覺得公布了預算案後，真正能夠凝聚社會共識，並同時讓市民覺得只要跟隨着政府的方向走，只須捱一段很短時間便可走出這個低谷，走向新天地。我沒有怎樣聽到市民說過這句話。



	我自己在這份預算案公布後曾到地區上聽取市民的意見，大多數人均認為無甚新意、很沉悶，他們覺得如果我喜歡便說說，如果認為不好便反對，他們沒有甚麼意見，反正政府也是這樣做的了。市民不覺得預算案有搔着癢處的事情要討論。所以，我認為財政司司長是錯失了機會，他未能引發市民與政府同坐一條船，一同度過難關。



	當然，現在是辯論預算案，不等於他不會變。我當然希望他聽了市民的意見和立法會的辯論後會修訂他的預算案。至於如何修訂，他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回應市民對他的期望及立法會同事的意見。



	我認為這份預算案如果由始至終都這樣沉悶，那麼，財政司司長，儘管是我不希望，但這情況仍可能發生的，便是這份預算案可能成為近年來支持度最低的預算案。當然，他已在報章“放風”，表示現時票數不足。不過，好像李慧琼議員一樣，雖然她剛才指出預算案有不足，但卻已表示了會支持，所以，司長不用害怕。劉江華代表他們的政黨說會支持司長，所以票數會足夠的，司長不用擔心了。



	不過，如果他要得到其他同事支持，我相信現時的預算案鋪排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當然，有些預算支出涉及很長時間，更改了我們整個理財哲學，是要很審慎的。很簡單，民主黨今次向財政司司長建議的很多支出都是工務方面的一次過支出，不會長時間對經常性支出構成很大壓力，但司長其實都沒有完全接受。在擁有如此充裕的儲備的情況下，我們提出的所有one-off option，對長遠財政紀律影響不大，為何政府也不接受？我實在很難說服民主黨其他8位同事。所以，我希望財政司司長稍後要作出一些較為嚴肅的回應。



	我們現時的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9.2%或19.4%，尚未達到政府所訂定的金科玉律的20%的頂點，相距仍有百分之零點幾，但涉及的金錢已是很多了。此外，就工務工程方面，當天也提出了很多可增加就業，但本身卻花費不多公帑的意見。



	讓我也說一些關於我所負責的政策範疇，即工務工作。我要多謝林鄭月娥局長，她今次有些建議是我們很贊成的，例如10億元的樓宇更新大行動。這個10億元的運動可創造1萬個就業機會，我們很贊成，因為運動的成本相對低，但卻可取得高效益，這是有別於中環灣仔繞道、160億元的策略性排污建設，那些計劃須花費百多億元，但卻可能只帶來二三千個職位。



	這些計劃其實可以“加碼”的。樓宇更新是否沒有作用？那些工程並非掘開一個洞再填回，而是有真正需要，因為改善樓宇可令舊區更安全，又可改善居民的生活，而且市容也會更美觀。很多工會也指出，對於低技術的工友，這個運動可改善他們的就業情況。


	又例如環保，我們所討論的綠色工業，民主黨或其他很多政黨都有提及。這些行業有部分是勞工密集的，它們很多是one-off、一次過，今年做完了下一年無須再做，但今年所花的費用只是很少。民主黨也有提出很多改善服務質素的建議，這些建議本身也要聘請一些一般技術、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這可令就業情況得以改善。



	不過，主席，我最後想很簡短地說，問題其實不在於財政司司長所說的62 000個就業職位是否有“水分”。這只是數字上的討論，最重要的是在公布了預算案後，社會是否覺得收到了信息，便是政府與市民現在一起共度難關？我不覺得這份預算案能給予市民這個信息。



	所以，就數字作細緻的討論，例如多加10億元、50億元、100億元，有時候其實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是預算案能否傳遞出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便是政府與市民真的站在一起，共度時艱，我們付出的努力，可以讓我們的經濟在半年、1年後復蘇，讓香港重回軌道。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恢復二讀時可以有更精警的發言及不要過於monotone，讓市民可以為之一振。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飲食業自今年農曆新年以後，生意額持續下跌，尤其高檔食肆及晚市更首當其衝，近日的跌幅更為驚人，下滑達兩至三成。可預期的是，未來日子會更為惡劣，尤其6、7月沒有假期來帶旺市道，而現在似乎又沒有了五一黃金周這段假期，相信屆時將爆發另一輪食肆倒閉潮，失業率將會進一步攀升，據我的估計，不幸的話，甚至可能上升至SARS期間8.3%的高峰。



作為政府的，應該先知先覺，隨機應變，帶領市民抵抗金融海嘯的第一波、第二波或第三波。然而，曾司長提出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過於保守因循，只有小恩小惠，又不即時退稅，尤其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支援不足，又沒有刺激消費的措施；所謂“保就業”的措施，也只是提供一些實習機會，又或只是加快多項大型基建，但要等相當時間才可全面動工。整份預算案根本未能讓市民看到當局的領導作用，如何帶領市民走出尚未到的谷底的方向？



主席，其實不單飲食業，整個中小企的經營環境也非常嚴峻。當局如此反應遲鈍，我很擔心如果時機一過，未能及時提供足夠的紓緩措施，市民便會無力招架一浪接一浪的海嘯沖擊，經濟衰退的局面便難以挽回。


今次金融海嘯跟2003年SARS期間所造成的沖擊不同，今次是一場耐力戰，全世界也在打仗，對於缺乏流動資金的中小企來說更為艱難，當局必須提供立竿見影及實際的幫助，減輕它們的成本負擔。



相信曾司長昨天已聽到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議員的建議，即暫免今年利得稅和薪俸稅的暫繳稅，把款項立即退還給已繳稅的市民，讓中小企和市民多一筆錢使用或供應急。但是，這樣做仍是不足夠的，為了讓全港商戶一同紓困，當局應盡快“加碼”，免收商業登記費用1年；另應減免飲食零售等困難行業的有關牌費1年，包括食肆牌、酒牌及小販牌費，並免收水費、排污費或寬減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最少4個月。



雖然當局給政府物業及土地短期租約(包括公眾街市、副食品市場及批發巿場等租戶)減免兩成租金，為期3個月，但這與自由黨的要求仍有距離，自由黨的要求不是兩成，而是3個月完全免租，而且要求伸延至惠及房屋署轄下的街市、商場及工廠大廈，一視同仁。



如果當局可以一併推出以上紓困措施，相信可以減低商戶一定的經營成本，最低限度可以讓商戶有喘息空間，即使沒有錢賺也可以捱一段時間，保住僱員的就業機會。



業界經常說，最重要的是有生意可做。因此，由自由黨發起的“齊抗金融海嘯大聯盟”很早便走出來，帶領業界保就業、促消費，並舉辦多項刺激消費大行動，其中逾千間食店在過去兩個月便推出了精選1元美食或全單八折優惠的聯合行動，未來零售業更會推出其他優惠活動。



主席，業界已很努力同心抗海嘯，所以希望當局能夠積極配合，為業界打一打氣。業界其實不單想鼓勵市民消費，更希望吸引更多自由行的內地遊客來港消費，只是業界銀根緊絀，沒有能力到內地推廣他們的割價優惠。所以，我在此呼籲曾司長增加旅遊發展局的資源，協助業界多做宣傳推廣，例如在各出入境口岸把業界的割價優惠廣泛向內地遊客推介，以及善用駐內地的辦事處，集中在深受自由行歡迎的重點城市替業界推廣，從而吸引更多自由行的遊客來港。



與此同時，當局應該積極增加香港的景點，推出更多大型活動吸引遊客。我歡迎當局回應自由黨的要求，成功爭取優化自由行計劃，令深圳常住居民於昨天起可以申請1年多次往返港澳，但單是放寬深圳是不足夠的，我希望當局盡快把計劃擴展至整個廣東省，繼而擴展至內地所有百強城市，尤其北方距離香港較遠的城市，務求藉旅遊業帶動餐飲零售業獲取更多經濟活動，以至對全港經濟皆有幫助。


主席，我亦想在此順帶提出，現時失業率高企，當局應該把握這個時機，全面推動近年日漸受社會重視的小販商經濟。事實上，小販商只要有配套全面發展，可以是充滿生命力的經濟活動，給基層市民許多工作空間。



當局不應局限只交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小販商的環境衞生，而應該跨部門與業界一起協商推動這個行業，例如在受遊客歡迎的地區擴充傳統大排檔的規模，開放舊有空置的大排檔檔位給有興趣人士申請經營，又或開設更多露天茶座，發展成為旅遊地標。



此外，當局應該進一步簡化發牌手續、減省官僚程序，並鼓勵團體或企業，在適合的地區設具吸引力及有特色的傳統美食特區或購物市集，這樣既可促進旅遊業，亦可促進就業，創造雙贏局面。



還有，當局應該增加資源，全面翻新公眾及屋邨街市，增加現代化的配套設施，為小販商建立良好的營商環境。否則，當局即使六折招租街市檔位也無人問津，因為街市本身先天不足，人流不夠，租金如何便宜，也不會有人敢來經營小本生意。



主席，我現在想談一談酒稅。事實上，我很多謝財政司司長去年把葡萄酒稅減至零。當局為了香港的營商環境，應多作前瞻性的規劃研究，包括葡萄酒市場，因為現在葡萄酒稅減至零，這樣做是有必要的。



自當局免除葡萄酒稅後，我們在2008年的葡萄酒入口量較2007年上升80%，這意味着香港正邁向成為亞洲區酒類貿易集散中心。但是，據說本地具規模的葡萄酒存倉服務公司幾乎爆滿，一間虎豹別墅也未必夠用。



因此，當局有必要盡快評估香港長遠所需的葡萄酒存倉及物流情況，亦應該研究與葡萄酒業務相關的人才需求及認證制度。這樣，當局便可制訂相應措施，強化自己的配套，以規劃葡萄酒市場的長遠發展，為香港帶來實體的經濟效益。



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當局應該盡快提交草案，永久撤銷啤酒及葡萄酒酒稅，不要每隔兩年便說要檢討，這樣很難令業界，甚至外國有信心在香港投資及建立永久基地。好像近日又有議員提出反對葡萄酒零酒稅，這樣如何令業界有信心在香港訂定長遠投資策略呢？


最後，主席，我想指出，有些事情其實是沒有需要財政司司長撥款也可以促進營商環境的，我想說的便是吸煙房。一羣酒吧、卡拉OK及娛樂事業的業界在今年7月1日室內吸煙寬限期屆滿後，便要在他們店鋪的室內範圍實施全面禁止吸煙。當然，在香港整體邁向無煙城市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能做些工作來加以配合呢？據我理解，現時仍容許在這些娛樂事業的店鋪內吸煙的情況下，生意已下跌三成，它們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今年7月1日禁煙條例寬限期撤銷後，一定會對它們造成很大的沖擊，更多市民會寧願北上消費。



其實，我很早已提出設立獨立抽風的吸煙房，當時還未發生金融風暴，我純粹希望建議能讓業界在寬限期後作好準備。當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在條例通過時亦曾承諾，在訂定吸煙定額罰款時會提交吸煙房的研究結果。但是，主席，你也知道，我們去年7月已通過定額罰款，但至今他仍未提交吸煙房的研究結果。我會於星期五聯同業界與他會晤，不知他屆時的決定如何。為了生存，業界沒有等他的研究結果，並已自行進行研究，而且研究在多方面也很成功，設立吸煙房無須很多投資，而效果卻會很理想。



我想指出，吸煙房不單可以保障員工，食客在吸煙房內吸煙，便不用走到街上或在大廈門口或後巷吸煙。這樣既可保持市容，又可保持街道空氣清新，對非煙民更為有保障，這絕對是一項多贏的方案。



業界無意阻撓當局推行室內禁煙政策，只希望當局可以給予業界一條生路，既然業界願意自資設立吸煙房，又有以上這麼多好處，政府為何不考慮呢？



現時經濟環境惡劣，當局更應接納吸煙房的建議。全港酒吧、娛樂事業從業員數以萬計，如果因為不再獲豁免於室內禁煙條例而觸發倒閉潮，香港的失業率必然繼續攀升。



因此，我希望曾司長勸諭負責當局，聽一聽業界的意見，給予“走位”的空間，如果7月1日寬限期屆滿前，當局研究的吸煙房仍未可以推出，便應延長寬限期，直至可以成功銜接吸煙房的推出日期為止。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宜弘議員：主席，作為一個小型的經濟體系，香港容易受外圍因素的影響。現時香港的很多問題，可以說是拜金融海嘯所賜。這場海嘯席捲全球，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在海嘯蔓延的情況下，如果期望特區政府能先於其他地區自行解決，是不切實際的。政府可以做的，是盡量想辦法減輕海嘯帶來的影響。



	我覺得這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確實有些難擬，因為在經濟好景時，有人要求還富於民；在經濟逆轉時，又聽到各種要求的聲音。但是，政府有責任按照《基本法》辦事，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我贊成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由特區政府擔當起先行者的角色，主動推動經濟發展，並認為預算案提出的“保就業”等策略，可以起到利民紓困的作用。預算案強調要與內地攜手合作，加快跨境基建，開拓新的機遇，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



	我注意到預算案回應了中總早前提出的“濟困扶危，創造就業”的建議，其中包括發行政府債券、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創意經濟、優化香港環境等。



	整體來說，我對預算案有兩點意見，一是審慎動用儲備，二是平衡經濟發展。



	其一，隨着經濟下滑、巿道不景、消費疲弱，預計今年度赤字將會擴大，財政儲備將會減少。政府固然要用財政手段促進經濟，也要備好糧草抵禦海嘯。現時社會各界提出各種要求，如果全部採納，不但會令儲備更緊張，還會令政府無力應付可能出現的長期衰退。因此，對各界的要求應慎重考慮，將有限的儲備投放在最需要協助的弱勢社羣，以及有利經濟長遠發展的項目上。



	其二，本港工商界備受沖擊，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更要面對經營和融資等困難，部分已經結業或陷於破產的邊緣。政府應積極配合中央挺港措施，重點支援中小企。對於大型基建項目，除了自資興建外，還可考慮其他可行的融資方式，以減輕財政儲備的壓力。金融服務業在這次危機中首當其衝，社會人士憂慮香港是否過分依靠這個行業。我認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來之不易，長期以來為本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政府應致力鞏固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強金融安全和金融監管，同時亦應開拓其他產業，令經濟得到平衡穩定的發展。


	具體來說，我想提出4項建議︰第一，全面支援中小企。眾所周知，中小企關係到經濟民生和社會安定，但預算案對中小企，幾乎一字不提。如果能開闢一兩段篇幅，集中說一下如何支援中小企，就不會令人覺得過於“惜墨如金”了。

	

	其實，中小企對這場殺傷力極大的金融海嘯，感受最深。去年以來，由於歐美經濟衰退，中小企生意急轉直下，資金問題十分突出。雖然本港銀行願意貸款，但往往須支付較高利息，令部分中小企無力負擔。我建議政府應加快落實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並考慮為中小企提供貼息，同時，通過容許有需要的企業申請免息分期繳付稅費等措施，增加企業的現金流量，擴大企業的生存空間。



	現時，多間機構都通過不同的計劃，為中小企提供資金。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增加對有關機構的撥款資助，從而加大他們支援中小企的力度。政府更可考慮整合有關計劃，建立一個專為中小企貸款的半官方機構，以低息向企業貸款，令貸款更方便，降低企業成本。



	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如何協助中小企轉銷內地巿場。現時很多企業都以歐美巿場為主，一旦歐美定單減少或取消，就會陷於困境。最近，中央政府為了帶動經濟增長，提出擴大內銷的辦法。我認為特區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提出相應措施，鼓勵及協助本港企業的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配合國家擴大內銷的發展策略。



	第二，主動配合中央挺港措施。去年年底，中央政府提出14項挺港措施，包括支援中小企、金融、旅遊、基建等方面。我十分歡迎中央政府的決定，認為有助香港抵禦金融海嘯，刺激經濟發展。特區政府應主動配合，盡快與內地協商，落實有關細節。在這些措施中，我尤其關注支援中小企、人民幣業務和自由行。



	中央政府支援中小企，從調整出口退稅率、完善勞工制度，以至便利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建立中小企融資擔保機制等，都有助紓緩內地港資企業的壓力。特區政府應加強宣傳，協助中小企申請內地政府提供的貸款擔保和利息補貼，還應定期與企業代表接觸，瞭解他們的需要，並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



	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中央政府同意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有需要時為香港提供資金支援。這項措施能擴大香港人民幣的流通量，為本地各種人民幣金融產品奠定穩健基礎，加強外界對香港金融中心的信心。另一項允許合資格的企業在香港以人民幣進行貿易支付的措施，可改變過往以美元結算的方式，減低匯率風險，提高內地和香港貨物定價的透明度。這些措施均有助香港成為區內人民幣結算中心，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區政府應盡快與人民銀行研究和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洽談人民幣貿易結算的具體細節，令有關措施得以盡快落實。



	中央政府同意擴大自由行，讓非廣東籍的深圳居民可在深圳辦理旅港簽證，符合一定條件的深圳居民更可辦理1年多次簽證。這為內地旅客帶來極大的便利，不止能刺激他們來港的意欲，還可改變他們消費的模式。特區政府除加強在內地宣傳香港之外，還應研究如何進一步便利內地旅客，包括與內地協商推出免簽注的電子身份證，以加快推動內地旅客消費模式的轉變。



	第三，加快十大基建，開發邊境地區。在上一個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十大基建，多項工程已進行規劃。為了增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發展，在考慮基建對環境及居民影響的前提下，我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動有關工程。我認為十大工程的部分項目，除可動用公帑發展之外，也可考慮其他方式，例如發行政府債券。在未來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發債可以減輕財政壓力，增加政府流動資金，有利本地債券巿場的長遠發展，為各項大型基建集資。



	香港與深圳之間，有大約2 800公頃的邊境禁區。近年來，社會上對這塊土地討論熱烈。我認為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商，發展邊境地區，為兩地注入新的增長動力。如果能在邊境地區建設醫療、教育、高新科技等中心，並容許兩地居民自由進出，既可帶動人流，刺激消費，亦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關係。



	第四，研究香港長遠發展方向。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包括金融服務、物流、貿易、旅遊等，均面臨金融海嘯的打擊和其他地區的競爭，長遠發展有一定的隱憂；而現有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只是一個臨時機構，不會就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深入研究。我認為政府應探討如何推動其他產業，包括環保、創意產業、創新科技、教育和醫療專業服務等，提出具體措施，帶動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總的來說，金融海嘯尚未過去，政府與巿民都要逆境自強。中央高度關注香港，挺港措施堅定有力，但能否早日走出困境，還要靠我們自己提升競爭力。現時我們最有需要的是增強憂患意識，審慎應對，減少內耗，全力振興經濟，主動促進與周邊地區的經貿合作，協助各項紓解民困的措施順利落實。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我相信是最難制訂的一份預算案，因為金融海嘯百年一遇，連索羅斯也在G20高峰會上說，他覺得中國的經濟制度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例如中國監管銀行的制度很嚴謹，所以相信中國是在金融海嘯底下最容易復蘇的國家。印度的代表卻不服氣，認為它的制度較好，最後跑贏的應該是印度。無論如何，大家可看到國際社會也開始在討論及檢討資本主義究竟有甚麼問題或發展的方向。



	昨天，我聽到有些議員一開始便說，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香港的制度要改革等。金融海嘯、雷曼事件一定已令很多人，包括國家的領導人都重新思考應如何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我曾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很想在此告訴大家，一個國家及社會的經濟制度，千萬不要像鐘擺般，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否則，做生意的人及一般市民都會很悲慘。對於經濟制度的演變，千萬不可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



	此外，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維持收支平衡、低稅政策、避免赤字，亦明言香港要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保持自由港地位。我這樣說，並非表示香港政府可以一成不變，完全不“派糖”。相反，現在正正是時候讓香港證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是可以弄得很妥當的。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香港可以證明它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非像早期的資本主義階段般，而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成熟的自由經濟。這些不可單靠抄襲其他國家的做法，而是一定要靠我們自行創出一條新的資本主義道路。



	我今天希望跟大家、政府一起考慮，如何可以走出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



	預算案其實只提及2009-2010年度的預算，只談到未來1年怎樣做。我呼籲政府應有更長遠的目標，由現在開始，以後每一年的預算案都有一些演變性，以致最後可以達到演變成一個富有處理經濟危機，也符合市民需要，有人情味及符合《基本法》的經濟制度。因此，我對於政府這次的預算案，一開始是給予50分。好的地方，我認為應該稱讚；不好的地方，我會批評。但是，我希望政府必須考慮一個長遠的方向，脫離以前殖民地時代的思維，即如以往立法局主席黃宏發最喜歡形容為“摸着石頭過河”的決策理念。



	單看今次的預算案“派糖”的紓困力度，是不足夠的，政府實在有必要在年中，因應當時的經濟情況，另行撥款“派糖”。但是，在紓困以外，我認為有一些政策方向是正確的，是值得稱讚的。這份預算案的主題是保就業，但很多職位都是臨時性的，只能暫時紓緩失業率。在保就業方面，轉型、增值、如何幫助中產失業的中年人士便着墨得太少，例如中產人士的法律援助便沒有被提及，令大家很失望。



	我本來將西九長廊放在我今次的意見中的第一部分，認為是值得批評的部分，但由於發展局在3月31日已發出文件，接受了我們很多意見，其中將西九的環海長廊分部分和分階段發展，亦提出了一定的時間表，所以我把它從批評變成了一個加分的項目。我覺得發展局能接納居民及很多區議員的意見，我們在上星期的西九新動力  我是該團體的主席，亦一直在爭取給予貧困的居民林蔭大道，令他們可以在內區抵達我們將來的海港。我覺得這些建議已開始看到一些瞄頭。我們一羣區議員及專家也明白，一個這麼宏大的項目並非1年的預算案可以全部包括在內。我們也建議在10年內分中長期來完成有關工程，相信最低限度可創造2 000個職位。我們亦呼籲政府盡快落實有關計劃，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最寶貴的財產，那便是一個綠色的海岸。



	關於預算案，我甫開始的評語是說了一句話  中產沒有甚麼可放進口袋。金融海嘯令不少中產人士變成失業人士。其實，我亦在雷曼事件剛出現不久，即使是在去年的10月25日就施政報告向特首發問時亦早已建議，為了準備失業大軍的到來，我們必須有長遠的打算。我建議撥出10億元，成立一個失業轉型免息的貸款基金，資助所有大專院校及一些有能力提供培訓的機構開辦一些失業培訓課程，令它們可以容納一羣突然間失業的人  他們原來是很勤奮、很有鬥志的中產人士  可以藉着這個機會轉型、增值，就讀一些學位及文憑課程，甚至有目的及有方向地協助這羣有能力的人轉型，跳上現在大家推崇的綠色經濟快車。這些不是憑空有一個方向便可以做到的，一定要一步一步，我們要鋪一個階梯，讓大家都可以走上去。



	第二，在其他輔助中產的措施方面，也是不足夠的。我曾在10月17日向財政司司長提到，要求減免汽油稅，並凍結或免收各類型的營商收費，暫緩預繳稅1年等。政府沒有採納這些意見。在它提出的退稅計劃中，我認為政府應該把方向定得更大，把錢用於“刀口”上，索性發放給一些正失業、有需要的轉型人士，令他們可以盡快重投工作崗位，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平時長期交稅，但在有需要的時候，便成為被忽略的一羣。



	我亦曾在立法會提出政府應放寬法援的上限，令更多中產人士可以受惠。在雷曼事件中，大家會看到，很多中產人士其實是無緣與法律公義拉上關係的。所以，我再三希望政府及民政事務處可以考慮一下這些中產夾心階層的處境。



	政府的檢討報告原本要在2012年才可以公布，我希望政府現時公布的只是1年的計劃，而2012年的5年計劃會暫緩推遲公布。這是一個好的兆頭，希望這是顯示政府正在積極考慮大家的意見，考慮更務實地放寬資產上限，讓現時夾在中間的夾心階層，也可以在困難的時候得到適合的法律協助。



	在回應雷曼事件方面，雖然我有很多經驗，已經協助了很多苦主和解，亦得到銀行較實質比例的賠償  或許不應該用賠償這詞，只是作和解的一筆款項  但在整件事上，要如何解決雷曼事件，我認為政府仍可以積極考慮，希望能令銀行真的從長遠......除了是雷曼事件之後，大家均出資至少1億元，成立一個應變的基金，以備將來再有同類型或在一些危急的情況出現時，可以安撫投資者，並鼓勵他們重新進行投資。



	在教育方面，我覺得略嫌欠奉，只是在長遠上提到去年已經提及的12年免費教育、“三三四”新學制、小班教學等。但是，在具體的政策方面，便提得不足夠。較新的措施只提到撥款2,100萬元推動國民教育，對於這項撥款，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亦於12月17日提交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中，提出應該撥款1億元，為一些表現優秀的學生提供資助，讓他們可以有機會到外國實地學習英語。我認為政府應該好好利用香港的雙語環境，發揮和培育我們有中英文流利的下一代，使年輕人無論面向中國、面向世界，都同樣具有競爭力。



	在加快板間房居民上樓方面，我在提交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中也提到，希望政府可以把上樓時間縮減至1年。鄭汝樺局長已答覆，他們其實正努力達到平均19個月便能上樓的計劃。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方向。她亦答覆，對新移民的家庭，現時已作出放寬，只要嬰孩或配偶中有一名是香港人，便有資格申請。我認為這是積極的方向。


	我更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加快興建公屋，以達致將來平均一年上樓的指標。在好的方面，我認為應該值得讚賞的，便是樓宇更新大行動。在去年8月嘉禾大廈大火之後，我和油尖旺的兩位區議員建議政府不可以單單支援長者，也要支援一些法團  即一些不合作、失蹤的業主，他們令香港有很多充滿危樓的紅燈區，在發生大火的時候會危及生命的安全。我認為發展局已很快地回應了這項計劃，亦在樓宇更新大行動裏配合“保就業”，積極推出這項建議，是值得嘉賞的。



	此外，在安全使用互聯網方面，我看到現時是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肉眼的世界，另一個是互聯網的世界。其實，年青人的世界是互聯網的世界。我認為撥款可增加年青人積極和健康地使用互聯網，特別最近出現爆炸事件之後，這是一個應該鼓勵和讚賞的政策。



	在綠色經濟方面，我亦感到很高興，我們在8年來一直向政府建議，由商界、民間和政府一起合作推動環保，不要把商界推到環保的對立面。在鼓勵電燈使用慳電膽、綠色約章和採購計劃方面，我們基本上可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瞄頭。我特別感到高興，因為我知道要走出第一步，對政府來說，其實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這方向是值得支持和鼓勵的，也希望政府除了能夠吸納環保人士和商界的意見外，加大諮詢面，讓前線的業界可以真正一起推動全民綠色經濟。



	在創意方面，在我們多年來積極的推動之下，牛棚的計劃現在已看到瞄頭。林鄭月娥局長也提到，將會在一些計劃內加入創新思維，使更多藝術家、年青人能好好使用牛棚。我們非常高興，也希望能夠協助政府在諮詢當地的藝術家和巿民方面盡一分力。因此，在最後公布西九長廊計劃，以及在聽到有機會在中期檢討增大對中產人士援助的情況下，我把預算案的分數加至60分。我希望中期檢討的方向可以盡快推出，使政府能夠將危機變為轉機，把以往做不到的概念，可以透過這個機會推出。相信大家考慮再加分的機會，是會進一步增加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提出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引起民怨沸騰，社會上對他有期望的人都感到非常失望。不過，我仍要稱讚一下司長，主席，他有一點表現是值得稱許的。與去年比較，他今年最低限度也全程出席聆聽，因為去年他大部分時間都不知所終，令當時的主席以至很多議員皆感到很訝異。


	我希望司長聽到各方的聲音，特別是聽到我們民主黨的意見。去年12月，我們把意見提交司長，今年3月11日，民主黨再跟司長討論，要求他“加碼”提供的，都是創造就業、穩定經濟、紓解民困等措施。



	民主黨和泛民議員也提出了共同的建議，主席，我可以清楚說出，如果司長不“加碼”，我絕對相信，我們民主黨和泛民議員，或有更多議員，會反對這份預算案。不過，主席，不要害怕，當局也不要害怕，不會出現憲制危機的，《基本法》已清楚述明此方面，因此也可以嘗試一下吧。主席，因為很多人說，甚麼也會有第一次的，既然立法會這一陣子也有很多第一次。所以，主席，我希望司長聽清楚為何大家今次這麼緊張  正是因為出現了金融海嘯，大家都說這是很多、很多年，甚至這一代也未見過的危機，而這個危機亦仍未見底。



	我不知道他們現時在倫敦舉行會議會攪成甚麼樣子，也不知道大家是否要採取行動足以挽救現時的情況，力挽狂瀾。我唯一知道，即使香港政府當局也說失業率會繼續攀升，會有更多公司倒閉。主席，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53，已差不多接近警戒線，是甚麼警戒線呢，主席？是社會不穩、會發生騷亂的警戒線。



	社聯在去年及前年均已指出，在香港生活於極貧困的人口超過140萬人，經過金融海嘯一役，這個數字會增加，所以民主黨和其他人都表現得這麼緊張，不論是商界、以至專業、其他行業皆呼籲政府多採取一些措施。但是，說的儘管說着，主席，到了投票時，卻會看見醜態百出，這些醜態，以及政府的不堪，皆是引致沖擊議會行動的原因。我自己未必會做出這些行動，我擔任了議員十多年也不做，但這並不表示我不是怒火衝天的。所以，我希望當局考慮一下，很多事情皆是事出有因，我們未必認同這些做法，但背後的不堪、當局政策的失誤，以及有些議員在這裏小罵大幫忙，不能真的維護居民權益等情況，令到越來越多市民感到憤怒，我很希望今天7月1日會有更多人走出來。



	主席，我們民主黨已經發表了很多意見，我希望司長能聽得到，我則想主要集中說說人權和自由，這些是香港人都認為的核心價值，是最基本的人權，主席，這是我們的政治權利。我很高興林瑞麟局長今天撥冗出席，但說到政改，我們仍然堅持要在2012年進行雙普選，現時連諮詢也要押後至年底。大家對此都感到很憤怒。我們花了多少公帑，主席？是500萬元，嘩，我真的希望500萬元可以完成一個很深入的諮詢，並可進行多個具公信力的民意調查，以及各方面的調查，看看市民的想法如何。


	不過，其實也無須進行諮詢了，主席，多年來的調查都已讓我們知道市民想盡快進行雙普選的，我不知道林局長又會想出甚麼方法來告訴市民，例如黑社會無共識，甚麼也沒有之類。但是，如果沒有雙普選，我自己覺得最低限度也要說清楚真正低門檻究竟是2017年還是2020年，以及民主派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選舉的。否則，今天我可以告訴主席，我自己會否決他，我也會說服民主黨和泛民全體否決他。



	主席，他沒有做事，可是，卻在撥款方面增加了35.7%，這情況是否豈有此理呢？這些做法真的會令人氣憤得擲物，因為真的會令人感到非常憤怒的。有事不做，卻增加撥款，這是局長要負責的其中一項工作。現時推行的是問責制。嘩，問責制卻攪得一團糟。我曾在特別財委會提出一項問題，問會否就此提出檢討，所得的回應表示不會，主席，它也懶得理睬，就是甚麼也不做。他們本身便好了，他給他們全體同黨撥款四五千萬元，現時尚有數個職位出缺。主席，我要警告當局，不要再委任了，因為市民覺得此制度完全欠缺成效，同時，我們每天打開報章、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皆會聽聞某方面出事了，不是食物、藥物，便是救傷車，又或是其他事項等，真的令我覺得市民的容忍量已差不多到了極限。



	剛剛卸任的申訴專員說了些甚麼呢？她以前曾任政務官，她指目前的制度沖擊過往的管治模式，現時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並指出此制度令政府的施政流於短視及顧此失彼。主席，如果這些說話是由我們反對派說出，人們又會指民主派必然這麼說，可是，現時連在政府服務了數十年的人也這麼說了。怎麼啦，主席？為何還沒有人站出來說會檢討一下的呢？主席，你說可見這個政府是多麼的不堪。



	此外，主席，我想談一談關於人權方面。最近我前往聯合國，局長沒有出席，派了副局長出席，這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查機制，中國、香港和澳門已提交報告。這次沒提及香港，因為會上大多數的討論都是環繞內地的，因為內地的人權狀況是差勁。主席，以往每逢審議香港人權的委員會舉行會議時，都指出一點，就是請香港成立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以審視當局如何履行公約和作出決定。當局卻不做，為何不用做？政府當局說，我們有法治、司法獨立、法援、平機會、申訴專員公署、私隱專員。申訴專員已經說了，她認為政府非常不妥當。



	主席，我想看看的另一方面是平機會。主席，平機會負責3項法例：包括性別歧視(即反歧視)、殘疾歧視及家庭崗位歧視。現在還會增多了1項，便是種族歧視，那項法例是去年在很爭議之聲中通過了的，主席。平機會今年會獲撥款7,610萬元，比去年少了340萬元。主席，它在2008-2009年度接獲投訴而作出調查的個案有767宗。此外，主席，有63宗是它主動作出調查的，包括15宗涉及政府和公營部門的，即一共處理過八百多宗個案。



	可是，平機會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實卻沒有甚麼人知道，主席，因為它非常低調，跟胡紅玉當主席時的做法相差很遠。平機會可能被當局“打窒”了，胡紅玉做得這麼好，主席，她所換來的是甚麼？便是不能再做，不能“留低”。不過，她現在已加入行政會議，我希望她在那裏可以有所發揮。但是，我們希望平機會能處理事務，而當局亦告訴別人，平機會是其中一個維護人權的機構，那麼，為何它只獲得這麼少的撥款呢？主席，它提供法律協助的，25宗要求之中，只有6宗成功。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你知道它撥款多少錢？只有150萬元，此外，它批出這些協助的水準、準則，是較法援所批的更嚴苛。所以，你說現時它所受到的待遇有多離譜？



	現時《種族歧視條例》仍未生效，又說會在年中生效。去年預算案已預留1,600萬元，說會用以開設4個少數族裔人士的地區支援中心。現在怎麼了？司長，代理主席，中心當然仍未開設，雖然已招標，但仍未知道結果。所以，這些事情是怎麼樣的？其實，有關這個種族歧視，司長也要知道，今年8月，聯合國又會進行一宗聆訊了，我們屆時又會告你一狀、轟你的了，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的了。



	更好笑的是，代理主席，你知否林瑞麟局長拿着400萬元，卻不照樣撥給平機會，他說要先看看它如何執行該項法例。如果是這樣，便即把平機會當作是“公仔”般舞動，那麼，它又怎會是一個很獨立、很有尊嚴的機構，足以維護香港市民的權益呢？所以，代理主席，這個情況真的是很慘。



	另一個令人慘不忍睹的機構，一定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了。吳斌先生無論是公開或私下均“嘈到拆天”，因為他所獲得的撥款有多少？今年得到4,450萬元，增加了4%。局長卻說不是這樣看的，以近兩年比較，它已獲增加23%。當然，如果以最低的來相比，便可說增加了100%，但局長忘記了告訴我們，在2004年、2005年及2006年曾經削減它的撥款。


	為何我們這麼着緊呢？代理主席，便是因為此機構的工作關乎你我及所有人的私隱，你知道那些醫院、醫管局、警方、入境處、社會福利署、衞生署，經常發生很多泄露私隱的個案。然後，吳斌怎樣說呢？吳斌說2008年接獲946宗投訴，當時有多少人進行調查工作？代理主席，只有12人。你知道他告訴我們委員會甚麼嗎？代理主席，他說他要求專業人士(就是像你們般的那些人士，代理主席)時，只能拍膊頭，求他們捱義氣，說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很窮，沒有錢  不是政府窮，是他的機構很窮，沒有錢  保障市民的私隱，你們來幫忙吧。不過，他說拍膊頭也是有限度的，我相信他亦已經拍到盡了。代理主席，那些專業人士亦不會無盡的義務工作，如果專業人士不為他義務工作，我和你的私隱便會掃地。當局還說這是很妥當的，真的是豈有此理。所以，我覺得當局撥給它的錢未必足夠。



	警監會又是另外一個機構，警監會告訴聯合國有它存在。我們正在查看警監會的帳目，現已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下星期一便會開會。代理主席，它當時提出要求的那些撥款，司長是不批的。司長現時坐在這裏便最好了，他自己知道，他身屬高層委員會，那是英文名叫甚麼Star Chamber的，一律說不批。它要求把某職位提高，好像由D2提高至D3，也是不批准。全部要求也被打壓，哪會是真的支持它呢？



	代理主席，另一個項目便是性別歧視。我作為民主黨第一位出席立法會的女議員，當然要說一說這方面。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便是性別觀點主流化了。代理主席，你我也知道，這題材在2002年才開始進行研究，這份單張......我問張建宗局長多年來做了甚麼工夫？他說發出了一份單張。我說只做了這些，有關人員便應該被辭退，這麼多年了......它提出了甚麼問題呢？



	代理主席，如果我問你這些問題，你也不懂得回答，如果問大家，很多人亦不懂得回答。它問甚麼是性別觀點主流化？答中有獎  我估計大家一定不懂得回答。為甚麼？因為它說近年培訓了4 000名公務員，但司長、局長全部沒有接受過培訓。它又問，為何有需要把性別觀點納入主流的考慮？保證大家也不懂得回答這項。還有，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考慮有甚麼好處？代理主席，你懂得回答嗎？它又舉出一些例子，即近年做過的事項，第一，最了不起的，你和我也知道的，便是關於公廁的，即增加一些廁內的廁格。還要怎麼樣？代理主席，它說它看遍國際的經驗，考察過。看甚麼？便是看男士和女士去廁所的時間多長。嘩，你說這些做法有沒有弄錯？要這樣辦事？但是，大家現時到商場要使用公廁時，仍有很多人在排隊。


	另一方面，是警員的制服，即制服方面要男女有別。還有，是關於個人電腦中央基金的，即患殘疾的女性可以拿取多一點。此外，便是添馬艦的工程，我們還沒有機會進入該處，代理主席，也許你有此機會，便是多給這些機會予女性。此外，便是有關救急服務，入境處執法工作，即要有女性在那裏工作。嘩，“有冇搞錯”？做了這麼多年，只有這數項的工作而已，對於我們所說最基本的就業、教育、退休保障等方面全部“交白卷”。這樣，你們可以走到聯合國告訴別人，我們對於維護人權、自由等方面做得很好嗎？這是否“發風”呢？



	代理主席，我說出......這些關於人權、自由方面的事項，我希望局長回去“攝高枕頭”想一想，在這個月的稍後時間回應我們。如何保就業，如何搞好經濟，皆是司長及他的同事的責任。如果司長做得不好，我一定發動市民及民主黨投反對票。





梁家騮議員：代理主席，幸好“財爺”還在席，我這篇演辭是特意說給他聽的。我也不清楚辯論和之後表決的原則是甚麼，我聽到很多同事對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有很多批評，要求“加碼”和“派糖”，他們已發表了很多意見。我的最低要求，便是希望政府的撥款用得其所，以下我會專注談論醫療方面的安排。



	“財爺”可能認為，今次在醫療方面的撥款已是最大手筆，往後3年增加撥款給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每年遞增8.7億元，他以為醫療界便會“收貨”。但是，我可以告訴“財爺”，他這樣的安排，其實最多只能得到50分，原因是甚麼呢？根據大家的經驗，過去多年來醫管局的資源運用是極度缺乏透明度的，大家根本不知道它如何運用資源。我相信“財爺”亦不清楚醫管局的資源如何運用，他只是給它一個大信封，然後便是“財到光棍手”，不知錢花往哪裏去。



	我可詳細地解釋醫管局如何缺乏透明度，它現時的會計制度十分落伍，例如它告訴大家，每張病床每天的成本是3,600元，大家卻不知道這3,600元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它的計算方法是將所有工資、燈油火蠟及電費冷氣之類的開支相加的總和，除以病床的總數，然後告訴大家，每張病床每天的成本是3,500元、3,600元。如果過了兩年之後，它突然說成本上升至3,800元、3,900元，大家也不知道原因何在，總之便是所有支出增加了，除以病床總數所得的單位成本是高了。醫管局還會有甚麼藉口呢？它會推說是由於人口老化，越來越多老人家，而最後一招便是  因為我經常質問它  資源都花在薪酬開支方面，薪酬開支佔了總支出的82%。我常常追問它，例如進行某一項手術，花了多少人力、多少時間，用了多少儀器、多少手術室時間？能把支出計算出來，便可以知道薪酬開支是否用得其所，如果計算出來的數字顯示我們是胡亂花錢，我們會承認，那麼便應削減人手。



	此外，似乎審計署和申訴專員都不敢批評醫管局的服務，彷彿沒有人可以碰它似的。它從來沒有一個衡工量值的表現讓人看到，亦不會有甚麼服務承諾。近10年增加了這麼多資源，但新症的輪候時間仍是很長，而且越來越長，還未計算其他服務的指標。除了新症輪候時間外，還有一些舊症，以及其他服務的輪候時間，例如輪候接受手術的時間，也是沒有任何報告資料的。現在“財爺”要增撥資源給醫管局，我便要問一問，資源花在哪裏？由於“財爺”每年遞增資源8.7億元，我便問醫管局在下年、後年、大後年的錢會如何使用？“財爺”現在向它一次過作出3年撥款，但用途的答案是仍在擬訂中，即是說，醫管局本身也不知道2010年至2012年會如何使用資源。經驗所得，這樣是極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的情況。如果有服務需求，例如新界西、九龍東，或精神科資源落後，撥款給他們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根本不清楚需求在哪裏便撥款的話，便很容易浪費資源。



	有一位醫院行政總監，姑諱其名，當他知道撥款安排後，便約我吃飯。他告訴我，由於越來越多年長病人，所以建議在他工作的醫院的病房設置掛牆式氧氣設備，方便長者使用，但不知為何不獲醫管局撥款，反而當局卻花錢裝修大堂。至於長者的氧氣設備，只獲撥款購買數部氧氣機放在床邊，有病人要用時便要把氧氣機搬來搬去，極為不便。因此，他給我的意見是，如果醫管局不提升分配資源方法的透明度，大家不知道它如何分配資源，而政府一直撥款給它的話，很多時候會造成資源浪費的情況。現在將經常開支撥款增至17%，但如果醫管局的制度、管理文化不改變的話，即使撥款增至18%、19%、20%，市民仍不會滿意醫管局的服務，因為根本不知它如何運用資源。



	政府增加撥款給醫管局，它會怎樣做呢？前兩年局長曾表示，醫管局的服務應專注於4個範疇，便是急症、重症(即一般人不能負擔的項目，例如肝臟移殖等)、照顧貧苦大眾，以及培訓。可是，不知為何，有些昂貴藥物，明顯是用來救命用的，例如加以域，醫管局卻怎樣也不肯加入藥物名冊中，我也不提及黏多醣症的藥物治療了。反而，它會做甚麼呢？可以說是一些與民爭利的事情，例如一般中產人士可負擔較平宜的醫療服務，即可能每年花數千元的服務，很多中產人士都願意花錢接受這類服務，醫管局卻發展這類型的服務，與私家醫生鬥搶這羣中產病人，將這類服務搶過來成為醫管局轄下提供的服務，同時卻增加了原本需要這項服務的貧苦大眾的輪候時間。



	我剛才談及醫管局仍不清楚2010年至2012年的資源如何運用，我翻看了它的新聞稿，那麼明年的錢如何運用呢？即2009年至2010年的8.7億元會如何運用呢？這篇新聞稿亦沒有詳細交代，只表示會向新界西增撥5,600萬元和向九龍東增撥3,500萬元，以開設病床，但我卻不明白，那數間醫院本身已存在，怎樣可增加150張病床，難道把病床置於街上，還是增加帆布床？據我所知，那些病床是一兩年前不明原因地縮減某些專科服務時被削減的，現在要重新加設。有些議員說醫管局獲更多撥款便可以聘請更多人，但我可以告訴大家，醫管局可以聘請的人，已經獲聘請了，暫時來說，當醫生的沒有失業，當護士的也沒有失業。其實，醫管局是聘請不到那麼多人才，而以8.7億元是可以聘請很多人的。那麼，醫管局如何履行增加服務人次的承諾呢？如果要履行承諾，唯一的辦法便是增加現有員工的工作量，從而滿足增加服務人次的承諾。



	說了這麼久，究竟解決的方法是甚麼？因由在哪裏呢？其實，問題的因由並非醫管局沒有足夠金錢，而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現時醫管局照顧了九成多住院及專科門診的病人，人手的確是不足的，可是，無論如何，聘請的人手也是不足；至於私營市場則有剩餘的人手，但病人數目卻不足。面對這樣的情況，單單撥款予醫管局，其實可能只會令情況再惡化，也未能解決問題。有時候，醫管局會花錢購買私營服務，即把病人外判予私家醫生診症，但這種安排並非長遠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病人仍要到醫管局輪候，才會獲外判予私家醫生診治。另一個問題是，有些病人原來在私家醫生求診，但知道到醫管局輪候可得到政府的補貼，他們會到醫管局輪候，因而增加了公營服務中門診的輪候病人人次。那些中產人士原本不會往醫管局求診，看私家醫生便算，但現在知道政府作出補貼，便會早一點到醫管局輪候，以期得到政府的補貼。所以，撥款予醫管局購買服務並非一個長遠解決問題的方法。對大部分中產人士來說，如果他們不想輪候，想即時得到服務，想自行選擇醫生，“財爺”這種撥款方法亦完全幫不上他們。



	早前，我在預算案進行諮詢時曾詢問“財爺”，可否提供誘因讓中產人士使用私營服務。我提到把醫療開支免稅，我已向“財爺”提供了資料。不過，“財爺”可能很忙，他的幕僚可能未必向他解釋，我趁這個機會重複說一次，醫療開支免稅是很公平的做法。從前我也提過，僱主替僱員購買醫療保險會被視為營運開支，僱主可以免稅，僱員亦無須因有這項醫療福利而繳稅，大家也無須繳稅。然而，如果是一些較窮的僱主，他們沒有替僱員買保險，要由僱員自行購買，這項費用便不能免稅。這種稅務安排對自行購買保險的僱員，其實是相當不公平的。如果中產人士願意看私家醫生，把寶貴的公共醫療資源留給貧苦大眾，其實是應該得到鼓勵的。如果他們不看私家醫生而輪候公立醫院服務，也是由政府付款的。



	當議員要務實，不能說了便算，所以我盡量做功課。我發覺外國早有這種安排，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愛爾蘭和台灣  對不起，台灣不是國家，是地區  均有這種安排，而且沒有上限，只有下限。他們設下限，是由於如果醫療費用太少，便不計算在內，免得增加政府成本；沒有上限的原因是，如果花在醫療方面越多，應該是有不幸事情發生了，所以沒有理由再設置上限，病人亦不會因貪圖政府的“豉油”，而自己拿出“一隻雞”來。



	這項調查又發現，大部分納稅人都是贊成的，這是不用多說的。即使無須納稅的人，也有七成半是贊成的。最重要的是，有三成人說會減少使用公共醫療服務。至於對稅款的影響，約是15億元。如果我作出保守的估計，政府可能少收了15億元稅款，但有三成人會減少公共醫療服務，即使只有15%的人真正這樣做，醫管局也相對地多了45億元，政府不是真的拿出了45億元，而是無須那麼快一次過把45億元撥給醫管局。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四贏的方案，即政府無須向醫管局撥款太多，醫管局的工作量沒有那麼重，私家醫生的經營環境好，病人亦得到自己滿意的安排。



	說了這麼久，看過預算案及之前跟食物及衞生局和“財爺”的溝通，我真正領略到他們不是很好的團隊，真的沒有團隊精神，是各自為政的。我向食物及衞生局要求作出這項安排時，局方表示未能成功向政府高層爭取，我實在摸不着頭腦，局長不是政府高層人員嗎？究竟哪位才是政府高層人員呢？根據多年的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食物及衞生局，甚至是醫管局，均無法自行糾正我先前提到的問題，因為如果“財爺”問它們如何解決，它們便會說“把錢撥給自己”，問題很簡單。我亦相信政府高層人員(我希望“財爺”是其中之一)似乎不太瞭解醫療業界的問題，並不瞭解醫療融資。可是，我希望他們明白一點，日後將很難爭取醫療撥款，我可以同意這項17%的措施，但香港是低稅率的地區，再增加醫療承擔是很難的。我希望“財爺”真的會聽我說，回去看看資料。如果他想要更多資料，我可以提供更多資料。希望“財爺”就着這項安排作出審慎的考慮，作出一個較積極的回應。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推出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當中定出2,000元津貼的指引，引發起社會對催化低薪效應的批評。民建聯認為，政府為大專及大學生提供實習計劃是因應現時社會經濟周期的波動，為應屆畢業生提供額外的就業實習機會，其實是有其特別意義的。民建聯早前曾向政府建議過同類的津貼計劃，我們提議每名畢業生如獲聘用，無論有關企業是否提供報酬，均可直接獲得政府每月5,000元的津貼，不過，只為期半年，建議亦涵蓋了副學士畢業生。按照我們的計算，這項計劃只涉及約8,700萬元撥款，民建聯期望司長能認真考慮  司長剛剛離開了  此舉在落實大學生畢業實習計劃的同時，亦可解除社會上這方面的憂慮。



	代理主席，現時政府有3億元的撥款，讓各區區議會推行小型工程項目，而有關撥款屬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目下的整體撥款，所以不能調撥到下一年度繼續使用，我是知道的。但是，在現時具體運作的過程中，儘管小型工程在區議會會議上作出了決定，但很多工程卻因政府部門之間的責任及協調問題，致令工程不能在該年度內進行。



	民建聯建議政府簡化程序，增聘人手，將目前19個月的小型工程籌備時間縮短，容許區議會就各項小型工程自行聘請顧問，以加快工程的開展，解決工程瓶頸的問題。經一年的運作，3億元的小型工程撥款，其實遠遠滿足不了各區市民的要求，民建聯建議將此撥款在程序等糾正後，增至10億元。



	代理主席，在上一波金融風暴後，本港明顯面對人力錯配的結構性問題，當時特區政府為本港未來的人力需求趨勢，進行了多次展望分析的研究預測，包括2003年、2005年及2007年的人力供求情況預測。民建聯認為在新一輪經濟調整下，本港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會再次浮現，為了紓緩長久揮之不去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實現本港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民建聯建議除了增撥資源，加強業內技能及再培訓計劃，以及建立完善的僱員資歷架構認可制度，讓各行各業的從業員擁有正規的培訓及可持續進修的課程和階梯外，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涵蓋範圍，亦應盡快配合資歷架構的發展而進一步擴大，把基金的資助與本港整體人力供求的展望及發展策略相結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非物質文化遺產，對香港是新的事物，社會人士就有關議題的討論，其實不多。在上月的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雖然政府多番表示，當局一直有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題展覽和講座，但市民對如何保存和保護非物質文化，仍感到相當陌生。



	政府計劃在下半年度展開全港性普查，以便搜集資料，最終編製了一份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其實，文化遺產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闊，包括打醮、廟會和宗族等節慶和儀式。雖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已羅列出遺產的一些特徵，如世代相傳、由集體創造等，作為考慮因素，但究竟根據何種因素，以決定某一項目可以列入清單之內？是歷史因素、族羣的獨特性、瀕危程度，還是集體回憶呢？



	以廣東省78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其中34項與香港有關為例，較多香港人聽過和參與過的，有長洲飄色、大坑舞火龍等，這些皆是香港別具特色的祭典，也是較多人存有的集體回憶，如果這些項目最終能列入清單之內，爭議性應不大。不過，有些文化遺產卻只有少數人知道或接觸過，例如潮劇、白字戲、潮陽英歌等，它們可能是瀕臨消失的音樂或戲劇，而市民對它們並不存有集體回憶。所以，民建聯建議，如果政府把上述項目也列入終極清單，政府便必須為這些不為太多人所熟識、但很有價值的項目，作出大量公眾宣傳，增加市民認識和讓他們接受這方面的事物。



	其實，粵港澳三地政府已成功合作，把粵劇和涼茶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內，而中央政府已正式向聯合國提出申請，把粵劇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民建聯期望當局完成清單後，香港市民可以從中選出具代表性的項目，再進一步向國家申報要求列入國家名錄內。



	主席，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在5 000年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人創造了豐富而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便是要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在2007年12月，民建聯率先在立法會上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制訂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遺憾的是，政府現時在投入推動非物質文化保護方面的資源其實十分有限，負責的部門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而且只有3名人員作出具體支援。所以，我期望政府完成有關普查後，能投入更多資源，以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保護。



	主席，政府與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共同合作，動用10億元在未來兩年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協助約1 000幢舊樓業主進行樓宇維修，民建聯支持這項建議，剛才我們很多位議員同事也提及過，亦支持這項計劃。其實，計劃不單創造就業，紓緩金融海嘯各方面的壓力，解決就業問題，而且更可將長期因各種原因而失修的樓宇的問題解決。可是，民建聯擔心兩年後此計劃如果未能延續，出現花去所有錢而沒有新資源的情況，對受惠的1 000幢以外的其他舊樓業主可能不公道，影響他們對樓宇正常維修的意欲，這是我們不想、亦不願意看到的後果。我很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這一點。



	其實，現時樓宇維修計劃五花八門，有房協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樓宇維修資助計劃”、“家居維修貸款計劃”；市建局的“樓宇復修物料資助計劃”、“樓宇復修貸款計劃”；屋宇署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我讀完這些，相信大家也未能記得這些具體計劃的名稱。再加上新增的“樓宇更新大行動”，香港其實有7項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主席，多方面資源的投入，本應有助改善公共家居環境，但由於每項計劃的申請條件不同，令業主眼花撩亂、無所適從；要選擇合適的資助計劃，並不容易。此外，居住在舊樓的多是長者，一些年長的人士根本沒能力知悉和分辨哪項計劃適合他們。



	因此，民建聯認為政府應加強維修計劃的宣傳工作，考慮把各項維修計劃的特色，設統一信息發放，讓業主透過網站或宣傳品，對各項計劃一目了然，甚至設立一站式的諮詢中心，協助業主申請各項維修計劃。



	主席，身為區議會功能界別的議會代表，對於今次預算案中有關區議會支援的撥款，我只有感覺很無奈。



	區議會作為兩層議會政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使議員能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幫助市民解決問題，政府首先要向區議會提供足夠的資源，保證其日常工作得以順暢進行。



	區議會秘書處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其實已長期影響區議會的運作。現時每位區議會的秘書，平均要負責1個委員會和3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此外，還有大量行政及文書工作須予跟進。所以，我們要求政府應增撥款項，增聘更多人手，以改善和提升區議會秘書處工作的效率。



	此外，由本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在座各位立法會議員都可獲發任滿酬金和醫療津貼，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應為全港區議會議員作出同樣的安排，讓區議員亦可享有任滿酬金和醫療津貼的安排，以表達對議員同樣的尊重。其實，這也是涉及如何吸納更多人才參政、議政的問題。作為從政者，除要有服務社區，捍衞公平、公正、公義的抱負和理念外，生活不用憂柴憂米、晚年生活能得到保障，亦是從政人士不能不考慮的因素。現時對各級議會議員的財務安排，與香港這先進發達的城市極不相稱，因此有需要作出考慮和調整，如果不作調整，肯定難以吸引有素質的人士服務社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國健議員：主席，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大家都感到非常無奈。倫敦現時正在舉行G20高峰會，商量如何挽救經濟衰退。很可惜，我們的“財爺”為了要在這裏聆聽我們就這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進行的辯論，所以不能夠出席這個盛會，我相信他也會覺得很遺憾。



	事實上，香港面對着這次的金融海嘯也非常彷徨。很多人均憂慮香港在未來會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便是有大批中小型企業會倒閉，我們的失業率會快速上升。



	按照最新公布的失業率，3個月的平均數已經是5%，失業人數實際已達到十七萬多人。很多專家、學者和政府本身均估計，失業率最終可能達到7%至8%。以現時三百六十多萬勞動人口來計算的話，失業人士最終可能超過二十多萬人。所以，大家對這份預算案有很大的期望，希望政府能夠拿出一些具體的措施來協助就業。



	這份預算案開宗明義以保就業作為主題，這個大方向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很可惜，方向正確並不代表力度足夠。大家都覺得在這份預算案中，對於保就業，不論在措施或力度方面都很軟弱。



	大家都看到，按照預算案，在3年內可以動用十多億元增加六萬多個職位。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六萬多個職位中，有35 000個是展翅計劃及青少年見習計劃等的職位，另有8 000個是中年和殘疾人士的就業計劃，有4 000個則是大學生實習計劃。這些其實不是正規的工作崗位，而且只是兩年規劃，並非即時有工作機會。所以，我們都覺得這六萬多個職位，數目內存有很多水分。



	現在失業情況比較嚴重的行業，是建築業和物流運輸業。建築業方面，在今年1月，失業率已達到9.8%，而我們相信現在一定已達到雙位數字。政府有甚麼辦法呢？它在預算案內表示，我們有一些大型基建工程，可以對建築業工人有所幫助。但是，我們要看清楚，這些大型基建工程最快要在明年下半年才正式展開，遠水不能救近火。



	政府又在預算案內表示，既然大型基建工程不能提供協助，我們便推出一些小型應急工程，以應燃眉之急好了。這些便是一些社區小型工程和政府大廈的維修工程，而最大型的，當然便是樓宇更新維修計劃了。對於這個計劃，我們當然是贊成的，儘管如此，但我們認為當中仍有不足之處。因為建築業工人涉及多個工種，如果只有樓宇維修更新工程，則一些重型工種，如釘板、扎鐵、倒石屎等工種，其實沒有職位，因為工程只供應一些如油漆、水喉匠、木工及電工等這類職位。



	況且，最要命的是，根據發展局提交的文件，這些工程最快要到秋季才可展開，即距離現在還有三四個月時間。現在已有很多建築業工人向我們表示，他們已失業三四個月，有些甚至已失業超過半年，如果要他再多等三四個月，有很多會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可否加快樓宇更新工程的程序呢？縱然部分工種沒有份，但也是一個應急方法，可否加快步伐呢？如果要等到秋季才有工作，我相信很多建築業工人可能要立即申領綜援。



	此外，就保就業方面，除了政府直接以工程來創造職位外，還有一項比較重要的，便是保住現有的職位。在香港現時的經濟結構，對人手需求較多的行業是消費服務型的行業，例如飲食業、零售百貨及批發等這些行業。政府應該支援這些行業繼續營運，不要讓它們出現大批倒閉的情況，這樣才可以令這些行業的工友，能夠繼續保住職位。所以，在預算案公布前，工聯會向政府有關當局提出考慮派發消費券，在今年內派發2,000元的消費券。



	消費券的目的不是用於扶貧，而是希望有活水注入消費市場，維持消費行業的運作，令它們可以繼續營運，而工人亦有工作。在春節後，無論是飲食或零售百貨，我們看到整個市況淡靜了很多，是很明顯呈現出來的。為何商戶現在還未倒閉呢？我詢問過一些行內人，他們表示是因為有一個等待，便是由本月開始，持有深圳戶口的二百多萬名居民可以申請多次來港，業界希望能夠藉着這個計劃，為消費服務行業帶來一些新的客源。所以，他們現在是苦苦支撐的在等待。但是，長期來說，香港應該以發展內需來帶動經濟。在現在這個特殊的非常時期，我覺得政府應該再考慮消費券，因為香港的私人消費開支佔了本地生產總值的5.7%，所以，我們是絕對有理由要求政府在這方面作出額外的考慮。


	例如杭州和成都這些內地城巿，在去年年底時已開始派發消費券。以杭州來說，它發出了1億元的消費券，帶動了2.6億元的交易金額，對消費起了很積極的作用。我們亦看到，雖然台灣所發的消費券金額不多，但對整個社會的氣氛和消費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我們側聞政府會在年中有一次“加碼”行動，我希望政府能充分考慮消費券對消費行業及就業的影響。



	主席，有報道指出，最近，月入低過4,000元的家庭在1個月之內大增了35 000個，達到190 200個，這個增幅達22.7%。這些人或許是因為失業，或許是因為減薪，或許是因為被迫放取無薪假期，但我們對這些數據，不能不表示憂心。各行各業的失業率，也反映到金融海嘯對基層勞工，例如建造、飲食、零售等的打擊是最嚴重的。我們呼籲特區政府要多為基層考慮，加快推動工程的推出和落實，並對一些能紓緩就業壓力的小商販經營活動，給予一定的方便，令失業人士可以有謀生的出路，從而度過金融海嘯這個難關。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普通話)：主席，請你容許我以普通話發言。



	在日本，參議院在3月曾否決今年度的預算案。在香港，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1%受訪者表示滿意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六成認為不會令經濟復原。但是，這個不得人心的預算案，卻篤定在立法會得以通過。在這個不民主的議會，保皇黨當道，反對預算案的民意被打壓，這是甚麼議會？這就是踐踏民意的議會！這就是暴力制度化的議會！



	預算案所顯示的理財觀念含糊不清，甚至誤導公眾。財政司司長  他現在雖然不在場，但我也要罵他  強調採取“反經濟周期”的開支政策，所謂“反經濟周期”是凱恩斯學派的主張，就是說在經濟不景時，以赤字預算，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刺激經濟活動。現在預算案說要“反經濟周期”，香港市民誤以為政府會以新思維面對新挑戰，但預算案的內容，竟然是收縮開支，繼續做其守財奴。財政司司長假借“反經濟周期”之名，收縮開支為實，弄虛作假，蠱惑人心，我們要不要對這種不誠實的施政手段報警抓人，告以詐騙罪？



	全球各國負責任的政府，才是真正採取“反經濟周期”財政政策，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以紓民困。祖國到今天已投放超過人民幣4萬億元的資金，日本的預算案也是破紀錄的7萬億港元。同樣推崇“大市場、小政府”的新加坡，推出高達205億新加坡元的預算案，為建國44年來最巨額的預算，赤字也高達40%，更破天荒動用國家儲備金來解救這個不景的經濟。



	當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及地區，以歷史新高的開支或赤字預算，抵禦金融海嘯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在幹甚麼？



	當香港市民亟待開倉派米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正在做甚麼？



	當新加坡破天荒動用國家儲備金的時候，我們的特區政府在幹一些甚麼事情？我們的特區政府坐擁15,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卻無視百萬窮人的死活！



	主席，我要特別指出預算案的9宗罪。



	第一宗罪是偏袒罪：司長不要忘記，你去年在經濟好景時，削減了利得稅1%，令庫房少收50億港元；今年經濟不景氣，為何不將利得稅調回去年水平？這一種劫貧濟富的卑劣行為，正是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之下的專權政府才幹得出來！



	今年度各項收益均在減少，如果政府否認官商勾結的話，就應該追加利得稅和薪俸稅標準稅率1%，將有關收入用於社會福利開支，改善弱勢族羣的生活。



	第二宗罪是縱容罪：中信泰富事件發生後，政府拖拖拉拉，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回購東、西隧道的方案。這次預算案亦看不到有任何在這方面的承諾。



	領匯欺壓屋邨小商戶已經很多年，在經濟困局中，更令很多小商戶要結業、要關門。特區政府為何還要繼續縱容這種資本家？



	第三宗罪是欺騙罪：預算案揚言以保就業為首要目標。撥款16億港元，說要製造62 000個就業機會，其實其中44 000個所謂職位都是來自政府原有的就業及實習計劃，並非新創造的職位。此外，4 000個名額，很簡單，就是社民連所說的踐踏大學生尊嚴的實習計劃名額，62 000個減去48 000個，只有14 000個所謂新創職位，相對17萬的失業大軍，真的是杯水車薪，更令人憤慨的是，這些工作及實習機會並非即時到位，而是還須分3年才可實現的。


	更不堪的是，曾俊華無視女性的失業問題。面對當前難關，請問司長可知道，有多少家庭主婦須重投勞動市場？這份預算案沒有片言隻字考慮勞工婦女的就業需要，所謂保就業，根本就是謊言！



	第四宗罪是壓迫罪：實習計劃最大的問題是將大學生工資壓低至4,000港元，不但損害大學生的尊嚴，而且進一步產生骨牌效應，在就業市場中，那些具副學士、高級文憑、中七、中五學歷的學生，你把他們推到一個不利的位置，政府推波助瀾，壓低工資，可謂荒謬之極！



	實習計劃也在玩弄尚未制訂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果4,000港元便可聘請大學生，那麼，最低工資立法進行諮詢時，豈不是進一步降低工資水平？特區政府此舉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便是“用心可誅”！



	第五宗罪是歧視罪：政府瘋狂加煙草稅50%，立即造成階級歧視，藉打造“紅酒中心”為名，去年預算案全面豁免紅酒稅，令富豪高官可以肆意“品紅”。大家都知道抽煙和喝酒對身體都是有害，政府為甚麼“厚酒薄煙”？醉酒駕駛殺人，我們的政府卻不會說為了愛惜市民生命，而加酒稅，這種雙重標準何其不堪。



	第六宗罪是虐待罪：虐待老人家，長者院舍宿位嚴重不足，過去5年，已經有7 638人在輪候護養院宿位的時候死亡。現時仍有18 000及6 400位長者，分別在輪候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宿位，輪候時間分別為3年到4年不等。



	可憐的香港老人，等到死也等不到一個安身之所。談到老人家等死，令我不禁想起1983年的一部日本電影“楢山節考”，說的是貧窮農村的老人被兒女揹上荒山，然後被留在山上餓死或冷死。想不到電影中的悲情，竟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天天上演！



	長者為香港貢獻一生，不但未能分享繁榮的成果，更因政策的僵化保守，高官的麻木不仁，而未能有尊嚴地安享晚年，七千多位長者未輪到宿位已身故，這是特區政府之耻，是香港人之耻！



	第七宗罪是吝嗇罪：政府去年在交通支援方面，讓屯門、元朗、北區及離島4區受惠。為甚麼今年不擴大到18區？還有一些貧窮的小學生要上網，政府為甚麼不資助他們的上網費用？


	第八宗罪是冷血罪：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香港的失業率已攀升至5%。去年有43 000間公司倒閉，比2007年多出14%。我們曾要求司長設立失業援助金，可是他無動於中。



	第九宗罪是守財罪：社民連要求政府向香港居民發放5,000港元現金，金額約300億港元。這筆款項僅佔政府總儲備2%，但可達到很多效果。



	澳門兩度派現金，台灣也發消費券，日本、泰國也有類似的措施。可見我們的特區政府，在這個百年一遇的大災難當前，一點事情也不幹！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末段引用一位德國神學家的話，以示要為下一代人負責。德國的神學家，不論是曾組織暗殺希特拉的潘霍華(D BONHOFFER)或反對教會向國家投誠的巴特(Karl BARTH)、批判納粹德國的田立克(Paul TILLICH)，這些人都誠實面對人民的處境，不會因為僵化的教條及虛假的說詞散布假希望。明明是無視百萬窮人死活的預算案，反而砌詞狡辯說為年青人着想，這是假先知的作為！希望曾俊華先生不要濫用神學家之名，為這份垃圾政策辯護，以免侮辱神學家。



	現在已經是危急存亡之秋，你們這一羣高薪厚祿的庸官，真的很不該啊！你們對我們幹了不該的事情，讓我們都變成了poor guys！曾蔭權，你不該；曾俊華，你不該，特區政府，你們都很不該！都說香港高薪養廉，事實擺在眼前，這是高薪養“庸”！庸才的庸！庸官的庸！納稅人花了一大筆冤枉錢，竟然養了一大批庸官！



	所謂不賢者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香港人何辜，要受他們這種罪！



	曾俊華，你不但是庸官，你還是一個大貪官！曾俊華你是一個大貪官！你貪的也許不是錢，你貪的是身在權位的安逸！你貪圖安逸，不肯在這危急關頭，對香港人作出應有的承擔！你真是太不該了！曾俊華，你真的是太不該了！



	謝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相信很多同事已討論了其他題目，但在保安方面，每年似乎都只有一兩位議員發表意見，所以我也要說說我的一些詳細的觀察。



	主席，我首先談談青少年吸毒和校園內丸仔售賣情況泛濫的問題。我希望政府明白，據我的綜合觀察和分析，我相信現在......





主席：涂議員，請等一等。黃議員，請你把那幅圖畫取下來。



(黃毓民議員帶着圖畫走出了會議廳)





主席：涂議員，請繼續發言。





涂謹申議員：......可算是危急存亡之秋，我覺得要加強執法也不過分，因為這兩年來情況正急劇變化，以往只會在派對或娛樂場所販賣毒品，現在已全面攻陷了校園  至少一半，或說是半面，而不說是全面攻陷。在校園內發現、偵察和處理的毒品，其實比外界更多，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更認真地處理。



	在黃仁龍的報告書中提到自願驗毒計劃及增加輔導人手，主席，我們民主黨是贊成先實行這計劃。最近，我與執法機關的人員談及此事，他們表示我們要有一個無毒校園，這是十分重要的。當然，在言談間，我們也說笑般表示，有一個主意似乎是可以發展下去的，例如在某些情況較嚴重的學校(我們其實不應再顧忌甚麼面子問題了)是否可以派一些緝毒犬，在某些適當情況下  例如有些人說笑般說也提議過的  駐在校門嗅嗅進校的同學？老實說，飛機乘客落機時，緝毒犬也會走向乘客嗅嗅(即使在外國做法亦如是)。如果情況真的變得嚴重的話，我們便要想得如此極端的了。有人會說這樣是極端的做法，但這可能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亦有人認為，當學生上體育課時，緝毒犬可在校園內到處嗅嗅有沒有毒品。如果我們還不處理校園內的情況，擴散速度會以幾何級數上升。我希望執法機關加強執法，對付利用青少年販賣毒品的個案，我就此方面也說了很多年，希望政府能集中調整策略，使我們可以運用這項條文。


	最近發生的尼泊爾人被槍擊案件，稍後會在死因研訊法庭審訊，我在此不作詳細討論。不過，案件引起大眾對種族問題的關注，我希望政府一定公正地調查，因為香港一直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如果事件處理得不妥當，便會令我很擔心。我亦已去信保安局局長，希望他作出獨立調查，因為自從發生事件後，我懷疑亦有理由相信警隊披露了死者的背景資料，這樣已引起各方面關注，亦引起大家問究竟警務人員能否獨立公正地調查這宗個案呢？還是我們有需要按照死因研訊法庭的條例中，運用一些裁判官可以行使的，確保公正的特殊措施，我希望保安局局長特別作出研究。



	主席，我在事件發生後翌日在報章中作出了一些回應，便是所謂戰略上的撤退，我在此不作詳述。我這種說法，可能會令很多人擔心不知我是否認為以後發生事故時，警察便應掉頭走。我並非這個意思。因為在某一宗案件中，如果警員真的使用了胡椒噴霧和警棍，而有人卻認為在一對一的情況下，警察無法把對方制服的話，警員是否應該考慮等待支援，然後合力制服對方，而沒有需要冒上這個風險呢？當然，如果在極端的情況下，警務人員的安全受到威脅的話，他完全是可以開槍，以保護自己和其他人的。



	我注意到最近發生的消防救護車連串事件，這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我希望有關當局讓新購入的救護車盡快到位，如果可以提早一點投入服務也是好事的，而機電工程署亦須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維修密度，以防範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有一點令我很不安的是，以往數年，我都提出過所謂特殊費用，是在酬金和特別服務的項目之下的，而今年我特別注意到保安處增加了65人，而反恐部門則增加了300人，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曾經向負責反恐的警務處處長查詢我們的保安級別是否上升了？國際大形勢是否正在急劇變化呢？所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與此同時，反恐部門卻增加了300名人手，而在保安處原本的數百名人員當中，其實已有人員負責反恐、保護要人及內部保安的工作。我曾問，保安局增加的65人是負責甚麼工作的呢？或原本在保安處內負責反恐、保護要人，以及其他內部保安工作的人手分配是如何的呢？我須得到這些資料以作量化分析，從而研究新增反恐的300人是否屬必需。可是，我得不到任何資料進行量化分析，而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資料敏感。



	須知道，保安處的前身是政治部，而以前的政治部是負責政治監控的，現時在沒有具備清楚的理由的情況下，反恐部門的人手增加了300人，保安處則增加了65人。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動作。因為如果保安處原本的人手可以調任職位來負責其他政治監控......以往保安處人手一直維持在三百多人之數，這兩年來已逐步增加至四百多人，今年更將會增加至547人，再加上文職人員，總數達613人。現時政治部的人手與殖民地政府臨撤走時的差不多一千多人，人數其實已越來越接近。我希望政府能特別針對這一點作出回應。



	至於警員的操守及人權方面，主席，最近終審法院的案件顯示了我過往所言是對的。首先，警察也有人權，他們也有需要得到公正的對待，不可讓單單是警員受到歧視，因為較高級的警務人員更可找律師代表。現時單單是警員面對紀律聆訊時，是不可以有法律代表的，不過，這做法其實已經過時，而且已被宣布為違憲。



	警方或其他紀律部隊以至於整個公務員體系，均有需要尊重公務員、執法人員，我希望他們在面對聆訊時獲得公正的對待。反過來說，我們也關心到警察的操守問題。較早前在警署內發生強姦案，以及在警署內發生一宗涉嫌打證人的案件，我認為這些是很嚴重的指控，當然，強姦案等的詳細情況，會在法庭自有公正的處理。可是，現時警員的操守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呢？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我們也可見有很多關於警察破產或出現財政問題的案件，近年來，自從賭波合法化之後，我們確實看見有警員沉迷賭波。以前，如果警察沉迷於不是賭波的其他賭博的話，其上司或中層管理人員比較容易處理，可以把他們盯實。但是，現時在睹波合法化後，他們很多時候很有興趣看足球賽，有時候也不太容易分析他們是否涉及博彩問題或其處境是怎樣的。所以，我希望警察中層管理人員尤其要加強這方面的監管。



	主席，接着，我想討論有關財經政策部分。談到雷曼事件，主席，立法會也成立了專責委員會作詳細跟進，但我認為我們不能等待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完結後才進行相關工作。至今為止，我們的憂慮似乎得到了證實，以往，我們的心態是要保障銀行有盈利，確保銀行沒有出現系統性問題，但我們對於投資者的保障，則往往置於一個次要的考慮，因而才發生了這些迷債等的事件。



	主席，對中信泰富事件的調查至今已有6個月，其中期業績、末期業績全部亦已公布了，但我們在調查工作方面似乎仍未有任何消息。在這事件中，一組合約可以把公司資本輸掉四成至一半的情況，究竟有否涉及內幕交易，究竟有否違規，有否違反《上市規則》，董事究竟有否違反誠信等，都是很重要的測試。市民也擔心，香港政府會否只希望內地中資公司不斷來港上市，而至於這些公司的操守如何？他們究竟應否遵守香港的規則？證監會對於他們的作為是否“無牙老虎”呢？



	這情況不單令香港人關注，最近有很多內地媒介和內地投資者也向我反映這個問題。雖然港股直通車、資金直通車等均未能實現，但將來或會有希望實現的。現時有內地股民由於信賴香港的制度，所以透過種種途徑來港投資，他們認為香港一些調查機構比內地的調查機構應較為獨立，較為有牙，可以不用擔心，不用怕有些甚麼背景。但是，他們都要失望了。



	主席，我也想提發債的問題。我們看見發債，但政府至今似乎沒辦法說出我們的金錢究竟用於哪裏去了。這是很奇怪的，局長的說法似乎是發債是為了搞活債券市場。主席，如果這是唯一目的，拿這些錢來做甚麼？我擔心政府不知會否看到香港的財政盈餘或財政實力未必足夠應付金融海嘯第二波、第三波的沖擊，因而我們有需要發債，鞏固這方面的背景及儲備，令我們備有這個基礎。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作詳細解釋。



	民主黨也關心金管局總裁或他們的行事方式、任期、薪金等。我們現時似乎採用一種很次等的方式，就是以財政司司長一人便可以確認、決定所有事情。這種方式，包括以前確認了金管局可以購買一個超級的寫字樓，當時竟然可以確認為員工的開支。將來對於大家擔心的任期問題、薪酬問題、花紅問題等，我們是否應該有個更確切的法定機制，而非以好像人治方式般來處理呢？



	主席，我最後要討論司法部分，今年司法機構獲增撥款1.4億元，以增加原訟庭，以及讓區域法院法官縮短排期時間，主席，這些跟我們過往的要求是一致的。我們會繼續留意影響重大而快將來臨的民事司法改革，看看這樣究竟會達到甚麼成本效益，究竟在哪方面對我們的訴訟人、司法機構、律師及其他機構帶來影響。主席，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有一個完善的民事司法改革制度，能以更短、更廉、更快、更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也能顧及在訴訟之間得到公義，便最好了，主席，我希望可以得到。



	最後，我們仍然堅持法援應獨立，希望政府盡快放棄所有藉口而盡快實施。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 stand to vote for the Appropriation Bill of 2009 without shame but with conviction that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a perfect one, it is definitely a practical budget and probably the best we could have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Unlike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who accused those who vote "Yes" to be shameful, I respect the "Nay" voters for their very good commendations and intentions.  Let us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and general welfar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This is our job.



	To ride out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of this century, this year's budget aims at easing the pressures of economic contraction and curbing the surging unemployment rate.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is year's estimated expenditure will reach a record high of more than $300 billion,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last decade.  Thus, it is definitely unjustified to criticiz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or being stingy but definitely, he is not generous.  However, amid this stormy weather where the nadir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 is yet to reach us,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aunch more proactive fiscal policies to uphold our economy, assist local businesses, preserve employment and support the needy.



	As announced, the estimated capital works expenditure for 2009-2010 will be $39.3 billion.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c works projects, total expenditure will reach $50 billion.  This is definitely welcome news for the hard-hit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ever, despite these encouraging figu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hinges on the efficienc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of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earmarked $29 billion for public works projects.  But, even averaging out the accumulated expenditure on public work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his commitment was rarely met due to protracted preparation work which impeded implementation.  Hong Kong has lagged behind the changes of times, run short of courage, creativity and commitment for upcoming challenges.  Meanwhile, several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s well as cross-border projects are scheduled to commence in this fiscal year.  With all the good intentions for job creation for those mega projects,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deliveries of the works promise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be bureaucratic, rigid and inflexible, hiding behind the excuse for the need to consult and to listen, and the need to study and to study continuously.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must realize that the unemployed cannot wait.  They need to eat, they need to live and they need to work.



	The budget also proposes to set up a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fice (DOO) under the Development Bureau and to reorganize the existing Land and Building Advisory Committee to enable it to support and advise the newly established DOO.  I fully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O which aims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 proposals.  In his briefing on the DO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openly admitted that many foreign investors were driven away by complicated procedures handled by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Hong Kong.  Local businesses over the years have echoed these complaints but were not listened to.  I warn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SAR does not have the exclusivity on those available cash and funds for our neighbours and Singapore are looking very hard to attract them to go there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be careful of its ways and be genuine in its work in bringing about development.  Without doubt, we are lagging behind in respect of chasing after limited funds.  However, better late than never.  We must make up for the leeway.



	However, I also doubt why the Government has preset criteria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DOO?  Unfortunately,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 or even her bos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o is not here ― Mrs Carrie LAM has reiterated that the DOO will not deal with pure property projects but with projects which will be of long-term benefit to Hong Kong.  For example, she said she would deal with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natural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f the newly established office is only working on these few areas, I do not think the DOO can practically promote priv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public projects has never surpassed that of its private counterparts.  Given that the private projects amounted to 70% of the total construction volume in 2008, it is clear that private investme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prosperity,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living standard of Hong Kong.  In other words, private investment is the locomotive of wealth generation of our economy.  If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 DOO is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 proposals, why has the SAR Government to be caught in its own trap by presetting the restricted functions of the DOO?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remain open-minded regard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DOO.  Real estate projects are also a form of development, affecting local livelihoods and economic viability.  As long as th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fulfil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are beneficial to our economy, employment and urban settings, I do not see the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Welcome, Mr Financial Secretary.



	By setting government spending at $301.6 billion and creating a deficit of $39.9 billion in the Consolidated Account, this practical budget creates 120 000 jobs and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waives rates for the first two quarters of 2009-2010 and offers a one-off reduction of 50% of salaries tax and tax under personal assessment, subject to a ceiling of $6,000.  Nevertheless, these provisions fall short of people's expectation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measures to facilitate local businesses in this year's budget, in spite of the economic turmoil.  The budget only freezes government fees and charg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offers nothing to promote business.  Tell me if I am wrong.  The budget speech offers no solace to local businesses.  They are not asking for handouts.  They are asking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ncessions but these are not being offered to them.  Yes, you have the loans but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Furthermore,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develop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Since you were not here a while ago Mr Financial Secretary, I have told the President that I will vote for the Appropriation Bill despite my criticism.  With the absence of a proactive, practical and persistent strategy to encourage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restore our economic confidence and tha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s Mr OBAMA said, in these extraordinary times we need extraordinary measures, we need change and change we should have.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readjust their market strategies and launch different targeted assistance measures.  Though our financial system is relatively healthy and stable, we are definitely at our wit's end in promo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Such sluggish development has given rise to wide public concern.



	Furthermore, consolidating our position as a financial centre is another important item in the local political agenda.  Recentl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nounce the proposal to develop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efore 2020.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is not an alarm to Hong Kong but a challenge to us.  Frankly speaking, we should take up this challenge and show to Premier WEN that we are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Have we asked ourselves wh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choose Shanghai which has been a financial centre for China to become a financial centre of the worl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Because as a financial centre, we have failed to w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at we are the only one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 backup financial centre in China.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gain that confidence.  We have to pull up our socks.  We still have 10 years to change this thinking.  Shanghai can be a financial centre of China but Hong Kong must be the Chinese financial centre of the world.  Let us work for this.



	President, for Hong Kong to be a financial centre is very important.  That is why I think this is not just an alarm to be shared by us in this Chamber but by everyone in Hong Kong because that will be one of our locomotives for wealth gener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task which Hong Kong people must face up to.  To be precise, Hong Kong should focus on sharpening its competitive edge.  This year's budget has pinpointed that we should consolidate our position as a financial centre, but it does not provide any proposal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Therefore, I call for timely and targeted measures a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and strength to uphold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recent blunders concerning the drugs supply industry, they must not be looked in isolation.  They must be viewed together with a string of other incidents, like the fatal incident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an old tree in Stanley, the dead baby body gone missing from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 the Caritas Medical Centre incident, repeated losses of portable electronic storage devices containing electronic patient data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frequent leakages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the Internet, and so on.  All these incidents represent loopholes in our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public is now asking the governmen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y are showing you the amber light as they are questioning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administer.  



	To be honest, under the attack of global recession, it is indeed a very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every single dollar it spends is disbur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for money" principle.  It is a hard fact that not eve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will be able to show the full picture of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all departments, bureaux, institutions, regulators and beneficiaries should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are spending taxpayers' money conscientiously.  I believe that, rather than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giveaways and handouts, the general public is disillusioned with this budget because of its doubt on whether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of public money being spent is worthwhile.  If the Administration can demonstrat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and its commitment to join hands with the public in riding out the difficult time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anger and disputes in our society will eventually subside.



	Mr Financial Secretary, you must be the only Financial Secretary who has listened carefully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You went out and reached out to the people.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m but have you heard them?  In your budget, you have not delivered their requests.  I know you are not here to be generous to their accounts.  You have been careful, you have been prudent, you have been responsible.  What we ask for is an additional dosage of care and warmth which you have plenty of.



	Thank you, President.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世紀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衰退的陰霾下，對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我們的同事均不斷要求財政司司長“加碼”，並要集中在失業、創造就業的問題上。我作為民主黨交通及醫療政策發言人，不再重複同事在這方面的要求。不過，在醫療方面，我希望司長明白，經濟不景氣，社會必定對市民構成頗多心理壓力，因而影響他們的生理健康。所以，我們看到政府今年在醫療開支方面也增加了18億元，這是民主黨支持的。



	接着，我希望集中數點跟司長表達我們對醫療開支的看法。首先，當然是煙草稅；第二點是陳家強局長及剛離席的保安局局長曾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討論過的救護車問題；第三點是藥物問題；及第四點是電子健康紀錄的問題。



	主席，民主黨舉腳贊成，並認為今次預算案其中一項最好的措施，當然是加煙草稅，其加幅較民主黨所建議的更大。這是政府罕有地較民主黨過去提交的建議做得更出眾或更有魄力，但唯一一點我希望司長明白的是  因為周局長暫時不在席，稍後有關增加煙草稅的辯論可能會用很長時間  我看見政府在增加煙草稅後面對反對聲音時的回應似乎十分薄弱，反對聲音不斷指出這政策是階級歧視，但政府似乎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無力發揮和作出回應。


	我希望政府明白，如果增加煙草稅可提升全民健康，可因而減少吸煙人數，增加戒煙人數，令他們健康好轉，醫療開支減少，這便絕對不是階級問題，也不是如一些人所指般，為何政府要減酒稅和加煙草稅，因而令富有人家可“飲平酒”，窮等人家則要“食貴煙”。政府絕對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來表達它的醫療證據，以及指出增加煙草稅可令全民健康和減少醫療開支，但政府似乎未能做到這方面，我希望和期待稍後的辯論政府能做得好一點。



	主席，救護車的問題在帳委會中曾作多次討論，現時內部正就政府的意見，甚至批評，草擬回應及商議應如何落墨，基於保密原則，主席，我無意在這裏談及帳委會的商議內容。不過，就過去兩天，主席，我們的救護車便發生兩宗意外。當然，現時是否有證據證明意外是因為救護車延誤而導致病人逝世，我們暫時並不知道，但不幸的是，在這兩宗意外中，救護車到達現場的時間確實較其12分鐘的服務承諾遲了，結果有病人因此而死亡。



	過去，帳委會取證時，消防處處長表示，幸好過去未有大意外發生，也未有人死亡，但很不幸，在聆訊完畢後，意外這便發生了，這真的是一個黑色笑話。我們已不停要求政府要掌握人口老化的情況，要明白救護車是在保安局下唯一一個要舊車翻新的執法部門，原因是它的車輛不足。司長請明白，原來現時佔26%的救護車(即4輛車中便有1輛)是使用了達10年以上的，但我們翻查政府高官車輛的紀錄，他們未夠10年便更換新車。為何會這樣的呢？用作救急扶危的救護車，竟然使用10年以上仍要繼續使用，“死火”也繼續行駛，結果現時有人便因延誤而死亡。



	所以，我希望司長日後遇到這些問題時  當然，這不是周一嶽局長的工作範圍，現時已是保安局局長的工作範圍  要明白消防處和救護車隊伍經常予人是“二奶服務”的感覺(不好意思，我要使用這個名詞，儘管這是不對的)，不過，他們的前線人員經常覺得他們被遺棄，他們獲得的所有資源分配也往往是被比下去的。他們因而要“睇餸食飯”，要使用舊車，要“咬緊牙關”繼續救急扶危。主席，在這個老化的社會，我們不能再拖。所以，在過去的預算案中，在一些問題上，我希望保安局局長或周一嶽局長在這些問題上要更為小心，因為政府將會進行公開諮詢，研究就調派救護車實行分級制的可行性。



	主席，我們已說了很多年，要教育公眾何時召喚救護車，何時乘搭的士入院，是不容易的。當一個人暈了，他的家人第一時間也不知道他發生甚麼事，究竟他的家人應致電999召喚救護車，還是乘搭的士，或自己接載他到醫院呢？這是很難判斷的。所以，如果政府實行這個所謂的調派救護車分級制政策的話，我希望政府不是以此作為增加救護服務資源的“拖字訣”，否則，更多人命，甚或我們的生命也可能因為老化的救護車，因為投放在救護服務的資源很少而受到威脅。不管我們投放多少資源在醫療服務上，如果香港市民在尚未有機會入院看醫生時，便已失去生命的話，是很可惜的。



	繼救護車事故後，主席，大家當然也留意到，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的醫療和藥物事故。我們在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再次計算現時衞生署轄下的督察數目，發現現時只有28人負責巡查全港有關的藥物製造商、進出口商、批發商及零售商，只有28人。單看數字，現時有25名西藥製造商、240名進口商、860名批發商和3 800名零售商，但這28名督察當中，有4名是高級督察，是坐在辦事處，坐在自己的辦公室的，而24名督察則負責外出巡查。於是每年只能巡查1次，有些批發商更3年才被巡查1次，加上我們的GMP指引較世衞的要求為低，於是指引或法例監管薄弱造成先天不足，人手短缺則成為後天不足，導致一而再，再而三發生藥物失調和監管不足的情況。



	所以，我們特別要求財政司司長“加碼”，因為我們不能叫當局這樣做，而我們也不可更改預算案。政府的回應是，即衞生署和局長表示會增加10名非編制人手，即由28名增至38名。主席，單說我剛才指出的數字，增加10名非編制人手，究竟功能有多大呢？



	因此，民主黨希望政府最低限度能增加人手至84人，這84名新增人手只會增加經常性開支2,500萬元，這是以總薪級表第27點來計算藥劑師的薪酬。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因為等待財委會的檢討最低限度要6至9個月，我相信財委會最終提出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一定會是增加人手，那麼，政府何不立即趁今次的預算案增加人手呢？



	主席，提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它是藥物的最大投資者和用家。很不幸，大家也知道根據2008-2009年度的數據顯示，醫管局的藥物開支只有23.8億元，佔其整體開支7.8%。這似乎給予我們一個強烈的印象，便是醫管局正在縮減藥物開支，因而它很多時候會處方大量專利期已過的仿製藥予病人服用。諷刺的是，醫管局經常表示資源有限，並只能透過藥物名冊把藥物開支的負擔轉嫁病人，昂貴的藥物即使經過臨床證實是必不可少的救命藥，仍要由病人自費購買。



	不過，與此同時，最尷尬和諷刺的是，他們大力推動藥物名冊之餘，其聯網服務總監似乎年年獲大幅加薪。在2007-2008年度的加薪幅度是7.6%，而2008-2009年度最高薪酬5個醫管局高層的增薪幅度也達7.6%。換言之，簡單來說，醫管局每年獲政府數百億元的資助，但藥物開支卻沒有大幅增加，而員工(特別是總監)的福利則不斷膨脹。究竟醫管局有否善用公帑呢？主席，這個問題我們指出了很多年了，我希望財政司司長明白到這個問題是不能忽視的。



	主席，有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方面，政府最近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要花14億元來建立這個互通系統，希望藉此推動公私營合作。政府投放大筆公帑，令我們不禁要問，究竟私家醫生和社區醫療團體對這個互通系統有多少支持？如果私家醫生對這個系統亦似乎有所保留  我們亦收到不少這方面的意見  而政府又貿貿然動用十億八億元來建立這個系統，我們確實擔心這個系統會成為日後醫療系統的大白象。很多醫生團體亦曾表達這個看法。



	所以，主席，整體而言，在醫療開支方面，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就救護車、藥物監管所增加的資源要清清楚楚，而不是撥款予醫管局後，款項只被用作增加它的總監薪酬和福利，造成肥上瘦下的情況；至於花費十多億元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我們確實要好好監察，否則，政府往往會把這些金錢用作不必要的事情上，造成浪費，這是我們不想看見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方剛議員：主席，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成語故事：在漢朝景帝年間，河南發生水災，景帝派大臣汲黯往巡視，其後汲黯上書皇帝請罪，表示饑荒嚴重，不單有很多人餓死，甚至出現有人要食家人的屍體來充飢的情況，所以他便開啟官倉，把糧食發放給人民令其活命。由於擅自開官倉是死罪，所以他便請皇帝治罪。你們知道景帝怎樣回答他嗎？只有8個字：“積穀防饑，何罪之有”。



	積穀防饑便是要我們在環境好的時候，儲起一些穀以備不時之需，當不夠食的時候出現，便拿出來用。如果漢景帝和汲黯任由飢民死掉，也不動用儲糧的話，今天便沒有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了。



	金融海嘯，人人有份，香港經濟已出現明顯的放緩現象，掛上招租牌的商鋪越來越多，失業率持續上升。政府仍不斷站出來表示，金融海嘯的影響還未完全浮現，稍後時間可能更差。


	政府不斷告訴我們還有大浪將至，大家自不然會期望，它會提供一個救生圈或一條繩，讓我們藉此稍作支撐。但是，結果政府甚麼也沒有提供之餘，還說儲起的穀是要留待日後情況更嚴重的日子才用，現在你先自行支撐一會，以後如果你沒有死掉，才可能會救你。



	主席，金融海嘯後，全世界(包括我們的祖國)紛紛動用國家儲備，甚至發債、借錢，也要挽救面臨危機的企業，防止經濟繼續下滑，振興內部經濟，避免失業率上升。但是，偏偏我們的財政司司長只管把錢攬着不放。



	政府昨天公布，直至去年11月，庫房坐擁5,360億元財政儲備，盈餘有432億元。雖然政府預期未來5年會有1,000億元的赤字，而最高的是這個財政年度的399億元。但是，政府的算盤向來也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未來的赤字一定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各黨各派今天的要求皆不是要政府把所有財政儲備傾囊而出，只是希望能夠多撥三兩百億元，以紓解當前的困境。我們自由黨建議“加碼”280億元來振興經濟、支援中產、紓解民困，讓企業能夠繼續生存，提供就業機會，令社會和經濟可以正常運作。



	即使減去這1,000億元的赤字和“加碼”的200億至300億元，財政儲備仍然有4,000億元，這個數字對香港來說仍然是非常健康的。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說要以“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為根本，但我一點也看不出來。在“撐企業”方面，除了重提這1,000億元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和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外，並沒有新建議，更沒有任何振興經濟的措施，對於拉動內需，更是隻字不提。



	我在議會內已說過很多次，這個所謂的千億元計劃，其實只是政府的一幌“虛招”，政府並沒有拿這筆錢出來，審批權則完全交由出錢的銀行來掌管，銀行因為要承擔三成風險，結果所有申請完全按商業決定來審批，一點也沒有放寬，有些銀行更要求申請者把申請額的三成現金存放在銀行作定期存款。推行這樣的政策，政府究竟是幫了誰呢？



	因此，自由黨建議政府參考美國小企業管理局所提供的九成擔保做法，把目前兩項信貸保證計劃的政府擔保比例提高至九成，同時延長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至年底；與此同時，增加中小企的應急融資渠道，為經營穩健的中小企的信託收據應收帳項提供擔保，以紓緩他們面對銀行不斷降低企業信貸額所帶來的困難。


	香港超過九成的生產總值是來自中小企，一旦出現骨牌式的倒閉，香港經濟亦會受到很大影響。預算案在“撐企業”和“保就業”這兩方面的力度非常不足，因為政府完全沒有做到保存現有的就業機會，反而繼續透過打壓營商環境，迫使企業陷入困境，促使它們結業倒閉，推高失業率。



	沒錯，預算案表示會在未來3年創造62 000個工作和實習機會，但這些全是短期和低技能、低收入的職位，其中還包括為預計將會失業的2萬人提供再培訓。



	我實在不明白，為何政府不設法阻止大量在職人士失業的局面出現，而任由他們失業，然後把資源用來培訓失業人士。另一方面，政府要立法訂定最低工資，但預算案則用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來招聘大學畢業生，而且還要用公帑來補貼。這種做法，跟工商界曾提出，要求政府津貼中小企以最低工資聘請低技術員工的做法不是一樣嗎？政府的做法既不一致，亦本末倒置。



	我自己亦聘用了相當數目的員工，對我來說，甚麼是“保就業”呢？便是我沒有需要因為削減經營開支而裁減有工作能力的員工。要達到這個目標，我便要繼續有生意做，生意是來自有人繼續消費。員工有工做，自然亦有能力繼續消費。所以，我與張宇人議員去年成立了齊抗金融海嘯大聯盟(“大聯盟”)，呼籲企業簽署“良心企業約章”，盡量與員工共度時艱，雖然只有一百八十多間公司簽署約章，但保住的職位已接近5萬個。



	為何是次行動的反應比我們原先預期的為差呢？便是因為業界看不通經濟環境、消費市道何時才會重拾升軌。業界認為，即使他們借到貸款，亦要還款；大環境一直向下，但政府又沒有振興經濟的措施；至於消費券，連國家亦認真考慮過，亦同意地方自由發放，但香港政府連研究也沒有，便蓋棺定論說這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在此再次呼籲司長，向每名香港市民發放1,000元的消費券。這樣做只須動用區區70億元的成本，但我可以肯定，消費券所產生的乘數效應會數以倍計。單單看內地城市紛紛加入發行消費券行列，便可看到成效如何。



	為了再給多些時間予政府進行研究，大聯盟將會從5月開始，由行業發放消費現金券和折扣券，希望透過減少利潤的方法，吸引有能力的市民適度消費，以及吸引內地遊客來港購物，以拉動內需，屆時希望行政長官、各位官員、同事皆能支持這項行動。


	預算案唯一的“德政”，便是回應了我多次提出的帶頭減租，但可惜，司長仍然不能脫離“守財奴”的心態。我認為減租兩成的幅度太小，為期一季，時間亦太短。因為正如他所說，下半年的情況會更為嚴峻，所以自由黨建議把減租期延長為1年，或免租3個月。



	還有一個行業是無論經濟好壞也沒有受惠的，便是流動和固定攤檔小販。去年，“財爺”派錢時，豁免商業登記牌費1年，但沒有豁免小販牌費。現在政府減租，這些小販亦未能受惠。我知道司長可能想取締小販行業，但這是一個基層行業，它是在任何社會皆會存在的，所以我衷心希望司長可再作考慮。



	主席，司長近期不斷透過傳媒傳話，表示年中會檢討預算案，屆時不排除會有“加碼”行動，即是會在香港經濟、市道更差時才動用我們“所積的穀”。但是，何時才是“最差”的時候呢？以近期城中熱門話題滙豐供股為例，金融界指出，滙豐28元供股集資所得，並不足以應付所需，不排除再有集資的可能。大家也不明白，為何滙豐不向渣打學習，早些進行集資呢？這點便是管理階層一個錯誤的決定。



	所以，政府想遲一點才出手挽救企業，振興經濟，我只怕屆時所需的資金會較今天多很多倍，而疲弱的經濟、等待救援的企業靠甚麼來支撐至政府出手那天呢？我只怕屆時已屍橫遍野，政府施予的援手也藥石無靈。對着這樣的預算案，坦白說，即使我不反對，也不代表我會認同這份預算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主席，辯論了兩天，聽到很多負面的數據和信息，這方面我也不想再多談了。



	我聽到來自不同界別和背景的同事說出了他們所屬界別的問題，令我獲益良多，大家也無須多說有關的內容。我想補充的唯一一點是，我稍後會談有關旅遊方面，但這並不表示我不關注大家也談及的社會問題，特別就業、弱勢社羣或文化創意等，這些我都是非常支持，我只是想利用大部分時間談一談旅遊界的問題。


	主席，容許我side track先談一些有關旅遊界的長遠顧慮。大家都知道，亦無須多說，旅遊界對香港是何等重要。其實，除了說它佔GDP的3%之外，當然陳家強局長也說應不止此數，很多其他行業的生意都是靠旅遊界帶動支持的。不過，我想說的是，旅遊界是很labour intensive (即勞工密集)的行業，也是訓練時間相對較短的行業，更是甚具競爭性的行業。如果我們不爭取的話，其他國家便會搶走我們的客源。由於這是個低障礙的行業，我們一定要加快盡力做，否則便猶如一杯水般，別人喝了我們便沒得喝，這方面恐怕比保護樹木來得更急切。既然政府為了樹木也可以由司長統領一個跨部門小組處理  我不是批評不應管理樹木，但既然為了樹木也可以這樣做  我們更有需要運用更多資源和力度盡快行動，保障我們的四大支柱之一，即唯一現時可能仍然生存的旅遊業；否則，我們可能會輸給其他國家。



	主席，在談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之前，容許我先提出4點關於一些較長遠的顧慮。第一，現時旅遊方面的統籌工作非常混亂。我只要舉出數個事例，不用多說，大家也會明白是混亂至何種階段和程度。在這12個月內發生的事情，包括漢普頓酒店事件、泰國包機事件、李小龍紀念館、成龍先生抗議多年來想作出捐獻也無人接收，以至今早有報章報道  也許華文報紙仍未報道  很幸運地，我們的望夫石競選世界七大自然奇蹟現已可能進入最後階段，排名甚至比澳洲的Ayers Rock和美國Neveda的Grand Canyon還要高。但是，很可惜，據報道指出，由於我們沒有一個官方機構贊助這方面的競選，因此我們可能會被排擠出來，無法進入最後階段的競爭。這證明了些甚麼呢？便是我們沒有一個有足夠權力的政策局，統籌一切有關旅遊的事宜。關於這方面，我日後會提出一項正式的議案，再詳細就這方面進行辯論，我不想再多說了。我要說的是，如果長遠來說，我們仍不好好投放資源加強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的管理，我們是很“輸蝕”的。其他地方包括新加坡和澳門也做得比我們好，正是由於他們有一個專責局來處理這些問題。我希望在有這個政策局之餘，政府亦可以重新組織和包裝監管旅遊業的機構，包括旅發局、旅遊業議會和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別讓它們架床疊屋。



	主席，第二點是關於機場設施的問題。長遠來說，香港作為一個航空樞紐，我們要好好處理第三條跑道的問題。



	第三點是關於我們作為旅遊樞紐的角色。很多海外華人都寧願回港後才參加旅行團前往國內。同樣地，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很多國內同胞也希望來港參加海外的旅行團。為甚麼呢？因為香港的旅行社能夠提供價廉物美、“快靚正”的服務。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配合這方面的勢頭，為旅行社提供足夠的資源和保障，包括專業責任的保障，令它們無須擔心在帶領團友到世界各地旅遊時，一旦遇到意外，便要負上根本承擔不起的龐大責任。



	主席，第四點是關於中國政策的問題。要搞好香港旅遊，剛才數位同事也提到有關現時在港多逗留數天、自由城巿開放，以及攜帶物件回內地的稅收問題等，均有必要和中國當局好好磋商，並盡可能放寬以助香港的旅遊業。



	關於這份預算案，我希望趁着財政司司長在席，再次提出4點。我以往無論是在明在暗也說過，我們希望爭取以下數點。



	第一，是旅遊代理商牌照費的問題。每年5,380元可能不是很多，但對於現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旅行社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每間旅行社都要支付4個牌照或參加組織的費用，這遠較醫生、律師所需的費用為多，根本是不必要的。



	第二，是關於機場離境稅的問題。如果司長能夠減免的話，當然更好。即使不能夠減免，我也希望旅遊業界獲得應有的待遇，在徵收離境稅和航機燃油附加費方面，能夠獲得足夠和應有的補償。



	第三，由於旅遊業賠償基金現已“水浸”，有五億多元了  政府當局現正就這方面進行檢討  我希望能夠盡快獲得減免，而即使不獲減免，也可利用這筆錢為業界提供培訓，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作為專業責任方面的種子基金。此外，長遠來說，我也希望可以取消這項levy，即旅遊業議會的收費，改由政府負責支付這筆每年千多萬元的開支。這樣現時很多行業監管有欠透明度或利益衝突的問題，均可以一次過解決。



	第四，是關於機場或航空公司的收費方面，包括停機費和租用機場辦公室的費用。這方面的設施的質量根本與其所收的費用不相稱，完全是substandard、未及標準的。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進行檢討，並在減免收費方面多做工夫。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直接回應這4方面的問題。我想提出的其他改革，包括同事剛才提到的消費券。我不太贊成政府自掏腰包支付消費券的開支，但如果是由行業例如飲食業或零售業自行提供優惠的話，我希望政府可以作出配合，在中國各省市利用政府已有的機制，派發及宣傳這些消費券，幫助吸引遊客來港消費。


	另一個是簽證的問題。簽證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旅遊問題，如果這方面的機制有欠妥善，希望政府當局可以多加注視，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新興市場和有潛質的市場，例如蘇聯和越南，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減少限制。



	此外，是有關盛事的問題。財政司司長建議成立1億元的盛事基金，攤分3年使用，我對此表示贊成，然而，力度仍稍嫌不足。在這方面，我想補充數點：



	第一，我希望這筆錢不會與旅發局的資金混在一起，因為旅發局本身已有很多資源，所以該筆錢應盡量用作資助民間組織搞盛事，以吸引旅客來港。



	第二，我希望我們不要過於不切實際、不現實及假大空地以為這筆錢可以舉辦很大型的盛事，例如F1或其他國際知名的盛事，因為這筆錢是不足夠的。相對於鄰近國家例如新加坡用於舉辦這類盛事的金額，我們的1億元只是非常少。不過，只要用得其所，將這筆錢用作資助一些真正有心而不是純粹用錢辦事的弱勢組織和熱心人士，我相信效果會好得多。讓我舉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鋼琴老師劉詩昆每年也舉辦一些比賽，據我所知，可吸引數千名學生來港比賽，如果每名學生也連同數名家長和朋友一同來港，這已是一項很大的盛事。這些項目當然可能存在少許謀利成分，但大部分都不是謀利的，只要我們有心意幫助這些小組織、小機構，一定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剛才也有同事談及中小企的問題，旅遊業界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經營者，我想不用重複他們的苦況及急切所需的幫助了，融資問題及信用卡收費(即T+60)的問題仍然存在，至今仍未解決。我希望政府可以責成銀行和有關當局多做工夫。



	另一個是關於景點的問題。預算案只撥出5,000萬元，而且還要是旅發局的常規撥款，用作加強香港的景點，所包括的亦只是昂坪的一些設施、尖東的行人天橋或標誌等設施，這是完全不足夠的。遊客最經常前往的兩個香港地方之一的金紫荊廣場，路面已經破爛不堪，亦沒有足夠的配套設施。我們的另一個重要資源淺水灣，雖然灘頭現在仍然很美，但卻沒有足夠的設施，一些應該開放的設施亦由於種種關卡和細微的技術性問題而被堵住，致令我們沒有足夠的配套資源。我希望政府可以大力加強我們的景點，不要如此吝嗇，因為不作投資便沒有收益。順帶一提的是，旅遊巴士的泊車設施也是不足夠的。


	主席，我們設有一個電影基金，但不要忽視這基金除可幫助電影創業外，本身其實也極具旅遊吸引力。所以，我特別希望如果任何電影計劃或劇本能夠推廣香港的旅遊業或文化，令海外觀眾更喜歡來港旅遊的話，便應獲得優先考慮。



	主席，另一點是關於我們的體育文化藝術項目。隨着我們開放邊界讓深圳居民更容易來港，市場也大大擴張了。如果我們可以給予香港的文化體育項目更多撥款、資助和鼓勵的話，我相信這將具有很大的旅遊吸引力。不單令本港市民和來港遊客受惠，甚至深圳以至廣州或與香港一天之隔的所有同胞，皆有機會經常來港觀賞香港的演唱會和體育盛事，這些都是極具吸引力的。



	最後，我想談談宗教問題。其實，宗教本身亦具有非常大的旅遊吸引力，所以我希望盛事基金也可以認真考慮資助一些宗教活動，舉辦大型的宗教盛事，而且更可以每年重複舉辦。由於這些活動均有很多支持者，也有很多信徒，因此往往事半功倍，並能達致應有的效果。



	主席，關於旅遊的陳述，預算案恐怕真的是非常乏善足陳，只有剛才所說的盛事基金是新猷。個人遊、推廣策略、美食中心、會展旅遊和酒店優惠等都是舊政策。我希望如果政府再有機會重新檢討budget時，可以如剛才所說“加碼”。



	主席，經濟不景所換回來的，往往是時間和更多機會跟家人共聚，或與朋友消遣。在經濟不景時，“黃賭毒”等負面的壞習慣可能會較受歡迎。為了抗衡這些壞習慣，我們必須加強旅遊方面的鼓勵和宗教方面的配套，令我們在經濟不景時也可以在身心方面獲得應有的補償。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不單是為了錢，也為市民提供了更多洗滌心靈的機會，令他們覺得開心幸福。這正是一個好機遇，希望財政司司長體恤我們的需要，盡量考慮給予旅遊界更多機會。



	謝謝主席。





主席：除了兩位現時不在會議廳的議員外，所有議員皆已發言。議員發言完畢。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就《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現在中止，辯論在2009年4月22日的會議再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就《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現在中止，辯論在2009年4月22日的會議再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本會就《200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會在4月22日的會議再續，並由政府官員回應。若條例草案獲得二讀，條例草案的餘下階段亦會在該次會議進行。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而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生效日期)(第2號)公告》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bookmark: mbm01]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在2009年3月2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生效日期)(第2號)公告》。



	議員亦同意本人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公告的審議限期，延展至2009年5月6日，以便小組委員會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



	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2009年3月18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生效日期)(第2號)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2009年第36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34(4)條延展至2009年5月6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bookmark: mbm02]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主席，這項議案是要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裏涉及增加煙稅的部分。



	主席，在提出這個項目時，我要確實表明我是反對吸煙的。我個人不吸煙，也不鼓勵別人吸煙，我也有勸諭各位朋友，特別是年青朋友要盡快戒煙。我提出這項議案，亦沒有任何幻想和遐想，認為這項反對會獲得支持的。在昨天的辯論裏，主席，我已經指出這個議會的虛偽，這個議會的荒謬，和政府訂定公共財政政策的粗疏及不負責任的態度與做法。



	主席，我提出這項議案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要指出政府在處理危害巿民身體健康和問題方面，是有明確的階級歧視和階級的偏袒，以及以自己的喜好而訂定政策。主席，我先後兩次提交一份共9頁紙的文件予所有議員，我不知有多少位曾看過。這份研究書是指出為何我反對大加煙稅，亦指出富豪可以“飲平酒”，窮人則要“捱貴煙”。我在當中明確指出吸煙對香港人的禍害和損失，1年可以達至53億元。我亦指出，飲酒，特別是酗酒的禍害，也同時列出了很多國家，包括德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地區，對煙和酒對於巿民及社會的禍害的研究。就不少國家的研究結果，希望局長能夠仔細聽取，同時在回應時請解釋為何對於酒便要減稅和免稅，而對於煙，則要大幅加稅。這個政策的荒謬，我想在全世界，只有香港才出現。外國很多地方對煙和酒的稅務是同等處理的。香港之前也是這樣處理，在港英年代也是，只是自從唐英年當了財政司司長之後，才逐步減免紅酒稅，這是絕對涉及個人利益問題的，因為他每年飲的紅酒是數以百萬元計。在公眾席上的同學應該知道香港階級歧視的問題，我勸坐在上面的同學不要飲酒也不要吸煙，這便最好了，同時，最重要的是不要做“狗奴才”。



	主席，有關煙和酒的分別，當然，吸煙是會影響自己，而身處於同一個辦事處，也會影響其他同事，亦會產生二手煙的問題，但飲酒帶來的禍害也是類似的。當然，有人說他飲酒，不會影響周圍的人。然而，飲酒造成的損失，包括交通意外，損失是更嚴重的，可導致多人死亡。早前便有一宗導致6人死亡的意外，那些損失是更直接的，而傷殘的數字亦很多。飲酒亦另有兩種禍害，是香港人較少報道、較少瞭解的。一種是其他的罪案，因飲酒而涉及的罪案。主席，聯合國進行了很多研究，這些罪案包括暴力罪案、搶劫、性侵犯、強姦和家庭暴力，是數之不盡的。局長，面對這些因飲酒造成的罪案，你做了甚麼工夫？你如何鼓勵香港人，勸諭他們別飲這麼多酒？



	就整個心態來說，可能某些官員，特別是周局長對煙是厭惡、仇恨、憎恨。我說他對此有心理病，是有這個仇恨香煙的“病”，而唐英年便有偏愛飲紅酒的“病”。這個政府的高層是充滿病態的，等同很多香港人也是病態賭徒，有些酗酒、有些則無法戒煙，包括我的好友“長毛”在內。但是，高官的病態是影響全港巿民的。“長毛”的病態最多只影響我和毓民，以至我們社民連數名成員而已，高官的病態則禍害巿民，因為他們政策的偏袒，製造了錯誤的信息。自從減免酒稅之後，醉酒駕駛的檢控增加了超過20%，這是事實。局長說增加煙稅會減少吸煙人數，接着一些團體，包括香港大學等，便表示：“我們地區的服務中心以前每月只收到十多個戒煙求助電話，現在每月有三百多個來電。”忽然便覺得有關服務很受歡迎，這個稅制影響致戒煙的人數上升。其實，有關數字可能是多了數百個或千多個，但全港有八萬三千九百多人吸煙，這是2006年的數字。現在只多了數百人戒煙，局長便這麼高興。醉駕者以一輛車撞斃了6人，他又如何處理呢？



	增加煙稅後，有些報販很偉大，有報販跟我說：“陳議員，增加煙稅後，我們報販便會沒有生意，餓死街頭。如果增加煙稅可以令香港人真的不吸煙，我們報販被犧牲、餓死街頭，我們最多是做烈士，並無怨言。”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事實是，增加煙稅，即時看到的情況，主席，便是過關的免稅煙大幅增加三至四成，首先，這等於香港政府不見了錢。過關買免稅煙的人數大增，現在有8個關口，每天有數以十萬人過關，很多人在過關時購買免稅煙回港售賣，導致稅房少收了數以百萬元計的稅收。



	第二個問題，便是走私煙猖獗。走私煙在之前的情況已很嚴重，局長。連續數年，有居於天水圍的街坊投訴於某個屋邨裏，一名女士經常售賣走私煙，在公園裏擺賣。我們曾寫信給香港海關，提供日期、時間、地點，甚至描述了該名女性的外形，讓他們識別。投訴了多年，她也未曾被拘捕過，一次也沒有。議員投訴，說走私煙的情況是如何嚴重，但總是拘捕不到。現在走到全港地區，到酒樓也好，在旺角的酒樓，可看到那些人拿着紅白藍袋走上酒樓賣走私煙、走稅煙，價錢是每包15元，每條有些是150元，最近已加價至220元了，計算起來也只是每包22元而已，但完稅煙則是每包39元，人們仍然會買走私煙。麻煩大家看清楚實際情況，不要被政府誤導，以為政府打擊走私煙很是成功，這是自欺欺人、荒謬絕倫的說法。



	主席，還有一點是很荒謬的，現在走私煙的情況惡劣至有人在信箱派宣傳單張，並列出了清單，是有清單的，清楚告訴你哪種煙的價錢是多少。有3類型香煙，說得很清楚，一種是“羅湖煙”，即是香港製造的，一種是“皇崗煙”，一種是“越南A牌”，3種的價錢是不同。接着便提供一個電話，提供速遞服務，只要打電話來，便可以即時送上門。中環寫字樓可以送到，住在沙頭角的也可以送到。不過，住在沙頭角的便不用了，因為他們走到對面買會更快捷。所以，非法香煙的售賣情況可以說是極為猖獗，是完全失控的。



	那些報販跟我說：“議員，你現在把情況弄至如此失控，即是要犧牲我們這些報販。”這對報販的影響是很嚴峻的，主席。香港現在大約有二千多個報販牌，每個牌大約有3人至5人經營，視乎大小，即是說報販的牌照大概是維持1萬人的生計，如果包括在職的和其子女、家人，是超過兩萬人口依靠報販的販賣為生的。這麼多年來，賣香煙的收入佔了報販一半的收入，賣香煙的收入佔一半，賣報紙、雜誌的佔一半。一般來說，賣1包煙可以賺取5元至7元，視乎情況，賣1包煙可賺取數元，賣出1條香煙，即可賺取數十元。在過去，一半的收入是靠售賣香煙所得。現在突然說要增加煙草稅，售賣香煙的生意便不見了三至七成的收入，即他們的家庭收入一下子便不見了三至四成。局長，你這麼厭惡香煙，我要你的收入立即減少三至四成，可不可以？要所有公務員的收入一下子不見了三至四成，看看整體公務員會否反對你？你在通脹時少加一些薪酬，所有公務員已經嘈吵起來，現在整個行業的收入一下子不見了三至四成，你是無良還是無知？你一下子可以犧牲香港1萬至2萬個家庭嗎？你作為公僕，負責制訂公共政策，可以這般殘酷無知的嗎？在席的議員，你們是否同樣是幫兇，同樣那麼殘酷無知？這些人是要吃飯的，是要養活家人的。你們要不要養活小朋友呢？你們的小朋友便可以嬌生慣養，報販的小朋友便可以糟蹋嗎？這是個甚麼樣的社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醒覺一下，不要聽政府說，不要以為自己是站於道德高位，可以藉禁制香煙便這般踐踏巿民，殘害普羅百姓。你可以說：“他們可以申領綜援。”這羣人全部都是40至50歲，年輕的是40至50歲，年紀大的是50至60歲，有的更是扶着拐杖，步履不穩的在賣報紙。他們工作了30至40年，可以自力更生，現在竟然用一項政策，便令這些巿民幾乎連稀粥也沒得吃，有些最近連子女的學費也要借錢來繳交，你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數天前，一羣報販，當中有位已是六十多歲、拿着拐杖的，也前往財政司司長的官邸通宵靜坐絕食。這麼多來年，報販從未試過這樣做。主席，有一位報販工作了47年，他說：“47年以來，報販的經濟情況從未試過如此嚴峻和淒慘。”四十多年來也未試過，可見是比SARS爆發時更淒慘。各位同事，數次金融風暴、數次問題，報販從未試過這般淒慘。可能你們沒有一位曾與他們會面，報販數天前在立法會門前找政黨討論，有些是聽了意見的。報販都很讚賞某些民建聯的議員聽取他們的聲音，但可能是該黨的一位議員聽了，其他的卻反對他，接着看到政府的指揮棒一揮，最終會繼續支持政府，反對我這項廢除議案。余若薇議員便好一點，聽了報販的聲音。至於民主黨那羣議員，看到那些報販時，便好像看到一羣痲瘋病人似的，迅速離開。報販追着他們，希望他們聽取意見，他們也不聽，這便是民主黨的態度。



	主席，道德高位是重要，馬克思當年也是處於道德高位，寫了《共產宣言》，列寧亦是以道德高位來搞革命，但當時死了多少人？資本主義的始創人皆是處於道德高位，提倡自由社會，但剝削了多少勞工？處於道德高位也可以殺人，不要以為處於道德高位的便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在站於道德高位的同時，你也要看看這項政策或措施對巿民有沒有其他影響，是要看的，怎可以如此盲目不智、殘酷不仁地對待我們的巿民？所以，主席，我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醒覺一下，看看這個問題，考慮不要支持政府的建議。


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2009年3月4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即刊登於憲報的2009年第27號法律公告)廢除。”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009-2010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建議把煙草稅稅率調高50%。這次增加煙草稅的建議，完全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加強反吸煙的力度。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稍後會就這方面的政策目的作進一步闡述。由於陳偉業議員提出的決議案是針對《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我首先會解釋這項保障令的目的。



	為落實預算案中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計劃在今年5月向立法會提交《2009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正式更改各類煙草產品的稅率。為防止有人在預算案公布加稅建議之後及有關法例正式通過之前，以舊稅率大量囤積煙草產品，從而達致避稅效果，行政長官在諮詢行政會議後，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制定了《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使新的煙草稅稅率由預算案發表當天(即本年2月25日)上午11時起立即生效。



	通過《公共收入保障令》以防止在加稅過渡時期的避稅行為，是政府向來的做法，亦一直普遍為社會及立法會接受。雖然《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使新的煙草稅稅率由預算案發表當天即時生效，但這保障令只具4個月的效力。換言之，立法會必須在本年6月25日保障令失效之前，通過《2009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才能正式得以落實。否則，煙草稅會還原至舊稅率，而政府亦必須退還期間多收的稅款。因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純粹是一項防止避稅的工具，並不會削弱或限制立法會審議《2009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的權力。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增加煙草稅的議員，在我們5月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後，仍可就建議進行辯論，而無須廢除一項用以防止避稅的《公共收入保障令》。

	

	陳偉業議員剛才批評政府一方面在去年減免酒稅，另一方面今年卻增加煙草稅，認為這樣對草根階層不公平。我們認為煙和酒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吸煙危害健康是公認的事實，無論甚麼年齡、性別、階層的人吸煙，均對健康有害。反吸煙是政府的一貫政策，而增加煙草稅則是一項全面性的反吸煙政策工具。在飲酒方面，我們的政策並非要遏止一般的酒類飲用，而是要有措施針對處理酗酒和酒後駕駛的問題。衞生署一向有提醒市民酗酒的害處，並會繼續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工作，而烈酒的酒稅仍處於100%的較高水平。此外，新修訂的酒後駕駛條例亦已於2月生效。


	此外，我們去年減免葡萄酒稅的目的，是為了促進葡萄酒貿易、集散及其他有關業務的發展，並創造新的職位。受惠於這項措施，香港的葡萄酒業務在過去一年有令人鼓舞的發展，不但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亦為社會帶來經濟效益。



	在私煙方面，香港海關(“海關”)一向致力打擊私煙活動。在預算案公布新煙草稅稅率生效之後，海關一直密切留意各口岸和市面上的私煙活動情況，並從不同的層面，包括走私入口、貯存、分銷及街頭販賣等着手打擊，暫時沒有跡象顯示市面上私煙活動情況有惡化趨勢。海關會繼續加強情報搜集，從源頭搗截偷運私煙進口活動，以及進行密集式的掃蕩零售及街頭私煙活動，以防止有關非法活動增加。如有需要，海關會透過內部靈活調配來增加人手，以打擊和遏止有關的非法活動。



	主席，陳偉業議員提出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的決議案，等於要求立法會在沒有機會討論《2009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的情況下，倉卒地否決政府增加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陳議員的決議案不但不符合公眾整體利益，亦有違反吸煙的國際大趨勢。我呼籲議員反對這項決議案。



	多謝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的內容只有一項，就是調高各類煙草的稅率。所以今天的議案基本上是辯論應否增加煙草稅。



	增加煙草稅是一項公共生政策，是政府控煙政策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須從整體控煙策略考慮增加煙草稅這項措施。


	剛才陳議員提到我與政府的控煙政策是一種病態；我們最近做了一項民調，發現全港有85%的市民是支持我們的控煙政策，我相信如果這是一種病態，這便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病態。



	“吸煙危害健康”已是人所共知、鐵一般的事實。根據世界生組織《2008年全球煙草流行報告》：全球每6秒就會有1人死於與煙草相關的疾病，而煙草使用者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士會因吸煙而死亡。當今世界八大死因之中，更有6個與煙草的使用有關。所以國際上有一致的共識，就是要採取各項措施控制煙草的傳播和使用，而世界生組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公約》”就是國際社會對控煙整體策略的共識。國家是《公約》的締約國。《公約》亦適用於香港。



	吸煙和二手煙對香港社會造成沉重的醫療及經濟負擔，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控煙措施的討論，都不可以忽略這個事實。在這個前提下，香港在控煙工作上，多年來一直穩步向前。政府既定的控煙政策，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鼓勵市民不吸煙、遏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盡量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政府一向透過宣傳、教育、立法、執法推廣戒煙，以及徵稅等多管齊下的方式，配合社會大眾的期望，推動控煙工作：



(一)	在宣傳和教育方面，生署、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以及其他不少的民間組織，多年來透過不同層面向公眾及下一代教育煙草的禍害，由最初公眾對吸煙的禍害仍然半信半疑，到現在市民普遍認同吸煙和二手煙危害健康，應予管制，社會上已廣泛認同我們的控煙工作。



(二)	在立法和執法方面，自從1982年制定《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多年來已逐步加強在控煙方面的法定規管，包括劃定禁止吸煙的範圍，規管煙草的包裝和售賣，限制煙草產品廣告和贊助等。對上一次於2006年的修訂，將禁煙範圍基本上擴大至所有公眾地方及室內場所，在煙草包裝上加上圖象警告，以及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煙草廣告等。這些皆反映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進一步加強控煙的共識。



(三)	在推廣戒煙方面，現時生署設有戒煙熱線和4間戒煙診所，為吸煙人士提供戒煙服務，今年1月開始亦與東華三院合作，試驗在社區層面推行戒煙計劃。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及普通科門診診所，亦設有2間全日運作及27間特定時間運作為病人而設的戒煙輔導中心。我們會繼續留意市民對戒煙服務的需求，以確保有充足的戒煙服務。

(四)	在徵稅方面，政府過往一直有適時調整煙草稅以配合整體的控煙策略，例如在《吸煙(公眾生)條例》實施後，政府在1983年大幅增加煙草稅300%，1991年再增加100%，而對上一次增加，已是2001年增加的5%。



	政府的持續控煙策略無疑取得一定成效。政府統計處的住戶統計調查顯示，15歲或以上人口當中，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人士所佔的比例，由1982年23.3%持續下降至2008年11.8%。在2007年實施擴大禁煙範圍至所有室內公眾地方及工作場所後，有57%市民認為在公眾地方接觸到的二手煙比以前減少了。



	但是，調查亦顯示，香港市民的吸煙情況近年也出現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包括女性及青少年吸煙的比例，並未如整體吸煙人口般下降，吸煙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吸煙數量亦有所上升。以下我列舉一些具體的統計數字：



―	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15歲或以上女性人口比例，由1982年5.6%下降至1990年最低的2.6%後，便拾級回升至2005年的4.0%。雖然這個數字2008年回落到3.6%，但減幅亦遠比整體人口為少，而個別年齡組羣(由30歲至39歲)的數目更有所上升。



―	習慣每天吸食香煙的15歲至19歲青少年人口比例，1982年至2008年間一直在2.3%至4.6%之間徘徊，並無明顯下降的趨勢。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在1983年和1991年政府分別大幅增加煙草稅後，往後有一段長時間青少年吸煙人口比例都有下降。



―	在2008年，15歲或以上而每天吸食香煙人口當中，有64.8%是在10歲至19歲之間開始每周吸食香煙，比2005年的59.6%為高，而在10歲或之前已經開始每周吸食香煙的人數，更由2005年8 500人增加至2008年10 300人，上升超過兩成。



―	整體吸煙人士的每天吸煙量，由2005年的13支上升至2008年的14支，其中女性的每天吸煙量由10支增加至11支，15歲至19歲青少年的每天吸煙量更由9支增加至11支。同期完稅香煙數目由2005-2006年度29億支，增加至2007-2008年度的37億支。


	我剛才詳細講述政府的控煙政策和統計數字，是希望說明政府的控煙政策和力量是隨着市民對控煙的期望提高而不斷加強。剛才我提及的情況亦顯示，我們的控煙工作雖然漸見成效，但顯然仍有必要繼續加強。控煙是須多管齊下的，過去幾年，我們在宣傳、教育、立法、執法、戒煙方面均有加強工作，禁煙範圍亦不斷擴大，從整體控煙政策上考慮，現時是時候考慮徵稅的措施。



	所以，現時增加煙草稅，是配合整體控煙策略的適當做法。事實上，在2006年修訂《吸煙(公眾生)條例》的前後，社會各界以至立法會議員，包括不少現時在席的議員，均曾提出政府應增加煙草稅以配合加強控煙。



	主席，我希望議員能夠明白，香港的控煙成果得來不易，而從整體控煙政策的角度考慮，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增加煙草稅50%，對降低吸煙率、鼓勵市民，特別是煙民戒煙，以及保障公眾健康，均有直接而又正面的作用。



	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對於陳偉業議員今次將煙草稅與酒稅混為一談，我是有些意見的。他經常強調“富豪飲平酒、窮人食貴煙”，這句話已經很有問題。酒並非富豪的專利，香港大約有九成葡萄酒的零售價是每支100元以下，煙亦不止窮人才可以吸，陳偉業議員的立論未免過於片面。



	一直以來，我建議撤銷酒稅，是因為看到香港於亞洲區內有條件及潛力發展成為酒類貿易集散中心，對整體經濟都有益，而同事也支持，政府亦接受意見，於去年將啤酒稅及葡萄酒稅撤銷。



	事實亦證明，自葡萄酒免稅後，不單葡萄酒售價大幅下降15%至25%，香港2008年的葡萄酒入口總值是28.4億元，較2007年上升八成，而出口亦增加兩成，為香港製造許多營商及就業機會，涉及的範圍包括零售、批發、轉口、物流、存倉、保險、拍賣及展覽等。葡萄酒行業可說是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逆市奇葩。



	至於談到當局是否有歧視之嫌，酒和煙均對人體有害，為何稅率政策卻南轅北轍？首先要澄清一點，我不覺得酒一定對人體有害，越來越多科學研究確定，每天飲適量的葡萄酒，對身體有不少益處，包括可減低心血管及腦血管疾病。


	例如2003年美國兩項權威的研究，the Harvard Physicians Health Professionals Study及the Kaiser Permanente Cohort Study，結論均指飲紅酒可以減低患上冠心病的風險。



	醫學界解釋，紅酒由葡萄連皮釀製而成，而葡萄的皮含有豐富的抗氧化物類黃酮(Flavonoids)，有助抑制血小板凝結機會，亦可減低患冠心病的風險，同時亦可增加體內好膽固醇含量及促進血液循環。其實，關鍵在於每天飲用的分量。一般研究均指出，成年男士每天宜飲1至2杯葡萄酒、女士則宜飲1杯。



	當然，我也關心酗酒的問題。凡事也應適可而止，酒也是一樣，但不可因為有引發酗酒的危機而家長式地嚴格規管，難道飲可樂可以引致癡肥，我們就連可樂也要徵重稅嗎？這並非香港可以接受的管治方式。



	陳偉業議員以統計處提供的進口及轉口數字，推算每年市民汲取的純酒精量增加了14%。我想指出這算法並不準確，因為許多留港的葡萄酒，並不是用作飲用的，而是購入後被存放着而已。現時亦有些人利用香港的零酒稅，把酒存在香港而日後運往其他國家，再在其他國家批發。這就是香港期望發展的集散貿易。



	再者，香港酗酒的比率並不高，大部分的香港人飲酒仍然很節制，多是一羣朋友三五知己吃飯時開開紅酒品嚐，而且懂得飲酒的人也明白，紅酒是應慢慢品嚐的，豪飲並不能細味當中樂趣。



	不過，業界也明白社會的關注。香港酒類行業協會很早期已去信衞生署，要求在2008年推廣有節制及負責任的飲酒行為，希望教育市民正確的飲酒知識，懂得控制分量、酒後不要駕駛等。近日業界與衞生署已不時開會討論，相信不久將會推出有關宣傳教育的活動。



	主席，謝謝你耐性地聽我說酒的問題，我剛才想回應陳偉業議員的問題，我現在想談談煙稅的問題。



	自由黨和我也認為，保障市民健康是很重要，只是經常聽到政府官員對我抹黑。主席，在室內禁煙的時間，說我好像十分支持吸煙，雖然我須申報，我是間中吸煙的煙民，便覺得我漠視市民的健康。


	我想重申，我是支持香港長遠步向無煙城市，只是步伐應該有多快，也應要顧及受影響的行業及人士，不單是煙民，是經營生意、受到禁煙影響的人。當局一直急於求成，咄咄逼人，讓煙民變成猶如過街老鼠般，如今又大幅加煙稅，所以我對此有點意見。



	事實上，自市民對吸煙有害的意識增強後，整體的吸煙人數，剛才局長也說，我重複一些我看到的數字。據統計處2008年的統計調查顯示，煙民數字已由2005年的793 200人下降至2008年的676 000人，其實室內禁煙在2007年開始實行，你看由2005年已在開始下降。2008年，比例亦由14%跌至11.8%，這點我和局長也無爭拗。但是，我想提出，11.8%聽來很多，其實已令全世界羨慕。以往在2007年時的數字，我們比新加坡高一點，它們是14%，我們是10%。如果我沒有記錯，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是零，因這個國家根本是禁煙的。所以香港今時今日的禁煙成績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全世界也很羨慕。不過，當我和全世界衞生組織的人士說，他們都說香港如此好，為何仍要禁煙？他們有三成煙民才會禁煙，一成多煙民工作便可以停止，不用考慮，已經可以交差了。



	我在談數字之餘  大家其實不用太驚訝  又想談到局長剛才說15至19歲的年青煙民，主席，亦是由2005年起的，剛巧我在12月查問過一些數字，政府提供給我的數字是︰2005年的15 700人，這是15至19歲的青年，當時15 700人是3.5%，至2008年下降至10 500人，是2.4%，其實很明顯，整體煙民由2005年至2008年，政府有數字給我看時，根本看不到我們有理由要加煙稅的。



	如果加煙稅，可以減低青少年或令青少年不吸煙，我一定舉腳贊成。但是，我經常都說，加煙草稅不一定有效減低煙民數字，反而只會造成私煙猖獗。



	如今政府一加便是50%，海關也立即宣布加強打擊私煙行動，可想而知，所引發的走私活動不能輕視。因現時大門已打開，他們有很大幅利潤可圖，所以他們必然會做。我沒見過如陳偉業議員所說，在食肆中有人手提紅藍袋向我兜售每支15元的私煙，但我相信他的調查可能準確，但我亦一直向政府呼籲，如要繼續加煙稅，大家必要正視私煙問題。其實，私煙有一個問題，就是有別於未完稅煙，未完稅煙是由外地買回來，那些是正牌的煙，私煙往往不知道在哪裏製造，它雖有牌子，但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時候有人向我說那些煙首段是真的煙草，中間一截看不到，不知道它是甚麼，其實吸食後是會有害處的。所以，千萬不要被人迫吸私煙，我覺得加煙稅無可厚非會造成這些情況。局長其實希望可以減少煙民吸煙，但有可能隨時迫這些煙民吸私煙而影響了他們的健康。


	當然，政府現在常說，10歲以下煙民的比例有上升趨勢，2008年有10 300人，較2005年增加兩成，這是有所增加，關乎10歲以下的煙民，主席。所以要加稅令他們的經濟能力負擔不起購買香煙，我覺得這個理由有點牽強。打擊少年(10歲以下的小童)吸煙有許多方法，可否在增加資源，從教育、社會服務及向家長多做些工夫？而且，10歲以下的少年，根本沒有經濟能力，不論你加多少錢，他們又是怎麼吸煙的呢？怎麼每個禮拜去吸煙呢？不是很奇怪嗎？是父母給他們吸食，還是朋輩影響而給他們吸食呢？還是有人給免費煙他們吸食呢？數字上升是否影響了街童問題越趨嚴重呢？當局是否該仔細研究一下？試問，如果是其他人提供給他們吸的，即使每包煙加上10元、20元，又怎會對他們有影響呢？



	反觀，主席，我覺得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在經濟極度低迷時，加重稅不但要普羅百姓捱貴煙，令他們百上加斤，最糟糕的還是連累了倚靠賣香煙的報販。



	自從立法會上次禁止報販賣煙商廣告後(當時我也有就這方面發言)，局長說他會找一些適當資源給報販代替煙草公司在車和檔攤上賣香煙廣告的收入，他還說那些收入不多。其實有些檔攤所費不多，有些數百元，有些數千元，視乎檔攤在哪裏，但最重要的是報販的車，有些甚至是殘疾人士的車。主席，你一定知道，因為你是一個報販會的名譽會長，你一定瞭解這些問題，是那些煙草公司替他們做的，該部車可能是價值十多萬元的，其實現在雖然那些車還未至要更換，但可能破爛要維修，我不太清楚。但是，因為其實在上次立法時，已經影響了他們沒有香煙廣告的收入，當時局長說會為他們尋找額外的資源來彌補，可是，我看不到局長你做了些甚麼。



	現在報販的生意很難做，下雨要淋，大風要吹，好太陽要曬，其實一家大小的生活，因為加煙稅50%而生意一落千丈，每天最低限度......報販向我說由百多二百元至三五百元也有。我想問局長，你一意孤行加稅，他上次已說要協助他們找回賣不到香煙廣告的收入，今天你令他們的生意收入少了，你是否有責任向他們解釋如何幫助他們尋找多些收入呢？例如可否放寬小販牌照，讓他們以報攤的牌照售賣其他東西，讓他們收入多些，最低限度可以幫補一下。現在很多牌照甚麼都不可以賣，除了賣香煙、賣報紙，可否考慮讓他們找多些收入來彌補，令損傷不會太大，為一家幾口、幾代人作這事情。



	所以，我想提醒局長，加煙草稅不一定能有效減少10歲以下的煙民人數，我覺得反而會帶來許多反效果。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克勤議員：主席，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唯一的一項加稅措施是即時調高煙草稅50%。雖然現時經濟困難，加稅應該不是甚麼好消息，但在這個消息公布後，不少市民都拍案叫好，他們覺得加煙草稅可以減少煙民的數目，亦可以把香港打造成無煙城市。



	過去一個月，無論是衞生署、醫院管理局抑或是志願團體的戒煙熱線，均收到很多宗求助個案，由以往的十多宗增加至百多二百宗，升幅以倍數上升，這證明調高煙草稅已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有不少煙民也表示會因為加煙草稅而考慮戒煙。



	我爸爸是一名煙民，他有二十多年的吸煙經驗，曾多次嘗試戒煙，但均不成功。不過，有一天，他對我說要戒煙，原因是政府把煙草稅大幅調升。我可以很自豪地對主席說，我爸爸在這二十多年來再沒有吸煙，正是由於當年政府加煙草稅這個經濟誘因，令他決定以後不吸煙，這對於他和我們一家都是一件好事。我們看到現時經濟環境很差，每包香煙售價三四十元，如果煙癮一般，兩天才吸一包煙，每月便要付八百多元，如果煙癮大，每天要吸一包煙，每月便花掉千多元，所謂“少數怕長計”，這個經濟誘因非常好，是可以鼓勵市民戒煙的一個元素。



	最近，很多煙民都提出一個質疑，便是為何政府要加煙草稅，而不加酒稅呢？飲酒、醉駕也同樣危害個人及其他人的生命，這是否雙重標準呢？主席，我並不太認同這些人的觀點。



	我想在這裏說一個故事。主席，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很喜歡吸煙和飲酒，他也是議會的前同事。我記得，在上他的課的第一天，他坐下來便對我們說，他要吸煙，如果不喜歡吸煙的人，便要坐到後面。有時候，我們會在canteen上導修課，他喜歡點一些啤酒或帶一枝紅酒來跟我們討論。可是，他從來沒有對我們說，他要飲紅酒、啤酒，如果不喜歡喝酒的人便坐到後面。不過，當他上課時拿出一包煙，同學們便自然會上洗手間、覆call機，撥電話，待他吸完那支煙，大家便會回來。這情況說明了甚麼呢？為何教授在吸煙前要警告學生，但飲酒時卻不警告學生，請我們離開呢？其實，他知道二手煙對其他人會帶來禍害，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健康。可是，飲酒是他個人的決定，如果是有自制能力的人，飲適量的酒，不會一如吸煙般對身邊的人造成很大的影響的。



	當然，主席，我不是在這裏鼓勵飲酒，但我呼籲其他議員應該把煙草稅和酒稅的問題分開討論，不應該把兩者混為一談，作捆綁式的決定。即使議員覺得減酒稅是錯的，但也不代表他要反對加煙草稅。從社會角度來看，香港大學曾進行一項調查，指出吸煙的禍害令香港每年損失超過53億元。從煙民的角度來說，他們越早戒煙，健康便越早得到保障。否則，待他們身體出現問題時，例如患上肺癌、鼻咽癌，甚至其他疾病，無論對煙民或整體社會，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主席，我當然認為要減少煙民，必須從一個加強宣傳吸煙禍害的角度出發，並投入更多資源幫助煙民戒煙，以及增加控煙辦的人手。當然，保安局亦要加強打擊私煙的力度。所以，基於公眾健康及社會經濟負擔的考慮，民建聯支持增加煙草稅，反對陳偉業議員今天提出的決議案。





潘佩璆議員：主席，對於增加50%煙草稅的建議，我們覺得是有些爭議性的。其實，談到香煙的害處，我相信大家從媒體中已看到不少。香煙對身體的害處，我身為醫生，其害處可以說是罄竹難書。它會影響吸呼系統，主要會導致肺癌和慢阻性的呼吸道疾病。除了肺癌之外，它亦會引發其他癌症。至於循環系統，它會造成血管毛病，引發冠心病、高血壓和外圍血管的疾病，在血管裏造成粥樣硬化，引致堵塞，會影響眼睛、造成白內障和黃斑點的退化，會影響腦部，導致中風，甚至會影響性功能。



	事實上，香港每年大概有5 700人因為吸煙的緣故而提早死亡，而其中一半是由於癌症而致死的。所以，香煙對身體的影響真的是非常壞，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抽少量香煙對身體會有何好處。在這裏順帶補充一句，很多人都會提起酒，指過量的酒精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害處，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禍害。然而，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大量醫學研究和文獻證明其實適量的酒、少量的酒對身體是有益處的，可以減低冠心病的發病率。至於酒精和中風的關係是比較不清楚的。不過，現在一般的研究得到的數據均顯示，兩者可能有一些關係，便是飲微量、適量的酒有可能減少中風的發病率。然而，醫學研究一致發現，過量的酒精、大量飲酒，特別是暴飲，對身體的禍害是非常大。



	香煙其實對於我們社會也造成相當沉重的負擔。以成人來說，每年估計大概須花費19億元以提供因為吸煙而引起疾病的住院服務。也有數字顯示，入住護理中心、接受長期家居護理服務的，每年一共用上9億元。剛才陳克勤議員也提到，港大醫學院其實也曾估計，每年香港因為吸煙而造成的總經濟損失，高達50億元。既然吸煙有這麼多的壞處，為甚麼我們說在這時候增加煙稅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


	我們現在首先看看吸煙的是甚麼人。香港現今的煙民，根據2008年11月公布的《主題性住戶統計》，在2007年至2008年之間，大概有75萬名吸煙人士，而其中68萬人是每天都有吸煙的。其中每天吸煙的人，有一半每天吸食大概1至10支香煙，而另外一半是約10至20支，平均一名煙民的吸煙的數目是14支。在吸煙的人中，以性別來計算，男性是佔了84%。吸煙的年齡組別，以中年以上的人居多。四十歲以上的佔了59%。煙民，即經常吸煙的人，有八成是經濟活躍的，換言之，他們是上班一族。



	香港的禁煙工作，多年以來其實成效也很不錯。1982年，每天吸煙的人數佔15歲以上人口的23.3%。到了2007年至2008年之間，這個數字已跌至11.8%。成績其實是不錯的。我們覺得過往政府一直推動禁煙運動是值得讚賞的，特別在周局長領導之下，室內場所的禁煙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不過，在這個時候提出增加煙稅是否適當？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現正經歷金融海嘯。在金融海嘯之下，受打擊最大的是哪些人？一些上班一族、中年人士，當中男士佔多。他們可能有些積蓄，買了一些股票，現在股票價值已大為縮水。有些人擁有少許資產的，現在可能也沒有了。至於工作，也不知明天有否工開。一些可能是個小老闆，也不知下月會否結業。在這個時候，也許想吸一支煙定神，打開煙包一看，卻只剩下大概半盒，心想︰“抽掉這半盒煙便沒有了。”此情此景，除了用數句粗口罵我們的高官，罵一下我們的問責官員之外，還有甚麼可以做呢？所以，我覺得在此時推出這項措施，可說是稍為沒體察到社會裏一些族羣、一些巿民的需要。我們不是反對可以減少吸煙的任何措施，不過，我覺得不應在這個時候提出。



	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相信在座不少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不單沒有吸煙的習慣，更是非常反對吸煙的。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每次在議會中出現有關吸煙問題的辯論或議案時，我也不斷說，我的母親亦是因為吸煙問題，以致肺功能和氣管變得非常差而最終不幸逝世的。



	所以，對於吸煙的禍害，我是深深感受到的。



	不過，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在這個議事廳辯論和投票時，我認為不單亦不應只考慮個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政府每項政策有否理據，以及政府施行政策後對社會帶來的影響，這些反而是我們決定支持政策與否的重要因素。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宣讀財政預算案時說，大加煙草稅不是為了要增加政府收入，最重要的是為了市民健康。剛才陳家強局長和周一嶽局長也不斷說增加煙草稅是為市民健康着想。我不知道3位官員說這番話時，有否真正思考過，究竟這番說話是真還是假？是真心誠意，還是只不過向社會大眾交代？還是在說廢話？



	主席，政府增加了煙草稅，可能會使某些人，特別是基層市民或經濟狀況差的人因此而不吸煙，或減少吸煙，這可能是一個現象。但是，讓我舉一個例子，正如梁國雄，他能負擔這些香煙，他的健康又怎樣呢？是否便沒有事？是否即使吸煙也不會影響健康呢？這是否表示，有能力付錢買香煙的有錢人，只要付得起稅項的話，健康便會沒有問題？你回答我！你說是還是不是呢？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健康仍會受影響的話，這項稅收對這羣人又怎樣？對於他們來說幫了甚麼忙？以梁國雄為例，幫了他甚麼呢？他付得起錢，便照樣吸煙。我認為政府不要說假話，亦不要說廢話了。如果增加稅收，目標是希望令一些人不吸煙或減少吸煙，我認為這點可以說得通，但政府卻說得很宏大，說原來是為了市民健康着想。我便會問，仍然會買香煙的人，政府如何為他們的健康着想？所以，這些不是廢話是甚麼呢？



	還有，局長剛才舉出了很多例子，不單是局長，還有張宇人，指吸煙人數減少了，還羅列出很多統計數字。主席，你是修讀數學的，我相信你非常清楚，統計是否可以反映真實情況？我相信你一定會搖頭說不。統計只是反映一些可能性，並非百分之一百準確。如何抽取樣本、程序是怎樣、如何分析等，這些問題都會牽涉在內。我當然不會完全否定統計所顯示趨勢的可能性，但這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真實的情況。



	主席，我想提出一些真實數據，是真真實實的，除非是政府欺騙我們。我剛才看了香港海關的網頁，過去兩年，政府在煙草稅方面的收入是有增無減的。除非政府欺騙我們，這些數字都並非統計，而是政府實在得出來的。在煙草稅收入方面，在2008年1月至9月期間，與上年同期比較，收入增加了一成，而單單以2008年9月與上一年同期比較，煙草稅收入是增加了超過兩成(21.8%)，我相信沒法質疑這些數據，因為那是真實的。即是說，雖然政府推出這麼多的禁煙政策，但完稅香煙的數字竟然是上升的。



	剛才提出紅酒時，張宇人議員說他買了很多紅酒作收藏，以便將來可視為一門生意，但香煙卻不能這樣，不能買入一大批香煙，然後作將來出售的，但我們看到煙草稅稅收確實是增加了。


	減少吸煙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我真的不知道。不過，我們卻看到越來越多人在街上吸煙，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可在室內吸煙。故此，我真的不知道吸煙人數確實是減少還是增加了。不過，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亦不能以高稅收來解決問題，反而最重要、更有需要關心的，是如何引導市民不要吸煙。



	現時，增加稅收所產生的後遺症是甚麼呢？我不知道官員知道與否，官員可能真的未必知道，因為他們經常坐在辦公室內，不知民間疾苦，所以不清楚實際情況。很多社工向我們說，增加稅收後，小朋友不吸煙，但卻“啪丸仔”，原來“丸仔”比香煙還要廉宜。我想問的是，究竟“丸仔”為害大，還是香煙為害大呢？如果這是真的話  這不是我說的，而是社工告訴我們的，我從未買過這些東西，不清楚價錢，但的確有人告訴我有這種情況。



	不單是這樣，最嚴重的情況是，剛才有一間報館的記者致電我  我不妨把名字說出來，是《東方日報》投訴版的記者  他問我知不知道，他收到在我選區葵芳邨的街坊投訴，他們是透過門縫收到單張，寫明有私煙出售，附有電話號碼，而且可以送貨上門。主席，不單是這宗投訴，數位同事數天前也曾在申訴部接見一羣商販，他們還向我們展示收到的單張，共有兩款單張，內容包括引誘市民購買私煙，還有是引誘商販協助售賣私煙，這些單張大行其道。這樣可以有助市民身體健康嗎？市民不買合法的香煙，卻購買非法的香煙，而非法煙當中，有些是正牌，有些卻不是，以致危害健康的情況更嚴重。



	當曾俊華司長宣讀這份預算案時，表示政府在增加煙稅的同時，會大力打擊非法走私煙。陳偉業手上已有兩份單張，情況已變本加厲，當政府不存在，局長如何交代？如果是為市民健康着想，究竟有甚麼是為他們着想的呢？政府振振有詞，但現在證據確鑿，如何解釋和交代？對於這些美麗的謊言，希望你們會感到慚愧。在施政方針方面，究竟做了甚麼？



	主席，剛才張宇人議員說，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無煙城市，我作為一個不吸煙人士也十分期望能真正落實，但很可惜的是，政府做了甚麼呢？周一嶽局長剛才提及醫院可以協助市民戒煙，但民間團體向我們表示，它們希望政府能成立一間協助青少年戒煙的中心，現在有沒有呢？還是沒有。事實上，根據一些調查  雖然我不認為準確，但我也不妨引用  原來成年人的吸煙習慣，很多是在青少年階段養成的，數字大約是四至六成。原來是因為小時吸煙，所以成年時也吸煙。因此，如果政府真的要為香港市民的健康着想，便應多做工夫，讓青少年有正常健康的生活，令他們不會染上吸煙習慣，這樣他們長大後吸煙的機會便可以減少，這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政府並非根據問題源頭來做工作，而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此外，正如我剛才說，有錢人可以買香煙，政府便像不甚介懷般，容許他們的健康繼續受影響。既然今天要立法增加煙草稅，為何不立法規管煙草商，不要進口香煙來影響市民健康？政府可否立法要求煙草商進口一些不會影響健康的香煙呢？正如對食品、藥品般作出規管，政府有否思考過這個問題？為甚麼不在源頭開始考慮呢？每件事都不從源頭開始考慮，而在中間製造這麼多枝節，成效卻不大  我不敢說成效一定不大，但卻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為甚麼政府不做這些事呢？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政府容許一些危害健康的產品流入市面，怎麼可以視而不見？為何可以這樣做呢？為甚麼不徹底從這問題着手呢？



	主席，我真的很希望政府不要口口聲聲說反對吸煙，但採取的政策卻是似是而非的。我很期望每位市民不會受到香煙的毒害而影響健康，這是我非常期望的，但我卻看不到提高煙草稅可以產生很大的效果。既然是如此，我便難以支持政府的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主席，民主黨一向也關注控煙的工作，我們曾多次提出增加煙稅。在去年7月和12月的立法會質詢和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裏，我們曾提出這項建議。今年政府的預算案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們覺得增加煙稅是值得支持的。儘管是遲加了，但它所增加的幅度仍比民主黨建議的為大。



	主席，吸煙和二手煙有害健康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已有大量醫學文獻證實增加煙草稅能有效控煙，早已得到共識。增加煙稅會令煙價增加，令本來不吸煙的更不會開始吸煙，而已吸煙的，也會考慮戒煙。



	主席，吸煙應該是無分階級的，健康也是無分彼此的，增加煙稅是希望煙民，不論貧富，盡量戒煙，為整個社會建立健康文化。



	但是，近日有言論指，政府由1988年每1 000支煙的170元，加至目前的1,200元，加幅高達七倍，但對減少吸煙毫無幫助，反而助長私煙買賣活動，因而推斷增加煙稅是無法減少吸煙的。這些論點似乎是用來阻撓控煙工作，屢見不鮮。這番言論所能引申的結論應該是︰過往20年，煙稅加得太少。首先，過往20年香港的物價指數增加了，以1988年的表面價格和今年的價格比較，我們似乎須要小心處理。其次，增加煙稅能否減少吸煙，最重要的是最終令煙價增加了多少及與市民購買力的相對比。就着煙草價格和市民購買力的關係，研究已指出，煙草價格的加幅往往追不上其他貨品的加幅，市民購買煙草產品的能力甚至比10年、20年前的更多、更大。



	加稅前，市面主流煙包每包由22至50元不等，每支煙價格只是大概低至1元，主席，價錢是遠低於汽水零食，很多年青人均有購買的經濟能力。有學術研究於2004年研究了七十多個國家的民眾對煙價的購買力，香港市民購買香煙的能力排在第二十五位，可見煙價其實是多麼的低，不足以令市民卻步，所以，早便應該增加煙稅了。



	從本港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煙稅和煙支銷售量可以看得到，增加煙稅確是有效的控煙措施。在過往20年，每次增加煙稅，煙草銷量都會下降，其中1983年增加煙稅兩倍及1991年增加一倍，更令銷售量大幅下降三成；然而，當煙草稅維持不變一段時間後，銷售量便會逐漸上升。



	主席，煙草商亦非常瞭解增加煙稅對減少煙草消耗的效果。從美國政府在與Philip Morris及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的訴訟中，我們看到一份秘密文件。這份文件所披露的重點思想是甚麼呢？他們發覺煙草商是極之明白增加煙草稅比任何控煙措施對煙草業的打擊均要大，所以，他們不斷運用許多手法阻撓政府增加煙稅。



	煙草業當然會用盡一切力量阻撓增加煙稅，由過往的控煙經驗，煙草業不會自己站出來反對控煙，它們會私下進行很多公關游說工作，而常用的技倆，便是化身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業界，例如飲食業、零售業及娛樂場所，提供資金和支援，鼓動它們不顧市民的死活，反對加稅等控煙工作，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目的是不希望增加煙草稅，希望更多人繼續吸煙。



	立法會今天提出的議案即使不能獲得通過，亦已令部分市民以為增加煙稅會被撤銷，令本來有意戒煙的，暫時也可能等一等，看看政府會否對增加煙草稅有所動搖。



	主席，今天我們來到這裏，當然，我明白同事對政府在控煙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但我在這裏希望強調，政府在過去幾年的控煙工作確實已邁出一大步。我們希望能特別針對青少年的吸煙行為，我們對此是極為擔心的。


	青少年確是煙草公司現時的頭號目標對象，因為越早開始吸煙便越難戒煙，而煙草公司賺錢的時間也越長。我們正正要採取所有方法，保護年青的下一代不吸煙。港大醫學院系主任林大慶曾經引述外國研究，指出如果增加煙草稅五成，可令吸煙率下跌三至六成，預計有17 000至3萬名本港青少年將因增加煙草稅而戒煙、不吸煙。



	多項研究結果也告訴我們，增加煙稅對減少青少年吸煙成效最大。因為第一，青少年吸煙年期短、煙癮不會太深，容易戒；第二，青少年最受朋輩影響，朋友戒煙，其他人也會跟着戒，成效加倍；第三，青少年未必有許多餘錢，煙價越貴，越多人購買不起。為下一代着想，增加煙稅是必需的。



	近日反對增加煙稅的另一個論點是︰增加煙稅後，私煙情況越來越猖獗，不法份子看準這機會“搵食”，利誘他們作中間人，向報攤熟客提供購買私煙的途徑及收取費用，從中可賺取每條私煙40至50元的“介紹費”。報販指加稅的原意是改變市民的吸煙習慣，但港府打擊私煙不力，令他們變成了唯一的犧牲品，是“懲罰守規矩的小市民，便宜了那些不法份子”。另一種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說法是︰報販要求的不是政府加強打擊私煙，而是撤銷增加煙稅。其實，增加煙稅會助長私煙的理論，是將問題大大簡單化了。即使不加煙稅，走私煙其實亦有利可圖，私煙的問題是否嚴重，除了煙稅外，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走私的風險有多大。政府有否加強打擊私煙，才是減少私煙的最有效方法。



	增加煙稅後，零售商每包煙所賺取的利潤可能減少，這是我們明白的，而且市民吸煙少了，煙包的銷售量下降，零售商的收入減少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們要明白售賣香煙佔了報販相當大部分的收入，增加煙稅可能令他們的收入減少，我們也是明白的。但是，香煙影響市民健康，我們總不能為了確保有足夠的市民吸煙，保障煙販的收入，而不採取措施以保障市民的健康的，這是更大的公眾利益背後所引申的一項公眾政策。



	主席，其實要有效減少煙民的數目，單靠增加煙稅或加強立法皆可能未必足夠，加強執法、宣傳教育、以及提供足夠的戒煙服務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而加稅明顯令執法和戒煙服務的需要增加。



	據報道，增加煙草稅後，每包香煙的售價普遍增加了10元，不少有吸煙習慣的市民都選擇戒煙。醫管局的戒煙服務電話查詢數字亦增加了三倍。單是3月第一個星期，醫管局戒煙中心已收到超過400個電話查詢，較以往上升了三倍。有調查發現，很多煙民都曾經戒煙，約八成用意志力戒煙，但效果並不理想。由於煙民對尼古丁上了癮，無論停止吸煙或減少吸煙，均很容易在一個星期後恢復吸煙，最終戒煙失敗。政府應該把握現時很多煙民願意戒煙的機會，宣傳戒煙服務、提供方便的服務，幫助他們戒煙。



	早在去年立法會討論定額罰款，即處理室內禁煙問題的時候，我們已要求政府成立戒煙基金，增加戒煙服務，以支援有意戒煙的人士。我們希望政府重新考慮這個建議。其實很多鄰近地方，例如泰國，將部分煙草稅收入撥入基金，以支援推廣健康的服務。在台灣，除了徵收煙草稅，還徵收一項名為“煙草健康捐獻”的項目，把這筆“煙草健康捐獻”的款項用來推動健康服務，所以，除了煙草產品的稅收，很多國家、很多地方，也會徵收一種叫做煙草健康的稅項。今天，我們的政府是增加煙草稅，而我們立法會如果不發放一個清楚信息支持，並且應發放一個更大的信息，便是增加得不足夠，更應該把錢和收入撥入一些基金，令更多人戒煙。這樣才是真正愛民、真正為我們的市民着想。



	我再次強調，吸煙無分彼此，吸煙無分階級，健康你我都想，基層要健康，富有人家也要健康。我希望這種信息，藉着增加煙草稅，可轉告社會上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吸煙的人士，他們戒不了煙。在煙不離手之下，如果經濟上給他們很大壓力，加煙稅後，每包煙多了數十元，他們便不吸，他們不吸煙，不論他們是貧富，他們自己的健康，亦會相應地對社會的醫療開支大大減輕。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所以，縱使我們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但在互相尊重各方的意見當中，我們最重要的是看看究竟這項公共政策，這項衞生政策，是否對這個社會帶來正面信息，而不是階級觀念的彼此分歧。健康絕無分歧。



	主席，我謹此發言，我們是反對今天這項決議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將煙草稅大幅調高50%，香煙的售價隨即暴升，加幅更冠絕一眾商品，全港70萬名煙民對此有很大的意見，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政府試圖藉增加煙草稅迫使市民放棄吸煙，從動機出發點來說，可謂無可厚非。因為如果循公眾健康角度出發，可見本港每年有7 000人死於吸煙及二手煙引發的疾病，每年引致的經濟損失高達53億元，社會代價相當沉重。港大早前亦引述歐洲的研究，指出透過提高煙草稅增加香煙的價格，是可以達致控煙效果的，特別是對於吸煙比率高達29%的低收入人士來說，增加煙草稅肯定可以降低他們買煙的意欲。


	同時，當局亦曾引述海外調查指出，政府每增加10%的煙草稅，年輕煙民就會減少6.3%，假如這套經驗在香港適用，今次煙草稅加幅高達50%，年輕煙民數目理論上可以減少超過三成，公眾當然會樂於見到這個成效。



	不過，政府的如意算盤究竟是否能夠打得響，卻是一大疑問。因為儘管衞生署的戒煙熱線，在“財爺”宣布加煙草稅後即時接獲大量查詢，但自由黨仍必須同時指出，走私煙問題亦同樣猖獗，可能令政府減少煙民這個良好願望大打折扣。



	我們在這方面的憂慮，絕非憑空猜度的。因為有報章早前在羅湖口岸訪問攜帶免稅煙入境的旅客，結果10名旅客中，便有6人承認自己離境未夠24小時，他們鋌而走險偷運未完稅的香煙入境，但全部未有被海關人員抽查，成功闖關，等同是對非法入口的免稅煙“大開綠燈”，這實在是一大漏洞。



	同時，有煙民亦選擇棄明投暗，改為向水貨客訂煙，走私煙集團甚至提供私煙速遞服務配合。由此可見，政府在調高煙草稅的同時，卻因為未能同時配合有效打擊私煙工作，變相刺激私煙的銷情，“肥大”了私煙集團和鼓勵煙民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反而，一眾售賣正價香煙的小報販卻被誤中副車，成為了加煙草稅以下真正的犧牲品。上星期六，二十多名報販在財政司司長官邸門外通宵絕食24小時。其中一名在旺角開檔的報販指出，過往每天售賣香煙的收入高達1,000元，但政府宣布加稅後，收入大減一半，估計過往買煙的熟客均已轉投私煙市場；報販組織更估計，全港2 600個報販同業中，將有近半捱不住結業，5 000名從業員在現時嚴峻的經濟環境下，隨時失業。



	自由黨認為政府實在須瞭解一下他們的憂慮，就他們的憂慮採取有效措施，減低加煙草稅對他們的影響。免得政府一方面高舉“保就業”的旗幟，呼籲各行業保就業，另一方面卻砸爛他們的“飯碗”。



	總括而言，自由黨認為公眾衞生及健康應放置在首位，因此，自由黨雖然對政府增加煙草稅有很多批評，也有很多疑慮，但我們原則上支持政府調高煙草稅。



	對於陳偉業議員提出撤銷增加煙草稅的議案，自由黨認為有可能為煙民帶來錯誤信息，令有意願或最低限度想戒煙的人以為有機會無須捱貴煙而放棄戒煙的念頭，引致整體社會的福祉被犧牲了，因此不會贊成這建議。但是，政府必須切實到位地做好打擊走私煙的工作，盡快堵塞現時種種的漏洞，以免加煙草稅的措施弄巧反拙，提升不了市民的健康，反過來打擊了小商販的生計。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方剛議員︰主席，雖然我並不認同社民連的同事近來發表比較惹火的言辭，但我認為政府在當前環境下大幅調高煙草稅率50%是不適當的；更具體的說法是，我反對政府在沒有配套措施杜絕走私煙和監控免稅煙進入香港的情況下，妄然大幅提高煙草稅。



	財政司司長加煙草稅的理由，美其名是“為了公眾健康”。但是，事實上，由於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杜絕走私煙，結果又是好心做壞事，不能達到政府的美好願望之餘，更會鼓勵更多不法的私煙走私、買賣；結果反而是增加煙民的健康風險，打擊腳踏實地做小生意的報販與僅餘的二十多個煙檔的生計。



	我是支持合理禁煙的，問題只在於政府禁煙禁不得其法，反而害苦了煙民和打擊許多人的生計。



	上星期六下午，在財政司司長的官邸門前，有數位報販跪在那裏，要求向司長遞交請願信，地上還有4支拐杖，因為有兩位是傷殘人士。他們嚎哭，希望司長給他們一條生路，可以繼續自力更生。當時我亦在場，真的是見者流淚，聞者心酸。



	他們為何如斯淒慘？主要是因為司長提高了煙草稅之後，他們的生意額下跌了一半以上，不止是售賣香煙的部分，而是整體生意。報紙檔的生意隨着電腦和免費報紙普及化之後，買報紙雜誌的人真的大幅減少，很多時候是一些煙民前來買煙，順帶買報紙和口香糖。但是，在加煙稅後，這些顧客是即時少了一半以上。



	周局長別這麼快便感到高興，並非煙民能即時戒煙或少了吸煙，他們只是轉而購買廉價私煙而已。



	完稅香煙價格上升，實在為私煙製造更大的發展空間。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及，甚至有私煙客向報販兜售生意，問他們會否賣私煙，更告訴他們，利潤比賣完稅煙還要大。此外，私煙的服務相當“到家”，既可以條裝賣，還可以每包計算，煙包上的健康警示圖案還可以有所選擇，而且可以速遞上門。如此一來，報販又如何能跟他們競爭呢？



	雖然我們前海關關長曾司長謂，對我們的海關是非常有信心，但大家也看見，這幾天的假證蔬菜也大規模、每天大模斯樣地運到我們的街市、酒樓食肆，更何況利潤更高的私煙呢？其實，私煙泛濫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每隔數年便會就吸煙人口進行統計，政府確能計算煙民每年的消耗量，跟海關完稅香煙相比較，便能知道完稅香煙以外的市場是有多大。據政府去年11月發表的主體性住戶統計調查第36號文件，香港的煙民數目近年來也維持在15%，按人口的增加，煙民的數目也有增加，但完稅香煙的市場份額卻逐年下降，現時已低於五成以下。



	在外國的經驗，例如歐洲，大幅加煙稅是可以迫使煙民戒煙或是減少吸煙的，但不同的是，在歐洲極少有走私煙的情況，而香港，則是處於全世界最大的私煙市場當中。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是否有化驗搜獲回來的私煙，內裏所用的是甚麼物質，對人體有否不良的影響？因為煙草公司要為其品牌作定期化驗，用料絕不馬虎，但私煙被海關搜獲後，只會稱為“未完稅香煙”。事實上，大家心知肚明，那些根本便是假煙，甚至是冒牌煙，內裏所含的一些物質，經長期食用，我擔心對人體健康的害處，更大於正牌香煙。



	所以，政府的措施美其名是為了巿民健康，但實際上帶來的禍害可能更深遠。



	至於免稅煙巿場，剛才也提及，巿場份額是不斷上升的。政府這邊廂提高煙稅，那邊廂卻每天讓人過關攜帶免稅煙，隻眼開隻眼閉。政府是否在扶強鋤弱，眼見小商戶都要結業了，卻鼓勵煙民過境購買免稅煙？



	在討論全面禁煙條例的時候，我曾經提出，如果政府認為吸煙是如此萬惡不赦的話，不如效法不丹這個封閉國家，禁止香煙入口。但是，如果政府認同香煙是合法的商品，便應該允許一個合理的經營空間。政府既要允許香煙存在，便應該讓所有持份者都有一個合理和公平的經營機會。所以，無論今天我們能否成功廢除加煙稅，也希望政府會完善有關配套措施，否則，又會再多數萬人加入失業行列，或鼓勵更多守法巿民從事非法生意。



	最後，希望局長可以考慮我和張宇人議員的建議，擴大報販銷售的種類，放他們一條生路。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李國麟議員：身為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及身為護士，我相信我應就本身的立場說一些話。很多同事已說過加煙草稅的好處、為何不要加煙草稅，並將之與紅酒及其他東西，以及草根階層或富商等一併談論。



	然而，我想從衞生的角度來看這問題。吸煙危害健康大家是明白的，吸煙少一些，健康會好一點，而健康好一點，便少一些人有健康問題，從而減低公營醫療系統的使用率，資源自然得以平均使用，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局長建議加煙草稅，而究竟在增加煙草稅之後，是否真的會減少吸煙人數，多一些人戒煙，從而令市民身體較為健康而減少公營醫療系統的使用率呢？對此我不敢作估計。不過，將來也有可能出現這現象的。然而，大幅增加煙草稅  我說的是零售香煙價格  可否減少吸煙人數呢？對此我亦不敢作估計。不過，大家的良好主觀願望，便是希望增加煙稅後，除了能起實質作用外，還能起着行為符號學上的作用，令人知道政府並不鼓勵市民吸煙。我無論身為護士或“panel on health services”的主席，我也是絕對支持這做法。當然，大家雖不知道成效如何，但基於健康理由，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要反對政府的做法。



	至於有同事提到減紅酒稅而加煙草稅，會否令人有一種想法，以為政府鼓勵市民飲酒而不鼓勵吸煙，不過，據我理解，這與鼓勵與否是沒有關係的。依我的看法，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建議減紅酒稅時，是因為並非減低酒精類的稅  香港有兩種酒，一種是紅酒，另一種是酒精類飲品，即白蘭地、威士忌等  所以這完全是兩回事。多飲酒精類的酒一定會傷身，當然，多飲紅酒亦會傷身，但這與飲紅酒的數量多少無關，而是酒精的成分不同。政府要減紅酒稅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便是低稅率能提升紅酒的商業價值，令香港成為紅酒中心，這是我的理解。在這個政策下，我希望香港可以在經濟上有所發展，或有一點貢獻。



	我覺得指減紅酒稅是鼓勵有錢人多飲紅酒的說法，是與增加煙草稅不可同日而語的。我當作開玩笑地說，假設政府想把香港打造成最大的煙草貿易中心，因而要減煙草稅  如果政府真的這樣做  我是會考慮是否支持的。然而，政府今次的做法，跟上述的假設完全不同。這兩點在整體的論據中，應算是橙與蘋果的比較，如果今次以此為這種比較原因或作為其中一個原因，而廢除有關的命令，我認為是不適合的。



	此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理據，例如說加稅令窮人負擔不起煙價，只有有負擔能力的人才可以繼續吸煙。然而，從另一個很自然的角度來考慮，當中其實包含知情選擇的元素：大家都知道吸煙是好或不好，大家都知道香煙是貴或便宜，自己的負擔能力也是自己最清楚的，這便是知情選擇的元素。如果純粹從選擇的角度來考慮，這是一種公開、公平的做法。


	當然，每個人的選擇各有不同，我不能這樣說說，便可令政府認同這做法會令較貧窮的人無法負擔吸煙的成本，而有錢人卻可以繼續吸煙的論據，這論據是不成立的。所以，我純粹是從這些角度考慮，並覺得不應以這說法來捆綁政府的措施，成為廢除命令的論據。從狹獈的角度以致從健康的角度來看，我不可能不支持政府增加煙草稅的建議，希望能藉此減少市民吸煙，令更多人戒煙，使香港醫療系統的資源用得其所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暫時未戒煙的人，(眾笑)不過，對政府今次增加煙草稅，我是支持的。為甚麼呢？雖然我有吸煙的習慣，我也知道吸煙對身體不好，但要慢慢來吧。



	最近，我與深水埗地區的一些報販接觸過，據他們反映，在增加煙稅後，他們的生意減少了，在一些不是那麼興旺的地點，報販每天少賣了三十多四十包香煙，收入大概也少了百多元。至於較為興旺的地點，每天也少賣了差不多100包，收入少了3萬元。這對他們打擊相當大。不過，我卻察覺，他們少賣了香煙，是否便代表香港市民吸少了煙？若是如此，我認為效果便相當好，但事實卻不然。為何少賣了香煙？據報販向我們反映和我的觀察所得，街上販賣私煙的情況增加了，所以我認為當局加煙草稅的同時，有關部門在執法上應該加強堵截私煙的買賣。一個有效、有能力管治的政府當局，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如在這邊廂增加煙草稅，那邊廂便要加強打擊私煙的力度，這樣才能保障那些販賣正價香煙的報販、攤販的生計。希望當局能聽取這些意見。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大家都知道我有吸煙和飲酒的習慣，無須再申報利益了。



	我首先討論報販的問題，他們在高速現代化的城市中，身為小資產階級、小店主，但命運卻十分坎坷。其實，在他們投訴沒有香煙出售而令他們收入大減之前，我們已看到政府容許很多OK和7-ELEVEN等便利店的開設。我去過這麼多城市，從沒看過一個城市有這麼多便利店的，香港卻是街頭巷尾都有便利店，而他們的業務範圍還是不停地擴展的。報販想多售賣一些其他種類的貨品  正如方剛議員和張宇人議員剛才亦有提出  當局卻是一萬個不容許，想趕絕他們。報販要求售賣其他例如魚蛋等貨品，是一定不能獲發牌照的。可是，大家一步入7-ELEVEN和OK便利店便可以買魚蛋吃，就是連在我屋邨內的快餐店也受到這壓力，要加入腸粉來賣，這樣便造成了競爭。對於這羣被政府宣揚為勤奮向上、默默耕耘的香港人，把他們當作在獅子山下香港繁榮基石的一羣，政府何曾有絲毫的同情心？7-ELEVEN和OK便利店是大財團開設的，他們的業務範圍不停地擴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向地產商繳付高昂的租金，藉此便可消滅報販的行業。



		我現在看不到周一嶽局長的臉，他沒有睡覺吧  沒有。我親耳聽到局長說，禁煙條例生效後，政府會積極解決報販的問題。可是，解決他們問題的結果，便是要他們向財政司司長跪拜。當天我亦有在場，不過，由於我有其他事要辦而遲到。我見到那些報販的困境，也按捺不住了。



		司長在撰寫財政預算案時呼籲市民向他提供意見，在電視台賣廣告、不停接受訪問、巡視地區，真奇怪，他是偽善得可以！然而，報販登門拜訪、跪拜，該4個人的年紀加起來足有三百多歲，他卻是看不見他們。我還以為司長是尼泊爾人，因為當時有一位尼泊爾人出來接過他們的信。對於這種偽善，實際上我只可以形容一句“豬狗不如”，因為豬狗是有同情心的，豬狗尚且不忍殘害自己同類。當我眼見這一幕，我便知道再向司長說甚麼都是沒有意思的。周一嶽局長曾親自應承解決報販問題，現在司長卻拒門不納，不理蒼蒼白髮、殘缺的報販，他祭起道德高地，我待會一定要處理一下這方面。



		我想向局長請教，禁煙的條例已通過2年，你看着他們會滅亡的，為甚麼你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呢？你有沒有跟他們商量？有沒有會見他們？你們是否每天只是與富豪飲紅酒？你們平時是做甚麼的？巡視地區時有沒有會見過他們？你們手挽G-2000品牌的袋子巡視地區，對嗎？你們這些局長  好像是陳家強  拿着G-2000的袋子在大埔一間很有名的商場中讓數名記者拍照，我當天亦在大埔與四里的街坊會面，瞭解小販被小販管理隊趕絕的問題。究竟這個政府是些怎麼樣的人呢？	



		我不會再與你爭辯了，解決報販今天的問題，是你應有之義，否則他們淪落至要申領綜援時，那些錢同樣是政府的支出。報販今天對政府的指控，其實是任何一個問責政府都應該不能忍受的指控，必須公開回應的。你們有法不能執，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私煙猖獗，政府有政策  曾蔭權最擅長這樣說的：泛民主派所說的有何用？我們有豐富經驗，執行時厲害云云。不要玩這玩意吧，對嗎？口述的話怎能作憑據？現在私煙猖獗的情況已經到了......那天余若薇與我們一起會見報販，他們全部收集到有私煙出售的單張，連我家每隔3天也有此類單張擲進來，還說明可在哪裏取貨的，你們是瞎子嗎？要不要待一會兒由陳偉業拿單張給你們看？你們還在這樣說？即使你們認為報販的指控是基於一己之私，但他們亦說出了一個很清晰的事實，便是政府的政策是不能執行的，結果導致很多市民由於無錢吸正價煙，惟有轉而吸一些來歷不明的香煙。這些煙我也吸過，我以前曾吸過每長條盒裝40元的“總督”香煙，我吸了一口立即嘔吐，要將它棄掉。



		在這情況下，你們還不回應，你們沒辦法吧！即是說，你們對於私煙打擊不了，對於K仔又打擊不了，政府卻說現時大權在握，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現時便是這樣做的了。不要這樣吧！你們連一丁點的事情都辦不了，你們有能力完全打擊內地的源頭嗎？你能拘捕賣K仔的犯毒者嗎？你又能拘捕賣私煙的人嗎？



		我還有一點想說，所謂“打死不離親兄弟”，曾俊華的兄長，即“照住”他的曾蔭權，在1999年任職財政司司長時，曾列出政府不會加煙稅的原因是，第一，政府不急於用錢；第二，如果增加煙稅，只會導致私煙問題更嚴重。這是他當時說的。今天，私煙的問題已更趨嚴重，他們兩兄弟......哥哥是這樣說了，他說我們做不到的事情不會做，現在這個“契弟”，即兩兄弟之中的為弟者，便說......





主席：梁國雄議員，小心你的語言。





梁國雄議員：“誼兄誼弟”也有問題？“誼兄誼弟”也是要“上契”的。主席，對不起，你有否聽過“桃園三結義”？





主席：你可以繼續發言，但我提醒你，你要小心你的語言。





梁國雄議員：我會很小心，原來是不能說誼兄誼弟的。算了吧！


	很簡單，他的弟弟，兄終弟及，好像周朝時般，兄長陞職，由弟弟接替其遺缺，餘此類推地陞上去，這個小圈子所產生的政權，就是這樣走回周朝那樣的路，兄長不做便由弟弟替任，一直替上去的，現時中間則隔了唐英年，無辦法了。他二人的邏輯是一樣的，不過，曾俊華卻說謊話，他說已完全把私煙打擊了。如果曾俊華有膽量與我們落區(說明是要微服的)，而他買不到私煙的話，大可斬下我的人頭，好嗎？這個政府是經不起事實的掂量的，我已向他們建議過很多次了，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聽到同事說，政府要用加稅的方法來禁止市民做一些對他們不利的事。我們身為社會民主連線的議員，理念的精髓很清楚，我們是反對徵收間接稅，即銷售稅，銷售稅一定是累退的，除了奢侈品，例如鮑參翅肚，即曾蔭權經常與財團富豪食飯的那些食品(他常常被《東周刊》雜誌拍攝到含着牙籤從飯店出來)應該加稅，遊艇等也應加稅。說到污染......甚麼叫做無煙城市？我常常經過中環，有很多富豪的私家車停在新世界中心門外卻不熄匙，滔滔排出的氣是甚麼氣？我路過如此的景象一次，感覺是比我到煙竇時的情況還要差。你喜歡便禁止他們，加徵其稅款好了。



	我早已認為要徵收利得稅這種性質的稅項，才能解決問題。如果要設立戒煙所、寫名著、擬書多本，藉此解釋吸煙的禍害，以及拍電視短片、動畫等，在在需錢，對嗎？為何要徵銷售稅呢？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贊成增加銷售稅的政黨，絕對與我們無緣，就奢侈品徵稅則除外，例如鑽石便應該徵稅，對嗎？道理很簡單，大家討論時指一切也為市民好，要吸煙者多付稅款，因為其他人不吸煙。我要向各位請教，燒烤時產生的tar，對身體的禍害比吸10支煙還厲害，燒烤是否又要徵稅呢？又例如吃煙肉，我最喜歡吃煙肉，但吃煙肉會引發很大問題的。



	其實，禁煙與不禁煙這件事，只有一個道德高地，便是吸煙者會令其他人吸二手煙，所以他們不應該這樣做。現時，香港是全球禁煙程度最厲害的地方，即使在大學內的open area也要禁煙，這是最嚴厲的，所以，其目的已達到了。讓我告訴大家，執法其實是沒有用的，有空請到卡拉OK的夜場看看，或到旺角看看，不難會見到有人公然在食肆吸煙，禁煙隊根本無法執法。



	政府喜歡搞些甚麼呢？便是由於政府正事做不來，未能拯救香港人，便以這個道德高地來造成一項形象工程。可是，這即使通過了，也是無法執行的，是沒有理據的。如果按照政府的說法，凡對人有害的事也要禁，那麼例如跳傘，也會致命的，如果那個跳傘者受傷了，也要到公立醫院求診的，對嗎？遠足也一樣，每種事情也有其禍害，是否全都要禁呢？是否寓禁於徵呢？我們國家也曾試過寓禁於徵。鴉片是有害的東西，所以人們便付出昂貴一點的費用吃福壽膏，某人便是賣福壽膏致富的，他是杜月笙。



	寓禁於徵完全是反動，寓禁於徵的邏輯很簡單，即有錢人可以繼續做一些禍害他人或自己的事，便是這麼簡單。所以，資本社會其實也很簡單，完全可以錢來衡量，有錢便可以做，對嗎？我們知道美國亦曾經禁酒，行得通嗎？所以，很多人說酒對健康沒有影響，是有益的，這些真的是屁話。有人為了支持政府，厲橫折曲而已。



	我亦曾問周局長有否對酗酒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或與其他國家作比較。我們做了這研究，只是他沒有回答。現時究竟有多少酗酒的治療中心？沒有。這個政府是不講道理的，這個政府是憑一己之私慾，叫其他人厲橫折曲、非理性地支持它的。我們的立場則非常簡單：透過增加煙草稅以令人不吸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認為政府這樣做是錯誤的。多謝主席。





甘乃威議員：主席，鄭家富議員剛才已代表民主黨說清楚我們贊成增加煙稅，但我想補充兩點。有同事剛才說我們未有聽取報販的意見，我想告訴大家，我星期一在立法會申訴部親自聽取了報販表達他們的經營困難，他們正面對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生存問題，所以我是充分理解的。



	我看見周局長在這裏。政府正在檢討小販政策。大家知道，政府的檢討往往花上數年，所以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報販本身的經營情況非常、非常惡劣，政府突然增加煙稅......多位同事其實已有提及，我不重複。我希望政府看看短期內有沒有一些措施可以協助報販。我們有同事提議，例如可否容許他在攤檔售賣多些種類的物品？又有同事提議可否減免他們的牌照費？無論是甚麼建議，我認為政府必須直接、快速地回應報販的要求，體恤他們現在所面對的生計困難。我認為政府不可以沉默，不作出任何回應，只是說加煙稅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而不面對這羣報販正在面對的經營困難。



	第二點我想補充的是有關打擊走私煙，或所謂過境煙的問題。政府究竟怎樣處理？當天，申訴部的同事說有很多單張，我是第一次看見那些單張，才知道......其他同事可能亦是第一次看到，原來有“羅湖煙”、“皇崗煙”、“越南A貨煙”等，價錢不同，有些是香港製造，有些則是大陸製造，有些甚至不知是甚麼香煙。政府對這些走私煙打擊不力，我認為政府是責無旁貸，因為很多人過去都提出了走私煙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已到達成行成市、直入民居的地步。現在，大家都希望政府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政府為甚麼不在這方面增加人手，在增加煙稅的同時，大規模地增加海關人手打擊這些走私煙？這正正可以配合就業的問題。所以，我希望在報販方面，政府能提供協助。至於打擊走私煙，政府究竟怎樣增加人手處理？我很希望政府提供即時、具體的回應。多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主席，在議會裏辯論這項決議案，大家也會發言。會上很多人，當然包括了政府官員和我們所謂的泛民盟友，便偷換概念、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歪理連篇，貌似正義而實質胡混。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我們是沒有需要這麼多聖人的，對嗎？大家應實事求是。



	各位，現在這樣做是禁煙嗎？局長，現時只是控煙罷了  控至不明不白，控至糊裡糊塗，控至九不搭八，你真的是“不應該(普通話)”。這樣做便能禁煙嗎？局長，讓我問你一個問題，監獄內能否禁煙？你不知道嗎？各位，香煙在監獄裏是貨幣。你沒有沒辦法在監獄內達至全面禁煙？那是做不到的，這樣做會造成暴動、會危及人命的，這是個現實。既然禁不了的話，你便只有控了。現在你控到了甚麼呢？



	在2003年5月23日之前，我是一個每天吸3包煙的煙民。我在12歲開始吸煙，吸了足有數十年，我也不知如何計算了。我由戒煙的Day one那天開始，家中還有5盒條裝香煙，我把它們全送給別人，還把全部打火機掉棄。戒煙很難，不過，我有無比的意志，沒有需要找戒煙治療室，單靠自己的意志戒煙，結果，由2003年5月23日至今，我也未吸過一口煙。



	我們識得一位很值得尊重的老人家，他說他已戒煙多年，不過，他經常偷偷吸煙。我記得有一次，我和“阿牛”  這人又是一名“煙剷”，不過，他現在學精了，戒買不戒吸，是“黐煙”來吸。我最近喝罵他不要“黐煙”，他要吸便自行付錢買煙好了，否則便應戒掉。有一次，又是在2003年，這位仁兄說戒煙，我知道後很開心，便說，他戒煙我也戒煙。有一次，港台舉辦了一個反吸煙的活動，邀請了我和“阿牛”及其他人士上台講述戒煙經驗。在上台之前，我跟“阿牛”說︰“‘仔’，你要老老實實，OK？你真的戒到吸煙才好，不要丟臉，站在台上述說戒煙經驗，轉個頭來不久又被人發現你吸煙便不好了。”果然，他被我說中，沒多久，他再次吸煙了。


	戒煙，大家以為真的那麼容易的嗎？原來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可以大聲告訴大家，我也不太喜歡人家吸煙。但是，我的煙影響了別人數十年，我內心是很慚愧的，因此也經常告誡自己不可再吸煙。



	戒煙既然這麼艱難，政府又做過甚麼呢？政府一時說要控煙，一時又說要禁煙，在公共場所不准吸煙，但卻又容許香煙出售。此外，還寓禁於徵，即是說，只要多付一點錢，便可以吸煙，對嗎？沒錢的  有錢的不要緊，每包香煙只數十元，吸煙的人會覺得只是“濕濕碎”  但對於那些申領綜援的老人家，或拿取1,000元“生果金”的老人家來說，每包香煙40元，如果他們每天吸一包，那麼1,000元的“生果金”便甚至連香煙錢也不夠付了。當局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那麼便協助他們把吸煙習慣戒掉吧。然而，又有沒有資源協助老人家戒煙呢？



	局長，你且到石硤尾、深水埗、李鄭屋邨走一趟，找一天我和你一起去走走，會看到那些老人家便是要靠那口煙來“吹水”的，他們的晚年生活便是這樣子過。現時當局又不能提供宿位給他們，他們要等到死掉才可能等到分配宿位。在街上、在公園裏......現在可能好一點，他們可以“鬥地主”  你們可能不懂這個玩意，以前稱作“鋤大弟”，現在叫作“鬥地主”，再之前的便叫“13張”  否則便捉棋。



	原來全世界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我在三藩巿唐人街的花園裏的一角，便看到一羣“阿伯”(足有十多二十人)，圍在一起玩紙牌、吸煙、談天。局長，你有沒有幫助這類長者呢？你經常把公共衞生掛在嘴邊，為了公共衞生，我也是同意你這說法的，但你要做得到才成。我記得局長曾有一次大聲疾呼地說︰“我在必要時要香港全面禁煙。”周一嶽，我告訴你，你說得出要做得到的才好，你不要只是說得出的便說，像特首般在“狗”。我告訴你，你如果有本事全面禁煙的，我一定支持你。可是，你沒有此本事。



	有很多東西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現實，你只能把這些東西的傷害減至最少。你有沒有本事全面禁絕某個現實呢？剛才“長毛”已說了。美國也曾禁酒，到頭來又如何？陳偉業提出這項決議案，純粹是︰第一，從民生的角度出發。今時今日，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經濟出現困難，我們應該體恤一下相關業界的苦況。



	各位，在3月25日，社民連組織了一次反加煙稅的遊行，有超過1 500人參加。有多少報紙報道？你們有沒有關心過？是沒有的。我們說了“PK”兩個字，便遭你們圍剿，鋪天蓋地的。雖然司長今天不在席，但我也仍是要罵他的。剛才看即時新聞，又指我說粗口了。“老兄”，我甚麼時候說過粗口？這是甚麼傳媒？我只是說︰“曾俊華司長，‘你太不該了(普通話)’。”這樣說有甚麼問題？“你們全部都是不該，不該做的事情，你們都做了。你們還不是不該？(普通話)”　 說得難聽一點  “你咬我食”嗎？  這句算粗俗了吧。你要求我表現斯文，我便斯文。以普通話發言，在這個議會是第一次  在這一屆  不用駁斥我，我還未說完。



	第二個理由是甚麼？(第一個理由是民生)。那天，有關業界內的那些桑拿浴室、夜總會、卡拉OK、麻將館...... “老兄”，麻將館是派煙的，你可知道嗎？可能因為你是不打麻將，又不吸煙的。走進麻將館，第一件事便會先拿煙，坐下來“埋頭苦幹”時，又要吸煙。要嗎你可以關閉所有麻將館，不然，你便一定要在它們結業之前，替它們想一個過渡的方案。你卻沒有這些配套，對嗎？我沒有反對禁煙，我剛才已告訴你我自己的經驗，我是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毅力來戒絕這個惡習，不是靠你們，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醫院。



	第二個理由，就是酒和煙的關係，剛才張宇人說兩者無關係，你們也說無關係，煙酒不分家，你聽過嗎？是無關係的？酒為甚麼無害？你要加煙草稅，不要緊，現時很簡單，你只要同時也加酒稅便成。為甚麼不加酒稅呢？要打造紅酒之都，你發神經嗎？香港現在是紅酒之都嗎？你竟敢騙人？你乾脆連酒稅也加吧，“老兄”，“強哥”！



	你如果連酒稅也加徵，我們便無話可說，民主黨現在也攻擊我們了，對嗎？他們站在道德高地，我們亦不怕被人攻擊。張文光昨天引用魯迅的“辱罵不是戰鬥”，便又是斷章取義。他懂魯迅很多文章嗎？問問他的師傅司徒華吧！又要“抽我們水”！ “辱罵不是戰鬥”，我在進行辱罵嗎？



	我以前送了兩句魯迅的說話給“長毛”，在1997年，我出一份雜誌名為《癲狗周刊》，其中一期是以“長毛”做封面，當時他當然尚未出任議員，他是替我寫稿的，否則他便連煙也沒錢買來吸了。封面的標題是“兩間餘一卒，荷獨徬徨”，社民連走的就是一條社會民主路，就是“兩間餘一卒，荷獨徬徨”的道路。尋找真理，永遠都是孤獨的，但不要緊，對嗎？



	在一個如此垃圾的議會，我不明白一些民主派人士為何說要維護議會尊嚴，請問這個議會有何尊嚴？請問這個議會的尊嚴何在？其中一半的議員又不是直選，這一半不是直選的議員又有一半是不用選舉的，對嗎？接着，那30位直選議員，即取得60%選票的一羣議員，卻變成了少數。政府又不是我選出來的，主席，那麼，這個議會的尊嚴何在？


	主席曾提議設立一份列舉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語言的手冊之類的東西，我相信會頗費工夫，對嗎？我要問一問譚耀宗  他是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  我且看他是如何構思的。我是玩弄語言高手，他又試試跟我鬥，看我的哪些說話要列入為不准議會使用的？我一定不會說粗口。我一定不會說那些涉及生殖器官的，像曾蔭權和唐英年所講的粗言穢語般。我也有受過教育的。有些評論說，毓民中文好，無須說這些話。我當天只是不經意地說了而已，不經意便被人圍剿，這事是庸人自擾，不是我們攪出來的，對嗎？既然你要挑釁我，我當然要奉陪到底，對嗎？你要挑釁我，我無理由自綁手腳讓你攻擊的，對嗎？



	由行政長官至司長，以至局長、副秘書長、立法會裏大部分的議員都圍剿我們，還有傳媒。我真的未曾有半點害怕。還有中聯辦在“制”，《文匯報》、《大公報》天天寫專論，你們當我是不懂事，對嗎？告訴你們，我做傳媒已做到出神入化，以我36年的大眾傳播工作經驗，你們在玩弄甚麼，我真的瞭然於胸。



	我們當然不會害怕，害怕便不會提出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的決議案，要跟大隊，便不會提出這些議案了，對嗎？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謝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代表公民黨談談我們對今天陳偉業議案的立場。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跟是否應該減酒稅無關，所以我不希望在此討論酗酒是否壞事、醉酒駕駛是否壞事，因為這是眾所周知的。至於少量飲酒對健康是否有好處，這方面也有很多醫學的文獻。但是，對於香煙，的確已有很多醫學上的資料證明吸煙危害健康。今天，社民連的議員在發言時也同意吸煙的確會危害健康。他們也表示，如果政府真的禁煙，他們亦會支持，但他們似乎卻反對寓禁於徵。



	主席，剛才梁耀忠發言的時候，提過數字或統計並不能完全代表事實，這個也屬當然，但數字確實可讓人看到有用的資料。在1981年，香港曾增加三倍的煙稅來控煙，吸煙的人數是由23%下降至18%。在1991年，當時亦增加煙草稅，但只是加一倍，而不是三倍。當時吸煙的人數亦有下降，不過，沒有上次般厲害，由15.7%減至14.9%。



	至於其他地方，也有利用稅項來調整吸煙的情況，在加拿大，由1979年至1991年，香煙的價格提高了159%，青少年吸煙率由42%下降至16%。但是，在1994年，加拿大減低煙草稅，香煙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一，青少年吸煙的比例由16%上升至20%。從很多其他的數字和研究可以看到，加煙稅是最有效的控煙方法。



	剛才張宇人發言的時候說，香港應該很高興，因為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吸煙人數只有一成多，已算不錯。他還特別提到，在2008年，介乎15至19歲的青少年，吸煙人數是10 500人，所以我們應該高興。主席，我聽到卻一點也不高興，我覺得香煙的害處是十分清晰的，如果在18歲之前已經開始吸煙的話，從小吸煙是特別難戒掉的，這方面也有很多醫學上的證據。就這次的事件，我們亦搜集了很多資料，顯示這萬多人不戒掉吸煙習慣的話，將有一半人會死於吸煙。主席，剛才黃毓民議員發言時說，不可以禁煙，只可將傷害減到最少。主席，既然政府今時今日提議加煙稅來控煙，可以將傷害減到最少，公民黨是支持的。



	剛才周局長發言的時候，他提到有85%的市民支持以控煙政策來減低吸煙人數。主席，這是我們上次通過有關禁煙或控煙的法例時，很多市民支持政府的少數德政之一。



	陳家強局長發言的時候說，暫時未有證據顯示私煙在市面上銷售，主席，這卻正正是我發言想特別討論的問題。因為我跟甘乃威議員、梁國雄議員和其他幾位議員一樣，在星期一接見了一羣售賣香煙的報販聯盟。他們提出很多證據，他們讓我們看那些單張，正如剛才甘乃威議員、陳偉業發言時也提及，真的有很多單張，有些是直接派給煙販，向他們兜售一些私煙，另一些則正如甘乃威所說，是直接放入信箱，兩面印刷，既有越南煙、A貨煙、皇崗煙、羅湖煙，總之是甚麼品牌也有，而且價錢、電話全部列出。看到這樣清楚的證據，我很詫異聽到陳家強局長發言時竟說，我們暫時未有證據顯示私煙在市面上出售。這的確對報販在生意上或營運上造成很大問題。



	當然，問題並非完全出於這個控煙政策，因為我們知道，正如有免費報紙，也如剛才梁國雄議員所說，的確有很多便利店跟報販搶生意，以致他們的營商環境很困難。不過，由於增加煙稅，他們的成本是大大增加，而他們的收入卻大大減少。原因是他們是要預先取貨，由於加了煙草稅，他們的成本便增加了，但因為售價上升，市民便直接光顧那些速遞私煙，以致減少向報販買煙。所以，他們一方面成本增加，另方面卻收入減少，這的確令他們生活頓時出現困難。主席，這問題是的確存在的。


	那天到申訴部來會見我們的販商代表甚至表示，他們並不介意被犧牲，因為他們很清楚吸煙是危害健康的，如果政府能夠使人減少吸煙，他們少賺一點也無妨，但卻千萬不要因為這樣而縱容私煙，犧牲了他們，但吸煙的人數卻沒有因此而減少。雖然這個問題不是直接跟加煙稅有關  當然是有關係，但如果政府能有效打擊私煙販賣或私煙速遞，這必然對他們有大幫助。主席，我希望在我的發言內強調這一點，也希望局長稍後在回應時，可以談談禁止或打擊私煙的問題。



	報販來跟我們會面的時候特別提到，當曾俊華司長在財政預算案發言中提及會打擊私煙時，他們是相信他的，因為曾司長以前曾擔任海關關長，所以當他公布增加煙草稅，但在加強推廣戒煙和控煙的宣傳和執法工作時，同時會打擊私煙，他們是真的相信的。就着這點，我希望稍後可以聽到局長能給予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就着我們在申訴部看到不同代表提供的證據，政府會有一個很適當的回應，亦能處理這些問題。



	剛才張宇人發言的時候提到，我們上次討論控煙的法例時，周一嶽局長曾承諾，對於報販在賣廣告方面的收入因而減少，他們是會處理這個問題的。就在香港街頭零售報紙、雜誌的問題，正如剛才梁國雄所說，在大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小生意其實是面對很大困難。就申訴部的個案，我們希望跟不同政府官員見面，但亦希望局長待會回應的時候，給予我們一個適當的承諾。



	主席，很多同事也提過，整個社會也希望能處理好吸煙的問題，但我們看到，即使增加煙草稅也不能夠完全幫助人戒煙。根據數字，在吸煙的人當中有60.6%認識戒煙服務，但使用戒煙服務的人卻只有2.1%。主席，我們顯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希望局長不要單單利用加煙草稅來控煙，而是能夠制訂具體措施，除了打擊私煙外，在教育宣傳和幫助戒煙服務方面能夠多做工作。



	總體來說，主席，公民黨會反對陳偉業議員的決議案。即使不能在現階段禁煙，我們也希望盡量減少吸煙危害健康的問題。





湯家驊議員：主席，本來我是不準備發言的，但梁國雄議員指議會內的同事支持政府是“為支持而支持”，這是厲橫折曲的。主席，我坐在這裏，對此絕不可以默認。


	黨魁剛才說18歲之前吸煙的問題很難處理，主席，我便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人。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吸第一口煙。在最嚴重的時期，我每星期也吸一盒煙，但這不表示我吸少了，只是當時沒錢買，惟有經常問人借煙。只要誰拿出一盒煙，我便會問他借一兩枝，然後放在口袋裏。直至我到了英國，才驚覺當地的香煙非常昂貴，當時是每包5英鎊。梁家傑也在點頭，不知他在那個時候是多少錢。由於我實在負擔不起，於是便戒掉了。主席，我慶幸當天到了英國。我絕對不同意同事指我們支持政府是“為支持而支持”，這是厲橫折曲的。我認為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道理，也許社民連的朋友並不同意，但我仍希望他們會像我們尊重他們的立場般，同樣尊重我們的立場，而不應指我們厲橫折曲。



	主席，聽罷數名社民連的同事發言，發覺不外乎有3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們可以完全禁煙嗎？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個理由是經濟理由，人家經營生意是很苦的。第三個理由是老人家均很苦悶，無所事事，如果連煙也不准他們吸，他們也不知做甚麼好了。主席，對不起，3個理由我也不能接受。



	我認為第一個理由是最重要的，因它涉及一些很基本的原則，同時亦包括了做人的道理。主席，如果情況無法消除便不嘗試改善，那麼我們這個社會根本沒有前途。正如我站在立法會內一樣，如果不嘗試改善或改變這個議會便放棄參與，我不認為香港會有前途。我經常對學生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雖然我們有紅綠燈，但這是否代表有紅綠燈便沒有人衝紅燈呢？是否有了紅綠燈便不會有人駕車在紅綠燈前撞死人呢？不是的，主席，每天都有。我們有很多法律禁止很多事情，例如禁毒，但能否完全禁絕呢？打劫銀行是法律不容的，殺人也是，但能否完全杜絕呢？是不可以的。可是，不能完全杜絕是否代表我們可以甚麼也不做呢？我不同意。此外，我也不同意我們的黨魁所說  對不起，連黨魁我也要批評  今次的主題與紅酒無關。我卻認為是有關連的，我們是反對減收紅酒稅的，我們亦反對減收遺產稅。只要在某程度上可以控制，我是贊成控制的。不過，我們不是政府，不是由我們執政，所以我們做不到。可是，是否不執政或做不到便代表我們不可以支持我們認為對的事，或反對我們認為不對的事？對不起，我並不認同這樣的邏輯。



	主席，剛才黃毓民議員問到為何不禁制汽車及增加汽車稅。主席，現時已有汽車稅，汽車的油缸越大，排放的毒氣越多，所繳交的稅款也越多。其他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燒烤，即使不說燒烤，我們的發電廠又有否污染空氣呢？是有的，主席，而且情況十分嚴重，但這是否表示我們要完全放棄用電而改用洋燭呢？可以的，但社會是否認同呢？主席，說來說去也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便是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必須畫一條線，作出恰當的平衡。我們可以做到的便應該做，我們做不到的也希望將來可以做得到。不是說今天認為做不到的事情，便連丁點也不做，主席，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分歧。



	至於第二個經濟理由，對不起，我認為真的是很難認同，因為我們每天也在這裏鞭策政府，不要因經濟而漠視民生，更不要因經濟而漠視健康。我相信議會內每一個人也同意吸煙是有害的，包括社民連的數位同事在內，那為甚麼要用經濟理由做一些危害健康的事情呢？是否不可以用其他方法補救呢？主席，如果是由我執政的話，我第一件事便會增加煙草稅，同時也會寬減煙販或報販的牌照稅，又或是撥出一筆錢用作回贈那些沒有吸煙的人，這些都是我會做的事情。不過，我們作為議員，特別是立法會議員，在毫無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便只可以就這方面表達我們的意見。我們同意增加煙草稅，藉以施加某程度的控制，我們認為這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是由於經濟理由而放棄這樣做，我認為在原則上和邏輯上皆不成立，我也無法支持。我總認為金錢不是一切。



	主席，第三點更無稽，便是社民連認為有些窮人或長者沒煙可抽很慘。主席，我絕不能認同這樣的歪理。他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下棋，很多長者也喜歡下棋，未必一定要吸煙，也可以欣賞粵曲，可以做的事情多的是。這個社會是否因一些人喜歡吸食某東西，所以即使我們認為這東西對他們無益而且浪費資源，但亦由於他們失去這東西會變成無所事事而要加以容忍？主席，我看不到邏輯在哪裏。我認為這方面的責任在政府，如果社會上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確實有些長者認為沒煙抽便不知如何是好，寧可死掉，那麼政府便有責任引導他們培養一些健康、良好的嗜好。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不可以因為一種東西是黑，另一種東西便要是黑的，我們必須黑白分明。



	主席，我認為吸煙危害健康，所以我很高興我有機會可以戒掉，也很高興看到黃毓民議員亦有機會戒掉。然而，我不同意增加煙草稅是厲橫折曲和違反原則的論調。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寶貴的意見。有很多言論令我想起在2005年及2006年我們通過新的控煙條例時大家的議論，亦很多謝很多議員仍然支持我們現時的策略。有議員在發言中，對於增加煙草稅的原因和效果提出疑問，容許我就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和議員剛才發言的數個重點作回應。



	首先，我要重申，今次陳議員的議案實際上是關乎應否增加煙草稅的問題。我明白稅收的原則是一項公共財政措施，所以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提出它。但是，正如我在開首的發言中所說明般，增加煙草稅是控煙這項重大公眾健康政策的重要一環。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從公眾健康角度考慮這項議案，而不要將煙草稅與其他公共收入項目或預算案措施混為一談。



	雖然有議員提及，增加煙草稅會影響經濟和民生，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吸煙本身對經濟和民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論是國際還是本地的研究都清楚顯示，吸煙及二手煙會帶來重大的醫療負擔和經濟損失。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及社會醫學系於2000年至2004年進行一項研究評估，總結香港因煙草引致的總經濟損失每年高達53億港元，這是以1998年的價格來計算的。這些損失包括因吸煙和二手煙導致的醫療服務開支、院舍照顧服務開支及工作時間的損失，還未包括吸煙和二手煙製造難以用金錢衡量的健康和人命損失。



	經濟民生關乎整體社會和市民大眾的福祉，政府對此是責無旁貸的。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控煙會對經濟有長遠的負面影響，但明顯地吸煙和二手煙是會造成長期性、永久性的損失的，而在控煙上開倒車只會令這損失更大。增加煙草稅的目的正是要鼓勵更多人戒煙，以及減少吸煙和二手煙帶來的損失和禍害，特別是希望減少年青人首次吸煙和染上煙癮的不良習慣，保障我們市民和下一代的健康，這更符合社會的福祉。


	對於煙草稅的效果，有人會質疑，但亦有不少議員提到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大學在這方面進行的統計，所以我不會在此重複。



	但是，香港過往的經驗亦清楚顯示，政府在每次大幅增加煙草稅後，吸煙率都會相應下跌，例如在1983年香港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稅300%後，吸煙率由1982年的23.3%大幅下降至1984年的18.7%。在1991年香港政府增加煙草稅100%後，吸煙率亦由1990年的15.7%下降至1993年的14.9%。


	有些人會問，在煙草稅增加的同時，特別是我們關心的女性和青少年的吸煙率並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是否反證了增加煙草稅對他們無效呢？亦有人會問，既然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大幅增加煙草稅，整體吸煙率依然持續下降，增加煙草稅是否仍然有必要呢？


	我必須指出，香煙並非一種必需品，而吸煙人士必須對價格作出反應，這是簡單的經濟原理。我亦無意將女性和青少年吸煙率的趨勢，歸功於煙草商成功的傳銷策略，但正正是針對這些組羣中值得我們憂慮的吸煙趨勢，我們更有必要在現時以稅收作為手段來加強控煙力度。吸煙人士吸煙量的增加，這亦顯示我們在加強了宣傳、教育、立法及執法等各個控煙環節後，現時亦是適當時候，動用徵稅這個經濟手段。


	有一個很新鮮的例子，足以證明增加煙草稅的確有助加強吸煙人士戒煙的意欲。有不少吸煙人士在財政司司長宣布增加煙草稅50%後，馬上打電話到衞生署的戒煙熱線和東華三院的戒煙診所詢問如何戒煙。在過去3星期內，每天致電衞生署戒煙熱線的平均人數，比2008年全年的平均數字激增十五倍以上，而東華三院的戒煙診所亦同樣其門如市。我們是否應該在現時動搖他們戒煙的決心呢？所以，我們認為在加強了數個地方的戒煙服務後，我們相信可以盡量幫助這些戒煙人士。



	有些議員認為煙草稅增加50%，對收入不多的人士特別不公平。但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一點，就是香煙絕對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亦是危害健康的有害物品。任何市民，無論貧富，只要不吸煙，便不會受到煙草稅增加的影響。事實上，以一個每天吸食1包香煙的人士為例，在加稅前他每年可能要花大約13,000元買香煙。如果他不買香煙，省下來的金錢便可儲蓄起來，或有更好的用途。這可見減少吸煙或戒煙既有益健康，又有益“荷包”。


	我要繼續強調，增加煙草稅是一項公眾健康政策，它針對的是使用煙草這個國際公認的公眾衞生問題，而並非針對任何階層人士，或健康是無分貧富的。減少煙草使用量亦可以減少二手煙，保障市民大眾，包括吸煙人士的家人和小朋友的健康，而我們亦樂於看到更多吸煙人士脫離吸煙行列。財政司司長亦說過，即使煙草稅收入減少亦在所不計。所以，說煙草稅針對低收入人士，是有欠公允的。


	剛才亦有不少議員提到，關於煙草稅與報販那方面的關係。我明白增加煙草稅可能會對報販有一定影響。政府除了通過執法機構，繼續加強打擊私煙外，食環署亦會與報販溝通，瞭解他們的經營情況和關注。剛才有數位議員，好像是方剛議員和張宇人議員提到，他們考慮想多賣一些現時牌照所規定的物品。據我所知，他們現時除了賣報紙外，還可以申請多賣8種物品，包括紙巾、打火機、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和原子筆等。食環署也會較為寬鬆地看他們的需要為何。另一個限度，是現在限制了他們額外物品的空間不可以超過攤位面積的25%，即四分之一。這點，我相信亦可以聽取他們的意見，較為彈性地處理。



	亦有議員提到酒跟煙同樣對身體有害，所以認為不應增加煙草稅而忽略酒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已將減免酒稅的政策理據向各位議員解釋過，我現時希望從公眾健康角度作一些回應。


	從醫學角度來說，二手煙肯定會影響其他人，直接損害他人健康，而吸煙量無論是多少，都會有損健康。飲酒本身不會如二手煙般對他人健康造成直接損害，而飲酒也不一定對健康有害。所以，從公眾健康的角度看來，我們不應將吸食絕對有害而無益的煙草產品和飲酒相提並論。


	當然，喝過量的酒，甚至酗酒，均會有損健康，加上每個人對酒精的反應不同，因此市民應多瞭解喝酒對身體的影響。衞生署一直致力向公眾教育及宣傳酗酒的禍害和危險，包括製作多種健康宣傳材料及網上出版物，亦舉辦多項宣傳活動，以提高市民對過量飲酒的害處的認識。衞生署亦定期進行專題調查，以監察酒精使用和相關危險因素的模式及趨勢，作為施行公眾衞生措施的檢討。


	由我負責的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將預防酒精濫用列為其中一個優先處理的項目。我們亦有專家小組會於今年成立。這個小組會由各個醫護人員、學術界、社會服務界、相關行業及政府部門組成。


	我希望提醒各位議員，今天議案的主題是公眾健康和煙草稅，與酒稅無關。陳議員的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取消增加煙草稅在控煙工作上一定是開倒車，這是不爭的事實。



	亦有議員提到關於私煙方面，我相信稍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會回應。但是，我們覺得大部分的香港人，包括吸煙人士，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會為吸煙而以身試法的人只會是少數。同時，海關當局亦非常注意私煙的問題，他們會嚴厲執法，打擊煙草走私活動。根據海外和香港過往的經驗，我們相信增加煙草稅對減少吸煙的成效，是不會因私煙而受到重大影響的。


	再談談戒煙服務。為了配合增加煙草稅的措施，我們亦會加強其他配套措施，鼓勵和協助市民戒煙，而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都會加強戒煙服務。衞生署設有4間戒煙診所和熱線電話，向戒煙者提供預約和查詢服務；公眾醫院及普通科門診診所也設有兩間全日運作及27間設有時間運作的戒煙輔導中心。政府亦資助東華三院開設4間戒煙綜合服務中心，為吸煙人士提供免費藥物及輔導服務。我相信，如果有任何長者或吸煙人士覺得負擔不起這些藥物，他們亦可利用這些中心。服務時間亦包括晚間及周末，是為了方便市民的。我們會繼續積極向市民大眾宣傳吸煙的禍害，以及加強推廣戒煙，以鞏固增加煙草稅的成效。



	主席，我三番四次強調，增加煙草稅是一項關乎公眾健康的政策，無非是希望議員明白，我們不應將一些狹隘的界別利益，放在公眾健康的利益之上，亦不應為了政治需要，將一項關乎公眾健康的議題，上綱上線製造成階級利益的問題。



	我最後想說的是，香港的控煙成果得來不易，陳議員今天的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對香港的控煙工作會是一項重大打擊，也間接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傳達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亦等於向所有正在嘗試或考慮戒煙的煙民“叫停”。我相信這絕非議員們所樂見的。希望議員能夠作出明智的投票決定，反對這項倒行逆施的議案。



	多謝主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剛才各位議員就私煙問題提出很多關注，我首先想回應余若薇議員的問題。我剛才在發言時提及，在加稅的建議提出後，海關一直有跟進各口岸的情況，以及街頭私煙販賣的問題，但並沒有發現私煙販賣的問題有所惡化。當然，我們留意到市面上有私煙販賣，但我要強調，我們當時看不到販賣私煙的問題有惡化的跡象。可是，市民如果收到售賣私煙的宣傳單張，我呼籲市民：請向海關舉報，這會有助海關進行執法行動。我想強調，海關在執法方面一向致力打擊私煙，而我們對海關執法的力度亦充滿信心。當然，加了稅會加大私煙販賣的誘因，所以我們留意到，在執法方面我們要加大力度。剛才我提過，海關會在源頭方面堵截偷運私煙的活動，我們會進行密集式的街頭零售掃蕩行動，防止有關非法活動的增加。有需要的話，海關會調派更多人手打擊私煙販賣的情況。在這方面，我們會按情況來加大執法的力度。最後，我呼籲議員支持政府，反對陳議員提出的議案。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發言答辯。在陳偉業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覺那些局長不單有殘暴症，殘暴弱小報販，他們更有自閉症。對於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多項問題，九成也得不到回應。兩位局長所說的，基本上是完全漠視現時增加煙草稅所導致的問題，他們只懂自彈自唱和自我解說，完全漠視了真確問題的存在，沒有考慮過應如何處理。多位議員，包括曾與報販會晤的議員也表示理解，他們體恤報販的困難，但卻還是支持政府。



	這裏有兩張單張，一張是放進信箱的，另一張是派給報販的，單張上列出了過關香煙的價錢，更有聯絡電話及姓名。梁耀忠剛才說他在葵芳收這些宣傳單張已有數月，近來因為加了稅，所以情況更是三倍、四倍、五倍、十倍般增加，越來越普遍。張宇人從事飲食業，他說沒有人到他的酒樓賣香煙，但旺角、荃灣、葵涌等地方的酒樓，拿着紅白藍袋的人在酒樓賣煙的情況已極為普遍，局長竟然還說海關會打擊。請問海關人員往哪裏去了？對於我剛才提及的例子，我作為議員也投訴了數年，卻仍未有人被捕。所以，這種癡人說夢話的做法真的是“不該(普通話)”。



	主席，我昨天就財政預算案發言時已說了制訂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而我剛才發言也重申，政府處理這些問題時要考慮有關政策會引起的影響。可是，多位議員，包括鄭家富議員、湯家驊議員及劉健儀議員等完全沒有處理問題。湯家驊議員根本沒有聽到我早前的發言，他說社民連所關注的那3項重點，完全是對焦錯誤，他只是一知半解，但卻又要扮代表，說他是“大口驊”真的沒有錯。



	所以，主席，我剛才說煙酒稅是一個整體問題，但多位議員說煙與酒不同。多項研究均顯示兩者的禍害類似，為何不同呢？劍橋大學有多名學者曾進行研究，不過，該項研究是較舊，是在1986年進行的，當年的研究結果是，如果將4.2罐啤酒與1包香煙的禍害作比較，前者是高出十倍的  局長，是高出十倍。他要作出選擇時，便選擇性地失聰、選擇性地記憶和選擇性地制訂政策。喜歡飲紅酒的，包括一些尊貴議員、局長和司長，他們說酒是沒有問題，飲酒有助身體健康。我不知道哪些“廢柴醫生”提出這些言論，說飲酒其實不會有大影響？這裏有學術證明的。局長，劍橋大學的研究顯示，4.2罐啤酒  我現在不是說烈酒  與1包香煙比較，前者的禍害高出十倍。為甚麼社民連要把煙和酒拉在一起呢？因為這凸顯了社會的荒謬、凸顯了議會的不仁及殘暴，以及對這個問題的無知或特意選擇性地漠視。



	鄭家富議員說吸煙危害健康。各位，超速駕駛也會危害市民健康。他是超速駕駛，難道因為他自己超速駕駛，所以就義正詞嚴，可以自行解釋？幸運地，他沒有撞到任何人。因此，不要選擇性地站在道德高位。在這個議事堂內，多位議員也犯了“十誡”。所以，不要選擇性地以為自己站在政治和道德高位便打擊其他人。這裏大部分人也是罪人，誰膽敢站出來說自己沒有犯“十誡”？



	主席，我剛才也分析過，大家在看這個問題時，請考慮一下對部分市民引起了甚麼災害和影響，我所指的是報販。這個行業有萬多二萬名從業員，他們何罪之有？他們做錯了甚麼？過去數十年，他們為社會勤奮工作，日以繼夜地提供服務。局長，他們與你不同，你年薪三四百萬元，更有司機及其他福利，但他們早上兩三時便要起床，從事手作業，在戶外日曬雨淋。然而，47年以來，他們不曾如此慘淡，局長。各位議員有否聽到、有否看到？他們是47年來也不曾如此慘淡的，你們怎麼可以視而不見的呢？怎麼可以漠視這羣苦困人民的苦楚？



	民建聯、保皇黨的議員有此表現是可以理解，他們總之是中央的指揮棒一揮，便會好像“狗奴才”般跟着走，但泛民的議員到了哪裏？你們有否看到？怎麼可以對這羣二萬多名基層市民的苦楚視而不見？你們站在道德高位，殘暴不仁地對付這羣基層市民，其實便是另一類的暴政。局長和多位議員站在道德高位，他們說了多次要照顧全港市民的身體健康，這是公眾健康的問題。現在，政府是利用公眾健康這把劍殘殺這2萬名市民。他們回去後會很高興，因為可以自行解說，可以義正詞嚴說是為公眾健康着想。局長，你會繼續收取三百多萬元年薪，但飲酒的人又如何？最近有報章報道飲酒也可以致癌。局長，飲酒可令人患腸癌、胃癌、食道癌及肝癌，對血壓也會有影響。



	主席，我剛才聽到多位議員談到很多問題時，便想起我在大學時看過一本書，作者是DOSTOEVSKY，中文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他所著的是The Brothers Karamazov，我當時看過書後十分感動，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蘇聯的貧民和社會上很多問題，其中反映了很多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其中一句是“I don't care if all of you go into the pot, if only I can have my tea”，意思是即使全世界人也走進了茶壺，我也不介意、不理會，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杯茶。你們支持政府增加煙草稅，漠視報販所面對的問題，正正便是俄國當年所宣揚的這類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最重要的是自己得到，不理其他人的死活。你們有理會嗎？支持政府這個方案的議員，有哪位理會過這些報販的死活呢？



	鄭家富議員更狠毒，他開宗明義說那些煙酒商用各種方法聯絡人，他們用了各種名義。我要很清楚告訴他，如果他有證據便拿出來，不要在此放一些“暗箭”。我提出這項議案，別說那些煙商，就是我們社民連的主席，我在決定提出議案時也沒有認真與他談過。我覺得這是一項階級歧視的稅項，是一項打擊基層市民的稅項。我不曾與任何人談過，便決定要提出來。所以，不要利用這些卑劣手段和詞句，做一些卑鄙的政治工作。



	主席，很多時候，一些主觀的願望，最後其實是製造了災難性的社會分化和影響。領匯事件也是一樣。這裏有多位議員是當年支持領匯的，但結果怎樣？現在，民建聯在地區上時常反對領匯。又例如民主黨多年前支持向社工界一筆過撥款，這是民主黨的政績，但他們現在還不是站出來說這個撥款模式不好，對嗎？所以，負責制訂公共政策的人，你們每位都可能要回大學上課。我念大學時教授教我們，一定要考慮政策造成的影響，這是基本的公共政策入門。所以，請大家不要再很抽象式地把自己放在道德高位，於是便可以殺盡全世界的人，利用政策的協助，像皇帝般，殘殺香港市民。



	主席，我們剛才談到稅和階級的問題。政府加稅是多加一些錢，但對相對貧窮的人所造成的影響便越大，這是必然的。不錯，政府也許能迫使部分貧窮的一羣不吸煙。由始至終，我們也沒有完全否認加稅會影響部分人，但政府必須看連鎖反應，以及政策會導致的問題。現有八十多萬名煙民，加稅後可能會多了一兩萬人戒煙，我不知道。若然，那便很成功吧，那是周局長的豐功偉績，因為大幅加煙稅可能導致過萬人戒煙。不過，他們部分可能是短暫戒煙，部分可能是永久戒煙，對嗎？所以，不一定是他的功績，因為諸如黃毓民、湯家驊等，無須加煙草稅也能夠戒煙的。政府要看回加稅的後遺症和連鎖影響，就是導致其他市民受苦，但政府並沒有看這些。



	我們剛才多次談到非法煙的問題。有些非法煙是假煙。由於增加了煙稅，導致部分人購買假煙。一些習慣了吸煙的人，例如“長毛”，他一吸便知道是假煙，於是把整包煙棄掉，但有些人則會繼續多吸幾口的。那些假煙損害市民身體健康，引致的問題更嚴重，對嗎？我呼籲香港市民真的要看看這個議會現在的荒謬性和虛偽性。


	談及煙，主席，美國革命其實也是與煙有關的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導致美國革命。Sorry，應該是茶葉，但煙都是有關的，兩者一樣，煙與茶葉都是有關的，對嗎？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看看這個議會。這個議會之可以這麼荒謬、這麼霸權、這麼獨裁，其實便是因為沒有民主制度。我相信如果有全面普選，在特首的管治下  在民選特首的管治下  周一嶽便不可以這麼橫蠻霸道，不可再做那麼多“不該(普通話)”的事、制訂那麼“不該(普通話)”的政策......





主席：陳偉業議員，考慮到即時傳譯員的工作，請你不要以混合語言發言。





陳偉業議員：我是說“不該(普通話)”，主席...... 





主席：為了我們的即時傳譯，請你不要用混合語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真的覺得他“不該”(計時器響起)......他做的事真的“不該”，“不該”的事就“不該”做，對不對？(以上以普通話說出)



	我說回廣東話，主席，我的普通話不很好。(眾笑)



	主席，我覺得今天這項議案是一面“照妖鏡”，讓我們看到這個議事堂的虛偽和荒謬，看到這些議員、政黨站在道德高位，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他們漠視基層市民的那種殘暴態度，以及政府在這項政策上是完全漠視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還有少許良知的議員，希望你們在這個議事堂投票時想一想那兩萬名報販的家庭，因為你們所投的一票，會影響他們日後的生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葉偉明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反對。


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5人出席，13人反對，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5人出席，4人贊成，19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13 were against the motion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6時正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 o'clock.







